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5年度金字第14號

原      告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法定代理人  張心悌

訴訟代理人  沈安琪律師

被      告  林家毅（更名：林峻輝）

被      告  顏維德

訴訟代理人  陳明正律師

複  代理人  馬廷瑜律師

被      告  蔡福仁

訴訟代理人  馮昌國律師

            郭瑋萍律師

            尹景宣律師

被      告  陳正明

訴訟代理人  陳崇善律師

被      告  黃書青

訴訟代理人  楊宗翰律師

被      告  吳益政

訴訟代理人  倪映驊律師

被      告  黃義仁

訴訟代理人  曹詩羽律師

被      告  潘建璋（原名：潘俊毓）

            王志誠

            蘇鈺婷

前  三  人 

訴訟代理人  劉宇倢律師

被      告  周維憲

            張仕奇

            許弘毅

被      告  弘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法定代理人  莊俊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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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四  人

訴訟代理人  林健群律師

被      告  張欣瑜

            邢國震

被      告  卓群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兼

法定代理人  韋月桂

前  四  人 

訴訟代理人  胡峰賓律師

被      告  孫國彰

            詹世雄

            林華逸

被      告  宇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孫國軒

            ○○○

被      告  中華開發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孫國彰

被      告  郭江雄

            施少桂

            洪志明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0 年10月27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孫國彰、宇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應連帶給付如附表所示授權

人「求償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就附表編號1至48授權人「求

償金額」欄所示金額自民國一○六年六月十五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就附表編號49至53授權人如附

表「求償金額」欄所示金額，被告孫國彰自民國一○六年七月四

日起，被告宇加科技股份有限公自民國一○六年六月二十三日起

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均由原告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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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之。

被告孫國彰、林家毅、詹世雄、顏維德、林華逸應連帶給付如附

表所示授權人「求償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就附表編號1至48

授權人「求償金額」欄所示金額自民國一○六年六月十五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就附表編號49至53

授權人如「求償金額」欄所示金額，被告孫國彰、林華逸自民國

一○六年七月四日起，被告林家毅、詹世雄、顏維德自民國一○

六年六月二十二日起，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均由

原告受領之。

被告陳正明、黃書青、潘建璋、郭江雄、王志誠，吳益政、黃義

仁、施少桂、洪志明、中華開發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如附表

所示授權人「求償金額30%」欄所示之金額，及就附表編號1至48

授權人「求償金額30%」欄所示金額自民國一○六年六月十五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附表編號49至

53授權人如附表「求償金額30%」欄所示金額，被告黃書青自民

國一○六年六月二十二日，被告陳正明、王志誠、吳益政、施少

桂、洪志明自民國一○六年六月二十二日起，被告潘建璋、黃義

仁、中華開發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自民國一○六年七月四日起，被

告郭江雄自民國一○六年七月十九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由原告受領之。

被告蘇鈺婷、宇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應連帶給付如附表所示授權

人「求償金額30%」欄所示之金額，及就附表編號1至48授權人

「求償金額30%」欄所示金額自民國一○六年六月十五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就附表編號49至53授

權人「求償金額30%」欄所示金額，被告蘇鈺婷自民國一○六年

七月四日起，被告宇加科技股份有限公自民國一○六年六月二十

三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由原

告受領之。

本判決第一項至第四項所命之給付，如其中任一項履行給付後，

其他項於給付之範圍內，免給付義務。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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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費用由被告孫國彰、林家毅、詹世雄、顏維德、林華逸、宇

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連帶負擔百分之五十，陳正明、黃書青、潘

建璋、郭江雄、王志誠，吳益政、黃義仁、施少桂、洪志明、蘇

鈺婷、中華開發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各負擔百分之二，餘由原告負

擔。

本判決第一項至第四項得假執行。但如被告孫國彰、林家毅、詹

世雄、顏維德、林華逸、宇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陳正明、黃書

青、潘建璋、郭江雄、王志誠，吳益政、黃義仁、施少桂、洪志

明、蘇鈺婷、中華開發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依其應給付之金額為應

受給付之授權人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原告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邱欽庭，嗣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張心

悌，有卷附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民國110年1月7日金

管證交字第1100130076號函可稽（見本院卷㈣第505頁），

並據其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㈣第503頁之聲明承受訴訟

狀），核與民事訴訟法第175條第1項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請求

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

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

又按保護機構為保護公益，於本法及其捐助章程所定目的範

圍內，對於造成多數證券投資人或期貨交易人受損害之同一

原因所引起之證券、期貨事件，得由20人以上證券投資人或

期貨交易人授與仲裁或訴訟實施權後，以自己之名義，提付

仲裁或起訴。保護機構依前項規定提付仲裁或起訴後，其他

證券投資人或期貨交易人得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或詢問

終結前，授與仲裁或訴訟實施權，擴張應受仲裁或判決事項

之聲明，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下稱投保法）第

28條第1項、第2項規定亦有明文。查本案訴訟實施權授與原

告之被害投資人於原告起訴時共有李淑娟等49人，求償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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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新臺幣（下同）26,227,89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翌日起算

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又本件訴訟繫屬中陸

續有其他被害投資人依投保法第28條第2項規定授與仲裁或

訴訟實施權予原告，原告分別於106年6月15日民事擴張訴之

聲明狀擴張授權人李淑娟等54人求償金額合計29,130,556

元；又於107年10月17日陳報狀更正為授權人李淑娟等53

人，並減縮求償金額為29,107,356元，復於108年7月15日變

更利息起算日為106年6月15日起算，再於110年5月28日具狀

減縮求償金額合計28,582,356元，參諸前揭規定，均應予准

許。

三、復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

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係以書狀撤

回者，自撤回書狀送達之日起，10日內未提出異議者，視為

同意撤回，民事訴訟法第262 條第1 項、第4 條定有明文。

查本件原告起訴後，嗣於訴訟進行中具狀撤回對劉祥墩部分

之訴（見本院卷㈤第55頁），劉祥墩於收受撤回狀後至本院

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表示異議，視為同意原告之撤回，已非

本案審理範圍。

四、又按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刑事法院以裁定移送民事庭後，即

    成為獨立之民事訴訟，既無非俟刑事訴訟解決，民事訴訟即

    無從或甚難判斷之情形，民事法院當可自行調查審理，不受

    刑事法院認定事實之拘束。即無在刑事訴訟程序終結前，停

    止訴訟程序之必要（最高法院78年度台抗字第263號裁判要

旨參照）。又民事訴訟法第183 條固規定訴訟中有犯罪嫌疑

    牽涉其裁判者，法院得在刑事訴訟終結前，以裁定停止訴訟

    程序。惟民事法院就兩造所爭執之事實，本得依職權獨立認

    定，不受刑事訴訟所調查之證據，刑事判決所認定事實之影

    響，倘就所調查之結果，已足形成心證，自無停止訴訟程序

    之必要（最高法院89年度台抗字第214號裁定意旨參照）。

查本院刑事庭105年度金重訴字第1號、105年度金訴字第30

號、105年度金重訴第11號、105年度重訴字第31號、1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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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易字第1775號、106年度金重訴字第4號、107年度重訴字

第36號（下稱另案刑事判決）上訴至臺灣高等法院審理中，

然依上說明，本院就兩造所爭執之事實，自得依職權獨立認

定，是被告詹世雄聲請於刑事判決確定前，停止本件訴訟程

序云云，自屬無據，不應准許。

五、本件被告林家毅（現已更名為林峻輝，惟下仍以行為時之名

即林家毅稱之）、陳正明、孫國彰、詹世雄、林華逸、宇加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宇加公司）、中華開發投資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中華開發公司）、郭江雄、施少桂、洪志明等

人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又核無民事訴訟

法第386 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

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孫國彰於擔任宇加公司負責人期間與趙亦平（趙亦平部

分本院另行審理）、被告林家毅、詹世雄、顏維德、林華逸

及蔡福仁等人基於共同之犯意，涉嫌於民國（下同）101年

至103年間，使宇加公司與立燁國際有限公司（下稱立燁公

司）、United Effort International Co. ,LTD（下稱UE公

司）、千亞光電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千亞公司）、亞瑟光電

有限公司（下稱亞瑟公司）、亞軒光電有限公司（下稱亞軒

公司，後改名為源昇應材有限公司）、揚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揚華公司）、伊同有限公司（下稱伊同公司）、伊

索有限公司（下稱伊索公司）、夏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夏邦公司）等公司以虛假之循環交易方式，虛增宇加公司

營業額，使宇加公司對外公告並申報之101年第3季至104年

度第1季各期財務報告（下稱系爭財報）涉有虛偽不實，導

致本件授權人受有損害之事實。

　㈡被告之身份：

　⒈被告孫國彰（宇加公司董事長）、被告林家毅（揚華公司實

際負責人）、被告詹世雄（揚華公司實際負責人）、被告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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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德（千亞公司、亞瑟公司、亞軒公司實際負責人）、被告

林華逸（亞瑟公司登記負責人）、被告蔡福仁（伊同公司、

伊索公司、夏邦公司實際負責人）均為刑事不法行為人。

  ⒉被告宇加公司為證交法第5條所規範之發行人；而被告陳正

    明、被告黃書青、被告中華開發公司（自102年6月4日起以

自己之名義擔任宇加公司董事）、被告潘俊毓、被告郭江

雄、被告吳益政、被告黃義仁、被告施少桂、被告王志誠

（於104年1月1日至同年6月15日擔任董事長）、被告洪志明

等人分別於宇加公司系爭財報期間擔任宇加公司之董事、監

察人及獨立董事，被告蘇鈺婷為在系爭財報簽章之會計主

管。

  ⒊被告周維憲、被告張仕奇、被告許弘毅分別為簽證宇加公司

101年第3季至102年第1季財務報告，且該3人斯時為被告弘

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之會計師；被告韋月桂、被告邢國震、

被告張欣瑜則負責簽證宇加公司102年第2季至104年第1季財

務報告，該3人於斯時係被告卓群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之會計

師。

　㈢原告分別依104年7月1日修正前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

第20條第3項及第20條之1第1項、公司法第23條第2項及民法

第28條、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請求宇加公司；修正前

證交法第20條第3項、第20條之1第1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

後段及第2項請求另案刑事案件不法行為人即孫國彰、趙亦

平（趙亦平部分本院另行審結）、詹世雄、林家毅、顏維

德、林華逸、蔡福仁；修正前證交法第20條第3項及第20條

之1第1項、公司法第23條第2項及民法第28條、民法第184條

第2項規定，請求宇加公司董事即陳正明、黃書青、中華開

發公司、潘俊毓、孫國彰、郭江雄、王志誠，以及獨立董事

吳益政、監察人黃義仁、施少桂、洪志明；修正前證交法第

20條第3項及第20條之1第1項、公司法第23條第2項及民法第

28條、184條第2項請求宇加公司會計主管蘇鈺婷；依修正前

證交法第20條第3項、第20條之1第3項、民法第184條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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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請求簽證會計師周維憲、許弘毅、張仕奇、韋月桂、邢

國震、張欣瑜，並依民法第679條、第681條及類推適用民法

第28條規定請求弘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卓群聯合會計師事

務所，復依民法第185條規定，請求前開被告應連帶給付如

附表訴訟實施權授與人求償金額欄內所示之金額，及自106

年6 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請准為

免供擔保宣告假執行，如不能免供擔保宣告假執行，原告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等語。

二、被告答辯主張：

  ㈠林家毅部分： 

    被告林家毅未參與宇加公司之營運決策或擔任財務會計人

員，未實際參與宇加公司財務報表之編製，未核章於財務報

表上，故被告林家毅並非證交法第20條之行為責任主體，原

告請求被告林家毅負損害賠償責任，實屬無理。再者，原告

稱因信賴宇加公司財務報告之真實性而受有損害，則其因果

關係應僅限於因財務報告不實所致之損害，然被告林家毅縱

有起訴書所載以揚華公司與宇加公司進行交易，但被告林家

毅並未參與宇加公司之營運或財務報告之編制，宇加公司與

各廠商間之交易應如何於財務報告與說明，顯非被告林家毅

所能知悉或決定。依此，被告林家毅既無編製審核財務報告

之權限，對原告因信賴財務報告所受之損害，自無因果關

係，而無庸負連帶賠償責任。又民法第184 條第2 項所謂違

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者，係指以保護他人為目的之法律，亦即

一般防止妨害他人權益或禁止侵害他人權益之法律而言，然

證交法之立法目的係為發展國民經濟，並保障投資非保護個

別股票投資人，本案授權人自無法據此規範主張證交法為保

護他人之法律並作為本案請求權基礎。原告起訴請求被告林

家毅連帶賠償，並無理由。聲明：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

請均駁回。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等

語。

  ㈡顏維德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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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被告顏維德並非發行人，亦非宇加公司之董事或負責人、監

察人、財務主管、財務會計人員或職員，對於宇加公司之實

際經營或營運決策並未參與，宇加公司所申報或公告之財報

公開說明書，亦無製作或變更其內容之權限，亦未於上留下

隻字片語或核章，可證被告並非證交法第20條第3 項、第20

條之1 第1 項之主體，實無該損害賠償之適用。

　⒉按公司法第23條第2 項、民法第28條規定，宇加公司縱使有

不實財務報告，而宇加公司這段期間之負責人為孫國彰，被

告顏維德亦非屬公司法第8 條之人，自無從依公司法第23條

第2 項及民法第28條與宇加公司負擔連帶損害賠償之責；再

被告顏維德係安揚公司之員工，但安揚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係

詹世雄，被告顏維德在安揚公司之行為皆係依照詹世雄之指

示和命令，是被告顏維德對於安揚公司之運作和經營，實無

置喙之餘地，更難想像對安揚公司之交易行為如何為虛偽不

實。此外，被告顏維德既非安揚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亦無從

與宇加公司有何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因證交法第20條第1

、3 項、第20條之1 等規定無由成立，亦難以論及民法第18

4 條第2 項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是被告自無該當民法第18

4條第1 項後段、第2 項及民法第185 條共同侵權行為之可

能。

  ⒊又財務報告是否已符合證交法第20之1第1項之「主要內容」

而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原告應舉證以實其說。而財務報告

即便有虛偽不實之情形時，是否會導致原告之授權人因此購

入或繼續持有被告宇加公司之股票，而受有損害？其間是否

有因果關係存在？民法第184 條之侵權行為亦是同理，須被

害人之損害，與侵權行為人之行為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

始能成立，且此部分因果關係之存在，依舉證責任之法則，

亦需由原告予以舉證證明。此外，有價證券之交易價格，非

取決於單一原因，可能或受國際金融環境變動因素、整體產

業前景榮枯、國內政情等因素之影響，漲跌非全然跟隨公司

之基本面，且各投資人對於發行公司公開資訊之解讀亦不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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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基於投資人自己責任原則，投資人對於投資報酬及風

險之判斷，亦負有自負盈虧之責任。原告不能謂被告顏維德

已於刑事偵查程序坦承犯行而有虛偽交易，即應令渠等應負

擔損害賠償之責，仍應舉證說明會計憑證等帳冊是否屬於財

報之主要內容以及行為與所受損害之間是否具有因果關係。

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

執行等語。

  ㈢蔡福仁部分：

  ⒈被告蔡福仁與夏邦公司、宇加公司間之鎂錠交易，均有給付

相當對價並移轉所有權，買賣關係有效成立，原告對上開交

易為通謀虛偽意思表示應負舉證責任。另依孫國彰、林華

逸、蘇芝玲於法務部調查局台北市調處之證詞，無法證明被

告蔡福仁與孫國彰間所為鎂錠買賣，有何通謀虛偽之意思表

示，依相關公司發票、支票、匯款收據、領貨單、銷貨單、

匯款單等，足證明被告蔡福仁與夏邦公司、宇加公司間均為

真實交易。被告蔡福仁因具有現金優勢透過伊同公司、伊索

公司向夏邦公司購買鎂錠，並以電匯方式支付買賣價金，嗣

再出售予宇加公司，並以支票方式收取買賣價金，因鎂錠貨

量龐大，將之置於高雄港海關倉庫，並以提單移轉所有權，

是自被告蔡福仁向夏邦公司買受鎂錠，至出售宇加公司取得

貨款前，被告蔡福仁之公司實際取得標的物所有權，承受標

的物滅失及支票無法兌現之風險，被告蔡福仁無冒著票據無

法收款及虛偽買賣之刑事責任，與宇加公司、夏邦公司為虛

偽買賣之理。另一方面，宇加公司或夏邦公司如僅係因資金

短缺而無實際買賣鎂錠之需求，以今企業融資之多元性、便

利性，何須接受伊同公司、伊索公司加計貨款3%至5%利潤，

顯高於法定借款利息之方式，虛偽交易而為借貸，不能僅因

雙方交易之鎂錠貨量龐大，須以提單交易，率爾推論為虛偽

交易，更不能以夏邦公司與宇加公司負責人有親戚關係，即

推論被告蔡福仁有任何虛偽買賣之合意。

  ⒉被告蔡福仁非系爭有價證券實際募集、發行、買賣之人，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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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爭有價證券之財報亦無製作權限，非證交法第20條第1

項、第20之1 條所規範之主體。本件應回歸民事侵權責任檢

視是否符合侵權行為，原告無援引證交法「詐欺市場理論」

推定交易之因果關係。退萬步言，「詐欺市場理論」之理論

基礎為有價證券交易市場為效率市場，而我國證券市場是否

為「效率市場」尚非定論，況本案標的為「上櫃公司」股

票，是否適用「詐欺市場理論」仍有疑慮，原告應就投資人

是否確因信賴宇加公司財報而購入其股票並生損害，負舉證

責任。

  ⒊104 年6 月16日檢調搜索宇加公司，當日該公司股票收盤價

    雖下跌，然搜索前一天，宇加公司股票即先行下跌9.89% ，

    6 月23日至29日均為上漲，故宇加公司股票漲跌應有諸多因

    素，與財報是否詳實尚難認有直接因果關係，此外，刑事起

    訴書附表三記載伊索公司於103 年度銷售與宇加公司之銷售

額金額為17,899,000元，附表四記載伊同公司於103 年度銷

售與宇加公司之銷售額金額為88,675,475元，此金額為何與

附件1 所載與伊同公司及伊索公司有關之金額不同？依據為

何？檢方起訴主張之虛增68% 之計算依據為何？均有賴進一

步舉證及說明，據此，審酌被告蔡福仁上開交易均有給付相

當對價及承擔交易風險，刑事部分亦未證明被告蔡福仁有任

何虛偽交易之不法。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

回。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免予假執行等語。

  ㈣陳正明部分：

    孫國彰等人於刑事案件所示之虛偽交易及因而製作之虛假財

務報表，並提出於董事會等相關資料，多數董監包括被告陳

正明乃係受其蒙騙，誤信已經公司內部稽核及會計師查帳簽

核等程序，未料卻有此等虛偽交易之情形。相關董監本身也

因為持有相當股數而成為孫國彰等人違法行為之受害者，故

本件投資人之損害應由孫國彰等人承擔，與被告陳正明無

涉。聲明：原告之訴關於被告陳正明之部分駁回。如獲不利

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假執行等語。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1



  ㈤黃書青部分：

    被告黃書青並未涉及原告引據起訴書所指之虛偽交易等不法

行為，故並非刑事之不法行為人；再者，被告黃書青並無財

務或會計之專業經歷，且對前述虛偽交易等不法行為尚無所

悉，無從判斷系爭財報有無不實，宇加公司係公開發行股票

之大規模企業，其營業狀況及相關財務簿冊，數量龐大且繁

雜，非未具財務會計專業之人得以調查或查核，宇加公司及

董事會委任弘基會計師事務所及卓群聯合會計師暨其所屬會

計師，就宇加公司之財務報告進行簽證，可見被告黃書青就

簽證會計師之選任，已盡相當之注意義務，況本件所涉財務

報告，除宇加公司外，尚包含立燁公司、UE公司 、揚華公

司、千亞公司、亞瑟公司、亞軒公司、夏邦公司、伊同公司

及伊索公司等，均應係經專業會計師簽證，並出具無保留意

見，依善意信賴及分工原則，被告基於合理確信，實無法察

覺財報存在虛偽不實情事。本件實乃孫國彰等人故意蒙蔽董

事會、監察人及股東會之犯罪行為，且被告黃青書並未參與

宇加公司之經營決策，無從知悉孫國彰有原告主張之情事。

是以，被告已盡相當之注意義務，並有正當理由可合理確信

被告宇加公司經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告內容無虛偽或隱匿之

情事，依證交法第20條之1 第2 項規定，被告黃書青實免負

賠償責任，故原告依證交法第20條第3 項、第20條之1 第1

項、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及後段、第2 項、第185 條第

1 項前段及公司法第23條第2 項規定，請求負損害賠償責

任，均無理由。退步言之，縱認系爭財務報告確有虛偽或隱

匿等，被告黃書青應負部分責任，依證券交易法第20條之1

第5 項規定，應依責任比例，負賠償責任，故原告依民法第

185 條第1 項前段請求被告黃書青等負「連帶賠償責任」，

更顯無理由。此外，關於「原告代表之授權人得否主張市場

詐欺理論，而減輕或免除舉證責任」暨「損害賠償額計算方

式」等爭點，均尚待進一步釐清。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

受不利益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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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㈥吳益政部分：

  ⒈原告並未具體指明宇加公司有無設立審計委員會，被告吳益

政究應負擔董事之義務，或應準用監察人章節規定而負有核

對簿據調查財務報告相關表冊並監督董事之義務、被告何行

為違背義務，致須負證交法第20條第3 項損害賠償責任等事

實，當難認原告業盡舉證之責。再者，臺灣新北地方檢查署

起訴書指在被告吳益政擔任宇加公司獨立董事期間（即99年

6 月29日起至102 年6 月3 日），均係時任董事長孫國彰指

示不知情員工買賣貨物並開立統一發票、製作會計傳票並記

入帳冊，被告吳益政身為獨立董事難知悉上開情事，且被告

吳益政之職責除應審查證交法第14條之3 所列舉之事項外，

即係公司法第193 條、第202 條參與董事會決議並依法令章

程與股東會決議執行業務，殊難想像獨立董事親力親為檢視

貨物有無確實入庫、出庫等事宜。此外，孫國彰既指示不知

情之員工製作不實貨款收、付紀錄、統一發票、會計傳票與

記入公司帳冊，苟非知悉孫國彰之犯意，外觀上貨款收、付

紀錄、統一發票會計傳票與公司帳冊當與真實無異。綜觀上

情，依原告所提事實主張，尚難認定被告吳益政參與虛偽、

隱匿或不實財務報告及有關業務文件之編製，遑論被告吳益

政未受刑事訴追，更能證明並未知悉孫國彰之犯意也未參與

其犯罪行為。

　⒉被告吳益政身為獨立董事，其職權係審查證交法第14條之3

所列舉之事項，與依公司法第193 條、第202 條參與董事會

決議並依法令章程與股東會決議執行業務，殊難想像獨立董

事應親力親為檢視貨物有無確實 入庫、出庫等事宜，苟非

知悉孫國彰之犯意，外觀上貨款收、付紀錄、統一發票會計

傳票與公司帳冊當與真實無異。被告吳益政依上開貨款收、

付紀錄、統一發票會計傳票與公司帳冊檢視宇加公司財務報

告有無錯誤，即業履行其注意義務，當與證券交易法第20條

之1第2項所指情節相符，更能證明其已盡相當注意，且有正

當理由可合理確信其內容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被告吳益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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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免負賠償責任。

  ⒊按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第2 項、公司法第23條第2 項

    及民法第28條規定所涉過失義務，應係指獨立董事基於公司

    法第228 條董事應編製、通過財務報告之義務；惟獨立董事

    之注意義務，難想像應親力親為檢視貨物有無確實入庫、出

    庫等，且若非知悉孫國彰之犯意，外觀上貨款收、付紀錄、

統一發票會計傳票與公司帳冊當與真實無異，被告依上開貨

款收、付紀錄、統一發票會計傳票與公司帳冊檢視宇加公司

財務報告有無錯誤，即業履行其注意義務，被告吳益政在執

行宇加公司獨立董事業務時並無過失。依民法第184條第1

項後段要件，原告未善盡被告吳益政係故意以作為或不作為

之行為違反法定職務之舉證責任，其主張當無理由；被告吳

益政無任何侵權行為已如前所述，當難符合民法第185 條第

1項前段共同侵權之要件。綜上，原告請求顯無理由，應予

駁回，爰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等語。

  ㈦黃義仁部分：

  ⒈被告黃義仁係因借錢予孫國彰，孫國彰始給付宇加公司股份

予被告黃義仁，並於99年6 月29日股東常會當選為監察人，

然從未自宇加公司支領過酬勞或報酬，且當時被告黃義仁在

大學任職，故沒有實際參與宇加公司營運，宇加公司就決策

事項也從未通知被告黃義仁參與、告知決策事項，此可參新

北政府檢送之公司登記案卷所附之董事會簽到簿，未有監察

人之簽名欄。再進一步言，被告黃義仁沒有領取報酬，不應

負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亦無「徒領薪酬無須負擔任何義

務」之虞。被告黃義仁簽名於財務報表時，係後簽於宇加公

司董事、法律顧問、會計師之後，宇加公司獨立董事劉祥敦

更是資深法律人（且有領取報酬），被告黃義仁更合理確信

內容無虛偽情事，且從股東常會及會計師之查核報表無從知

悉宇加公司是否存有虛偽交易，被告黃義仁無任何故意或過

失之行為。再者，被告黃義仁非會計專業，信任會計師之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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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報告，應屬「有正當理由可合理確信其內容無虛偽或隱匿

之情事」，得免負賠償責任，且進一步言之，縱宇加公司真

有虛偽交易情事，然董事會提出之各種表冊，被告黃義仁非

會計專業，信任會計師之查核報告而未能發現虛偽交易乙

節，是否即能推論被告黃義仁具有故意或過失之行為？

  ⒉被告孫國彰約於99年入主宇加公司，舊有人員仍繼續經營宇

　  加公司，宇加公司舊有團隊如何經營，被告黃義仁怎能知

悉？無從問起，資訊並不公開，營運狀況從未告知，對於宇

加公司之虛偽交易情事從不知悉；會計師之查核報告也未能

發現虛偽交易，被告黃義仁應屬「有正當理由可合理確信其

內容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益徵其未有故意、過失行為。

為此，懇請駁回原告之訴，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

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等語。

  ㈧潘建璋、王志誠、蘇鈺婷等3人部分：

  ⒈按原告主張被告潘建璋等3人曾分別擔任宇加公司之法人代

表人董事、獨立董事、董事以及法人董事代表人，而依民法

第184 條第1 項前段、第2 項、公司法第23條第2 項及第28

條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惟原告迄未為相應舉證，被告潘建璋

等3人既非另案刑事判決指涉之犯罪行為人，客觀上不存在

任何侵權行為，原告主張顯乏實據，當無足採。

  ⒉參另案刑事判決就宇加公司向立燁公司進貨、再出貨予Unit

　  ed Effort 公司之認定，足見宇加公司藉向立燁公司進貨後

再行加工、出貨予United Effort 公司，以期增加利潤、拓

展市場，屬合理增加利潤之商業模式，故宇加公司財務報表

與相關會計憑證均將銷售予UnitedEffort公司之銷售額列入

營業收入，於法無違，客觀上不存在虛偽交易，原告無由據

以主張被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宇加公司向千亞公司進貨LE

D CHIP，再銷售與予亞軒公司，及宇加公司自揚華公司進貨

Water bond磊晶片再銷售予千亞公司亦係真實交易，原告稱

有虛偽交易並不符實；宇加公司自夏邦公司買進鎂錠後銷售

予中鋼鋁業公司、煜旌公司，及宇加公司和伊同公司、伊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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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間鎂錠買賣部分，業經判決認定屬真實交易，原告主張

並無可採。是以，宇加公司前揭交易行為均為真實，原告主

張宇加公司虛增營業收入而製作不實財報云云，無所依憑，

依法應予駁回。

  ⒊又原告固稱應依「詐欺市場理論」推定本件投資人交易因果

關係云云，惟詐欺市場理論於本件是否適用，原告應先證明

市場價格已充分反應所有可得資訊，原告未能舉證，當受不

利之認定。再原告所列授權人中之「持有人」，本質上即無

適用「詐欺市場理論」之可能，縱可適用亦僅得推定「交易

因果關係」，不得逕謂「損失因果關係」併同受推定，原告

空言主張渠等損害係因財報不實所致，未為具體舉證說明，

當無可憑信。況宇加公司為一上櫃公司，股票流通性極低，

交易價格亦偏低，於103年以來平均約15元左右，最高成交

價約20元，104 年3 月4日成交648,000 股，同月25日收盤

價格高達63.8元，顯然有異，原告之授權人多為104 年1 月

至6 月15日間購入股票，衡諸一般理性投資人會查證公司體

質，評估以往交易價格及未來獲利能力而決定是否進行投

資，原告授權人此時買入宇加公司股票顯悖於常理，殊難採

信渠等係善意信賴宇加公司對外公開之財務報表而購入公司

股票。再者，宇加公司104 年2 月9 日至3 月11日間確有股

價異常上漲情形，經另案江盛洲涉犯證交法第171 條第1 款

高買證券罪刑事判決，足證斯時宇加公司股價顯有異常上

漲，與公司基本面相悖離，如係一般理性投資人經評估公司

歷年股價以及公司營運狀況應無貿然投入之理，原告授權人

多於此期間購入公司股票，顯難認係出於善意信賴財務報表

所買入，更有可能係內線消息之受領者，圖利用股票市場廣

大投資人尚未知悉之公司內部資訊而買賣股票，進而獲取利

益，益彰渠等非善意信賴宇加公司財務報告而為股票之買賣

至明。綜上，原告主張顯悖於事實，其請求損害賠償難認有

理，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

准免為假執行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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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㈨周維憲、張仕奇、許弘毅（下合稱被告周維憲等3人）、弘

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等人部分：

  ⒈原告附表所示之授權人，因渠等購入股票之日期，均非係在

宇加公司101 年第3 季至102 年第1 季季報間，自與被告周

維憲等3人、弘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等人無關。又證交法笫2

0條之適用，須以行為人有故意為不實財報之行為為限，不

應恣意擴張責任於過失行為人。是以，原告主張被告周維憲

等3人於查核簽證宇加公司之財務報告時，對投資人應盡專

業上之注意義務，卻未適當執行宇加公司新增十大銷貨客戶

之查核，涉有疏失，應依證交法第20條第3 項對授權人負損

害賠償責任云云；惟原告既未就被告周維憲等3人有何故意

行為舉證，然非不實財報之故意行為人，自毋庸負損害賠償

責任，所屬之弘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亦同。

　⒉原告依櫃買中心查核報告「宇加公司101 年第4 季至102 年

    第1 季財務報告會計師就所詢事項說明對照表」而主張被告

    周維憲等3人於簽證時有不正當行為或違反或廢弛業務上應

盡之義務云云；然依櫃買中心查核報告中櫃買中心意見記載

「有關相關疏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業於104 年6 月25日

會懲字第1040024834號公告予以停業3 個月處分在案。」，

其處分係針對宇加公司99年度至100 年度財務報告所為，與

本件101年第3 季季報、101 年度財報及102 年第1 季季報

無涉，故櫃買中心意見是否即得認定被告周維憲等3人於簽

證時有不正當行為或違反或廢弛其業務上應盡之義務即屬有

疑，自無可採。原告主張宇加公司有虛假交易，虛增營業額

致授權人受有損害等，經與櫃買中心查核報告所載相核，並

無任何關聯，倘被告周維憲等3人就宇加公司之季報、財報

有不正當行為或違反業務上應盡義務，主管機關得視情節輕

重為相當之處分，惟被告周維憲等3人並未受任何處分，益

徵並無任何不當行為或違反或廢弛業務上應盡之義務。

  ⒊證券詐欺受害人之損害乃「純粹經濟上之損失」，其所有之

    有價證券本身並未滅失或毀損，僅係證券所表彰之價值減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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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經濟利益受到侵害，與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規範權

    利受侵害者有別，故原告依上開規定，主張損害賠償，自屬

無據。再者，被告周維憲等3人無故意不法加害行為，無故

意致宇加公司財報不實，無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

損害於他人，是原告依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後段主張被告周

維憲等3人應負擔損害賠償責任，並無理由。另民法第184

條第2 項規定立法旨趣係以保護他人為目的之法律，證交法

第20條、第20條之1 既為獨立之特殊侵權行為類型，不得解

為係保護他人之法律，原告依民法第184 條第2 項請求損害

賠償，自屬無據。從而，被告周維憲等3人等人之行為不符

合民法第184 條之要件，自毋庸依民法第185條負損害賠

償，原告主張依民法第25條弘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負連帶賠

償責任亦屬無據。綜上，原告請求顯無理由，應予駁回。聲

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免為假執行等語。

  ㈩被告張欣瑜、邢國震、韋月桂（下合稱張欣瑜等3人）、卓

群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等人部分：

  ⒈原告主張適用修正前證交法第20條之1 第3 項規定，可見就

會計師部分係採過失責任，原告應就被告張欣瑜等3人應對

授權人負損害賠償責任，負舉證責任。又原告主張被告張欣

瑜等3人應負過失責任，係以宇加公司財務報表經刑事案件

認定確有不實，原告基於事後之結果片面推論，未就被告張

欣瑜等三人，有不正當行為或違反或廢弛其業務上應盡義務

之情事，有任何具體過失之處為任何舉證。原告稱被告張欣

瑜等3人於102 、103 年度未適當執行新增前十大銷售客戶

之查核，但被告張欣瑜等3人依據年月日，再加流水號編號

抽核宇加公司單據編號，就102 、103 年度銷售及收款循環

內控控制，自鼎新電腦系統分別就訂購作業、出貨作業、開

立發票作業、收款作業、帳務調整作業等，於102 年12月底

及103 年底進行抽樣測試，整理印出紙本底稿，有的廠商因

筆數眾多較筆數少的廠商於內控測試時更易被抽測，1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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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前十大銷售客戶如漢武僅1 筆銷貨、亞瑟3 筆銷貨、亞軒

5 筆銷貨；103 年度前十大銷售客戶如SKY 、Mega及柏格銷

貨筆數，每個廠商僅2 筆銷貨，創威創新僅1 筆銷貨，故於

內控測試時未包括在抽樣筆數內。被告張欣瑜等3人查核

時，另就委任客戶前十大銷售廠商進行出貨單、訂購單、開

立發票、分類帳入帳及收款單進行測試，故未將其列於一般

內控測試底稿內，係另行存放。準此，被告張欣瑜等3人已

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進行查核，無不正當行為或違反或

廢弛業務上應盡義務之情事，原告主張全無舉證，自無所

據。

  ⒉又縱認被告張欣瑜等3人有過失之處，在受查者舞弊下，會

計師之過失行為與投資人損失間之因果關係應 「從嚴認

定，並無推定因果關係之情」，而影響授權人等買賣股票因

素眾多，依據財務報告進行決定者幾希，且股價漲跌變化實

是出自於投資人之買賣。因此，本件被告張欣瑜等3人若有

過失，與授權人等間之損害，仍難認有相當因果關係，而無

從成立損害賠償責任。綜上，被告張欣瑜等3人已盡善良管

理人之注意義務，並無任何過失，又縱設認有過失，授權人

損害與被告張欣瑜等3人之過失行為間亦無相當因果關係，

被告張欣瑜等3人自不負損害賠償責任；無論被告張欣瑜等3

人與被告卓群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關係為何，原告就被告卓群

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之請求亦無所據，應予駁回。為此，聲

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等

語。

  �詹世雄部分： 

  �本件以宇加公司與揚華公司、千亞公司、亞瑟公司、亞軒公

    司為上下游關係所進行的交易行為，均係為林家毅及顏維德

    所安排，與被告詹世雄並無關係，且完全未參與，實際上也

不知情。另被告詹世雄並非揚華公司實際負責人，僅係揚華

公司顧問，不介入公司經營，並於102 年11月遭解除顧問關

係，原告請求被告詹世雄負損害賠償責任，顯屬無據，應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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駁回。聲明：原告之訴暨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被告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等語。

  �施少桂部分：

    原告於民事訴訟狀所列新北地檢署檢察官起訴孫國彰等人所

為刑事違法行為，因而損害宇加公司民事權益等情，被告施

少桂未參與；孫國彰等人於前述刑事案件所示之虛偽交易、

虛假財務報表、董事會會議相關資料，多數董監包括被告施

少桂乃係受其矇騙，誤信已經公司內部稽核與查帳會計師查

帳簽核等程序，未料卻有此虛偽交易之情；甚至，相關董監

本身也因持有相當股數而成為孫國彰等人違法行為之受害

者。被告認為係孫國彰等人之行為，致宇加公司之投資人受

有所害，即應由孫國彰等人承擔。為此，原告請求被告施少

桂負責，顯無理由，聲明：原告之訴關於被告部分均駁回。

如獲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假執行等語。

  �被告孫國彰、林華逸、宇加公司、中華開發公司、郭江雄、

洪志明等人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任何書狀為聲

明或陳述。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之事實分別為宇加公司與立燁公司、UE公司等公司

間之交易屬虛假交易；宇加公司與揚華公司、千亞公司、亞

瑟公司、亞軒公司等公司間之交易為虛假交易；宇加公司、

夏邦公司與伊同公司、伊索公司間進行虛偽交易「鎂錠」等

情，而有虛增宇加公司101年第3季至104年度第1季各期財務

報告進貨、銷貨、營業毛利金額，致各期財務報告中關於

「營業收入」、「營業成本」、「營業毛利」等會計科目均

涉有不實等情，本院認定如下：

　⒈被告詹世雄88年至97年間為先進開發光電股份有限公司之總

經理及董事長，於結識被告林家毅，後於被告詹世雄另成立

鴻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並擔任總經理且實質經營鴻測公司，

另邀請被告林家毅擔任業務部及財務部經理（任職至103年1

0月止），嗣被告詹世雄認鴻測公司發展有限，須於公開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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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上市櫃發行始能募集更多資金以提升營運規模，遂與被告

林家毅一同集資，於101年1月16日，以被告林家毅當時配偶

林美惠（已離婚，經檢察官另為不起訴處分）名義成立氮晶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氮晶公司），以氮晶公司名義入股

自81年11月30日起即公開發行，並於85年4月10日於公開市

場上櫃交易之金美克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嗣自101年6月13

日起更名為揚華公司，被告詹世雄及被告林家毅於104年6月

2日前，及被告林家毅於104年6月28日後雖均非揚華公司董

事，惟可實質控制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而實質指揮

董事執行業務。嗣於被告詹世雄、林家毅經營揚華公司期間

陸續與被告孫國彰所經營之宇加公司等其他公司進行LED產

品交易，並安排被告詹世雄、林家毅或各自可實質控制之公

司穿插在揚華公司與銥光科技股等各公司之交易鏈間進行LE

D晶片等相關產品交易，其中部分之交易鏈，揚華公司除以

紙上作業（即根本未安排出貨物流）、用與訂單產品內容不

符之下腳料或以不足之產品數量包裝為完整貨品，而佯以有

實際物流之方式，直接向宇加公司間接虛偽進貨，另再分別

以上開虛假方式將貨品虛偽銷予其他配合之公司，而為不實

之虛偽交易，其中部分更銷回其等可得控制之關係人公司或

借得可配合之公司，形成循環交易鏈。又被告顏維德於102

年上半年間為千亞公司之登記負責人，亦實質負責千亞公

司、亞軒公司、亞瑟公司（登記負責人為被告林華逸）之實

際業務，為千亞公司、亞軒公司及亞瑟公司之實際負責人，

而被告林華逸於102年上半年間，除為亞瑟公司之登記負責

人外，亦為千亞公司之財務長，並受顏維德指示，實際從事

千亞公司、亞軒公司、亞瑟公司之業務及財務事宜，其為亞

瑟公司之公司負責人，而於執行千亞公司職務範圍內，為千

亞公司之負責人，被告顏維德於101、102年間，因黃正朝之

介紹，認識當時為宇加公司董事長之被告孫國彰，被告孫國

彰因宇加公司於102年間營業狀況不佳，欲虛飾宇加公司營

業額，並知悉千亞公司有資金壓力，遂以此為誘因，提議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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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加公司以現金或15日至30日較好之付款條件佯向千亞公司

採購LED GHIP等產品，再由千亞公司自行為宇加公司安排下

游客戶虛偽銷貨。因此交易模式有助於舒緩千亞公司當時之

資金壓力，被告顏維德遂同意之，然其實際上並無欲以其所

經營之上開3間公司與宇加公司為買賣交易之真意，於102年

5月間，在無實際貨品交易之情形下，由林華逸居中聯繫千

亞公司銷貨與宇加公司，再由宇加公司銷貨與亞軒公司、亞

瑟公司，並指示不知情之員工以千亞公司名義，接續不實登

載該等交易所需之相關交易業務文書，及接續填製含有不實

銷貨內容統一發票充作會計憑證，交與宇加公司，再由不知

情之員工接續不實登載亞軒公司、亞瑟公司該等交易所需之

相關交易業務文書等交與宇加公司。

　⒉前開事實，業據證人林曉茹於調詢、偵查中之證言、證人游

惠屏於調詢、偵查中證言、證人顏貫軒之於調詢之證言、被

告顏維徳於訊問時之供述（見本院卷㈣第409頁至第420頁、

本院卷㈤第201頁至第237頁），且經本院另案刑事判決之，

應足認定。是原告主張宇加公司與揚華公司、千亞公司等公

司各有增加營收之需求，而孫國彰、顏維德、詹世雄、林家

毅明知宇加公司、揚華公司、千亞公司間並無出買賣系爭

「Wafer bond磊晶片」產品之真意，所為之出賣、買進等法

律行為均屬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仍先於102年1至3月間，由

孫國彰指示宇加公司先以貨到付款方式向揚華公司陸續購買

「Wafer bond磊晶片」共5,988萬8,940元（含稅為6,288萬

3,387元），而揚華公司之不知情員工隨即開立統一發票予

宇加公司，並記入各該公司帳冊，宇加公司之不知情員工則

開立轉帳傳票之會計憑證，虛增揚華公司營業收入；再由宇

加公司以出賣人名義，虛以買賣為名，陸續將前開「貨品」

出售予千亞公司合計6,158萬3,910元，宇加公司不知情之員

工即開立統一發票交與千亞公司，並由不知情之宇加公司會

計人員將此不實事實記入宇加公司帳冊，故宇加公司經該等

不真實之交易共虛增其營業收入6,158萬3,910元。且孫國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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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虛增宇加公司102年營業額，儘管明知宇加公司與千亞公

司、亞瑟公司、亞軒公司間並無賣出、買受之真意，所為之

出賣、買進等法律行為均屬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仍另於102

年5月間以宇加公司多角化經營為由，增加LED原料（即LED

CHIP）買賣業務，指示不知情之宇加公司員工向千亞公司進

行採購，千亞公司實際負責人被告顏維德亦指示被告林華逸

(時任亞瑟公司登記負責人，實際負責千亞公司及亞瑟公司

之財務)配合於無實際貨品交易之情形下，由千亞公司以銷

售「LED CHIP」產品名義，陸續虛偽銷貨3,697萬4,000元予

宇加公司，由不知情之千亞公司員工查貴筠等人開立統一發

票予宇加公司，並將此不實事項記入千亞公司帳冊、開立付

款憑證。孫國彰則另指示宇加公司員工溫若伶等人，在無實

際貨品交易下，分別以1,403萬元、1,314萬5,000元、1,108

萬6,000元之價格將前開「貨品」轉售予亞瑟公司、亞軒公

司、聯興達公司（位於深圳之中國公司），並由不知情之宇

加公司員工溫若伶等人開立統一發票，將該等不實銷售事項

載入宇加公司會計帳簿內，虛增宇加公司營業收入共計3,82

6萬1,000元，更據以編製該公司102年上半年度財務報告部

分已足採信。

  ⒊至原告主張被告孫國彰為虛增宇加公司營業收入以美化財務

　  報表，明知立燁公司與UE公司實際上負責人均為趙亦平（趙

亦平部分本院另行審結），且宇加公司與立燁公司與UE公司

並無買賣交易之真意與必要，仍自101年8月起至102年4月

間，由孫國彰指示宇加公司向趙亦平掌控之立燁公司進貨FL

ASH產品，趙亦平並交由不知情之立燁公司員工開立統一發

票予宇加公司，並記入立燁公司帳冊，孫國彰則於宇加公司

形式上完成進貨後，再虛偽銷貨予UE公司，並指示不知情之

職員開立統一發票予United Effort公司，於101年間銷售額

5,925萬3,000元、102年間銷售額合計1,586萬9,000元。趙

亦平除配合孫國彰安排該等虛偽不實交易外，並以個人帳戶

支付貨款。孫國彰則指示宇加公司員工以立燁公司或UE公司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23



名義，利用現金或匯款等方式製作不實貨款收、付紀錄，再

指示旗下不知情之財務人員據以編製相關會計傳票、帳冊及

101年度、102年度之財務報告，致宇加公司101年之營業收

入虛增達29%，足證上開財報不實已達影響本件授權人之決

策判斷之程度等情，所憑之依據為被告趙亦平、孫國彰、顏

維德之陳述、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102年9月

23日證櫃監字第1020200891號函所附之專案查核報告內容

（見本院卷㈣第439頁至第445頁），然查被告趙亦平於刑事

案件僅坦承宇加公司有於101年、102年間向立燁公司進貨FL

ASH產品後復銷予UE公司等情，但否認此為虛假交易，辯稱

宇加公司向立燁公司購買FLASH原料，我可以從中賺得差

價，宇加公司將快閃記憶體晶片加工為成品，賣給UE公司

後，我又可以透過UE公司將成品賣給之前找好的客戶中賺取

佣金，比原本我直接將原料或成品賣給UE公司，再轉賣給外

國客戶的利潤還好等語，被告孫國彰於偵查中陳述亦否認此

為虛假交易（見偵9卷第77頁反面至第78頁、第87頁反面至

第89頁）、且證人即宇加公司採購副理蘇芝羚、夏邦公司財

務長孫寀媛、副總許正虔、立燁公司員工歐陽玉麗於調詢之

證詞（見偵6卷第95頁反面至第97頁、第99頁至第100頁、偵

9卷第1頁反面、偵65卷第195頁反面、第211頁反面），其等

之證言可認宇加公司向立燁公司進貨後，有委外夏邦公司加

工，夏邦公司以檢測FLASH為主要業務之一、夏邦公司有幫

宇加公司代工FLASH檢測業務等情，又參以被告孫國彰、歐

陽玉麗之證述可見立燁公司為小公司，資金並非充足，未必

有足夠資金自行委外加工成品再自行售出，如能透過規模較

大之宇加公司以較充足之資金向立燁公司採買FLASH產品並

由宇加公司加工成價值較高之成品，對於雙方均有益處，是

以此部分雙方之交易動機及緣由，亦屬合理。至於宇加公司

於加工後固係銷售予同為被告趙亦平所掌控之UE公司，係UE

公司之角色用本係作為立燁公司對外銷貨之中繼站，此亦有

證人歐陽玉麗前揭證詞足可佐證，是以宇加公司僅係加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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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之交易，提供資金將立燁公司之原料委外加工為成品，

是雙方均有交易之真意，應屬明確。是依卷內現有事證，並

不足證明宇加公司向立燁公司進貨FLASH產品後，再銷貨予U

E公司間之交易有何不實，趙亦平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以其配合孫國彰安排不實交易，並以個人帳戶支付貨款

之行為，起訴其涉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登載不實會計

憑證罪、刑法第215條、第216條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

證交法第174條第1項第5款之虛偽登載帳簿、表冊、傳票等

業務文件罪等罪嫌，均經本院另案刑事判決判處無罪，是原

告主張宇加公司不應將此列入銷貨收入及銷貨成本，而財報

不實之行為，尚無足夠事證可資佐證。

  ⒋又原告主張於103年間，被告孫國彰與夏邦公司合作買賣鎂

錠業務，由夏邦公司向中國地區金星鎂業公司進貨後出售予

宇加公司，由宇加公司將鎂錠出售予案外第三人中鋼鋁業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中鋼鋁業公司）及煜旌企業有限公司（下

稱煜旌公司）。被告蔡福仁係伊同公司、伊索公司之實際負

責人，被告林華逸自103年2月起任職於夏邦公司，擔副總經

    理，負責銷售、採購、財務等業務，其明知伊同公司、伊索

    公司與宇加公司、夏邦公司間並無出賣、買受之真意，所為

之出賣、買受等法律行為均屬通謀虛偽意思表示。惟因夏邦

公司、宇加公司資金不足，急需資金周轉，故由蔡福仁以伊

同公司、伊索公司名義向夏邦公司以貨到7日內電匯之付款

條件承購鎂錠後，再由伊同公司、伊索公司加計3%至5%之利

潤後，以月結60日之付款條件銷售予宇加公司，並開立不實

統一發票共18張，金額合計1億657萬4,475元。嗣宇加公司

將鎂錠轉售予中鋼鋁業公司、煜旌公司後，通知夏邦公司人

員，由夏邦公司直接出貨予中鋼鋁業公司、煜旌公司，使被

告孫國彰透過該等虛偽交易先行取得伊同、伊索公司之現

金，計103年度宇加公司虛偽銷售鎂錠予中鋼鋁業公司、煜

旌公司之營業收入，達9,897萬3,000元，影響程度達42%，

另宇加公司與伊同、伊索公司間虛偽交易之銷貨成本虛增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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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1億3,919萬8,000元，影響程度達68%等情，查就被告孫國

彰引介伊索公司、伊同公司於103年間，由伊索、伊同公司

向夏邦公司訂購鎂錠，再轉售與宇加公司等節，為被告蔡福

仁、林華逸所不爭執，惟依被告蔡福仁調詢、偵查中陳述、

被告林華逸於調詢、偵查中陳述，與被告孫國彰於調詢及偵

訊中此部分之供述、被告即王志誠於調詢中證稱、證人蘇芝

羚於調詢之證述、證人許正虔於調詢中、證人即煜旌公司實

際負責人蔡美卿於偵訊時證述（見偵7卷第24頁、偵9卷第72

頁至第73頁、第75頁反面、第78頁反面至第79頁、第83頁、

第90頁、第97頁反面至第99頁、第120頁至第122頁、第126

頁至第128頁反面、第136頁反面至第138頁見、偵65卷第194

頁至第195頁反面、第209頁反面、第211頁反面、第213

頁），可知宇加公司因取得可銷貨鎂錠與中鋼鋁業公司之業

務，本想自行自中國進口鎂錠，然因宇加公司當時董事長孫

國彰官司纏身且信用非佳，宇加公司因此透過其親屬所經營

之關係人公司即夏邦公司向中國公司進口鎂錠後，由宇加公

司購買，再銷貨與中鋼鋁業公司或煜旌公司。惟宇加公司嗣

後顯乏足夠資金承擔中鋼鋁業公司之付款條件，而規模更小

之夏邦公司若無宇加公司金流支應，亦無法向中國方面進口

鎂錠，共同被告孫國彰因與被告蔡福仁熟識而知其有相當資

力，遂請其以現金付款向夏邦公司購買鎂錠，使夏邦公司得

以有足夠資金向中國方面進口鎂錠貨物後，再轉售予宇加公

司銷貨予中鋼鋁業公司等，而被告蔡福仁因認有利可圖，且

其亦有能力支撐此部分之金流，並放帳60日予宇加公司之能

力，遂同意此安排，於交易初期，先以伊索公司出面以電匯

方式向夏邦公司採購鎂錠，讓被告林華逸得以藉此金流向中

國方面進貨，被告蔡福仁嗣另成立伊同公司向夏邦公司進

貨，以維持其經營公司業務之單純性。是在此交易鏈中，各

公司均有其角色。夏邦公司因宇加公司無法出面向中國方面

進口鎂錠，由夏邦公司擔任進口商之角色，而伊索及伊同公

司，因有足夠之資金，由其等提供資金，使夏邦公司得以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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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採購鎂錠，並給予宇加公司適度之付款條件，使宇加公司

得以順利週轉，而宇加公司則是掌握有中鋼鋁業公司等客戶

之管道，可安排銷貨對象，是以被告林華逸、蔡福仁及共同

被告孫國彰皆係在認知鎂錠有實際進口並銷貨至最終之客戶

端如中鋼鋁業公司、煜旌公司而為真實交易等認知下，各自

就自己所經營之公司各司其職而串起該等交易鏈，並無原告

所指虛假交易之情形，應屬明確，且被告蔡福仁經臺灣新北

地方檢察署以涉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登載不實會計憑

證罪、刑法第215條、第216條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證

交法第174條第1項第5款之虛偽登載帳簿、表冊、傳票等業

務文件罪等罪嫌，經本院另案刑事判決判處無罪，是原告主

部分主張尚不足採，又雖原告又稱縱使係因夏邦公司資金不

足，而由伊同公司、伊索公司向夏邦公司購買後再轉賣予宇

加公司，應以借貸方式處理等情，惟如前述本院並未認定此

交易模式為借貸，是原告所述亦尚無足認定。

  ㈡前述本院認定之宇加公司虛偽交易部分，已虛增宇加公司營

收，且該不實資訊納入系爭財報，具有重大性。

　⒈按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會應備置財務報表等簿冊供查閱，且

應編造財務報表等表冊供監察人查核，此觀公司法第210條

第1項、第228條第1項規定即明。次按發行人依本法規定申

報或公告之財務報告及財務業務文件，其內容不得有虛偽或

隱匿之情事，修正前證交法第20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修正

前證交法第20條之1第1項，明定「前條第2項之財務報告及

財務業務文件或依第36條第1項公告申報之財務報告，其主

要內容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下列各款之人，對於發行人所

發行有價證券之善意取得人、出賣人或持有人因而所受之損

害，應負賠償責任：�發行人及其負責人。�發行人之職

員，曾在財務報告或財務業務文件上簽名或蓋章者」。是修

正前證交法第20條之1第1項，已明定發行人及其負責人，應

就不實財務報告或財務業務文件，對於善意取得、出賣或持

有發行人所發行有價證券之人負損害賠償之責。又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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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以會計文件反映企業過去某段期間之財務表現及期末狀

況，主要有資產負債表、損益表、現金流量表及股東權益變

動表，分別顯示企業目前財務狀況、財務年度之營收表現、

財務年度之現金進出情形及淨收入對財務結構造成的影響，

幫助投資者和債權人了解企業的經營狀況。是財務報告之主

要內容，應係指足以影響投資人對投資決策或其他行為之判

斷的重要內容而言。

　⒉次就系爭財報不實是否具有重大性部分，蓋財報未允當表達

財務狀況、經營結果，應至如何之程度，始能認為有重大

性，亦即足致誤導利害關係人之判斷決策，法律並未有明文

規定；而揆諸美國法對於重大性標準之採定，美國證券管理

委員會於1999年公布「第99號幕僚會計公告」則提出之質性

及量性標準。首先就量性標準而論，若虛偽陳述低於5%，可

初步假設該虛偽陳述不具重要性；次就質性標準而言，美國

證券管理委員會採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Basic,Inc.v.Levi

nson案之判斷基準，判斷訊息是否具備重大性，應以理性投

資人於作成投資決定時，是否實質可能認為其為重要內容為

標準。且質性與量性標準，符合其一，即可認為已具有重大

性。　

　⒊如前述，宇加公司於102年間，以前開虛偽循環交易，大幅

虛增宇加公司營業收入金額3,826萬1,000元，並此製作財報

予以公告。佐以上櫃公司股票係透過集中交易市場進行交

易，投資人需以公司財務狀況判斷公司股票價格；且宇加公

司財務報告所揭露之公司營收及財務狀況等相關資訊，依法

均須公告於公開資訊觀測站，具有資訊流通性，當屬影響股

價之重要資訊。而觀諸宇加公司102年度上半年因虛偽交易

虛增營收金額共計3,826萬1,000元，已約占營業收入1億7,4

03萬3,000元之22%(見本院卷㈠第493頁)，足見宇加公司明

知公司營收大幅衰退，竟為美化公司財務狀況，呈現公司獲

利良好之假象，進行虛偽循環交易，並將該等不實資訊納入

系爭財報內，而該等不實資訊對於宇加公司是否虧損或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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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關鍵性影響，足以影響投資人之投資決策，應屬重大。

  ㈢本件授權人為因信賴系爭財報之不實資訊，買進或繼續持有

宇加公司股票，而受有損害。

　⒈按依證交法應公告申報之財務報告及財務文件，或依同法第

36條第1項公告申報之財務報告，其主要內容有虛偽或隱匿

之情事，有價證券之善意取得人、出賣人或持有人就其因而

所受之損害，得依同法第20條之1第1項至第3項之規定，向

應負賠償責任之發行人、負責人、曾於財務報告或財務業務

文件上簽名或蓋章之發行人職員及簽證會計師請求賠償，其

性質為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人原應證明因信賴不實財

報而陷於錯誤，因此一誤信而為投資之決定（買進、賣出或

持續持有），並因該投資決定而受有損害。惟關於買賣投資

行為與不實財報間之因果關係，基於股票價值之認定與一般

商品不同，無從依外觀認定其價值，往往須參酌公司過往經

營績效、公司資產負債、市場狀況等資訊之揭露，使市場上

理性之投資人得以形成判斷；於投資人買進或賣出時，此不

實消息已有效反應於股價上；故依「詐欺市場理論」，不論

投資人是否閱讀此不實財報，均推定其信賴此財報而有交易

因果關係（最高法院104年台上字第225號民事判決意旨參

照）。是以，企業經營管理者倘利用其資訊上之優勢，故意

製作及公告虛偽之財務報告，足使投資人誤以該企業之業績

將有成長或有所轉機，而作出買賣股票之決定；衡量危險領

域理論、蓋然性理論、武器平等原則及誠信原則等因素，就

受害之投資人交易與損害因果關係之舉證責任，自應依民事

訴訟法第277條但書之規定予以減輕，俾符合資本市場之本

質，並達成發展國民經濟，保障投資之目的；投資人僅須證

明財報之不實資訊足以影響股價，且該不實資訊遭揭露或更

正後，股價因而有大幅變動等情，即足認定交易與損害因果

關係之存在。

　⒉經查：

　⑴宇加公司將虛偽交易之不實資訊，納入系爭財報主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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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予以公告，用以美化財務狀況；且該等不實資訊對於宇加

公司是否獲利或是虧損具有關鍵性影響，足以影響投資人之

投資決策，而具有重大性；依上說明，即應推定授權人係對

於宇加公司系爭財報之不實資訊產生信賴，而買入或繼續持

有宇加公司股票，堪認系爭財報之不實資訊與授權人買入或

繼續持有宇加公司股票間，應具有交易與損害因果關係存

在。

　⑵宇加公司於104年6月16日發布重大訊息公告「新北地檢署與

台北市調處執行搜索」，有公開資訊觀測站網頁資料可資佐

證（見本院卷㈠第681頁），復於同日媒體即開始披露假交

易美化財報，宇加公司套利上億被搜索等情（見本院卷㈤第

257頁至第258頁），宇加公司104年6月15日之收盤價為每股

36元，系爭財報不實消息爆發之當日即同年月16日收盤價即

重挫至32.4元，跌幅高達8.33%【計算式：（$32.4–$36）

∕$36】，而同年月15日收盤價每股36元至同年月22日收盤

價23.7元，共計下跌12.3元，跌幅約34.16%【計算式：（$2

3.7–$36）∕$36】，有個股日成交資訊、宇加公司股價走

勢圖在卷可查（見本院卷㈠第682頁、本院卷㈤第259頁），

足見宇加公司遭搜索後消息公開後，股票成交均價即大幅崩

落。

　⑶並佐以前開期間宇加公司所屬之電子零組件類股之類股指

數，於104年6月16日為62.41點，同年月22日為63.90點，共

計上升1.49點，漲幅約2.37%【計算式：（63.90–62.41）

∕62.41】；而同期間之發行量加權股價指數，於104年6月1

6日為134.72點，同年月22日為137.57點，共計上升2.85

點，漲幅約2.12%【計算式：（137.57–134.72）∕134.7

2】，此有股價指數採樣股票一覽表、產業分類股價一覽

表、股價指數及股價指數平均數一覽表在卷可查（見本院卷

㈤第261頁至第265頁），亦見宇加公司不實財報遭揭露後股

價下跌之走勢相悖離。

　⑷綜上可見，宇加公司進行上開虛偽交易之不實資訊，納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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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財報主要內容，予以公告（見本院卷㈤第415頁至第436

頁），已破壞證券交易市場正確反應其股票價值之機能，甚

至影響宇加公司股票公開交易之進行。則如授權人知悉系爭

財報內容不實，衡情應不會再繼續持有或買進宇加公司股

票，適足以推定授權人係因信賴系爭財報之不實資訊，誤認

宇加公司營收狀況良好，而買進或繼續持有宇加公司股票。

此外，被告等人亦未提出授權人所受股價下跌之損失，係由

於國內外政經情勢、金融局勢、大盤表現或其他非經濟因素

所致，而非導因於系爭財報不實所致，自無從推翻上開因果

關係之推定。堪認系爭財報之不實資訊具有重大性，授權人

係因信賴系爭財報，而買進或繼續持有宇加公司股票；系爭

財報之不實資訊，與授權人買進或繼續持有宇加公司股票之

行為間，具有交易及損害因果關係存在。

　㈢原告依修正前證交法第20條第3項、第20條之1第1項、第20

條之1第3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4條第2項、第18

5條第1項、第188條第1項、第28條、民法第679條、第681條

及類推適用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等規定，擇一

請求被告連帶賠償，有無理由？

　⒈按適用修正前證交法第20條規定之損害賠償責任時，解釋上

應援引95年公布證交法第20條之1規定之旨趣及民法第1條之

規定，將發行人之負責人，包括董事長、總經理與公司法第

8條所稱當然負責人之董事及職務負責人之監察人、經理

人，均涵攝在該條第3項所規定之責任主體範圍之列，以維

護證券市場之交易秩序及保障投資人之權益；並就發行人及

其負責人，其中關於董事長、總經理部分採結果責任主義

（無過失主義），課其縱無故意或過失，亦應負賠償責任；

至其他應負賠償責任之發行人負責人，即公司法第8條所稱

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部分，則採過失推定主義，由其舉

證證明已盡相當注意，且有正當理由可合理確信其內容無虛

偽或隱匿之情事者，始得主張免負賠償責任，以與證交法第

171條第1項第1款之罪係採故意之刑事責任有所區隔（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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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2037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另修正

前證交法第20條之1之立法目的，係為發展國民經濟，並保

障投資，自屬民法第184條第2項之「保護他人之法律」。而

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規

定，應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又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

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

連帶賠償之責，公司法第23條第2項定有明文。

　⒉經查：

　⑴宇加公司部分：宇加公司為股票之發行人，就系爭財報內容

　　有虛偽不實之情事，依修正前證交法第20條之1第1項第1款

規定，對於授權人因信賴系爭財報不實資訊所受之損害，應

負全部賠償責任。　　

　⑵另案刑事案件不法行為人即孫國彰、詹世雄、林家毅、顏維

德、林華逸、蔡福仁部分：

　①被告孫國彰於99年以法人代表人擔任宇加公司董事並於102

年6月起擔任宇加公司董事長，如前述，其所為虛偽交易等

行為，對於信賴系爭財報而買進或繼續持有宇加公司股票之

授權人，依修正前證交法第20條之1第1項第1款、第20條第3

項規定，應負賠償責任。且被告孫國彰於宇加公司業務之執

行，違反法令致授權人受有損害，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

定，亦應與宇加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

　②又詹世雄、林家毅、顏維德、林華逸為與宇加公司為上開虛

偽循環交易之關係企業負責人，並非宇加公司之內部人，但

與孫國彰共同參與上開虛偽循環交易，並製作內容不實之帳

簿、表冊、傳票、及其他相關必要業務文件，用以虛增宇加

公司營收，使宇加公司得將上開虛偽循環交易之不實資訊，

納入系爭財報主要內容，予以公告，均屬共同違反保護他人

之法律，故應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第184條第2項規定，負

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③至被告蔡福仁如本院認定尚不足證有與宇加公司進行虛假交

易，且業經本院另案判決判處無罪，是原告請求被告蔡福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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賠償，則非有理。

　⑶宇加公司董事即陳正明、黃書青、中華開發公司、潘俊毓、

孫國彰、郭江雄、王志誠，以及獨立董事吳益政、監察人黃

義仁、施少桂、洪志明部分：

　①被告陳正明、黃書青、潘俊毓、孫國彰、中華開發公司、郭

江雄、王志誠於前開宇加公司財報不實時期擔任董事，吳益

政為獨立董事、黃義仁、施少桂為監察人，其等就系爭不實

財報之結果，應負推定過失之損害賠償責任。

　②按宇加公司董事會負責公司業務之執行，並造具包含財務報

　　表之各項表冊，監察人則應行使監察權，查核、承認公司報

表，監督公司業務之執行。被告陳正明、黃書青、潘俊毓、

孫國彰、中華開發公司、郭江雄、王志誠為宇加公司董事，

吳益政為獨立董事、黃義仁、施少桂為監察人，其等就系爭

財報分別有通過、查核、承認之義務，至為灼然。其等於其

執行職務範圍內亦屬公司負責人，均應依公司法第23條第1

項規定負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上開

被告未能舉證證明其等就系爭財報已盡相當之注意，且有正

當理由可合理確信系爭財報之內容並無虛偽隱匿之情形，及

有正當理由確信系爭不實財報為真實，自應依證交法第20條

之1第1項規定，對於系爭財報不實負推定過失責任。再者，

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會應備置財務報表等簿冊供查閱，且應

編造財務報表等表冊供監察人查核，此觀公司法第210條第1

項、第228條第1項規定即明。又監察人依同法第218條規

定，有隨時調查公司財務業務狀況及查核簿冊文件之實質審

查權責。故董事及監察人所負詳實審認以通過及承認所公告

並申報之財報之責任，即得經由編製財報，及實質審查財務

報表等簿冊而達成。是上開被告非不得循上揭方式為調查，

僅辯稱無法知悉系爭財報有何不實云云，難謂可採。　　　

　③又依證交法第36條第1項規定，發行有價證券之公司應於一

　　定時間內公告並申報，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董事會通過及監

察人承認之年度財報及經會計師核閱之季報，可知證交法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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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符合財報可靠性、公開性及時效性，而要求公司財報應經

外部專業人士之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並及時公告申報，

但仍需經由董事會及監察人通過及承認，此係與董事及監察

人各司其責，而非解免董事及監察人詳實審認後方得予以通

過及承認之義務。則前開被告辯稱已有專業會計師查核，故

有正當理由確信財報之內容無虛偽及隱匿情事云云，洵屬無

據。

　④按修正前證交法第20條之1第5項明定：「第1項各款……之

人，除發行人、發行人之董事長、總經理外，因其過失致第

一項損害之發生者，應依其責任比例，負賠償責任」，考其

立法理由「參考美國1995年Private　Securities　Litigat

ion Reform　Act，未來法院在決定所應負責任時，可考量

導致或可歸屬於原告損失之每一違法人員之行為特性，及違

法人員與原告損害間因果關係之性質與程度，就個案予以認

定」。則「基於責任衡平之考量，於法院認定發行人及發行

人負責人之董事長、總經理外之其他負責人，或曾在財務報

告或財務業務文件上簽名或蓋章之發行人職員應負責任時，

尤須考量導致或可歸屬於被害人損失之每一違法人員之行為

特性，及違法人員與被害人損害間因果關係之性質與程度，

進而依其責任比例之不同以定其賠償責任」（最高法院101

年台上字第2037號民事判決）。爰審酌前開被告對於系爭財

報不實雖應負推定過失責任，然其等於刑事案件未列為被

告，對於系爭財報不實之歸責程度應屬較輕，認其等就本件

授權人所受之損害，應各負30%之賠償責任。

　⑤惟中華開發公司於102年6月4日並非以自己之名義擔任宇加

公司董事，係推派孫國彰、潘俊毓、郭江雄擔任法人代表人

董事，其等擔任宇加公司之董事，並非執行中華開發投資投

資公司職務，原告主張中華開發公司依應公司法第23條第2

項、民法第28條之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並無依據。

　⑷宇加公司財會主管蘇鈺婷：

　  被告蘇鈺婷為宇加公司財務主管，屬於證交法第20條之1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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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第2款發行人之職員，曾在財務報告或財務業務文件上簽

名或蓋章，故就系爭不實財報之結果，應負推定過失之損害

賠償責任，其於執行職務範圍內亦屬公司負責人，均應依公

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負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

注意義務，被告蘇鈺婷並未舉證足認其並無過失，故對於授

權人之損害負賠償責任。又按修正前證交法第20條之1第5項

及上開最高法院101年台上字第2037號民事判決意旨，被告

蘇鈺婷對於系爭財報不實雖應負推定過失責任，原告並未舉

證舉證被告蘇鈺婷對於財報不實有故意行為，且其於刑事案

件未列為被告，對於系爭財報不實之歸責程度應屬較輕，認

其等就本件授權人所受之損害，應負30%之賠償責任。　

　⑸會計師及會計師事務所部分：

　⒈原告主張被告周維憲等3人分別為簽證宇加公司第101年第3

季至102年第1季財務報告，且當時為被告弘基聯合會計師事

務所之會計師；被告韋月桂、被告邢國震、被告張欣瑜則負

責簽證宇加公司102年第2季至104年第1季財務報告，且當時

係被告卓群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之會計師，其等身為宇加公司

各該不實財務報告之簽證會計師，未盡其專業之注意義務，

致本件授權人等誤信該等不實財務報告而受有損害，對授權

人應負擔賠償責任，所屬會計師事務所亦應連帶賠償。

  ⒉原告所提出櫃買中心查核報告「宇加公司101 年第4 季至10

    2 年第1 季財務報告會計師就所詢事項說明對照表」（見本

院卷㈠第586頁至第623頁），主張前開會計師未適行宇加公

司新增10大銷售客戶之查核，而認會計師於簽證時有不正當

行為或違反或廢弛業務上應盡之義務云云；然查櫃買中心查

核報告中對造表櫃買意見雖記載「...前揭疏失，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業於104 年6 月25日會懲字第1040024834號公告

予以停業3 個月處分在案。」，惟該處分係針對訴外人莊俊

華、被告張仕奇查核99年至100年度財務報告違反會計師查

核簽證財務報表準則、審計準則公報，此有金融監督管理會

公告函文、會計師懲戒覆審委員會決議書在卷可查（見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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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㈡第199頁至第206頁），除該處分自始與被告周維憲、許

弘毅、韋月桂、邢國震、張欣瑜無涉外，該處分係針對99年

至100年度之財務報告與原告主張101年第3季至104年第1季

亦不同，與本院前開認定之102年有虛增營收之情形亦不相

同，是難以此推論會計師有任何不當行為或違反或廢弛業務

上應盡之義務。

　⒊原告並未舉證前開會計師核閱及簽證財報有何違背專業上注

意義務之故意或過失等情，是原告主張依證交法、會計師法

及依民法關於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等規定，請求前開會計師負

賠償責任，即屬無據。至於原告另請求弘基聯合會計師事務

所、卓群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連帶賠償部分，然原告並未舉證

證明上開四人與其所屬會計師事務所間合夥關係之內容，且

上開會計師亦無賠償責任，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亦非可採。

  ㈣本件關於損害賠償之計算方式：

　⒈按損害賠償之訴，原告已證明受有損害，惟有客觀上不能證

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時，如仍強令原告舉證證明損

害數額，非惟過苛，亦不符訴訟經濟之原則，民事訴訟法第

222條修正理由已有敘明。復按，財報不實之損害計算方

式，有毛損益法及淨損差額法之分。所謂「毛損益法」，係

以被害投資人的實際買進價格，與不實資訊被拆穿揭露後之

賣出價格或持股價格，二者核算其差額為求償金額（計算式

為：買進價格-不實資訊被拆穿或更正後之賣出價格或持股

價格=求償金額，如有多筆買賣，則依先進先出法進行配對

計算）；「淨損差額法」，係以訴訟實施權授與人實際買進

價格與真實價格之差額為準（計算式為：買進價格-真實價

格=求償金額），真實價格則指未受不實資訊影響之該股票

的適正價格或公平價格，然淨損差額法所稱之真實價格，並

無一客觀判斷標準，係全然財務學上擬制之價格，素有法律

上爭議。從而，我國實務多數見解，基於損害填補法理，多

採毛損益法作為損害計算方法，故本件原告主張以毛損益法

作為損害計算方法，且到庭被告並未爭執計算方式，故應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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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

　⒉採取毛損益法即以「授權人買進股票所支出之金額」與「日

後賣出股票所得款項之金額（未賣出者則為持股價格）」核

算其差額，作為授權人所受之損害金額。計算方式

　①就善意買受人之損害賠償金額計算：

　　查附表所列之A類編號授權人係於宇加公司102年第1季財務

報告公告至104年6月15日（含）止買進該公司股票，而於該

公司涉嫌假交易經媒體披露之日即104年6月16日（含當日）

後賣出或仍持有股票者（原告雖因主張虛偽交易與本院認定

不同，係以101年10月26日為計算始點，惟經查原告提出A類

編號授權人配對概念求償表中並無為101年10月26日至102年

第一季財報公開前買入者，故計算結果並無差別）。就於消

息爆發後賣出者之計算方式，係以「買價」減掉「賣價」得

出求償金額；於消息爆發後未賣出持股，而繼續持有至請求

損害賠償時，係以「買價」減掉「持股價值」得出求償金

額，因宇加公司股票已無法於公開交易市場進行買賣，且該

公司嗣於107年6月29日遭廢止，現已無營業，是本件自應以

0元計算未賣出股票之持股價值。

　②善意持有人之損害賠償金額計算：

    查附表所列之B類編號授權人均係於證交法於95年1月11日增

訂第20條之1（同年月13日施行）後，明文將持有人納入請

求權人之範圍，應認善意持有人係自95年1月13日（含）起

至不實財報公告前買進宇加公司公司股票，於消息爆發後使

賣出或仍持有股票者。是於消息爆發後賣出者，對於賣出持

股之「持有人」，亦係以「買價」減掉不實財報消息遭揭露

後之「賣價」得出求償金額；於消息爆發後未賣出持股，而

繼續持有至請求損害賠償時，對於繼續持股之「持有人」，

係以95年1月13日（含）起至101年10月26日（含）止期間買

入宇加公司股票之金額，減去該公司股票之「持股價值」0

元，即為損害賠償金額。

　③綜上，本件訴訟實施權授與人，其受損金額係以前開算法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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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算後，再因為部分受償而減縮為附表「求償金額」欄所

示，總計為28,582,356元。

  ㈤連帶責任部分：

　①宇加公司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民法第28條規定，與被告

孫國彰、蘇鈺婷就其責任範圍內負連帶賠償責任。

　②被告孫國彰、詹世雄、林家毅、顏維德、林華逸，依民法第

185條第1項、第184條第2項規定，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③被告陳正明、黃書青、中華開發公司、潘俊毓、孫國彰、郭

江雄、王志誠，吳益政、黃義仁、施少桂、洪志明等人，原

告並未舉證其等有何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

他人之侵權行為，則其等僅依證交法第20條之1第5項規定，

就其過失行為依其責任比例負賠償責任。故原告依民法第18

4條第2項、第185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其等連帶

賠償之責，即屬無據，自不足取。

　④再按數人負同一債務，明示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

者，為連帶債務，無該項明示時，連帶債務之成立，以法律

有規定者為限，民法第272條定有明文。是連帶債務，必當

事人間有明示或法律有規定，始能成立。又不真正連帶債務

係謂數債務人具有同一目的，本於各別之發生原因，對債權

人各負全部給付之義務，因債務人中一人為給付，他債務人

即應同免其責任之債務，又不真正連帶債務與連帶債務在性

質上並不相同，民法有關連帶債務之規定，多不適用於不真

正連帶債務，且其判決主文亦不得逕以「被告應連帶給付」

之記載方式為之，否則即與不真正連帶債務本旨不符（最高

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224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雖主張

前開被告應係依第185條規定，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民法

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負連帶責任。惟如前述

除被告宇加公司、孫國彰、蘇鈺婷間、被告孫國彰、詹世

雄、林家毅、顏維德、林華逸間外，其他被告間並無須負連

帶責任之規定，惟其等客觀上均在填補同一之損害，其給付

具有同一之目的，應為不真正連帶債務關係，以任一被告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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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全部給付或一部之給付者，其餘被告就其已履行之範圍

內，即可免給付之義務。

  ㈥利息起算日：

  ①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

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

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

據者，週年利率為5%，此觀民法第229條第2項前段、第233

條第1項本文、第203條規定甚明。查原告起訴時請求金額為

26,227,899元，並以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利息，復於10

6年6月15日增加授權人如附表編號49至53，具狀擴張聲明為

29,130,556元，又於107年10月17日減縮求償金額為29,107,

356元，復於108年7月15日具狀表示利息起算日以106年6月1

5日起算，再於110年5月28日具狀減縮求償金額合計28,582,

356元。

  ②如前述，就宇加公司、孫國彰、詹世雄、林家毅、顏維德、

林華逸就附表編號1至48授權人部分，因其等收受起訴狀繕

本翌日（見本院卷㈡送達證書）均早於106年6月15日，故以

106年6月15日為起算日，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由原

告代為受領之，為有理由，惟就附表編號49至53應收受民事

擴張之聲明狀翌日起算利息，被告林家毅、詹世雄、顏維德

於106年6月21收受前開聲明狀，應以106年6月22日起算利

息，被告宇加公司於106年6月22日收受上開聲明狀，應以10

6年6月23日計算利息，被告孫國彰於106年6月22日寄存送達

上開聲明狀，經10日為106年7月2日該日為假日，應於106年

7月3日生送達效力，故利息起算日以106年7月4日起算，被

告林華逸於106年6月23日寄存送達前開聲明狀，經10日而於

106年7月3日生送達效力，故利息起算日應以106年7月4日起

算，均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由原告代為受領之，亦

有理由。

  ③如前述，被告陳正明、黃書青、潘俊毓、郭江雄、王志誠，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39



吳益政、黃義仁、施少桂、洪志明、蘇鈺婷、中華開發公司

應負擔附表「求償金額欄30%」之損害賠償，另就附表編號1

至48授權人部分，因其等收受起訴狀繕本翌日均早於106年6

月15日，故以106年6月15日為起算日，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

利息，並由原告代為受領之，為有理由，惟就附表編號49至

53應收受民事擴張之聲明狀翌日起算利息，被告黃書青於10

6年6月20日收受前開聲明狀，其利息起算日應以106年6月21

日起算；被告陳正明、吳益政、施少桂、洪志明、王志誠於

106年6月21日收受前開聲明狀，其利息起算日應以106年6月

22日起算；被告潘建璋、黃義仁、蘇鈺婷、中華開發公司於

106年6月23日寄存送達前開聲明狀，經10日而於106年7月3

日生送達效力，故利息起算日應以106年7月4日起算，被告

郭江雄於106年6月28日公示送達，依民事訴訟法第152條規

定，經20日發生效力，故於106年7月18日生送達效力，故應

以106年7月19日為利息起算日，均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並由原告代為受領之，亦有理由。

四、綜上，原告主張被告孫國彰、宇加公司應連帶給付如附表所

示授權人「求償金額」欄所示之金額，被告孫國彰、林家

毅、詹世雄、顏維德、林華逸應連帶給付附表所示授權人

「求償金額」欄所示之金額，被告陳正明、黃書青、潘建

璋、郭江雄、王志誠，吳益政、黃義仁、施少桂、洪志明、

中華開發公司應給付附表所示授權人「求償金額30%」欄所

示之金額，被告蘇鈺婷、宇加公司應連帶給付附表所示授權

人「求償金額30%」欄所示之金額，及前揭㈤利息起算日所

認定之法定利息，其如主文所示第一項至第四項所命之給

付，如其中任一項履行給付後，其他項於給付之範圍內，免

給付義務，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即無

理由，不應准許。

五、另按「保護機構依第28條規定提起訴訟或上訴，釋明在判決

確定前不為執行，恐受難以抵償或難以計算之損害者，法院

應依其聲請宣告准予免供擔保之假執行。」，投保法第3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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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有明文。經查，本件係虛增營業收入等致使宇加公司之系

爭財報內容虛偽不實，原告主張本件判決確定前不為執行，

恐受難以抵償或難以計算之損害，應認已有相當之釋明，故

就原告勝訴部分，准免供擔保假執行。又就部分被告陳明願

供擔保請求准予宣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

當之擔保金，部分被告未表示願供擔保請求准予宣告免為假

執行，本院則依職權酌定相當之擔保金。至原告敗訴部分，

其假執行及免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併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

經審酌後均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此

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

    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第79條、第85條第2 項、第392 條第

2 項，投保法第36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2    月    30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許瑞東

                                    法  官  古秋菊

                                    法  官  宋家瑋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 　　月　　5 　　日

                                    書記官　洪愷翎

附表：授權人名單暨求償金額一覽表

編號 訴訟編

號

訴訟編

號

姓名 求償金額 求償金額30%

(小數點4捨

五入)

1 A00001 B00001 李淑娟 1,921,393  576,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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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00002 　 黃惠玲 49,688  14,907

3 　 B00002 謝美麗 61,864  18,559

4 A00003 　 吳香蘭 239,028  71,708

5 A00004 　 劉勇彰 309,514  92,854

6 A00005 　 嚴文秀 399,703  119,911

7 A00006 B00003 陳永華 556,935  167,081

8 　 B00004 陳美倫 285,653  85,696

9 A00007 　 陳柏江 97,706  29,312

10 A00008 　 喬秀楹 222,021  66,606

11 A00009 　 王乃玄 154,999  46,500

12 　 B00005 蔡麗卿 40,064  12,019

13 A00010 　 楊鴻正 315,403  94,621

14 　 B00006 周速月 86,953  26,086

15 A00011 　 何仙容 117,838  35,351

16 A00012 　 林永壽 49,098  14,729

17 A00013 　 林世祥 363,529  109,059

18 A00014 　 陳玲妃 143,024  42,907

19 A00015 　 蔡佩君 422,261  126,678

20 A00016 　 洪淑珠 95,201  28,560

21 A00017 　 詹維容 2,582,011  774,603

22 A00018 　 賴福田 207,815  62,345

23 A00019 　 魏文玲 232,107  69,632

24 A00020 　 黃金城 857,987  257,396

25 A00021 　 鄭詠之 972,906  291,872

26 A00022 　 陳珮雯 406,155  121,846

01

(續上頁)

42



27 A00023 　 黃康智 1,670,302  501,091

28 　 B00007 李昇晏 850,280  255,084

29 　 B00008 李洛漳 590,403  177,121

30 　 B00009 林正偉 115,094  34,528

31 A00024 　 馬雲浩 107,242  32,173

32 A00025 　 詹秋蘭 206,619  61,986

33 　 B00010 蘇純緯 27,495  8,249

34 A00026 　 何阿足 1,388,764  416,629

35 A00028 　 蘇玉環 17,577  5,273

36 A00029 　 黃書蘭 182,710  54,813

37 A00030 　 蘇長蕙 242,306  72,692

38 　 B00011 張育銓 33,364  10,009

39 A00031 　 邱陳霞 4,106,164  1,231,849

40 A00032 　 陳韋志 37,069  11,120

41 A00033 　 李淑萍 377,108  113,132

42 　 B00012 陳力升 288,452  86,536

43 A00034 　 呂彥岱 26,711  8,013

44 A00035 　 許郁媚 981,960  294,588

45 A00036 　 喻晴巖 1,376,982  413,094

46 　 B00013 秦亨盟 1,719,380  515,814

47 A00037 　 吳士玉 146,117  43,835

48 A00038 　 黃羽甄 49,098  14,729

49 A00039 　 吳佳樺 218,833  65,650

50 A00040 　 林哲鈞 825,056  247,517

51 A00041 　 林楷程 288,682  86,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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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A00042 　 張惠淑 1,228,765  368,630

53 A00043 　 林秉睿 288,965  86,690

　 　 　 　 28,582,356  8,574,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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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5年度金字第14號
原      告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法定代理人  張心悌
訴訟代理人  沈安琪律師
被      告  林家毅（更名：林峻輝）
被      告  顏維德
訴訟代理人  陳明正律師
複  代理人  馬廷瑜律師
被      告  蔡福仁
訴訟代理人  馮昌國律師
            郭瑋萍律師
            尹景宣律師
被      告  陳正明
訴訟代理人  陳崇善律師
被      告  黃書青
訴訟代理人  楊宗翰律師
被      告  吳益政
訴訟代理人  倪映驊律師
被      告  黃義仁
訴訟代理人  曹詩羽律師
被      告  潘建璋（原名：潘俊毓）
            王志誠
            蘇鈺婷
前  三  人 
訴訟代理人  劉宇倢律師
被      告  周維憲
            張仕奇
            許弘毅
被      告  弘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法定代理人  莊俊華
前  四  人
訴訟代理人  林健群律師
被      告  張欣瑜
            邢國震
被      告  卓群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兼
法定代理人  韋月桂
前  四  人  
訴訟代理人  胡峰賓律師
被      告  孫國彰
            詹世雄
            林華逸
被      告  宇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孫國軒
            ○○○
被      告  中華開發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孫國彰
被      告  郭江雄
            施少桂
            洪志明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0 年10月27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孫國彰、宇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應連帶給付如附表所示授權人「求償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就附表編號1至48授權人「求償金額」欄所示金額自民國一○六年六月十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就附表編號49至53授權人如附表「求償金額」欄所示金額，被告孫國彰自民國一○六年七月四日起，被告宇加科技股份有限公自民國一○六年六月二十三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均由原告受領之。
被告孫國彰、林家毅、詹世雄、顏維德、林華逸應連帶給付如附表所示授權人「求償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就附表編號1至48授權人「求償金額」欄所示金額自民國一○六年六月十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就附表編號49至53授權人如「求償金額」欄所示金額，被告孫國彰、林華逸自民國一○六年七月四日起，被告林家毅、詹世雄、顏維德自民國一○六年六月二十二日起，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均由原告受領之。
被告陳正明、黃書青、潘建璋、郭江雄、王志誠，吳益政、黃義仁、施少桂、洪志明、中華開發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如附表所示授權人「求償金額30%」欄所示之金額，及就附表編號1至48授權人「求償金額30%」欄所示金額自民國一○六年六月十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附表編號49至53授權人如附表「求償金額30%」欄所示金額，被告黃書青自民國一○六年六月二十二日，被告陳正明、王志誠、吳益政、施少桂、洪志明自民國一○六年六月二十二日起，被告潘建璋、黃義仁、中華開發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自民國一○六年七月四日起，被告郭江雄自民國一○六年七月十九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由原告受領之。
被告蘇鈺婷、宇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應連帶給付如附表所示授權人「求償金額30%」欄所示之金額，及就附表編號1至48授權人「求償金額30%」欄所示金額自民國一○六年六月十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就附表編號49至53授權人「求償金額30%」欄所示金額，被告蘇鈺婷自民國一○六年七月四日起，被告宇加科技股份有限公自民國一○六年六月二十三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由原告受領之。
本判決第一項至第四項所命之給付，如其中任一項履行給付後，其他項於給付之範圍內，免給付義務。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孫國彰、林家毅、詹世雄、顏維德、林華逸、宇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連帶負擔百分之五十，陳正明、黃書青、潘建璋、郭江雄、王志誠，吳益政、黃義仁、施少桂、洪志明、蘇鈺婷、中華開發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各負擔百分之二，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至第四項得假執行。但如被告孫國彰、林家毅、詹世雄、顏維德、林華逸、宇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陳正明、黃書青、潘建璋、郭江雄、王志誠，吳益政、黃義仁、施少桂、洪志明、蘇鈺婷、中華開發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依其應給付之金額為應受給付之授權人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原告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邱欽庭，嗣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張心悌，有卷附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民國110年1月7日金管證交字第1100130076號函可稽（見本院卷㈣第505頁），並據其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㈣第503頁之聲明承受訴訟狀），核與民事訴訟法第175條第1項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又按保護機構為保護公益，於本法及其捐助章程所定目的範圍內，對於造成多數證券投資人或期貨交易人受損害之同一原因所引起之證券、期貨事件，得由20人以上證券投資人或期貨交易人授與仲裁或訴訟實施權後，以自己之名義，提付仲裁或起訴。保護機構依前項規定提付仲裁或起訴後，其他證券投資人或期貨交易人得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或詢問終結前，授與仲裁或訴訟實施權，擴張應受仲裁或判決事項之聲明，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下稱投保法）第28條第1項、第2項規定亦有明文。查本案訴訟實施權授與原告之被害投資人於原告起訴時共有李淑娟等49人，求償金額為新臺幣（下同）26,227,89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翌日起算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又本件訴訟繫屬中陸續有其他被害投資人依投保法第28條第2項規定授與仲裁或訴訟實施權予原告，原告分別於106年6月15日民事擴張訴之聲明狀擴張授權人李淑娟等54人求償金額合計29,130,556元；又於107年10月17日陳報狀更正為授權人李淑娟等53人，並減縮求償金額為29,107,356元，復於108年7月15日變更利息起算日為106年6月15日起算，再於110年5月28日具狀減縮求償金額合計28,582,356元，參諸前揭規定，均應予准許。
三、復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係以書狀撤回者，自撤回書狀送達之日起，10日內未提出異議者，視為同意撤回，民事訴訟法第262 條第1 項、第4 條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後，嗣於訴訟進行中具狀撤回對劉祥墩部分之訴（見本院卷㈤第55頁），劉祥墩於收受撤回狀後至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表示異議，視為同意原告之撤回，已非本案審理範圍。
四、又按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刑事法院以裁定移送民事庭後，即
    成為獨立之民事訴訟，既無非俟刑事訴訟解決，民事訴訟即
    無從或甚難判斷之情形，民事法院當可自行調查審理，不受
    刑事法院認定事實之拘束。即無在刑事訴訟程序終結前，停
    止訴訟程序之必要（最高法院78年度台抗字第263號裁判要旨參照）。又民事訴訟法第183 條固規定訴訟中有犯罪嫌疑
    牽涉其裁判者，法院得在刑事訴訟終結前，以裁定停止訴訟
    程序。惟民事法院就兩造所爭執之事實，本得依職權獨立認
    定，不受刑事訴訟所調查之證據，刑事判決所認定事實之影
    響，倘就所調查之結果，已足形成心證，自無停止訴訟程序
    之必要（最高法院89年度台抗字第214號裁定意旨參照）。查本院刑事庭105年度金重訴字第1號、105年度金訴字第30號、105年度金重訴第11號、105年度重訴字第31號、105年度易字第1775號、106年度金重訴字第4號、107年度重訴字第36號（下稱另案刑事判決）上訴至臺灣高等法院審理中，然依上說明，本院就兩造所爭執之事實，自得依職權獨立認定，是被告詹世雄聲請於刑事判決確定前，停止本件訴訟程序云云，自屬無據，不應准許。
五、本件被告林家毅（現已更名為林峻輝，惟下仍以行為時之名即林家毅稱之）、陳正明、孫國彰、詹世雄、林華逸、宇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宇加公司）、中華開發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開發公司）、郭江雄、施少桂、洪志明等人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又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 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孫國彰於擔任宇加公司負責人期間與趙亦平（趙亦平部分本院另行審理）、被告林家毅、詹世雄、顏維德、林華逸及蔡福仁等人基於共同之犯意，涉嫌於民國（下同）101年至103年間，使宇加公司與立燁國際有限公司（下稱立燁公司）、United Effort International Co. ,LTD（下稱UE公司）、千亞光電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千亞公司）、亞瑟光電有限公司（下稱亞瑟公司）、亞軒光電有限公司（下稱亞軒公司，後改名為源昇應材有限公司）、揚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揚華公司）、伊同有限公司（下稱伊同公司）、伊索有限公司（下稱伊索公司）、夏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夏邦公司）等公司以虛假之循環交易方式，虛增宇加公司營業額，使宇加公司對外公告並申報之101年第3季至104年度第1季各期財務報告（下稱系爭財報）涉有虛偽不實，導致本件授權人受有損害之事實。
　㈡被告之身份：
　⒈被告孫國彰（宇加公司董事長）、被告林家毅（揚華公司實際負責人）、被告詹世雄（揚華公司實際負責人）、被告顏維德（千亞公司、亞瑟公司、亞軒公司實際負責人）、被告林華逸（亞瑟公司登記負責人）、被告蔡福仁（伊同公司、伊索公司、夏邦公司實際負責人）均為刑事不法行為人。
  ⒉被告宇加公司為證交法第5條所規範之發行人；而被告陳正
    明、被告黃書青、被告中華開發公司（自102年6月4日起以自己之名義擔任宇加公司董事）、被告潘俊毓、被告郭江雄、被告吳益政、被告黃義仁、被告施少桂、被告王志誠（於104年1月1日至同年6月15日擔任董事長）、被告洪志明等人分別於宇加公司系爭財報期間擔任宇加公司之董事、監察人及獨立董事，被告蘇鈺婷為在系爭財報簽章之會計主管。
  ⒊被告周維憲、被告張仕奇、被告許弘毅分別為簽證宇加公司101年第3季至102年第1季財務報告，且該3人斯時為被告弘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之會計師；被告韋月桂、被告邢國震、被告張欣瑜則負責簽證宇加公司102年第2季至104年第1季財務報告，該3人於斯時係被告卓群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之會計師。
　㈢原告分別依104年7月1日修正前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20條第3項及第20條之1第1項、公司法第23條第2項及民法第28條、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請求宇加公司；修正前證交法第20條第3項、第20條之1第1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及第2項請求另案刑事案件不法行為人即孫國彰、趙亦平（趙亦平部分本院另行審結）、詹世雄、林家毅、顏維德、林華逸、蔡福仁；修正前證交法第20條第3項及第20條之1第1項、公司法第23條第2項及民法第28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請求宇加公司董事即陳正明、黃書青、中華開發公司、潘俊毓、孫國彰、郭江雄、王志誠，以及獨立董事吳益政、監察人黃義仁、施少桂、洪志明；修正前證交法第20條第3項及第20條之1第1項、公司法第23條第2項及民法第28條、184條第2項請求宇加公司會計主管蘇鈺婷；依修正前證交法第20條第3項、第20條之1第3項、民法第184條第2項，請求簽證會計師周維憲、許弘毅、張仕奇、韋月桂、邢國震、張欣瑜，並依民法第679條、第681條及類推適用民法第28條規定請求弘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卓群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復依民法第185條規定，請求前開被告應連帶給付如附表訴訟實施權授與人求償金額欄內所示之金額，及自106 年6 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請准為免供擔保宣告假執行，如不能免供擔保宣告假執行，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等語。
二、被告答辯主張：
  ㈠林家毅部分：  
    被告林家毅未參與宇加公司之營運決策或擔任財務會計人員，未實際參與宇加公司財務報表之編製，未核章於財務報表上，故被告林家毅並非證交法第20條之行為責任主體，原告請求被告林家毅負損害賠償責任，實屬無理。再者，原告稱因信賴宇加公司財務報告之真實性而受有損害，則其因果關係應僅限於因財務報告不實所致之損害，然被告林家毅縱有起訴書所載以揚華公司與宇加公司進行交易，但被告林家毅並未參與宇加公司之營運或財務報告之編制，宇加公司與各廠商間之交易應如何於財務報告與說明，顯非被告林家毅所能知悉或決定。依此，被告林家毅既無編製審核財務報告之權限，對原告因信賴財務報告所受之損害，自無因果關係，而無庸負連帶賠償責任。又民法第184 條第2 項所謂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者，係指以保護他人為目的之法律，亦即一般防止妨害他人權益或禁止侵害他人權益之法律而言，然證交法之立法目的係為發展國民經濟，並保障投資非保護個別股票投資人，本案授權人自無法據此規範主張證交法為保護他人之法律並作為本案請求權基礎。原告起訴請求被告林家毅連帶賠償，並無理由。聲明：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等語。
  ㈡顏維德部分：
  ⒈被告顏維德並非發行人，亦非宇加公司之董事或負責人、監察人、財務主管、財務會計人員或職員，對於宇加公司之實際經營或營運決策並未參與，宇加公司所申報或公告之財報公開說明書，亦無製作或變更其內容之權限，亦未於上留下隻字片語或核章，可證被告並非證交法第20條第3 項、第20條之1 第1 項之主體，實無該損害賠償之適用。
　⒉按公司法第23條第2 項、民法第28條規定，宇加公司縱使有不實財務報告，而宇加公司這段期間之負責人為孫國彰，被告顏維德亦非屬公司法第8 條之人，自無從依公司法第23條第2 項及民法第28條與宇加公司負擔連帶損害賠償之責；再被告顏維德係安揚公司之員工，但安揚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係詹世雄，被告顏維德在安揚公司之行為皆係依照詹世雄之指示和命令，是被告顏維德對於安揚公司之運作和經營，實無置喙之餘地，更難想像對安揚公司之交易行為如何為虛偽不實。此外，被告顏維德既非安揚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亦無從與宇加公司有何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因證交法第20條第1 、3 項、第20條之1 等規定無由成立，亦難以論及民法第184 條第2 項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是被告自無該當民法第184條第1 項後段、第2 項及民法第185 條共同侵權行為之可能。
  ⒊又財務報告是否已符合證交法第20之1第1項之「主要內容」而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原告應舉證以實其說。而財務報告即便有虛偽不實之情形時，是否會導致原告之授權人因此購入或繼續持有被告宇加公司之股票，而受有損害？其間是否有因果關係存在？民法第184 條之侵權行為亦是同理，須被害人之損害，與侵權行為人之行為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此部分因果關係之存在，依舉證責任之法則，亦需由原告予以舉證證明。此外，有價證券之交易價格，非取決於單一原因，可能或受國際金融環境變動因素、整體產業前景榮枯、國內政情等因素之影響，漲跌非全然跟隨公司之基本面，且各投資人對於發行公司公開資訊之解讀亦不盡相同，基於投資人自己責任原則，投資人對於投資報酬及風險之判斷，亦負有自負盈虧之責任。原告不能謂被告顏維德已於刑事偵查程序坦承犯行而有虛偽交易，即應令渠等應負擔損害賠償之責，仍應舉證說明會計憑證等帳冊是否屬於財報之主要內容以及行為與所受損害之間是否具有因果關係。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等語。
  ㈢蔡福仁部分：
  ⒈被告蔡福仁與夏邦公司、宇加公司間之鎂錠交易，均有給付相當對價並移轉所有權，買賣關係有效成立，原告對上開交易為通謀虛偽意思表示應負舉證責任。另依孫國彰、林華逸、蘇芝玲於法務部調查局台北市調處之證詞，無法證明被告蔡福仁與孫國彰間所為鎂錠買賣，有何通謀虛偽之意思表示，依相關公司發票、支票、匯款收據、領貨單、銷貨單、匯款單等，足證明被告蔡福仁與夏邦公司、宇加公司間均為真實交易。被告蔡福仁因具有現金優勢透過伊同公司、伊索公司向夏邦公司購買鎂錠，並以電匯方式支付買賣價金，嗣再出售予宇加公司，並以支票方式收取買賣價金，因鎂錠貨量龐大，將之置於高雄港海關倉庫，並以提單移轉所有權，是自被告蔡福仁向夏邦公司買受鎂錠，至出售宇加公司取得貨款前，被告蔡福仁之公司實際取得標的物所有權，承受標的物滅失及支票無法兌現之風險，被告蔡福仁無冒著票據無法收款及虛偽買賣之刑事責任，與宇加公司、夏邦公司為虛偽買賣之理。另一方面，宇加公司或夏邦公司如僅係因資金短缺而無實際買賣鎂錠之需求，以今企業融資之多元性、便利性，何須接受伊同公司、伊索公司加計貨款3%至5%利潤，顯高於法定借款利息之方式，虛偽交易而為借貸，不能僅因雙方交易之鎂錠貨量龐大，須以提單交易，率爾推論為虛偽交易，更不能以夏邦公司與宇加公司負責人有親戚關係，即推論被告蔡福仁有任何虛偽買賣之合意。
  ⒉被告蔡福仁非系爭有價證券實際募集、發行、買賣之人，對
　  系爭有價證券之財報亦無製作權限，非證交法第20條第1 項、第20之1 條所規範之主體。本件應回歸民事侵權責任檢視是否符合侵權行為，原告無援引證交法「詐欺市場理論」推定交易之因果關係。退萬步言，「詐欺市場理論」之理論基礎為有價證券交易市場為效率市場，而我國證券市場是否為「效率市場」尚非定論，況本案標的為「上櫃公司」股票，是否適用「詐欺市場理論」仍有疑慮，原告應就投資人是否確因信賴宇加公司財報而購入其股票並生損害，負舉證責任。
  ⒊104 年6 月16日檢調搜索宇加公司，當日該公司股票收盤價
    雖下跌，然搜索前一天，宇加公司股票即先行下跌9.89% ，
    6 月23日至29日均為上漲，故宇加公司股票漲跌應有諸多因
    素，與財報是否詳實尚難認有直接因果關係，此外，刑事起
    訴書附表三記載伊索公司於103 年度銷售與宇加公司之銷售額金額為17,899,000元，附表四記載伊同公司於103 年度銷售與宇加公司之銷售額金額為88,675,475元，此金額為何與附件1 所載與伊同公司及伊索公司有關之金額不同？依據為何？檢方起訴主張之虛增68% 之計算依據為何？均有賴進一步舉證及說明，據此，審酌被告蔡福仁上開交易均有給付相當對價及承擔交易風險，刑事部分亦未證明被告蔡福仁有任何虛偽交易之不法。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免予假執行等語。
  ㈣陳正明部分：
    孫國彰等人於刑事案件所示之虛偽交易及因而製作之虛假財務報表，並提出於董事會等相關資料，多數董監包括被告陳正明乃係受其蒙騙，誤信已經公司內部稽核及會計師查帳簽核等程序，未料卻有此等虛偽交易之情形。相關董監本身也因為持有相當股數而成為孫國彰等人違法行為之受害者，故本件投資人之損害應由孫國彰等人承擔，與被告陳正明無涉。聲明：原告之訴關於被告陳正明之部分駁回。如獲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假執行等語。
  ㈤黃書青部分：
    被告黃書青並未涉及原告引據起訴書所指之虛偽交易等不法行為，故並非刑事之不法行為人；再者，被告黃書青並無財務或會計之專業經歷，且對前述虛偽交易等不法行為尚無所悉，無從判斷系爭財報有無不實，宇加公司係公開發行股票之大規模企業，其營業狀況及相關財務簿冊，數量龐大且繁雜，非未具財務會計專業之人得以調查或查核，宇加公司及董事會委任弘基會計師事務所及卓群聯合會計師暨其所屬會計師，就宇加公司之財務報告進行簽證，可見被告黃書青就簽證會計師之選任，已盡相當之注意義務，況本件所涉財務報告，除宇加公司外，尚包含立燁公司、UE公司 、揚華公司、千亞公司、亞瑟公司、亞軒公司、夏邦公司、伊同公司及伊索公司等，均應係經專業會計師簽證，並出具無保留意見，依善意信賴及分工原則，被告基於合理確信，實無法察覺財報存在虛偽不實情事。本件實乃孫國彰等人故意蒙蔽董事會、監察人及股東會之犯罪行為，且被告黃青書並未參與宇加公司之經營決策，無從知悉孫國彰有原告主張之情事。是以，被告已盡相當之注意義務，並有正當理由可合理確信被告宇加公司經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告內容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依證交法第20條之1 第2 項規定，被告黃書青實免負賠償責任，故原告依證交法第20條第3 項、第20條之1 第1 項、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及後段、第2 項、第185 條第1 項前段及公司法第23條第2 項規定，請求負損害賠償責任，均無理由。退步言之，縱認系爭財務報告確有虛偽或隱匿等，被告黃書青應負部分責任，依證券交易法第20條之1 第5 項規定，應依責任比例，負賠償責任，故原告依民法第185 條第1 項前段請求被告黃書青等負「連帶賠償責任」，更顯無理由。此外，關於「原告代表之授權人得否主張市場詐欺理論，而減輕或免除舉證責任」暨「損害賠償額計算方式」等爭點，均尚待進一步釐清。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益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等語。
  ㈥吳益政部分：
  ⒈原告並未具體指明宇加公司有無設立審計委員會，被告吳益政究應負擔董事之義務，或應準用監察人章節規定而負有核對簿據調查財務報告相關表冊並監督董事之義務、被告何行為違背義務，致須負證交法第20條第3 項損害賠償責任等事實，當難認原告業盡舉證之責。再者，臺灣新北地方檢查署起訴書指在被告吳益政擔任宇加公司獨立董事期間（即99年6 月29日起至102 年6 月3 日），均係時任董事長孫國彰指示不知情員工買賣貨物並開立統一發票、製作會計傳票並記入帳冊，被告吳益政身為獨立董事難知悉上開情事，且被告吳益政之職責除應審查證交法第14條之3 所列舉之事項外，即係公司法第193 條、第202 條參與董事會決議並依法令章程與股東會決議執行業務，殊難想像獨立董事親力親為檢視貨物有無確實入庫、出庫等事宜。此外，孫國彰既指示不知情之員工製作不實貨款收、付紀錄、統一發票、會計傳票與記入公司帳冊，苟非知悉孫國彰之犯意，外觀上貨款收、付紀錄、統一發票會計傳票與公司帳冊當與真實無異。綜觀上情，依原告所提事實主張，尚難認定被告吳益政參與虛偽、隱匿或不實財務報告及有關業務文件之編製，遑論被告吳益政未受刑事訴追，更能證明並未知悉孫國彰之犯意也未參與其犯罪行為。
　⒉被告吳益政身為獨立董事，其職權係審查證交法第14條之3 所列舉之事項，與依公司法第193 條、第202 條參與董事會決議並依法令章程與股東會決議執行業務，殊難想像獨立董事應親力親為檢視貨物有無確實 入庫、出庫等事宜，苟非知悉孫國彰之犯意，外觀上貨款收、付紀錄、統一發票會計傳票與公司帳冊當與真實無異。被告吳益政依上開貨款收、付紀錄、統一發票會計傳票與公司帳冊檢視宇加公司財務報告有無錯誤，即業履行其注意義務，當與證券交易法第20條之1第2項所指情節相符，更能證明其已盡相當注意，且有正當理由可合理確信其內容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被告吳益政應免負賠償責任。
  ⒊按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第2 項、公司法第23條第2 項
    及民法第28條規定所涉過失義務，應係指獨立董事基於公司
    法第228 條董事應編製、通過財務報告之義務；惟獨立董事
    之注意義務，難想像應親力親為檢視貨物有無確實入庫、出
    庫等，且若非知悉孫國彰之犯意，外觀上貨款收、付紀錄、統一發票會計傳票與公司帳冊當與真實無異，被告依上開貨款收、付紀錄、統一發票會計傳票與公司帳冊檢視宇加公司財務報告有無錯誤，即業履行其注意義務，被告吳益政在執行宇加公司獨立董事業務時並無過失。依民法第184條第1 項後段要件，原告未善盡被告吳益政係故意以作為或不作為之行為違反法定職務之舉證責任，其主張當無理由；被告吳益政無任何侵權行為已如前所述，當難符合民法第185 條第1項前段共同侵權之要件。綜上，原告請求顯無理由，應予駁回，爰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等語。
  ㈦黃義仁部分：
  ⒈被告黃義仁係因借錢予孫國彰，孫國彰始給付宇加公司股份予被告黃義仁，並於99年6 月29日股東常會當選為監察人，然從未自宇加公司支領過酬勞或報酬，且當時被告黃義仁在大學任職，故沒有實際參與宇加公司營運，宇加公司就決策事項也從未通知被告黃義仁參與、告知決策事項，此可參新北政府檢送之公司登記案卷所附之董事會簽到簿，未有監察人之簽名欄。再進一步言，被告黃義仁沒有領取報酬，不應負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亦無「徒領薪酬無須負擔任何義務」之虞。被告黃義仁簽名於財務報表時，係後簽於宇加公司董事、法律顧問、會計師之後，宇加公司獨立董事劉祥敦更是資深法律人（且有領取報酬），被告黃義仁更合理確信內容無虛偽情事，且從股東常會及會計師之查核報表無從知悉宇加公司是否存有虛偽交易，被告黃義仁無任何故意或過失之行為。再者，被告黃義仁非會計專業，信任會計師之查核報告，應屬「有正當理由可合理確信其內容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得免負賠償責任，且進一步言之，縱宇加公司真有虛偽交易情事，然董事會提出之各種表冊，被告黃義仁非會計專業，信任會計師之查核報告而未能發現虛偽交易乙節，是否即能推論被告黃義仁具有故意或過失之行為？
  ⒉被告孫國彰約於99年入主宇加公司，舊有人員仍繼續經營宇
　  加公司，宇加公司舊有團隊如何經營，被告黃義仁怎能知悉？無從問起，資訊並不公開，營運狀況從未告知，對於宇加公司之虛偽交易情事從不知悉；會計師之查核報告也未能發現虛偽交易，被告黃義仁應屬「有正當理由可合理確信其內容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益徵其未有故意、過失行為。為此，懇請駁回原告之訴，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等語。
  ㈧潘建璋、王志誠、蘇鈺婷等3人部分：
  ⒈按原告主張被告潘建璋等3人曾分別擔任宇加公司之法人代表人董事、獨立董事、董事以及法人董事代表人，而依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第2 項、公司法第23條第2 項及第28條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惟原告迄未為相應舉證，被告潘建璋等3人既非另案刑事判決指涉之犯罪行為人，客觀上不存在任何侵權行為，原告主張顯乏實據，當無足採。
  ⒉參另案刑事判決就宇加公司向立燁公司進貨、再出貨予Unit
　  ed Effort 公司之認定，足見宇加公司藉向立燁公司進貨後再行加工、出貨予United Effort 公司，以期增加利潤、拓展市場，屬合理增加利潤之商業模式，故宇加公司財務報表與相關會計憑證均將銷售予UnitedEffort公司之銷售額列入營業收入，於法無違，客觀上不存在虛偽交易，原告無由據以主張被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宇加公司向千亞公司進貨LED CHIP，再銷售與予亞軒公司，及宇加公司自揚華公司進貨Water bond磊晶片再銷售予千亞公司亦係真實交易，原告稱有虛偽交易並不符實；宇加公司自夏邦公司買進鎂錠後銷售予中鋼鋁業公司、煜旌公司，及宇加公司和伊同公司、伊索公司間鎂錠買賣部分，業經判決認定屬真實交易，原告主張並無可採。是以，宇加公司前揭交易行為均為真實，原告主張宇加公司虛增營業收入而製作不實財報云云，無所依憑，依法應予駁回。
  ⒊又原告固稱應依「詐欺市場理論」推定本件投資人交易因果關係云云，惟詐欺市場理論於本件是否適用，原告應先證明市場價格已充分反應所有可得資訊，原告未能舉證，當受不利之認定。再原告所列授權人中之「持有人」，本質上即無適用「詐欺市場理論」之可能，縱可適用亦僅得推定「交易因果關係」，不得逕謂「損失因果關係」併同受推定，原告空言主張渠等損害係因財報不實所致，未為具體舉證說明，當無可憑信。況宇加公司為一上櫃公司，股票流通性極低，交易價格亦偏低，於103年以來平均約15元左右，最高成交價約20元，104 年3 月4日成交648,000 股，同月25日收盤價格高達63.8元，顯然有異，原告之授權人多為104 年1 月至6 月15日間購入股票，衡諸一般理性投資人會查證公司體質，評估以往交易價格及未來獲利能力而決定是否進行投資，原告授權人此時買入宇加公司股票顯悖於常理，殊難採信渠等係善意信賴宇加公司對外公開之財務報表而購入公司股票。再者，宇加公司104 年2 月9 日至3 月11日間確有股價異常上漲情形，經另案江盛洲涉犯證交法第171 條第1 款高買證券罪刑事判決，足證斯時宇加公司股價顯有異常上漲，與公司基本面相悖離，如係一般理性投資人經評估公司歷年股價以及公司營運狀況應無貿然投入之理，原告授權人多於此期間購入公司股票，顯難認係出於善意信賴財務報表所買入，更有可能係內線消息之受領者，圖利用股票市場廣大投資人尚未知悉之公司內部資訊而買賣股票，進而獲取利益，益彰渠等非善意信賴宇加公司財務報告而為股票之買賣至明。綜上，原告主張顯悖於事實，其請求損害賠償難認有理，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等語。
  ㈨周維憲、張仕奇、許弘毅（下合稱被告周維憲等3人）、弘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等人部分：
  ⒈原告附表所示之授權人，因渠等購入股票之日期，均非係在宇加公司101 年第3 季至102 年第1 季季報間，自與被告周維憲等3人、弘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等人無關。又證交法笫20條之適用，須以行為人有故意為不實財報之行為為限，不應恣意擴張責任於過失行為人。是以，原告主張被告周維憲等3人於查核簽證宇加公司之財務報告時，對投資人應盡專業上之注意義務，卻未適當執行宇加公司新增十大銷貨客戶之查核，涉有疏失，應依證交法第20條第3 項對授權人負損害賠償責任云云；惟原告既未就被告周維憲等3人有何故意行為舉證，然非不實財報之故意行為人，自毋庸負損害賠償責任，所屬之弘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亦同。
　⒉原告依櫃買中心查核報告「宇加公司101 年第4 季至102 年
    第1 季財務報告會計師就所詢事項說明對照表」而主張被告
    周維憲等3人於簽證時有不正當行為或違反或廢弛業務上應盡之義務云云；然依櫃買中心查核報告中櫃買中心意見記載「有關相關疏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業於104 年6 月25日會懲字第1040024834號公告予以停業3 個月處分在案。」，其處分係針對宇加公司99年度至100 年度財務報告所為，與本件101年第3 季季報、101 年度財報及102 年第1 季季報無涉，故櫃買中心意見是否即得認定被告周維憲等3人於簽證時有不正當行為或違反或廢弛其業務上應盡之義務即屬有疑，自無可採。原告主張宇加公司有虛假交易，虛增營業額致授權人受有損害等，經與櫃買中心查核報告所載相核，並無任何關聯，倘被告周維憲等3人就宇加公司之季報、財報有不正當行為或違反業務上應盡義務，主管機關得視情節輕重為相當之處分，惟被告周維憲等3人並未受任何處分，益徵並無任何不當行為或違反或廢弛業務上應盡之義務。
  ⒊證券詐欺受害人之損害乃「純粹經濟上之損失」，其所有之
    有價證券本身並未滅失或毀損，僅係證券所表彰之價值減損
    ，此經濟利益受到侵害，與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規範權
    利受侵害者有別，故原告依上開規定，主張損害賠償，自屬無據。再者，被告周維憲等3人無故意不法加害行為，無故意致宇加公司財報不實，無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是原告依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後段主張被告周維憲等3人應負擔損害賠償責任，並無理由。另民法第184 條第2 項規定立法旨趣係以保護他人為目的之法律，證交法第20條、第20條之1 既為獨立之特殊侵權行為類型，不得解為係保護他人之法律，原告依民法第184 條第2 項請求損害賠償，自屬無據。從而，被告周維憲等3人等人之行為不符合民法第184 條之要件，自毋庸依民法第185條負損害賠償，原告主張依民法第25條弘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負連帶賠償責任亦屬無據。綜上，原告請求顯無理由，應予駁回。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等語。
  ㈩被告張欣瑜、邢國震、韋月桂（下合稱張欣瑜等3人）、卓群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等人部分：
  ⒈原告主張適用修正前證交法第20條之1 第3 項規定，可見就會計師部分係採過失責任，原告應就被告張欣瑜等3人應對授權人負損害賠償責任，負舉證責任。又原告主張被告張欣瑜等3人應負過失責任，係以宇加公司財務報表經刑事案件認定確有不實，原告基於事後之結果片面推論，未就被告張欣瑜等三人，有不正當行為或違反或廢弛其業務上應盡義務之情事，有任何具體過失之處為任何舉證。原告稱被告張欣瑜等3人於102 、103 年度未適當執行新增前十大銷售客戶之查核，但被告張欣瑜等3人依據年月日，再加流水號編號抽核宇加公司單據編號，就102 、103 年度銷售及收款循環內控控制，自鼎新電腦系統分別就訂購作業、出貨作業、開立發票作業、收款作業、帳務調整作業等，於102 年12月底及103 年底進行抽樣測試，整理印出紙本底稿，有的廠商因筆數眾多較筆數少的廠商於內控測試時更易被抽測，102 年度前十大銷售客戶如漢武僅1 筆銷貨、亞瑟3 筆銷貨、亞軒5 筆銷貨；103 年度前十大銷售客戶如SKY 、Mega及柏格銷貨筆數，每個廠商僅2 筆銷貨，創威創新僅1 筆銷貨，故於內控測試時未包括在抽樣筆數內。被告張欣瑜等3人查核時，另就委任客戶前十大銷售廠商進行出貨單、訂購單、開立發票、分類帳入帳及收款單進行測試，故未將其列於一般內控測試底稿內，係另行存放。準此，被告張欣瑜等3人已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進行查核，無不正當行為或違反或廢弛業務上應盡義務之情事，原告主張全無舉證，自無所據。
  ⒉又縱認被告張欣瑜等3人有過失之處，在受查者舞弊下，會計師之過失行為與投資人損失間之因果關係應 「從嚴認定，並無推定因果關係之情」，而影響授權人等買賣股票因素眾多，依據財務報告進行決定者幾希，且股價漲跌變化實是出自於投資人之買賣。因此，本件被告張欣瑜等3人若有過失，與授權人等間之損害，仍難認有相當因果關係，而無從成立損害賠償責任。綜上，被告張欣瑜等3人已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並無任何過失，又縱設認有過失，授權人損害與被告張欣瑜等3人之過失行為間亦無相當因果關係，被告張欣瑜等3人自不負損害賠償責任；無論被告張欣瑜等3人與被告卓群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關係為何，原告就被告卓群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之請求亦無所據，應予駁回。為此，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等語。
  詹世雄部分： 
  本件以宇加公司與揚華公司、千亞公司、亞瑟公司、亞軒公
    司為上下游關係所進行的交易行為，均係為林家毅及顏維德
    所安排，與被告詹世雄並無關係，且完全未參與，實際上也不知情。另被告詹世雄並非揚華公司實際負責人，僅係揚華公司顧問，不介入公司經營，並於102 年11月遭解除顧問關係，原告請求被告詹世雄負損害賠償責任，顯屬無據，應予駁回。聲明：原告之訴暨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等語。
  施少桂部分：
    原告於民事訴訟狀所列新北地檢署檢察官起訴孫國彰等人所為刑事違法行為，因而損害宇加公司民事權益等情，被告施少桂未參與；孫國彰等人於前述刑事案件所示之虛偽交易、虛假財務報表、董事會會議相關資料，多數董監包括被告施少桂乃係受其矇騙，誤信已經公司內部稽核與查帳會計師查帳簽核等程序，未料卻有此虛偽交易之情；甚至，相關董監本身也因持有相當股數而成為孫國彰等人違法行為之受害者。被告認為係孫國彰等人之行為，致宇加公司之投資人受有所害，即應由孫國彰等人承擔。為此，原告請求被告施少桂負責，顯無理由，聲明：原告之訴關於被告部分均駁回。如獲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假執行等語。
  被告孫國彰、林華逸、宇加公司、中華開發公司、郭江雄、洪志明等人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任何書狀為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之事實分別為宇加公司與立燁公司、UE公司等公司間之交易屬虛假交易；宇加公司與揚華公司、千亞公司、亞瑟公司、亞軒公司等公司間之交易為虛假交易；宇加公司、夏邦公司與伊同公司、伊索公司間進行虛偽交易「鎂錠」等情，而有虛增宇加公司101年第3季至104年度第1季各期財務報告進貨、銷貨、營業毛利金額，致各期財務報告中關於「營業收入」、「營業成本」、「營業毛利」等會計科目均涉有不實等情，本院認定如下：
　⒈被告詹世雄88年至97年間為先進開發光電股份有限公司之總經理及董事長，於結識被告林家毅，後於被告詹世雄另成立鴻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並擔任總經理且實質經營鴻測公司，另邀請被告林家毅擔任業務部及財務部經理（任職至103年10月止），嗣被告詹世雄認鴻測公司發展有限，須於公開市場上市櫃發行始能募集更多資金以提升營運規模，遂與被告林家毅一同集資，於101年1月16日，以被告林家毅當時配偶林美惠（已離婚，經檢察官另為不起訴處分）名義成立氮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氮晶公司），以氮晶公司名義入股自81年11月30日起即公開發行，並於85年4月10日於公開市場上櫃交易之金美克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嗣自101年6月13日起更名為揚華公司，被告詹世雄及被告林家毅於104年6月2日前，及被告林家毅於104年6月28日後雖均非揚華公司董事，惟可實質控制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而實質指揮董事執行業務。嗣於被告詹世雄、林家毅經營揚華公司期間陸續與被告孫國彰所經營之宇加公司等其他公司進行LED產品交易，並安排被告詹世雄、林家毅或各自可實質控制之公司穿插在揚華公司與銥光科技股等各公司之交易鏈間進行LED晶片等相關產品交易，其中部分之交易鏈，揚華公司除以紙上作業（即根本未安排出貨物流）、用與訂單產品內容不符之下腳料或以不足之產品數量包裝為完整貨品，而佯以有實際物流之方式，直接向宇加公司間接虛偽進貨，另再分別以上開虛假方式將貨品虛偽銷予其他配合之公司，而為不實之虛偽交易，其中部分更銷回其等可得控制之關係人公司或借得可配合之公司，形成循環交易鏈。又被告顏維德於102年上半年間為千亞公司之登記負責人，亦實質負責千亞公司、亞軒公司、亞瑟公司（登記負責人為被告林華逸）之實際業務，為千亞公司、亞軒公司及亞瑟公司之實際負責人，而被告林華逸於102年上半年間，除為亞瑟公司之登記負責人外，亦為千亞公司之財務長，並受顏維德指示，實際從事千亞公司、亞軒公司、亞瑟公司之業務及財務事宜，其為亞瑟公司之公司負責人，而於執行千亞公司職務範圍內，為千亞公司之負責人，被告顏維德於101、102年間，因黃正朝之介紹，認識當時為宇加公司董事長之被告孫國彰，被告孫國彰因宇加公司於102年間營業狀況不佳，欲虛飾宇加公司營業額，並知悉千亞公司有資金壓力，遂以此為誘因，提議由宇加公司以現金或15日至30日較好之付款條件佯向千亞公司採購LED GHIP等產品，再由千亞公司自行為宇加公司安排下游客戶虛偽銷貨。因此交易模式有助於舒緩千亞公司當時之資金壓力，被告顏維德遂同意之，然其實際上並無欲以其所經營之上開3間公司與宇加公司為買賣交易之真意，於102年5月間，在無實際貨品交易之情形下，由林華逸居中聯繫千亞公司銷貨與宇加公司，再由宇加公司銷貨與亞軒公司、亞瑟公司，並指示不知情之員工以千亞公司名義，接續不實登載該等交易所需之相關交易業務文書，及接續填製含有不實銷貨內容統一發票充作會計憑證，交與宇加公司，再由不知情之員工接續不實登載亞軒公司、亞瑟公司該等交易所需之相關交易業務文書等交與宇加公司。
　⒉前開事實，業據證人林曉茹於調詢、偵查中之證言、證人游惠屏於調詢、偵查中證言、證人顏貫軒之於調詢之證言、被告顏維徳於訊問時之供述（見本院卷㈣第409頁至第420頁、本院卷㈤第201頁至第237頁），且經本院另案刑事判決之，應足認定。是原告主張宇加公司與揚華公司、千亞公司等公司各有增加營收之需求，而孫國彰、顏維德、詹世雄、林家毅明知宇加公司、揚華公司、千亞公司間並無出買賣系爭「Wafer bond磊晶片」產品之真意，所為之出賣、買進等法律行為均屬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仍先於102年1至3月間，由孫國彰指示宇加公司先以貨到付款方式向揚華公司陸續購買「Wafer bond磊晶片」共5,988萬8,940元（含稅為6,288萬3,387元），而揚華公司之不知情員工隨即開立統一發票予宇加公司，並記入各該公司帳冊，宇加公司之不知情員工則開立轉帳傳票之會計憑證，虛增揚華公司營業收入；再由宇加公司以出賣人名義，虛以買賣為名，陸續將前開「貨品」出售予千亞公司合計6,158萬3,910元，宇加公司不知情之員工即開立統一發票交與千亞公司，並由不知情之宇加公司會計人員將此不實事實記入宇加公司帳冊，故宇加公司經該等不真實之交易共虛增其營業收入6,158萬3,910元。且孫國彰為虛增宇加公司102年營業額，儘管明知宇加公司與千亞公司、亞瑟公司、亞軒公司間並無賣出、買受之真意，所為之出賣、買進等法律行為均屬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仍另於102年5月間以宇加公司多角化經營為由，增加LED原料（即LED CHIP）買賣業務，指示不知情之宇加公司員工向千亞公司進行採購，千亞公司實際負責人被告顏維德亦指示被告林華逸(時任亞瑟公司登記負責人，實際負責千亞公司及亞瑟公司之財務)配合於無實際貨品交易之情形下，由千亞公司以銷售「LED CHIP」產品名義，陸續虛偽銷貨3,697萬4,000元予宇加公司，由不知情之千亞公司員工查貴筠等人開立統一發票予宇加公司，並將此不實事項記入千亞公司帳冊、開立付款憑證。孫國彰則另指示宇加公司員工溫若伶等人，在無實際貨品交易下，分別以1,403萬元、1,314萬5,000元、1,108萬6,000元之價格將前開「貨品」轉售予亞瑟公司、亞軒公司、聯興達公司（位於深圳之中國公司），並由不知情之宇加公司員工溫若伶等人開立統一發票，將該等不實銷售事項載入宇加公司會計帳簿內，虛增宇加公司營業收入共計3,826萬1,000元，更據以編製該公司102年上半年度財務報告部分已足採信。
  ⒊至原告主張被告孫國彰為虛增宇加公司營業收入以美化財務
　  報表，明知立燁公司與UE公司實際上負責人均為趙亦平（趙亦平部分本院另行審結），且宇加公司與立燁公司與UE公司並無買賣交易之真意與必要，仍自101年8月起至102年4月間，由孫國彰指示宇加公司向趙亦平掌控之立燁公司進貨FLASH產品，趙亦平並交由不知情之立燁公司員工開立統一發票予宇加公司，並記入立燁公司帳冊，孫國彰則於宇加公司形式上完成進貨後，再虛偽銷貨予UE公司，並指示不知情之職員開立統一發票予United Effort公司，於101年間銷售額5,925萬3,000元、102年間銷售額合計1,586萬9,000元。趙亦平除配合孫國彰安排該等虛偽不實交易外，並以個人帳戶支付貨款。孫國彰則指示宇加公司員工以立燁公司或UE公司名義，利用現金或匯款等方式製作不實貨款收、付紀錄，再指示旗下不知情之財務人員據以編製相關會計傳票、帳冊及101年度、102年度之財務報告，致宇加公司101年之營業收入虛增達29%，足證上開財報不實已達影響本件授權人之決策判斷之程度等情，所憑之依據為被告趙亦平、孫國彰、顏維德之陳述、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102年9月23日證櫃監字第1020200891號函所附之專案查核報告內容（見本院卷㈣第439頁至第445頁），然查被告趙亦平於刑事案件僅坦承宇加公司有於101年、102年間向立燁公司進貨FLASH產品後復銷予UE公司等情，但否認此為虛假交易，辯稱宇加公司向立燁公司購買FLASH原料，我可以從中賺得差價，宇加公司將快閃記憶體晶片加工為成品，賣給UE公司後，我又可以透過UE公司將成品賣給之前找好的客戶中賺取佣金，比原本我直接將原料或成品賣給UE公司，再轉賣給外國客戶的利潤還好等語，被告孫國彰於偵查中陳述亦否認此為虛假交易（見偵9卷第77頁反面至第78頁、第87頁反面至第89頁）、且證人即宇加公司採購副理蘇芝羚、夏邦公司財務長孫寀媛、副總許正虔、立燁公司員工歐陽玉麗於調詢之證詞（見偵6卷第95頁反面至第97頁、第99頁至第100頁、偵9卷第1頁反面、偵65卷第195頁反面、第211頁反面），其等之證言可認宇加公司向立燁公司進貨後，有委外夏邦公司加工，夏邦公司以檢測FLASH為主要業務之一、夏邦公司有幫宇加公司代工FLASH檢測業務等情，又參以被告孫國彰、歐陽玉麗之證述可見立燁公司為小公司，資金並非充足，未必有足夠資金自行委外加工成品再自行售出，如能透過規模較大之宇加公司以較充足之資金向立燁公司採買FLASH產品並由宇加公司加工成價值較高之成品，對於雙方均有益處，是以此部分雙方之交易動機及緣由，亦屬合理。至於宇加公司於加工後固係銷售予同為被告趙亦平所掌控之UE公司，係UE公司之角色用本係作為立燁公司對外銷貨之中繼站，此亦有證人歐陽玉麗前揭證詞足可佐證，是以宇加公司僅係加入此原有之交易，提供資金將立燁公司之原料委外加工為成品，是雙方均有交易之真意，應屬明確。是依卷內現有事證，並不足證明宇加公司向立燁公司進貨FLASH產品後，再銷貨予UE公司間之交易有何不實，趙亦平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其配合孫國彰安排不實交易，並以個人帳戶支付貨款之行為，起訴其涉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登載不實會計憑證罪、刑法第215條、第216條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證交法第174條第1項第5款之虛偽登載帳簿、表冊、傳票等業務文件罪等罪嫌，均經本院另案刑事判決判處無罪，是原告主張宇加公司不應將此列入銷貨收入及銷貨成本，而財報不實之行為，尚無足夠事證可資佐證。
  ⒋又原告主張於103年間，被告孫國彰與夏邦公司合作買賣鎂錠業務，由夏邦公司向中國地區金星鎂業公司進貨後出售予宇加公司，由宇加公司將鎂錠出售予案外第三人中鋼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鋼鋁業公司）及煜旌企業有限公司（下稱煜旌公司）。被告蔡福仁係伊同公司、伊索公司之實際負責人，被告林華逸自103年2月起任職於夏邦公司，擔副總經
    理，負責銷售、採購、財務等業務，其明知伊同公司、伊索
    公司與宇加公司、夏邦公司間並無出賣、買受之真意，所為之出賣、買受等法律行為均屬通謀虛偽意思表示。惟因夏邦公司、宇加公司資金不足，急需資金周轉，故由蔡福仁以伊同公司、伊索公司名義向夏邦公司以貨到7日內電匯之付款條件承購鎂錠後，再由伊同公司、伊索公司加計3%至5%之利潤後，以月結60日之付款條件銷售予宇加公司，並開立不實統一發票共18張，金額合計1億657萬4,475元。嗣宇加公司將鎂錠轉售予中鋼鋁業公司、煜旌公司後，通知夏邦公司人員，由夏邦公司直接出貨予中鋼鋁業公司、煜旌公司，使被告孫國彰透過該等虛偽交易先行取得伊同、伊索公司之現金，計103年度宇加公司虛偽銷售鎂錠予中鋼鋁業公司、煜旌公司之營業收入，達9,897萬3,000元，影響程度達42%，另宇加公司與伊同、伊索公司間虛偽交易之銷貨成本虛增金額1億3,919萬8,000元，影響程度達68%等情，查就被告孫國彰引介伊索公司、伊同公司於103年間，由伊索、伊同公司向夏邦公司訂購鎂錠，再轉售與宇加公司等節，為被告蔡福仁、林華逸所不爭執，惟依被告蔡福仁調詢、偵查中陳述、被告林華逸於調詢、偵查中陳述，與被告孫國彰於調詢及偵訊中此部分之供述、被告即王志誠於調詢中證稱、證人蘇芝羚於調詢之證述、證人許正虔於調詢中、證人即煜旌公司實際負責人蔡美卿於偵訊時證述（見偵7卷第24頁、偵9卷第72頁至第73頁、第75頁反面、第78頁反面至第79頁、第83頁、第90頁、第97頁反面至第99頁、第120頁至第122頁、第126頁至第128頁反面、第136頁反面至第138頁見、偵65卷第194頁至第195頁反面、第209頁反面、第211頁反面、第213頁），可知宇加公司因取得可銷貨鎂錠與中鋼鋁業公司之業務，本想自行自中國進口鎂錠，然因宇加公司當時董事長孫國彰官司纏身且信用非佳，宇加公司因此透過其親屬所經營之關係人公司即夏邦公司向中國公司進口鎂錠後，由宇加公司購買，再銷貨與中鋼鋁業公司或煜旌公司。惟宇加公司嗣後顯乏足夠資金承擔中鋼鋁業公司之付款條件，而規模更小之夏邦公司若無宇加公司金流支應，亦無法向中國方面進口鎂錠，共同被告孫國彰因與被告蔡福仁熟識而知其有相當資力，遂請其以現金付款向夏邦公司購買鎂錠，使夏邦公司得以有足夠資金向中國方面進口鎂錠貨物後，再轉售予宇加公司銷貨予中鋼鋁業公司等，而被告蔡福仁因認有利可圖，且其亦有能力支撐此部分之金流，並放帳60日予宇加公司之能力，遂同意此安排，於交易初期，先以伊索公司出面以電匯方式向夏邦公司採購鎂錠，讓被告林華逸得以藉此金流向中國方面進貨，被告蔡福仁嗣另成立伊同公司向夏邦公司進貨，以維持其經營公司業務之單純性。是在此交易鏈中，各公司均有其角色。夏邦公司因宇加公司無法出面向中國方面進口鎂錠，由夏邦公司擔任進口商之角色，而伊索及伊同公司，因有足夠之資金，由其等提供資金，使夏邦公司得以順利採購鎂錠，並給予宇加公司適度之付款條件，使宇加公司得以順利週轉，而宇加公司則是掌握有中鋼鋁業公司等客戶之管道，可安排銷貨對象，是以被告林華逸、蔡福仁及共同被告孫國彰皆係在認知鎂錠有實際進口並銷貨至最終之客戶端如中鋼鋁業公司、煜旌公司而為真實交易等認知下，各自就自己所經營之公司各司其職而串起該等交易鏈，並無原告所指虛假交易之情形，應屬明確，且被告蔡福仁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以涉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登載不實會計憑證罪、刑法第215條、第216條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證交法第174條第1項第5款之虛偽登載帳簿、表冊、傳票等業務文件罪等罪嫌，經本院另案刑事判決判處無罪，是原告主部分主張尚不足採，又雖原告又稱縱使係因夏邦公司資金不足，而由伊同公司、伊索公司向夏邦公司購買後再轉賣予宇加公司，應以借貸方式處理等情，惟如前述本院並未認定此交易模式為借貸，是原告所述亦尚無足認定。
  ㈡前述本院認定之宇加公司虛偽交易部分，已虛增宇加公司營收，且該不實資訊納入系爭財報，具有重大性。
　⒈按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會應備置財務報表等簿冊供查閱，且應編造財務報表等表冊供監察人查核，此觀公司法第210條第1項、第228條第1項規定即明。次按發行人依本法規定申報或公告之財務報告及財務業務文件，其內容不得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修正前證交法第20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修正前證交法第20條之1第1項，明定「前條第2項之財務報告及財務業務文件或依第36條第1項公告申報之財務報告，其主要內容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下列各款之人，對於發行人所發行有價證券之善意取得人、出賣人或持有人因而所受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發行人及其負責人。發行人之職員，曾在財務報告或財務業務文件上簽名或蓋章者」。是修正前證交法第20條之1第1項，已明定發行人及其負責人，應就不實財務報告或財務業務文件，對於善意取得、出賣或持有發行人所發行有價證券之人負損害賠償之責。又財務報告係以會計文件反映企業過去某段期間之財務表現及期末狀況，主要有資產負債表、損益表、現金流量表及股東權益變動表，分別顯示企業目前財務狀況、財務年度之營收表現、財務年度之現金進出情形及淨收入對財務結構造成的影響，幫助投資者和債權人了解企業的經營狀況。是財務報告之主要內容，應係指足以影響投資人對投資決策或其他行為之判斷的重要內容而言。
　⒉次就系爭財報不實是否具有重大性部分，蓋財報未允當表達財務狀況、經營結果，應至如何之程度，始能認為有重大性，亦即足致誤導利害關係人之判斷決策，法律並未有明文規定；而揆諸美國法對於重大性標準之採定，美國證券管理委員會於1999年公布「第99號幕僚會計公告」則提出之質性及量性標準。首先就量性標準而論，若虛偽陳述低於5%，可初步假設該虛偽陳述不具重要性；次就質性標準而言，美國證券管理委員會採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Basic,Inc.v.Levinson案之判斷基準，判斷訊息是否具備重大性，應以理性投資人於作成投資決定時，是否實質可能認為其為重要內容為標準。且質性與量性標準，符合其一，即可認為已具有重大性。　
　⒊如前述，宇加公司於102年間，以前開虛偽循環交易，大幅虛增宇加公司營業收入金額3,826萬1,000元，並此製作財報予以公告。佐以上櫃公司股票係透過集中交易市場進行交易，投資人需以公司財務狀況判斷公司股票價格；且宇加公司財務報告所揭露之公司營收及財務狀況等相關資訊，依法均須公告於公開資訊觀測站，具有資訊流通性，當屬影響股價之重要資訊。而觀諸宇加公司102年度上半年因虛偽交易虛增營收金額共計3,826萬1,000元，已約占營業收入1億7,403萬3,000元之22%(見本院卷㈠第493頁)，足見宇加公司明知公司營收大幅衰退，竟為美化公司財務狀況，呈現公司獲利良好之假象，進行虛偽循環交易，並將該等不實資訊納入系爭財報內，而該等不實資訊對於宇加公司是否虧損或獲利具有關鍵性影響，足以影響投資人之投資決策，應屬重大。
  ㈢本件授權人為因信賴系爭財報之不實資訊，買進或繼續持有宇加公司股票，而受有損害。
　⒈按依證交法應公告申報之財務報告及財務文件，或依同法第36條第1項公告申報之財務報告，其主要內容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有價證券之善意取得人、出賣人或持有人就其因而所受之損害，得依同法第20條之1第1項至第3項之規定，向應負賠償責任之發行人、負責人、曾於財務報告或財務業務文件上簽名或蓋章之發行人職員及簽證會計師請求賠償，其性質為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人原應證明因信賴不實財報而陷於錯誤，因此一誤信而為投資之決定（買進、賣出或持續持有），並因該投資決定而受有損害。惟關於買賣投資行為與不實財報間之因果關係，基於股票價值之認定與一般商品不同，無從依外觀認定其價值，往往須參酌公司過往經營績效、公司資產負債、市場狀況等資訊之揭露，使市場上理性之投資人得以形成判斷；於投資人買進或賣出時，此不實消息已有效反應於股價上；故依「詐欺市場理論」，不論投資人是否閱讀此不實財報，均推定其信賴此財報而有交易因果關係（最高法院104年台上字第225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是以，企業經營管理者倘利用其資訊上之優勢，故意製作及公告虛偽之財務報告，足使投資人誤以該企業之業績將有成長或有所轉機，而作出買賣股票之決定；衡量危險領域理論、蓋然性理論、武器平等原則及誠信原則等因素，就受害之投資人交易與損害因果關係之舉證責任，自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但書之規定予以減輕，俾符合資本市場之本質，並達成發展國民經濟，保障投資之目的；投資人僅須證明財報之不實資訊足以影響股價，且該不實資訊遭揭露或更正後，股價因而有大幅變動等情，即足認定交易與損害因果關係之存在。
　⒉經查：
　⑴宇加公司將虛偽交易之不實資訊，納入系爭財報主要內容，並予以公告，用以美化財務狀況；且該等不實資訊對於宇加公司是否獲利或是虧損具有關鍵性影響，足以影響投資人之投資決策，而具有重大性；依上說明，即應推定授權人係對於宇加公司系爭財報之不實資訊產生信賴，而買入或繼續持有宇加公司股票，堪認系爭財報之不實資訊與授權人買入或繼續持有宇加公司股票間，應具有交易與損害因果關係存在。
　⑵宇加公司於104年6月16日發布重大訊息公告「新北地檢署與台北市調處執行搜索」，有公開資訊觀測站網頁資料可資佐證（見本院卷㈠第681頁），復於同日媒體即開始披露假交易美化財報，宇加公司套利上億被搜索等情（見本院卷㈤第257頁至第258頁），宇加公司104年6月15日之收盤價為每股36元，系爭財報不實消息爆發之當日即同年月16日收盤價即重挫至32.4元，跌幅高達8.33%【計算式：（$32.4–$36）∕$36】，而同年月15日收盤價每股36元至同年月22日收盤價23.7元，共計下跌12.3元，跌幅約34.16%【計算式：（$23.7–$36）∕$36】，有個股日成交資訊、宇加公司股價走勢圖在卷可查（見本院卷㈠第682頁、本院卷㈤第259頁），足見宇加公司遭搜索後消息公開後，股票成交均價即大幅崩落。
　⑶並佐以前開期間宇加公司所屬之電子零組件類股之類股指數，於104年6月16日為62.41點，同年月22日為63.90點，共計上升1.49點，漲幅約2.37%【計算式：（63.90–62.41）∕62.41】；而同期間之發行量加權股價指數，於104年6月16日為134.72點，同年月22日為137.57點，共計上升2.85點，漲幅約2.12%【計算式：（137.57–134.72）∕134.72】，此有股價指數採樣股票一覽表、產業分類股價一覽表、股價指數及股價指數平均數一覽表在卷可查（見本院卷㈤第261頁至第265頁），亦見宇加公司不實財報遭揭露後股價下跌之走勢相悖離。
　⑷綜上可見，宇加公司進行上開虛偽交易之不實資訊，納入系爭財報主要內容，予以公告（見本院卷㈤第415頁至第436頁），已破壞證券交易市場正確反應其股票價值之機能，甚至影響宇加公司股票公開交易之進行。則如授權人知悉系爭財報內容不實，衡情應不會再繼續持有或買進宇加公司股票，適足以推定授權人係因信賴系爭財報之不實資訊，誤認宇加公司營收狀況良好，而買進或繼續持有宇加公司股票。此外，被告等人亦未提出授權人所受股價下跌之損失，係由於國內外政經情勢、金融局勢、大盤表現或其他非經濟因素所致，而非導因於系爭財報不實所致，自無從推翻上開因果關係之推定。堪認系爭財報之不實資訊具有重大性，授權人係因信賴系爭財報，而買進或繼續持有宇加公司股票；系爭財報之不實資訊，與授權人買進或繼續持有宇加公司股票之行為間，具有交易及損害因果關係存在。
　㈢原告依修正前證交法第20條第3項、第20條之1第1項、第20條之1第3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第188條第1項、第28條、民法第679條、第681條及類推適用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等規定，擇一請求被告連帶賠償，有無理由？
　⒈按適用修正前證交法第20條規定之損害賠償責任時，解釋上應援引95年公布證交法第20條之1規定之旨趣及民法第1條之規定，將發行人之負責人，包括董事長、總經理與公司法第8條所稱當然負責人之董事及職務負責人之監察人、經理人，均涵攝在該條第3項所規定之責任主體範圍之列，以維護證券市場之交易秩序及保障投資人之權益；並就發行人及其負責人，其中關於董事長、總經理部分採結果責任主義（無過失主義），課其縱無故意或過失，亦應負賠償責任；至其他應負賠償責任之發行人負責人，即公司法第8條所稱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部分，則採過失推定主義，由其舉證證明已盡相當注意，且有正當理由可合理確信其內容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者，始得主張免負賠償責任，以與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罪係採故意之刑事責任有所區隔（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2037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另修正前證交法第20條之1之立法目的，係為發展國民經濟，並保障投資，自屬民法第184條第2項之「保護他人之法律」。而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規定，應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又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公司法第23條第2項定有明文。
　⒉經查：
　⑴宇加公司部分：宇加公司為股票之發行人，就系爭財報內容
　　有虛偽不實之情事，依修正前證交法第20條之1第1項第1款規定，對於授權人因信賴系爭財報不實資訊所受之損害，應負全部賠償責任。　　
　⑵另案刑事案件不法行為人即孫國彰、詹世雄、林家毅、顏維德、林華逸、蔡福仁部分：
　①被告孫國彰於99年以法人代表人擔任宇加公司董事並於102年6月起擔任宇加公司董事長，如前述，其所為虛偽交易等行為，對於信賴系爭財報而買進或繼續持有宇加公司股票之授權人，依修正前證交法第20條之1第1項第1款、第20條第3項規定，應負賠償責任。且被告孫國彰於宇加公司業務之執行，違反法令致授權人受有損害，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亦應與宇加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
　②又詹世雄、林家毅、顏維德、林華逸為與宇加公司為上開虛偽循環交易之關係企業負責人，並非宇加公司之內部人，但與孫國彰共同參與上開虛偽循環交易，並製作內容不實之帳簿、表冊、傳票、及其他相關必要業務文件，用以虛增宇加公司營收，使宇加公司得將上開虛偽循環交易之不實資訊，納入系爭財報主要內容，予以公告，均屬共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故應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第184條第2項規定，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③至被告蔡福仁如本院認定尚不足證有與宇加公司進行虛假交易，且業經本院另案判決判處無罪，是原告請求被告蔡福仁賠償，則非有理。
　⑶宇加公司董事即陳正明、黃書青、中華開發公司、潘俊毓、孫國彰、郭江雄、王志誠，以及獨立董事吳益政、監察人黃義仁、施少桂、洪志明部分：
　①被告陳正明、黃書青、潘俊毓、孫國彰、中華開發公司、郭江雄、王志誠於前開宇加公司財報不實時期擔任董事，吳益政為獨立董事、黃義仁、施少桂為監察人，其等就系爭不實財報之結果，應負推定過失之損害賠償責任。
　②按宇加公司董事會負責公司業務之執行，並造具包含財務報
　　表之各項表冊，監察人則應行使監察權，查核、承認公司報表，監督公司業務之執行。被告陳正明、黃書青、潘俊毓、孫國彰、中華開發公司、郭江雄、王志誠為宇加公司董事，吳益政為獨立董事、黃義仁、施少桂為監察人，其等就系爭財報分別有通過、查核、承認之義務，至為灼然。其等於其執行職務範圍內亦屬公司負責人，均應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負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上開被告未能舉證證明其等就系爭財報已盡相當之注意，且有正當理由可合理確信系爭財報之內容並無虛偽隱匿之情形，及有正當理由確信系爭不實財報為真實，自應依證交法第20條之1第1項規定，對於系爭財報不實負推定過失責任。再者，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會應備置財務報表等簿冊供查閱，且應編造財務報表等表冊供監察人查核，此觀公司法第210條第1項、第228條第1項規定即明。又監察人依同法第218條規定，有隨時調查公司財務業務狀況及查核簿冊文件之實質審查權責。故董事及監察人所負詳實審認以通過及承認所公告並申報之財報之責任，即得經由編製財報，及實質審查財務報表等簿冊而達成。是上開被告非不得循上揭方式為調查，僅辯稱無法知悉系爭財報有何不實云云，難謂可採。　　　
　③又依證交法第36條第1項規定，發行有價證券之公司應於一
　　定時間內公告並申報，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之年度財報及經會計師核閱之季報，可知證交法係為符合財報可靠性、公開性及時效性，而要求公司財報應經外部專業人士之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並及時公告申報，但仍需經由董事會及監察人通過及承認，此係與董事及監察人各司其責，而非解免董事及監察人詳實審認後方得予以通過及承認之義務。則前開被告辯稱已有專業會計師查核，故有正當理由確信財報之內容無虛偽及隱匿情事云云，洵屬無據。
　④按修正前證交法第20條之1第5項明定：「第1項各款……之人，除發行人、發行人之董事長、總經理外，因其過失致第一項損害之發生者，應依其責任比例，負賠償責任」，考其立法理由「參考美國1995年Private　Securities　Litigation Reform　Act，未來法院在決定所應負責任時，可考量導致或可歸屬於原告損失之每一違法人員之行為特性，及違法人員與原告損害間因果關係之性質與程度，就個案予以認定」。則「基於責任衡平之考量，於法院認定發行人及發行人負責人之董事長、總經理外之其他負責人，或曾在財務報告或財務業務文件上簽名或蓋章之發行人職員應負責任時，尤須考量導致或可歸屬於被害人損失之每一違法人員之行為特性，及違法人員與被害人損害間因果關係之性質與程度，進而依其責任比例之不同以定其賠償責任」（最高法院101年台上字第2037號民事判決）。爰審酌前開被告對於系爭財報不實雖應負推定過失責任，然其等於刑事案件未列為被告，對於系爭財報不實之歸責程度應屬較輕，認其等就本件授權人所受之損害，應各負30%之賠償責任。
　⑤惟中華開發公司於102年6月4日並非以自己之名義擔任宇加公司董事，係推派孫國彰、潘俊毓、郭江雄擔任法人代表人董事，其等擔任宇加公司之董事，並非執行中華開發投資投資公司職務，原告主張中華開發公司依應公司法第23條第2項、民法第28條之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並無依據。
　⑷宇加公司財會主管蘇鈺婷：
　  被告蘇鈺婷為宇加公司財務主管，屬於證交法第20條之1第1項第2款發行人之職員，曾在財務報告或財務業務文件上簽名或蓋章，故就系爭不實財報之結果，應負推定過失之損害賠償責任，其於執行職務範圍內亦屬公司負責人，均應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負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被告蘇鈺婷並未舉證足認其並無過失，故對於授權人之損害負賠償責任。又按修正前證交法第20條之1第5項及上開最高法院101年台上字第2037號民事判決意旨，被告蘇鈺婷對於系爭財報不實雖應負推定過失責任，原告並未舉證舉證被告蘇鈺婷對於財報不實有故意行為，且其於刑事案件未列為被告，對於系爭財報不實之歸責程度應屬較輕，認其等就本件授權人所受之損害，應負30%之賠償責任。　
　⑸會計師及會計師事務所部分：
　⒈原告主張被告周維憲等3人分別為簽證宇加公司第101年第3季至102年第1季財務報告，且當時為被告弘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之會計師；被告韋月桂、被告邢國震、被告張欣瑜則負責簽證宇加公司102年第2季至104年第1季財務報告，且當時係被告卓群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之會計師，其等身為宇加公司各該不實財務報告之簽證會計師，未盡其專業之注意義務，致本件授權人等誤信該等不實財務報告而受有損害，對授權人應負擔賠償責任，所屬會計師事務所亦應連帶賠償。
  ⒉原告所提出櫃買中心查核報告「宇加公司101 年第4 季至10
    2 年第1 季財務報告會計師就所詢事項說明對照表」（見本院卷㈠第586頁至第623頁），主張前開會計師未適行宇加公司新增10大銷售客戶之查核，而認會計師於簽證時有不正當行為或違反或廢弛業務上應盡之義務云云；然查櫃買中心查核報告中對造表櫃買意見雖記載「...前揭疏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業於104 年6 月25日會懲字第1040024834號公告予以停業3 個月處分在案。」，惟該處分係針對訴外人莊俊華、被告張仕奇查核99年至100年度財務報告違反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準則、審計準則公報，此有金融監督管理會公告函文、會計師懲戒覆審委員會決議書在卷可查（見本院卷㈡第199頁至第206頁），除該處分自始與被告周維憲、許弘毅、韋月桂、邢國震、張欣瑜無涉外，該處分係針對99年至100年度之財務報告與原告主張101年第3季至104年第1季亦不同，與本院前開認定之102年有虛增營收之情形亦不相同，是難以此推論會計師有任何不當行為或違反或廢弛業務上應盡之義務。
　⒊原告並未舉證前開會計師核閱及簽證財報有何違背專業上注意義務之故意或過失等情，是原告主張依證交法、會計師法及依民法關於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等規定，請求前開會計師負賠償責任，即屬無據。至於原告另請求弘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卓群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連帶賠償部分，然原告並未舉證證明上開四人與其所屬會計師事務所間合夥關係之內容，且上開會計師亦無賠償責任，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亦非可採。
  ㈣本件關於損害賠償之計算方式：
　⒈按損害賠償之訴，原告已證明受有損害，惟有客觀上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時，如仍強令原告舉證證明損害數額，非惟過苛，亦不符訴訟經濟之原則，民事訴訟法第222條修正理由已有敘明。復按，財報不實之損害計算方式，有毛損益法及淨損差額法之分。所謂「毛損益法」，係以被害投資人的實際買進價格，與不實資訊被拆穿揭露後之賣出價格或持股價格，二者核算其差額為求償金額（計算式為：買進價格-不實資訊被拆穿或更正後之賣出價格或持股價格=求償金額，如有多筆買賣，則依先進先出法進行配對計算）；「淨損差額法」，係以訴訟實施權授與人實際買進價格與真實價格之差額為準（計算式為：買進價格-真實價格=求償金額），真實價格則指未受不實資訊影響之該股票的適正價格或公平價格，然淨損差額法所稱之真實價格，並無一客觀判斷標準，係全然財務學上擬制之價格，素有法律上爭議。從而，我國實務多數見解，基於損害填補法理，多採毛損益法作為損害計算方法，故本件原告主張以毛損益法作為損害計算方法，且到庭被告並未爭執計算方式，故應准許。
　⒉採取毛損益法即以「授權人買進股票所支出之金額」與「日後賣出股票所得款項之金額（未賣出者則為持股價格）」核算其差額，作為授權人所受之損害金額。計算方式
　①就善意買受人之損害賠償金額計算：
　　查附表所列之A類編號授權人係於宇加公司102年第1季財務報告公告至104年6月15日（含）止買進該公司股票，而於該公司涉嫌假交易經媒體披露之日即104年6月16日（含當日）後賣出或仍持有股票者（原告雖因主張虛偽交易與本院認定不同，係以101年10月26日為計算始點，惟經查原告提出A類編號授權人配對概念求償表中並無為101年10月26日至102年第一季財報公開前買入者，故計算結果並無差別）。就於消息爆發後賣出者之計算方式，係以「買價」減掉「賣價」得出求償金額；於消息爆發後未賣出持股，而繼續持有至請求損害賠償時，係以「買價」減掉「持股價值」得出求償金額，因宇加公司股票已無法於公開交易市場進行買賣，且該公司嗣於107年6月29日遭廢止，現已無營業，是本件自應以0元計算未賣出股票之持股價值。
　②善意持有人之損害賠償金額計算：
    查附表所列之B類編號授權人均係於證交法於95年1月11日增訂第20條之1（同年月13日施行）後，明文將持有人納入請求權人之範圍，應認善意持有人係自95年1月13日（含）起至不實財報公告前買進宇加公司公司股票，於消息爆發後使賣出或仍持有股票者。是於消息爆發後賣出者，對於賣出持股之「持有人」，亦係以「買價」減掉不實財報消息遭揭露後之「賣價」得出求償金額；於消息爆發後未賣出持股，而繼續持有至請求損害賠償時，對於繼續持股之「持有人」，係以95年1月13日（含）起至101年10月26日（含）止期間買入宇加公司股票之金額，減去該公司股票之「持股價值」0元，即為損害賠償金額。
　③綜上，本件訴訟實施權授與人，其受損金額係以前開算法逐一計算後，再因為部分受償而減縮為附表「求償金額」欄所示，總計為28,582,356元。
  ㈤連帶責任部分：
　①宇加公司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民法第28條規定，與被告孫國彰、蘇鈺婷就其責任範圍內負連帶賠償責任。
　②被告孫國彰、詹世雄、林家毅、顏維德、林華逸，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第184條第2項規定，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③被告陳正明、黃書青、中華開發公司、潘俊毓、孫國彰、郭江雄、王志誠，吳益政、黃義仁、施少桂、洪志明等人，原告並未舉證其等有何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之侵權行為，則其等僅依證交法第20條之1第5項規定，就其過失行為依其責任比例負賠償責任。故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其等連帶賠償之責，即屬無據，自不足取。
　④再按數人負同一債務，明示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為連帶債務，無該項明示時，連帶債務之成立，以法律有規定者為限，民法第272條定有明文。是連帶債務，必當事人間有明示或法律有規定，始能成立。又不真正連帶債務係謂數債務人具有同一目的，本於各別之發生原因，對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義務，因債務人中一人為給付，他債務人即應同免其責任之債務，又不真正連帶債務與連帶債務在性質上並不相同，民法有關連帶債務之規定，多不適用於不真正連帶債務，且其判決主文亦不得逕以「被告應連帶給付」之記載方式為之，否則即與不真正連帶債務本旨不符（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224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雖主張前開被告應係依第185條規定，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負連帶責任。惟如前述除被告宇加公司、孫國彰、蘇鈺婷間、被告孫國彰、詹世雄、林家毅、顏維德、林華逸間外，其他被告間並無須負連帶責任之規定，惟其等客觀上均在填補同一之損害，其給付具有同一之目的，應為不真正連帶債務關係，以任一被告已為全部給付或一部之給付者，其餘被告就其已履行之範圍內，即可免給付之義務。
  ㈥利息起算日：
  ①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此觀民法第229條第2項前段、第233條第1項本文、第203條規定甚明。查原告起訴時請求金額為26,227,899元，並以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利息，復於106年6月15日增加授權人如附表編號49至53，具狀擴張聲明為29,130,556元，又於107年10月17日減縮求償金額為29,107,356元，復於108年7月15日具狀表示利息起算日以106年6月15日起算，再於110年5月28日具狀減縮求償金額合計28,582,356元。
  ②如前述，就宇加公司、孫國彰、詹世雄、林家毅、顏維德、林華逸就附表編號1至48授權人部分，因其等收受起訴狀繕本翌日（見本院卷㈡送達證書）均早於106年6月15日，故以106年6月15日為起算日，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由原告代為受領之，為有理由，惟就附表編號49至53應收受民事擴張之聲明狀翌日起算利息，被告林家毅、詹世雄、顏維德於106年6月21收受前開聲明狀，應以106年6月22日起算利息，被告宇加公司於106年6月22日收受上開聲明狀，應以106年6月23日計算利息，被告孫國彰於106年6月22日寄存送達上開聲明狀，經10日為106年7月2日該日為假日，應於106年7月3日生送達效力，故利息起算日以106年7月4日起算，被告林華逸於106年6月23日寄存送達前開聲明狀，經10日而於106年7月3日生送達效力，故利息起算日應以106年7月4日起算，均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由原告代為受領之，亦有理由。
  ③如前述，被告陳正明、黃書青、潘俊毓、郭江雄、王志誠，吳益政、黃義仁、施少桂、洪志明、蘇鈺婷、中華開發公司應負擔附表「求償金額欄30%」之損害賠償，另就附表編號1至48授權人部分，因其等收受起訴狀繕本翌日均早於106年6月15日，故以106年6月15日為起算日，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由原告代為受領之，為有理由，惟就附表編號49至53應收受民事擴張之聲明狀翌日起算利息，被告黃書青於106年6月20日收受前開聲明狀，其利息起算日應以106年6月21日起算；被告陳正明、吳益政、施少桂、洪志明、王志誠於106年6月21日收受前開聲明狀，其利息起算日應以106年6月22日起算；被告潘建璋、黃義仁、蘇鈺婷、中華開發公司於106年6月23日寄存送達前開聲明狀，經10日而於106年7月3日生送達效力，故利息起算日應以106年7月4日起算，被告郭江雄於106年6月28日公示送達，依民事訴訟法第152條規定，經20日發生效力，故於106年7月18日生送達效力，故應以106年7月19日為利息起算日，均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由原告代為受領之，亦有理由。
四、綜上，原告主張被告孫國彰、宇加公司應連帶給付如附表所示授權人「求償金額」欄所示之金額，被告孫國彰、林家毅、詹世雄、顏維德、林華逸應連帶給付附表所示授權人「求償金額」欄所示之金額，被告陳正明、黃書青、潘建璋、郭江雄、王志誠，吳益政、黃義仁、施少桂、洪志明、中華開發公司應給付附表所示授權人「求償金額30%」欄所示之金額，被告蘇鈺婷、宇加公司應連帶給付附表所示授權人「求償金額30%」欄所示之金額，及前揭㈤利息起算日所認定之法定利息，其如主文所示第一項至第四項所命之給付，如其中任一項履行給付後，其他項於給付之範圍內，免給付義務，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即無理由，不應准許。
五、另按「保護機構依第28條規定提起訴訟或上訴，釋明在判決確定前不為執行，恐受難以抵償或難以計算之損害者，法院應依其聲請宣告准予免供擔保之假執行。」，投保法第36條定有明文。經查，本件係虛增營業收入等致使宇加公司之系爭財報內容虛偽不實，原告主張本件判決確定前不為執行，恐受難以抵償或難以計算之損害，應認已有相當之釋明，故就原告勝訴部分，准免供擔保假執行。又就部分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請求准予宣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部分被告未表示願供擔保請求准予宣告免為假執行，本院則依職權酌定相當之擔保金。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及免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併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後均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
    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第79條、第85條第2 項、第392 條第2 項，投保法第36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2    月    30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許瑞東


                                    法  官  古秋菊


                                    法  官  宋家瑋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 　　月　　5 　　日
                                    書記官　洪愷翎
		附表：授權人名單暨求償金額一覽表

		


		


		


		


		




		編號

		訴訟編號

		訴訟編號

		姓名

		求償金額

		求償金額30%
(小數點4捨五入)



		1

		A00001

		B00001

		李淑娟

		1,921,393 

		576,418



		2

		A00002

		　

		黃惠玲

		49,688 

		14,907



		3

		　

		B00002

		謝美麗

		61,864 

		18,559



		4

		A00003

		　

		吳香蘭

		239,028 

		71,708



		5

		A00004

		　

		劉勇彰

		309,514 

		92,854



		6

		A00005

		　

		嚴文秀

		399,703 

		119,911



		7

		A00006

		B00003

		陳永華

		556,935 

		167,081



		8

		　

		B00004

		陳美倫

		285,653 

		85,696



		9

		A00007

		　

		陳柏江

		97,706 

		29,312



		10

		A00008

		　

		喬秀楹

		222,021 

		66,606



		11

		A00009

		　

		王乃玄

		154,999 

		46,500



		12

		　

		B00005

		蔡麗卿

		40,064 

		12,019



		13

		A00010

		　

		楊鴻正

		315,403 

		94,621



		14

		　

		B00006

		周速月

		86,953 

		26,086



		15

		A00011

		　

		何仙容

		117,838 

		35,351



		16

		A00012

		　

		林永壽

		49,098 

		14,729



		17

		A00013

		　

		林世祥

		363,529 

		109,059



		18

		A00014

		　

		陳玲妃

		143,024 

		42,907



		19

		A00015

		　

		蔡佩君

		422,261 

		126,678



		20

		A00016

		　

		洪淑珠

		95,201 

		28,560



		21

		A00017

		　

		詹維容

		2,582,011 

		774,603



		22

		A00018

		　

		賴福田

		207,815 

		62,345



		23

		A00019

		　

		魏文玲

		232,107 

		69,632



		24

		A00020

		　

		黃金城

		857,987 

		257,396



		25

		A00021

		　

		鄭詠之

		972,906 

		291,872



		26

		A00022

		　

		陳珮雯

		406,155 

		121,846



		27

		A00023

		　

		黃康智

		1,670,302 

		501,091



		28

		　

		B00007

		李昇晏

		850,280 

		255,084



		29

		　

		B00008

		李洛漳

		590,403 

		177,121



		30

		　

		B00009

		林正偉

		115,094 

		34,528



		31

		A00024

		　

		馬雲浩

		107,242 

		32,173



		32

		A00025

		　

		詹秋蘭

		206,619 

		61,986



		33

		　

		B00010

		蘇純緯

		27,495 

		8,249



		34

		A00026

		　

		何阿足

		1,388,764 

		416,629



		35

		A00028

		　

		蘇玉環

		17,577 

		5,273



		36

		A00029

		　

		黃書蘭

		182,710 

		54,813



		37

		A00030

		　

		蘇長蕙

		242,306 

		72,692



		38

		　

		B00011

		張育銓

		33,364 

		10,009



		39

		A00031

		　

		邱陳霞

		4,106,164 

		1,231,849



		40

		A00032

		　

		陳韋志

		37,069 

		11,120



		41

		A00033

		　

		李淑萍

		377,108 

		113,132



		42

		　

		B00012

		陳力升

		288,452 

		86,536



		43

		A00034

		　

		呂彥岱

		26,711 

		8,013



		44

		A00035

		　

		許郁媚

		981,960 

		294,588



		45

		A00036

		　

		喻晴巖

		1,376,982 

		413,094



		46

		　

		B00013

		秦亨盟

		1,719,380 

		515,814



		47

		A00037

		　

		吳士玉

		146,117 

		43,835



		48

		A00038

		　

		黃羽甄

		49,098 

		14,729



		49

		A00039

		　

		吳佳樺

		218,833 

		65,650



		50

		A00040

		　

		林哲鈞

		825,056 

		247,517



		51

		A00041

		　

		林楷程

		288,682 

		86,605



		52

		A00042

		　

		張惠淑

		1,228,765 

		368,630



		53

		A00043

		　

		林秉睿

		288,965 

		86,690



		　

		　

		　

		　

		28,582,356 

		8,574,706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5年度金字第14號
原      告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法定代理人  張心悌
訴訟代理人  沈安琪律師
被      告  林家毅（更名：林峻輝）
被      告  顏維德
訴訟代理人  陳明正律師
複  代理人  馬廷瑜律師
被      告  蔡福仁
訴訟代理人  馮昌國律師
            郭瑋萍律師
            尹景宣律師
被      告  陳正明
訴訟代理人  陳崇善律師
被      告  黃書青
訴訟代理人  楊宗翰律師
被      告  吳益政
訴訟代理人  倪映驊律師
被      告  黃義仁
訴訟代理人  曹詩羽律師
被      告  潘建璋（原名：潘俊毓）
            王志誠
            蘇鈺婷
前  三  人 
訴訟代理人  劉宇倢律師
被      告  周維憲
            張仕奇
            許弘毅
被      告  弘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法定代理人  莊俊華
前  四  人
訴訟代理人  林健群律師
被      告  張欣瑜
            邢國震
被      告  卓群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兼
法定代理人  韋月桂
前  四  人  
訴訟代理人  胡峰賓律師
被      告  孫國彰
            詹世雄
            林華逸
被      告  宇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孫國軒
            ○○○
被      告  中華開發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孫國彰
被      告  郭江雄
            施少桂
            洪志明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0 年10月27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孫國彰、宇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應連帶給付如附表所示授權
人「求償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就附表編號1至48授權人「求
償金額」欄所示金額自民國一○六年六月十五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就附表編號49至53授權人如附
表「求償金額」欄所示金額，被告孫國彰自民國一○六年七月四
日起，被告宇加科技股份有限公自民國一○六年六月二十三日起
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均由原告受
領之。
被告孫國彰、林家毅、詹世雄、顏維德、林華逸應連帶給付如附
表所示授權人「求償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就附表編號1至48
授權人「求償金額」欄所示金額自民國一○六年六月十五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就附表編號49至53
授權人如「求償金額」欄所示金額，被告孫國彰、林華逸自民國
一○六年七月四日起，被告林家毅、詹世雄、顏維德自民國一○六
年六月二十二日起，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均由原
告受領之。
被告陳正明、黃書青、潘建璋、郭江雄、王志誠，吳益政、黃義
仁、施少桂、洪志明、中華開發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如附表
所示授權人「求償金額30%」欄所示之金額，及就附表編號1至48
授權人「求償金額30%」欄所示金額自民國一○六年六月十五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附表編號49至53
授權人如附表「求償金額30%」欄所示金額，被告黃書青自民國
一○六年六月二十二日，被告陳正明、王志誠、吳益政、施少桂
、洪志明自民國一○六年六月二十二日起，被告潘建璋、黃義仁
、中華開發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自民國一○六年七月四日起，被告
郭江雄自民國一○六年七月十九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由原告受領之。
被告蘇鈺婷、宇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應連帶給付如附表所示授權
人「求償金額30%」欄所示之金額，及就附表編號1至48授權人「
求償金額30%」欄所示金額自民國一○六年六月十五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就附表編號49至53授權人
「求償金額30%」欄所示金額，被告蘇鈺婷自民國一○六年七月四
日起，被告宇加科技股份有限公自民國一○六年六月二十三日起
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由原告受領
之。
本判決第一項至第四項所命之給付，如其中任一項履行給付後，
其他項於給付之範圍內，免給付義務。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孫國彰、林家毅、詹世雄、顏維德、林華逸、宇
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連帶負擔百分之五十，陳正明、黃書青、潘
建璋、郭江雄、王志誠，吳益政、黃義仁、施少桂、洪志明、蘇
鈺婷、中華開發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各負擔百分之二，餘由原告負
擔。
本判決第一項至第四項得假執行。但如被告孫國彰、林家毅、詹
世雄、顏維德、林華逸、宇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陳正明、黃書
青、潘建璋、郭江雄、王志誠，吳益政、黃義仁、施少桂、洪志
明、蘇鈺婷、中華開發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依其應給付之金額為應
受給付之授權人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原告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邱欽庭，嗣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張心
    悌，有卷附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民國110年1月7日金
    管證交字第1100130076號函可稽（見本院卷㈣第505頁），並
    據其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㈣第503頁之聲明承受訴訟狀）
    ，核與民事訴訟法第175條第1項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請求
    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
    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
    又按保護機構為保護公益，於本法及其捐助章程所定目的範
    圍內，對於造成多數證券投資人或期貨交易人受損害之同一
    原因所引起之證券、期貨事件，得由20人以上證券投資人或
    期貨交易人授與仲裁或訴訟實施權後，以自己之名義，提付
    仲裁或起訴。保護機構依前項規定提付仲裁或起訴後，其他
    證券投資人或期貨交易人得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或詢問
    終結前，授與仲裁或訴訟實施權，擴張應受仲裁或判決事項
    之聲明，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下稱投保法）第
    28條第1項、第2項規定亦有明文。查本案訴訟實施權授與原
    告之被害投資人於原告起訴時共有李淑娟等49人，求償金額
    為新臺幣（下同）26,227,89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翌日起算
    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又本件訴訟繫屬中陸
    續有其他被害投資人依投保法第28條第2項規定授與仲裁或
    訴訟實施權予原告，原告分別於106年6月15日民事擴張訴之
    聲明狀擴張授權人李淑娟等54人求償金額合計29,130,556元
    ；又於107年10月17日陳報狀更正為授權人李淑娟等53人，
    並減縮求償金額為29,107,356元，復於108年7月15日變更利
    息起算日為106年6月15日起算，再於110年5月28日具狀減縮
    求償金額合計28,582,356元，參諸前揭規定，均應予准許。
三、復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
    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係以書狀撤
    回者，自撤回書狀送達之日起，10日內未提出異議者，視為
    同意撤回，民事訴訟法第262 條第1 項、第4 條定有明文。
    查本件原告起訴後，嗣於訴訟進行中具狀撤回對劉祥墩部分
    之訴（見本院卷㈤第55頁），劉祥墩於收受撤回狀後至本院
    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表示異議，視為同意原告之撤回，已非
    本案審理範圍。
四、又按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刑事法院以裁定移送民事庭後，即
    成為獨立之民事訴訟，既無非俟刑事訴訟解決，民事訴訟即
    無從或甚難判斷之情形，民事法院當可自行調查審理，不受
    刑事法院認定事實之拘束。即無在刑事訴訟程序終結前，停
    止訴訟程序之必要（最高法院78年度台抗字第263號裁判要
    旨參照）。又民事訴訟法第183 條固規定訴訟中有犯罪嫌疑
    牽涉其裁判者，法院得在刑事訴訟終結前，以裁定停止訴訟
    程序。惟民事法院就兩造所爭執之事實，本得依職權獨立認
    定，不受刑事訴訟所調查之證據，刑事判決所認定事實之影
    響，倘就所調查之結果，已足形成心證，自無停止訴訟程序
    之必要（最高法院89年度台抗字第214號裁定意旨參照）。
    查本院刑事庭105年度金重訴字第1號、105年度金訴字第30
    號、105年度金重訴第11號、105年度重訴字第31號、105年
    度易字第1775號、106年度金重訴字第4號、107年度重訴字
    第36號（下稱另案刑事判決）上訴至臺灣高等法院審理中，
    然依上說明，本院就兩造所爭執之事實，自得依職權獨立認
    定，是被告詹世雄聲請於刑事判決確定前，停止本件訴訟程
    序云云，自屬無據，不應准許。
五、本件被告林家毅（現已更名為林峻輝，惟下仍以行為時之名
    即林家毅稱之）、陳正明、孫國彰、詹世雄、林華逸、宇加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宇加公司）、中華開發投資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中華開發公司）、郭江雄、施少桂、洪志明等
    人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又核無民事訴訟
    法第386 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
    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孫國彰於擔任宇加公司負責人期間與趙亦平（趙亦平部
    分本院另行審理）、被告林家毅、詹世雄、顏維德、林華逸
    及蔡福仁等人基於共同之犯意，涉嫌於民國（下同）101年
    至103年間，使宇加公司與立燁國際有限公司（下稱立燁公
    司）、United Effort International Co. ,LTD（下稱UE公
    司）、千亞光電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千亞公司）、亞瑟光電
    有限公司（下稱亞瑟公司）、亞軒光電有限公司（下稱亞軒
    公司，後改名為源昇應材有限公司）、揚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揚華公司）、伊同有限公司（下稱伊同公司）、伊
    索有限公司（下稱伊索公司）、夏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夏邦公司）等公司以虛假之循環交易方式，虛增宇加公司
    營業額，使宇加公司對外公告並申報之101年第3季至104年
    度第1季各期財務報告（下稱系爭財報）涉有虛偽不實，導
    致本件授權人受有損害之事實。
　㈡被告之身份：
　⒈被告孫國彰（宇加公司董事長）、被告林家毅（揚華公司實
    際負責人）、被告詹世雄（揚華公司實際負責人）、被告顏
    維德（千亞公司、亞瑟公司、亞軒公司實際負責人）、被告
    林華逸（亞瑟公司登記負責人）、被告蔡福仁（伊同公司、
    伊索公司、夏邦公司實際負責人）均為刑事不法行為人。
  ⒉被告宇加公司為證交法第5條所規範之發行人；而被告陳正
    明、被告黃書青、被告中華開發公司（自102年6月4日起以
    自己之名義擔任宇加公司董事）、被告潘俊毓、被告郭江雄
    、被告吳益政、被告黃義仁、被告施少桂、被告王志誠（於
    104年1月1日至同年6月15日擔任董事長）、被告洪志明等人
    分別於宇加公司系爭財報期間擔任宇加公司之董事、監察人
    及獨立董事，被告蘇鈺婷為在系爭財報簽章之會計主管。
  ⒊被告周維憲、被告張仕奇、被告許弘毅分別為簽證宇加公司1
    01年第3季至102年第1季財務報告，且該3人斯時為被告弘基
    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之會計師；被告韋月桂、被告邢國震、被
    告張欣瑜則負責簽證宇加公司102年第2季至104年第1季財務
    報告，該3人於斯時係被告卓群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之會計師
    。
　㈢原告分別依104年7月1日修正前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
    20條第3項及第20條之1第1項、公司法第23條第2項及民法第
    28條、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請求宇加公司；修正前證
    交法第20條第3項、第20條之1第1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
    段及第2項請求另案刑事案件不法行為人即孫國彰、趙亦平
    （趙亦平部分本院另行審結）、詹世雄、林家毅、顏維德、
    林華逸、蔡福仁；修正前證交法第20條第3項及第20條之1第
    1項、公司法第23條第2項及民法第28條、民法第184條第2項
    規定，請求宇加公司董事即陳正明、黃書青、中華開發公司
    、潘俊毓、孫國彰、郭江雄、王志誠，以及獨立董事吳益政
    、監察人黃義仁、施少桂、洪志明；修正前證交法第20條第
    3項及第20條之1第1項、公司法第23條第2項及民法第28條、
    184條第2項請求宇加公司會計主管蘇鈺婷；依修正前證交法
    第20條第3項、第20條之1第3項、民法第184條第2項，請求
    簽證會計師周維憲、許弘毅、張仕奇、韋月桂、邢國震、張
    欣瑜，並依民法第679條、第681條及類推適用民法第28條規
    定請求弘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卓群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復
    依民法第185條規定，請求前開被告應連帶給付如附表訴訟
    實施權授與人求償金額欄內所示之金額，及自106 年6 月15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請准為免供擔保
    宣告假執行，如不能免供擔保宣告假執行，原告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假執行等語。
二、被告答辯主張：
  ㈠林家毅部分：  
    被告林家毅未參與宇加公司之營運決策或擔任財務會計人員
    ，未實際參與宇加公司財務報表之編製，未核章於財務報表
    上，故被告林家毅並非證交法第20條之行為責任主體，原告
    請求被告林家毅負損害賠償責任，實屬無理。再者，原告稱
    因信賴宇加公司財務報告之真實性而受有損害，則其因果關
    係應僅限於因財務報告不實所致之損害，然被告林家毅縱有
    起訴書所載以揚華公司與宇加公司進行交易，但被告林家毅
    並未參與宇加公司之營運或財務報告之編制，宇加公司與各
    廠商間之交易應如何於財務報告與說明，顯非被告林家毅所
    能知悉或決定。依此，被告林家毅既無編製審核財務報告之
    權限，對原告因信賴財務報告所受之損害，自無因果關係，
    而無庸負連帶賠償責任。又民法第184 條第2 項所謂違反保
    護他人之法律者，係指以保護他人為目的之法律，亦即一般
    防止妨害他人權益或禁止侵害他人權益之法律而言，然證交
    法之立法目的係為發展國民經濟，並保障投資非保護個別股
    票投資人，本案授權人自無法據此規範主張證交法為保護他
    人之法律並作為本案請求權基礎。原告起訴請求被告林家毅
    連帶賠償，並無理由。聲明：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
    駁回。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等語。
  ㈡顏維德部分：
  ⒈被告顏維德並非發行人，亦非宇加公司之董事或負責人、監
    察人、財務主管、財務會計人員或職員，對於宇加公司之實
    際經營或營運決策並未參與，宇加公司所申報或公告之財報
    公開說明書，亦無製作或變更其內容之權限，亦未於上留下
    隻字片語或核章，可證被告並非證交法第20條第3 項、第20
    條之1 第1 項之主體，實無該損害賠償之適用。
　⒉按公司法第23條第2 項、民法第28條規定，宇加公司縱使有
    不實財務報告，而宇加公司這段期間之負責人為孫國彰，被
    告顏維德亦非屬公司法第8 條之人，自無從依公司法第23條
    第2 項及民法第28條與宇加公司負擔連帶損害賠償之責；再
    被告顏維德係安揚公司之員工，但安揚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係
    詹世雄，被告顏維德在安揚公司之行為皆係依照詹世雄之指
    示和命令，是被告顏維德對於安揚公司之運作和經營，實無
    置喙之餘地，更難想像對安揚公司之交易行為如何為虛偽不
    實。此外，被告顏維德既非安揚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亦無從
    與宇加公司有何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因證交法第20條第1 
    、3 項、第20條之1 等規定無由成立，亦難以論及民法第18
    4 條第2 項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是被告自無該當民法第18
    4條第1 項後段、第2 項及民法第185 條共同侵權行為之可
    能。
  ⒊又財務報告是否已符合證交法第20之1第1項之「主要內容」
    而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原告應舉證以實其說。而財務報告
    即便有虛偽不實之情形時，是否會導致原告之授權人因此購
    入或繼續持有被告宇加公司之股票，而受有損害？其間是否
    有因果關係存在？民法第184 條之侵權行為亦是同理，須被
    害人之損害，與侵權行為人之行為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
    始能成立，且此部分因果關係之存在，依舉證責任之法則，
    亦需由原告予以舉證證明。此外，有價證券之交易價格，非
    取決於單一原因，可能或受國際金融環境變動因素、整體產
    業前景榮枯、國內政情等因素之影響，漲跌非全然跟隨公司
    之基本面，且各投資人對於發行公司公開資訊之解讀亦不盡
    相同，基於投資人自己責任原則，投資人對於投資報酬及風
    險之判斷，亦負有自負盈虧之責任。原告不能謂被告顏維德
    已於刑事偵查程序坦承犯行而有虛偽交易，即應令渠等應負
    擔損害賠償之責，仍應舉證說明會計憑證等帳冊是否屬於財
    報之主要內容以及行為與所受損害之間是否具有因果關係。
    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
    執行等語。
  ㈢蔡福仁部分：
  ⒈被告蔡福仁與夏邦公司、宇加公司間之鎂錠交易，均有給付
    相當對價並移轉所有權，買賣關係有效成立，原告對上開交
    易為通謀虛偽意思表示應負舉證責任。另依孫國彰、林華逸
    、蘇芝玲於法務部調查局台北市調處之證詞，無法證明被告
    蔡福仁與孫國彰間所為鎂錠買賣，有何通謀虛偽之意思表示
    ，依相關公司發票、支票、匯款收據、領貨單、銷貨單、匯
    款單等，足證明被告蔡福仁與夏邦公司、宇加公司間均為真
    實交易。被告蔡福仁因具有現金優勢透過伊同公司、伊索公
    司向夏邦公司購買鎂錠，並以電匯方式支付買賣價金，嗣再
    出售予宇加公司，並以支票方式收取買賣價金，因鎂錠貨量
    龐大，將之置於高雄港海關倉庫，並以提單移轉所有權，是
    自被告蔡福仁向夏邦公司買受鎂錠，至出售宇加公司取得貨
    款前，被告蔡福仁之公司實際取得標的物所有權，承受標的
    物滅失及支票無法兌現之風險，被告蔡福仁無冒著票據無法
    收款及虛偽買賣之刑事責任，與宇加公司、夏邦公司為虛偽
    買賣之理。另一方面，宇加公司或夏邦公司如僅係因資金短
    缺而無實際買賣鎂錠之需求，以今企業融資之多元性、便利
    性，何須接受伊同公司、伊索公司加計貨款3%至5%利潤，顯
    高於法定借款利息之方式，虛偽交易而為借貸，不能僅因雙
    方交易之鎂錠貨量龐大，須以提單交易，率爾推論為虛偽交
    易，更不能以夏邦公司與宇加公司負責人有親戚關係，即推
    論被告蔡福仁有任何虛偽買賣之合意。
  ⒉被告蔡福仁非系爭有價證券實際募集、發行、買賣之人，對
　  系爭有價證券之財報亦無製作權限，非證交法第20條第1 項
    、第20之1 條所規範之主體。本件應回歸民事侵權責任檢視
    是否符合侵權行為，原告無援引證交法「詐欺市場理論」推
    定交易之因果關係。退萬步言，「詐欺市場理論」之理論基
    礎為有價證券交易市場為效率市場，而我國證券市場是否為
    「效率市場」尚非定論，況本案標的為「上櫃公司」股票，
    是否適用「詐欺市場理論」仍有疑慮，原告應就投資人是否
    確因信賴宇加公司財報而購入其股票並生損害，負舉證責任
    。
  ⒊104 年6 月16日檢調搜索宇加公司，當日該公司股票收盤價
    雖下跌，然搜索前一天，宇加公司股票即先行下跌9.89% ，
    6 月23日至29日均為上漲，故宇加公司股票漲跌應有諸多因
    素，與財報是否詳實尚難認有直接因果關係，此外，刑事起
    訴書附表三記載伊索公司於103 年度銷售與宇加公司之銷售
    額金額為17,899,000元，附表四記載伊同公司於103 年度銷
    售與宇加公司之銷售額金額為88,675,475元，此金額為何與
    附件1 所載與伊同公司及伊索公司有關之金額不同？依據為
    何？檢方起訴主張之虛增68% 之計算依據為何？均有賴進一
    步舉證及說明，據此，審酌被告蔡福仁上開交易均有給付相
    當對價及承擔交易風險，刑事部分亦未證明被告蔡福仁有任
    何虛偽交易之不法。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免予假執行等語。
  ㈣陳正明部分：
    孫國彰等人於刑事案件所示之虛偽交易及因而製作之虛假財
    務報表，並提出於董事會等相關資料，多數董監包括被告陳
    正明乃係受其蒙騙，誤信已經公司內部稽核及會計師查帳簽
    核等程序，未料卻有此等虛偽交易之情形。相關董監本身也
    因為持有相當股數而成為孫國彰等人違法行為之受害者，故
    本件投資人之損害應由孫國彰等人承擔，與被告陳正明無涉
    。聲明：原告之訴關於被告陳正明之部分駁回。如獲不利益
    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假執行等語。
  ㈤黃書青部分：
    被告黃書青並未涉及原告引據起訴書所指之虛偽交易等不法
    行為，故並非刑事之不法行為人；再者，被告黃書青並無財
    務或會計之專業經歷，且對前述虛偽交易等不法行為尚無所
    悉，無從判斷系爭財報有無不實，宇加公司係公開發行股票
    之大規模企業，其營業狀況及相關財務簿冊，數量龐大且繁
    雜，非未具財務會計專業之人得以調查或查核，宇加公司及
    董事會委任弘基會計師事務所及卓群聯合會計師暨其所屬會
    計師，就宇加公司之財務報告進行簽證，可見被告黃書青就
    簽證會計師之選任，已盡相當之注意義務，況本件所涉財務
    報告，除宇加公司外，尚包含立燁公司、UE公司 、揚華公
    司、千亞公司、亞瑟公司、亞軒公司、夏邦公司、伊同公司
    及伊索公司等，均應係經專業會計師簽證，並出具無保留意
    見，依善意信賴及分工原則，被告基於合理確信，實無法察
    覺財報存在虛偽不實情事。本件實乃孫國彰等人故意蒙蔽董
    事會、監察人及股東會之犯罪行為，且被告黃青書並未參與
    宇加公司之經營決策，無從知悉孫國彰有原告主張之情事。
    是以，被告已盡相當之注意義務，並有正當理由可合理確信
    被告宇加公司經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告內容無虛偽或隱匿之
    情事，依證交法第20條之1 第2 項規定，被告黃書青實免負
    賠償責任，故原告依證交法第20條第3 項、第20條之1 第1 
    項、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及後段、第2 項、第185 條第
    1 項前段及公司法第23條第2 項規定，請求負損害賠償責任
    ，均無理由。退步言之，縱認系爭財務報告確有虛偽或隱匿
    等，被告黃書青應負部分責任，依證券交易法第20條之1 第
    5 項規定，應依責任比例，負賠償責任，故原告依民法第18
    5 條第1 項前段請求被告黃書青等負「連帶賠償責任」，更
    顯無理由。此外，關於「原告代表之授權人得否主張市場詐
    欺理論，而減輕或免除舉證責任」暨「損害賠償額計算方式
    」等爭點，均尚待進一步釐清。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
    不利益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等語。
  ㈥吳益政部分：
  ⒈原告並未具體指明宇加公司有無設立審計委員會，被告吳益
    政究應負擔董事之義務，或應準用監察人章節規定而負有核
    對簿據調查財務報告相關表冊並監督董事之義務、被告何行
    為違背義務，致須負證交法第20條第3 項損害賠償責任等事
    實，當難認原告業盡舉證之責。再者，臺灣新北地方檢查署
    起訴書指在被告吳益政擔任宇加公司獨立董事期間（即99年
    6 月29日起至102 年6 月3 日），均係時任董事長孫國彰指
    示不知情員工買賣貨物並開立統一發票、製作會計傳票並記
    入帳冊，被告吳益政身為獨立董事難知悉上開情事，且被告
    吳益政之職責除應審查證交法第14條之3 所列舉之事項外，
    即係公司法第193 條、第202 條參與董事會決議並依法令章
    程與股東會決議執行業務，殊難想像獨立董事親力親為檢視
    貨物有無確實入庫、出庫等事宜。此外，孫國彰既指示不知
    情之員工製作不實貨款收、付紀錄、統一發票、會計傳票與
    記入公司帳冊，苟非知悉孫國彰之犯意，外觀上貨款收、付
    紀錄、統一發票會計傳票與公司帳冊當與真實無異。綜觀上
    情，依原告所提事實主張，尚難認定被告吳益政參與虛偽、
    隱匿或不實財務報告及有關業務文件之編製，遑論被告吳益
    政未受刑事訴追，更能證明並未知悉孫國彰之犯意也未參與
    其犯罪行為。
　⒉被告吳益政身為獨立董事，其職權係審查證交法第14條之3 
    所列舉之事項，與依公司法第193 條、第202 條參與董事會
    決議並依法令章程與股東會決議執行業務，殊難想像獨立董
    事應親力親為檢視貨物有無確實 入庫、出庫等事宜，苟非
    知悉孫國彰之犯意，外觀上貨款收、付紀錄、統一發票會計
    傳票與公司帳冊當與真實無異。被告吳益政依上開貨款收、
    付紀錄、統一發票會計傳票與公司帳冊檢視宇加公司財務報
    告有無錯誤，即業履行其注意義務，當與證券交易法第20條
    之1第2項所指情節相符，更能證明其已盡相當注意，且有正
    當理由可合理確信其內容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被告吳益政
    應免負賠償責任。
  ⒊按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第2 項、公司法第23條第2 項
    及民法第28條規定所涉過失義務，應係指獨立董事基於公司
    法第228 條董事應編製、通過財務報告之義務；惟獨立董事
    之注意義務，難想像應親力親為檢視貨物有無確實入庫、出
    庫等，且若非知悉孫國彰之犯意，外觀上貨款收、付紀錄、
    統一發票會計傳票與公司帳冊當與真實無異，被告依上開貨
    款收、付紀錄、統一發票會計傳票與公司帳冊檢視宇加公司
    財務報告有無錯誤，即業履行其注意義務，被告吳益政在執
    行宇加公司獨立董事業務時並無過失。依民法第184條第1 
    項後段要件，原告未善盡被告吳益政係故意以作為或不作為
    之行為違反法定職務之舉證責任，其主張當無理由；被告吳
    益政無任何侵權行為已如前所述，當難符合民法第185 條第
    1項前段共同侵權之要件。綜上，原告請求顯無理由，應予
    駁回，爰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等語。
  ㈦黃義仁部分：
  ⒈被告黃義仁係因借錢予孫國彰，孫國彰始給付宇加公司股份
    予被告黃義仁，並於99年6 月29日股東常會當選為監察人，
    然從未自宇加公司支領過酬勞或報酬，且當時被告黃義仁在
    大學任職，故沒有實際參與宇加公司營運，宇加公司就決策
    事項也從未通知被告黃義仁參與、告知決策事項，此可參新
    北政府檢送之公司登記案卷所附之董事會簽到簿，未有監察
    人之簽名欄。再進一步言，被告黃義仁沒有領取報酬，不應
    負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亦無「徒領薪酬無須負擔任何義
    務」之虞。被告黃義仁簽名於財務報表時，係後簽於宇加公
    司董事、法律顧問、會計師之後，宇加公司獨立董事劉祥敦
    更是資深法律人（且有領取報酬），被告黃義仁更合理確信
    內容無虛偽情事，且從股東常會及會計師之查核報表無從知
    悉宇加公司是否存有虛偽交易，被告黃義仁無任何故意或過
    失之行為。再者，被告黃義仁非會計專業，信任會計師之查
    核報告，應屬「有正當理由可合理確信其內容無虛偽或隱匿
    之情事」，得免負賠償責任，且進一步言之，縱宇加公司真
    有虛偽交易情事，然董事會提出之各種表冊，被告黃義仁非
    會計專業，信任會計師之查核報告而未能發現虛偽交易乙節
    ，是否即能推論被告黃義仁具有故意或過失之行為？
  ⒉被告孫國彰約於99年入主宇加公司，舊有人員仍繼續經營宇
　  加公司，宇加公司舊有團隊如何經營，被告黃義仁怎能知悉
    ？無從問起，資訊並不公開，營運狀況從未告知，對於宇加
    公司之虛偽交易情事從不知悉；會計師之查核報告也未能發
    現虛偽交易，被告黃義仁應屬「有正當理由可合理確信其內
    容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益徵其未有故意、過失行為。為
    此，懇請駁回原告之訴，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
    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等語。
  ㈧潘建璋、王志誠、蘇鈺婷等3人部分：
  ⒈按原告主張被告潘建璋等3人曾分別擔任宇加公司之法人代表
    人董事、獨立董事、董事以及法人董事代表人，而依民法第
    184 條第1 項前段、第2 項、公司法第23條第2 項及第28條
    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惟原告迄未為相應舉證，被告潘建璋等
    3人既非另案刑事判決指涉之犯罪行為人，客觀上不存在任
    何侵權行為，原告主張顯乏實據，當無足採。
  ⒉參另案刑事判決就宇加公司向立燁公司進貨、再出貨予Unit
　  ed Effort 公司之認定，足見宇加公司藉向立燁公司進貨後
    再行加工、出貨予United Effort 公司，以期增加利潤、拓
    展市場，屬合理增加利潤之商業模式，故宇加公司財務報表
    與相關會計憑證均將銷售予UnitedEffort公司之銷售額列入
    營業收入，於法無違，客觀上不存在虛偽交易，原告無由據
    以主張被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宇加公司向千亞公司進貨LE
    D CHIP，再銷售與予亞軒公司，及宇加公司自揚華公司進貨
    Water bond磊晶片再銷售予千亞公司亦係真實交易，原告稱
    有虛偽交易並不符實；宇加公司自夏邦公司買進鎂錠後銷售
    予中鋼鋁業公司、煜旌公司，及宇加公司和伊同公司、伊索
    公司間鎂錠買賣部分，業經判決認定屬真實交易，原告主張
    並無可採。是以，宇加公司前揭交易行為均為真實，原告主
    張宇加公司虛增營業收入而製作不實財報云云，無所依憑，
    依法應予駁回。
  ⒊又原告固稱應依「詐欺市場理論」推定本件投資人交易因果
    關係云云，惟詐欺市場理論於本件是否適用，原告應先證明
    市場價格已充分反應所有可得資訊，原告未能舉證，當受不
    利之認定。再原告所列授權人中之「持有人」，本質上即無
    適用「詐欺市場理論」之可能，縱可適用亦僅得推定「交易
    因果關係」，不得逕謂「損失因果關係」併同受推定，原告
    空言主張渠等損害係因財報不實所致，未為具體舉證說明，
    當無可憑信。況宇加公司為一上櫃公司，股票流通性極低，
    交易價格亦偏低，於103年以來平均約15元左右，最高成交
    價約20元，104 年3 月4日成交648,000 股，同月25日收盤
    價格高達63.8元，顯然有異，原告之授權人多為104 年1 月
    至6 月15日間購入股票，衡諸一般理性投資人會查證公司體
    質，評估以往交易價格及未來獲利能力而決定是否進行投資
    ，原告授權人此時買入宇加公司股票顯悖於常理，殊難採信
    渠等係善意信賴宇加公司對外公開之財務報表而購入公司股
    票。再者，宇加公司104 年2 月9 日至3 月11日間確有股價
    異常上漲情形，經另案江盛洲涉犯證交法第171 條第1 款高
    買證券罪刑事判決，足證斯時宇加公司股價顯有異常上漲，
    與公司基本面相悖離，如係一般理性投資人經評估公司歷年
    股價以及公司營運狀況應無貿然投入之理，原告授權人多於
    此期間購入公司股票，顯難認係出於善意信賴財務報表所買
    入，更有可能係內線消息之受領者，圖利用股票市場廣大投
    資人尚未知悉之公司內部資訊而買賣股票，進而獲取利益，
    益彰渠等非善意信賴宇加公司財務報告而為股票之買賣至明
    。綜上，原告主張顯悖於事實，其請求損害賠償難認有理，
    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免
    為假執行等語。
  ㈨周維憲、張仕奇、許弘毅（下合稱被告周維憲等3人）、弘基
    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等人部分：
  ⒈原告附表所示之授權人，因渠等購入股票之日期，均非係在
    宇加公司101 年第3 季至102 年第1 季季報間，自與被告周
    維憲等3人、弘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等人無關。又證交法笫2
    0條之適用，須以行為人有故意為不實財報之行為為限，不
    應恣意擴張責任於過失行為人。是以，原告主張被告周維憲
    等3人於查核簽證宇加公司之財務報告時，對投資人應盡專
    業上之注意義務，卻未適當執行宇加公司新增十大銷貨客戶
    之查核，涉有疏失，應依證交法第20條第3 項對授權人負損
    害賠償責任云云；惟原告既未就被告周維憲等3人有何故意
    行為舉證，然非不實財報之故意行為人，自毋庸負損害賠償
    責任，所屬之弘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亦同。
　⒉原告依櫃買中心查核報告「宇加公司101 年第4 季至102 年
    第1 季財務報告會計師就所詢事項說明對照表」而主張被告
    周維憲等3人於簽證時有不正當行為或違反或廢弛業務上應
    盡之義務云云；然依櫃買中心查核報告中櫃買中心意見記載
    「有關相關疏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業於104 年6 月25日
    會懲字第1040024834號公告予以停業3 個月處分在案。」，
    其處分係針對宇加公司99年度至100 年度財務報告所為，與
    本件101年第3 季季報、101 年度財報及102 年第1 季季報
    無涉，故櫃買中心意見是否即得認定被告周維憲等3人於簽
    證時有不正當行為或違反或廢弛其業務上應盡之義務即屬有
    疑，自無可採。原告主張宇加公司有虛假交易，虛增營業額
    致授權人受有損害等，經與櫃買中心查核報告所載相核，並
    無任何關聯，倘被告周維憲等3人就宇加公司之季報、財報
    有不正當行為或違反業務上應盡義務，主管機關得視情節輕
    重為相當之處分，惟被告周維憲等3人並未受任何處分，益
    徵並無任何不當行為或違反或廢弛業務上應盡之義務。
  ⒊證券詐欺受害人之損害乃「純粹經濟上之損失」，其所有之
    有價證券本身並未滅失或毀損，僅係證券所表彰之價值減損
    ，此經濟利益受到侵害，與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規範權
    利受侵害者有別，故原告依上開規定，主張損害賠償，自屬
    無據。再者，被告周維憲等3人無故意不法加害行為，無故
    意致宇加公司財報不實，無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
    損害於他人，是原告依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後段主張被告周
    維憲等3人應負擔損害賠償責任，並無理由。另民法第184 
    條第2 項規定立法旨趣係以保護他人為目的之法律，證交法
    第20條、第20條之1 既為獨立之特殊侵權行為類型，不得解
    為係保護他人之法律，原告依民法第184 條第2 項請求損害
    賠償，自屬無據。從而，被告周維憲等3人等人之行為不符
    合民法第184 條之要件，自毋庸依民法第185條負損害賠償
    ，原告主張依民法第25條弘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負連帶賠償
    責任亦屬無據。綜上，原告請求顯無理由，應予駁回。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
    為假執行等語。
  ㈩被告張欣瑜、邢國震、韋月桂（下合稱張欣瑜等3人）、卓群
    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等人部分：
  ⒈原告主張適用修正前證交法第20條之1 第3 項規定，可見就
    會計師部分係採過失責任，原告應就被告張欣瑜等3人應對
    授權人負損害賠償責任，負舉證責任。又原告主張被告張欣
    瑜等3人應負過失責任，係以宇加公司財務報表經刑事案件
    認定確有不實，原告基於事後之結果片面推論，未就被告張
    欣瑜等三人，有不正當行為或違反或廢弛其業務上應盡義務
    之情事，有任何具體過失之處為任何舉證。原告稱被告張欣
    瑜等3人於102 、103 年度未適當執行新增前十大銷售客戶
    之查核，但被告張欣瑜等3人依據年月日，再加流水號編號
    抽核宇加公司單據編號，就102 、103 年度銷售及收款循環
    內控控制，自鼎新電腦系統分別就訂購作業、出貨作業、開
    立發票作業、收款作業、帳務調整作業等，於102 年12月底
    及103 年底進行抽樣測試，整理印出紙本底稿，有的廠商因
    筆數眾多較筆數少的廠商於內控測試時更易被抽測，102 年
    度前十大銷售客戶如漢武僅1 筆銷貨、亞瑟3 筆銷貨、亞軒
    5 筆銷貨；103 年度前十大銷售客戶如SKY 、Mega及柏格銷
    貨筆數，每個廠商僅2 筆銷貨，創威創新僅1 筆銷貨，故於
    內控測試時未包括在抽樣筆數內。被告張欣瑜等3人查核時
    ，另就委任客戶前十大銷售廠商進行出貨單、訂購單、開立
    發票、分類帳入帳及收款單進行測試，故未將其列於一般內
    控測試底稿內，係另行存放。準此，被告張欣瑜等3人已盡
    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進行查核，無不正當行為或違反或廢
    弛業務上應盡義務之情事，原告主張全無舉證，自無所據。
  ⒉又縱認被告張欣瑜等3人有過失之處，在受查者舞弊下，會計
    師之過失行為與投資人損失間之因果關係應 「從嚴認定，
    並無推定因果關係之情」，而影響授權人等買賣股票因素眾
    多，依據財務報告進行決定者幾希，且股價漲跌變化實是出
    自於投資人之買賣。因此，本件被告張欣瑜等3人若有過失
    ，與授權人等間之損害，仍難認有相當因果關係，而無從成
    立損害賠償責任。綜上，被告張欣瑜等3人已盡善良管理人
    之注意義務，並無任何過失，又縱設認有過失，授權人損害
    與被告張欣瑜等3人之過失行為間亦無相當因果關係，被告
    張欣瑜等3人自不負損害賠償責任；無論被告張欣瑜等3人與
    被告卓群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關係為何，原告就被告卓群聯合
    會計師事務所之請求亦無所據，應予駁回。為此，聲明：原
    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等語。
  詹世雄部分： 
  本件以宇加公司與揚華公司、千亞公司、亞瑟公司、亞軒公
    司為上下游關係所進行的交易行為，均係為林家毅及顏維德
    所安排，與被告詹世雄並無關係，且完全未參與，實際上也
    不知情。另被告詹世雄並非揚華公司實際負責人，僅係揚華
    公司顧問，不介入公司經營，並於102 年11月遭解除顧問關
    係，原告請求被告詹世雄負損害賠償責任，顯屬無據，應予
    駁回。聲明：原告之訴暨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被告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等語。
  施少桂部分：
    原告於民事訴訟狀所列新北地檢署檢察官起訴孫國彰等人所
    為刑事違法行為，因而損害宇加公司民事權益等情，被告施
    少桂未參與；孫國彰等人於前述刑事案件所示之虛偽交易、
    虛假財務報表、董事會會議相關資料，多數董監包括被告施
    少桂乃係受其矇騙，誤信已經公司內部稽核與查帳會計師查
    帳簽核等程序，未料卻有此虛偽交易之情；甚至，相關董監
    本身也因持有相當股數而成為孫國彰等人違法行為之受害者
    。被告認為係孫國彰等人之行為，致宇加公司之投資人受有
    所害，即應由孫國彰等人承擔。為此，原告請求被告施少桂
    負責，顯無理由，聲明：原告之訴關於被告部分均駁回。如
    獲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假執行等語。
  被告孫國彰、林華逸、宇加公司、中華開發公司、郭江雄、
    洪志明等人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任何書狀為聲
    明或陳述。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之事實分別為宇加公司與立燁公司、UE公司等公司
    間之交易屬虛假交易；宇加公司與揚華公司、千亞公司、亞
    瑟公司、亞軒公司等公司間之交易為虛假交易；宇加公司、
    夏邦公司與伊同公司、伊索公司間進行虛偽交易「鎂錠」等
    情，而有虛增宇加公司101年第3季至104年度第1季各期財務
    報告進貨、銷貨、營業毛利金額，致各期財務報告中關於「
    營業收入」、「營業成本」、「營業毛利」等會計科目均涉
    有不實等情，本院認定如下：
　⒈被告詹世雄88年至97年間為先進開發光電股份有限公司之總
    經理及董事長，於結識被告林家毅，後於被告詹世雄另成立
    鴻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並擔任總經理且實質經營鴻測公司，
    另邀請被告林家毅擔任業務部及財務部經理（任職至103年1
    0月止），嗣被告詹世雄認鴻測公司發展有限，須於公開市
    場上市櫃發行始能募集更多資金以提升營運規模，遂與被告
    林家毅一同集資，於101年1月16日，以被告林家毅當時配偶
    林美惠（已離婚，經檢察官另為不起訴處分）名義成立氮晶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氮晶公司），以氮晶公司名義入股
    自81年11月30日起即公開發行，並於85年4月10日於公開市
    場上櫃交易之金美克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嗣自101年6月13
    日起更名為揚華公司，被告詹世雄及被告林家毅於104年6月
    2日前，及被告林家毅於104年6月28日後雖均非揚華公司董
    事，惟可實質控制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而實質指揮
    董事執行業務。嗣於被告詹世雄、林家毅經營揚華公司期間
    陸續與被告孫國彰所經營之宇加公司等其他公司進行LED產
    品交易，並安排被告詹世雄、林家毅或各自可實質控制之公
    司穿插在揚華公司與銥光科技股等各公司之交易鏈間進行LE
    D晶片等相關產品交易，其中部分之交易鏈，揚華公司除以
    紙上作業（即根本未安排出貨物流）、用與訂單產品內容不
    符之下腳料或以不足之產品數量包裝為完整貨品，而佯以有
    實際物流之方式，直接向宇加公司間接虛偽進貨，另再分別
    以上開虛假方式將貨品虛偽銷予其他配合之公司，而為不實
    之虛偽交易，其中部分更銷回其等可得控制之關係人公司或
    借得可配合之公司，形成循環交易鏈。又被告顏維德於102
    年上半年間為千亞公司之登記負責人，亦實質負責千亞公司
    、亞軒公司、亞瑟公司（登記負責人為被告林華逸）之實際
    業務，為千亞公司、亞軒公司及亞瑟公司之實際負責人，而
    被告林華逸於102年上半年間，除為亞瑟公司之登記負責人
    外，亦為千亞公司之財務長，並受顏維德指示，實際從事千
    亞公司、亞軒公司、亞瑟公司之業務及財務事宜，其為亞瑟
    公司之公司負責人，而於執行千亞公司職務範圍內，為千亞
    公司之負責人，被告顏維德於101、102年間，因黃正朝之介
    紹，認識當時為宇加公司董事長之被告孫國彰，被告孫國彰
    因宇加公司於102年間營業狀況不佳，欲虛飾宇加公司營業
    額，並知悉千亞公司有資金壓力，遂以此為誘因，提議由宇
    加公司以現金或15日至30日較好之付款條件佯向千亞公司採
    購LED GHIP等產品，再由千亞公司自行為宇加公司安排下游
    客戶虛偽銷貨。因此交易模式有助於舒緩千亞公司當時之資
    金壓力，被告顏維德遂同意之，然其實際上並無欲以其所經
    營之上開3間公司與宇加公司為買賣交易之真意，於102年5
    月間，在無實際貨品交易之情形下，由林華逸居中聯繫千亞
    公司銷貨與宇加公司，再由宇加公司銷貨與亞軒公司、亞瑟
    公司，並指示不知情之員工以千亞公司名義，接續不實登載
    該等交易所需之相關交易業務文書，及接續填製含有不實銷
    貨內容統一發票充作會計憑證，交與宇加公司，再由不知情
    之員工接續不實登載亞軒公司、亞瑟公司該等交易所需之相
    關交易業務文書等交與宇加公司。
　⒉前開事實，業據證人林曉茹於調詢、偵查中之證言、證人游
    惠屏於調詢、偵查中證言、證人顏貫軒之於調詢之證言、被
    告顏維徳於訊問時之供述（見本院卷㈣第409頁至第420頁、
    本院卷㈤第201頁至第237頁），且經本院另案刑事判決之，
    應足認定。是原告主張宇加公司與揚華公司、千亞公司等公
    司各有增加營收之需求，而孫國彰、顏維德、詹世雄、林家
    毅明知宇加公司、揚華公司、千亞公司間並無出買賣系爭「
    Wafer bond磊晶片」產品之真意，所為之出賣、買進等法律
    行為均屬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仍先於102年1至3月間，由孫
    國彰指示宇加公司先以貨到付款方式向揚華公司陸續購買「
    Wafer bond磊晶片」共5,988萬8,940元（含稅為6,288萬3,3
    87元），而揚華公司之不知情員工隨即開立統一發票予宇加
    公司，並記入各該公司帳冊，宇加公司之不知情員工則開立
    轉帳傳票之會計憑證，虛增揚華公司營業收入；再由宇加公
    司以出賣人名義，虛以買賣為名，陸續將前開「貨品」出售
    予千亞公司合計6,158萬3,910元，宇加公司不知情之員工即
    開立統一發票交與千亞公司，並由不知情之宇加公司會計人
    員將此不實事實記入宇加公司帳冊，故宇加公司經該等不真
    實之交易共虛增其營業收入6,158萬3,910元。且孫國彰為虛
    增宇加公司102年營業額，儘管明知宇加公司與千亞公司、
    亞瑟公司、亞軒公司間並無賣出、買受之真意，所為之出賣
    、買進等法律行為均屬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仍另於102年5月
    間以宇加公司多角化經營為由，增加LED原料（即LED CHIP
    ）買賣業務，指示不知情之宇加公司員工向千亞公司進行採
    購，千亞公司實際負責人被告顏維德亦指示被告林華逸(時
    任亞瑟公司登記負責人，實際負責千亞公司及亞瑟公司之財
    務)配合於無實際貨品交易之情形下，由千亞公司以銷售「L
    ED CHIP」產品名義，陸續虛偽銷貨3,697萬4,000元予宇加
    公司，由不知情之千亞公司員工查貴筠等人開立統一發票予
    宇加公司，並將此不實事項記入千亞公司帳冊、開立付款憑
    證。孫國彰則另指示宇加公司員工溫若伶等人，在無實際貨
    品交易下，分別以1,403萬元、1,314萬5,000元、1,108萬6,
    000元之價格將前開「貨品」轉售予亞瑟公司、亞軒公司、
    聯興達公司（位於深圳之中國公司），並由不知情之宇加公
    司員工溫若伶等人開立統一發票，將該等不實銷售事項載入
    宇加公司會計帳簿內，虛增宇加公司營業收入共計3,826萬1
    ,000元，更據以編製該公司102年上半年度財務報告部分已
    足採信。
  ⒊至原告主張被告孫國彰為虛增宇加公司營業收入以美化財務
　  報表，明知立燁公司與UE公司實際上負責人均為趙亦平（趙
    亦平部分本院另行審結），且宇加公司與立燁公司與UE公司
    並無買賣交易之真意與必要，仍自101年8月起至102年4月間
    ，由孫國彰指示宇加公司向趙亦平掌控之立燁公司進貨FLAS
    H產品，趙亦平並交由不知情之立燁公司員工開立統一發票
    予宇加公司，並記入立燁公司帳冊，孫國彰則於宇加公司形
    式上完成進貨後，再虛偽銷貨予UE公司，並指示不知情之職
    員開立統一發票予United Effort公司，於101年間銷售額5,
    925萬3,000元、102年間銷售額合計1,586萬9,000元。趙亦
    平除配合孫國彰安排該等虛偽不實交易外，並以個人帳戶支
    付貨款。孫國彰則指示宇加公司員工以立燁公司或UE公司名
    義，利用現金或匯款等方式製作不實貨款收、付紀錄，再指
    示旗下不知情之財務人員據以編製相關會計傳票、帳冊及10
    1年度、102年度之財務報告，致宇加公司101年之營業收入
    虛增達29%，足證上開財報不實已達影響本件授權人之決策
    判斷之程度等情，所憑之依據為被告趙亦平、孫國彰、顏維
    德之陳述、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102年9月23
    日證櫃監字第1020200891號函所附之專案查核報告內容（見
    本院卷㈣第439頁至第445頁），然查被告趙亦平於刑事案件
    僅坦承宇加公司有於101年、102年間向立燁公司進貨FLASH
    產品後復銷予UE公司等情，但否認此為虛假交易，辯稱宇加
    公司向立燁公司購買FLASH原料，我可以從中賺得差價，宇
    加公司將快閃記憶體晶片加工為成品，賣給UE公司後，我又
    可以透過UE公司將成品賣給之前找好的客戶中賺取佣金，比
    原本我直接將原料或成品賣給UE公司，再轉賣給外國客戶的
    利潤還好等語，被告孫國彰於偵查中陳述亦否認此為虛假交
    易（見偵9卷第77頁反面至第78頁、第87頁反面至第89頁）
    、且證人即宇加公司採購副理蘇芝羚、夏邦公司財務長孫寀
    媛、副總許正虔、立燁公司員工歐陽玉麗於調詢之證詞（見
    偵6卷第95頁反面至第97頁、第99頁至第100頁、偵9卷第1頁
    反面、偵65卷第195頁反面、第211頁反面），其等之證言可
    認宇加公司向立燁公司進貨後，有委外夏邦公司加工，夏邦
    公司以檢測FLASH為主要業務之一、夏邦公司有幫宇加公司
    代工FLASH檢測業務等情，又參以被告孫國彰、歐陽玉麗之
    證述可見立燁公司為小公司，資金並非充足，未必有足夠資
    金自行委外加工成品再自行售出，如能透過規模較大之宇加
    公司以較充足之資金向立燁公司採買FLASH產品並由宇加公
    司加工成價值較高之成品，對於雙方均有益處，是以此部分
    雙方之交易動機及緣由，亦屬合理。至於宇加公司於加工後
    固係銷售予同為被告趙亦平所掌控之UE公司，係UE公司之角
    色用本係作為立燁公司對外銷貨之中繼站，此亦有證人歐陽
    玉麗前揭證詞足可佐證，是以宇加公司僅係加入此原有之交
    易，提供資金將立燁公司之原料委外加工為成品，是雙方均
    有交易之真意，應屬明確。是依卷內現有事證，並不足證明
    宇加公司向立燁公司進貨FLASH產品後，再銷貨予UE公司間
    之交易有何不實，趙亦平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其
    配合孫國彰安排不實交易，並以個人帳戶支付貨款之行為，
    起訴其涉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登載不實會計憑證罪、
    刑法第215條、第216條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證交法第
    174條第1項第5款之虛偽登載帳簿、表冊、傳票等業務文件
    罪等罪嫌，均經本院另案刑事判決判處無罪，是原告主張宇
    加公司不應將此列入銷貨收入及銷貨成本，而財報不實之行
    為，尚無足夠事證可資佐證。
  ⒋又原告主張於103年間，被告孫國彰與夏邦公司合作買賣鎂錠
    業務，由夏邦公司向中國地區金星鎂業公司進貨後出售予宇
    加公司，由宇加公司將鎂錠出售予案外第三人中鋼鋁業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中鋼鋁業公司）及煜旌企業有限公司（下稱
    煜旌公司）。被告蔡福仁係伊同公司、伊索公司之實際負責
    人，被告林華逸自103年2月起任職於夏邦公司，擔副總經
    理，負責銷售、採購、財務等業務，其明知伊同公司、伊索
    公司與宇加公司、夏邦公司間並無出賣、買受之真意，所為
    之出賣、買受等法律行為均屬通謀虛偽意思表示。惟因夏邦
    公司、宇加公司資金不足，急需資金周轉，故由蔡福仁以伊
    同公司、伊索公司名義向夏邦公司以貨到7日內電匯之付款
    條件承購鎂錠後，再由伊同公司、伊索公司加計3%至5%之利
    潤後，以月結60日之付款條件銷售予宇加公司，並開立不實
    統一發票共18張，金額合計1億657萬4,475元。嗣宇加公司
    將鎂錠轉售予中鋼鋁業公司、煜旌公司後，通知夏邦公司人
    員，由夏邦公司直接出貨予中鋼鋁業公司、煜旌公司，使被
    告孫國彰透過該等虛偽交易先行取得伊同、伊索公司之現金
    ，計103年度宇加公司虛偽銷售鎂錠予中鋼鋁業公司、煜旌
    公司之營業收入，達9,897萬3,000元，影響程度達42%，另
    宇加公司與伊同、伊索公司間虛偽交易之銷貨成本虛增金額
    1億3,919萬8,000元，影響程度達68%等情，查就被告孫國彰
    引介伊索公司、伊同公司於103年間，由伊索、伊同公司向
    夏邦公司訂購鎂錠，再轉售與宇加公司等節，為被告蔡福仁
    、林華逸所不爭執，惟依被告蔡福仁調詢、偵查中陳述、被
    告林華逸於調詢、偵查中陳述，與被告孫國彰於調詢及偵訊
    中此部分之供述、被告即王志誠於調詢中證稱、證人蘇芝羚
    於調詢之證述、證人許正虔於調詢中、證人即煜旌公司實際
    負責人蔡美卿於偵訊時證述（見偵7卷第24頁、偵9卷第72頁
    至第73頁、第75頁反面、第78頁反面至第79頁、第83頁、第
    90頁、第97頁反面至第99頁、第120頁至第122頁、第126頁
    至第128頁反面、第136頁反面至第138頁見、偵65卷第194頁
    至第195頁反面、第209頁反面、第211頁反面、第213頁），
    可知宇加公司因取得可銷貨鎂錠與中鋼鋁業公司之業務，本
    想自行自中國進口鎂錠，然因宇加公司當時董事長孫國彰官
    司纏身且信用非佳，宇加公司因此透過其親屬所經營之關係
    人公司即夏邦公司向中國公司進口鎂錠後，由宇加公司購買
    ，再銷貨與中鋼鋁業公司或煜旌公司。惟宇加公司嗣後顯乏
    足夠資金承擔中鋼鋁業公司之付款條件，而規模更小之夏邦
    公司若無宇加公司金流支應，亦無法向中國方面進口鎂錠，
    共同被告孫國彰因與被告蔡福仁熟識而知其有相當資力，遂
    請其以現金付款向夏邦公司購買鎂錠，使夏邦公司得以有足
    夠資金向中國方面進口鎂錠貨物後，再轉售予宇加公司銷貨
    予中鋼鋁業公司等，而被告蔡福仁因認有利可圖，且其亦有
    能力支撐此部分之金流，並放帳60日予宇加公司之能力，遂
    同意此安排，於交易初期，先以伊索公司出面以電匯方式向
    夏邦公司採購鎂錠，讓被告林華逸得以藉此金流向中國方面
    進貨，被告蔡福仁嗣另成立伊同公司向夏邦公司進貨，以維
    持其經營公司業務之單純性。是在此交易鏈中，各公司均有
    其角色。夏邦公司因宇加公司無法出面向中國方面進口鎂錠
    ，由夏邦公司擔任進口商之角色，而伊索及伊同公司，因有
    足夠之資金，由其等提供資金，使夏邦公司得以順利採購鎂
    錠，並給予宇加公司適度之付款條件，使宇加公司得以順利
    週轉，而宇加公司則是掌握有中鋼鋁業公司等客戶之管道，
    可安排銷貨對象，是以被告林華逸、蔡福仁及共同被告孫國
    彰皆係在認知鎂錠有實際進口並銷貨至最終之客戶端如中鋼
    鋁業公司、煜旌公司而為真實交易等認知下，各自就自己所
    經營之公司各司其職而串起該等交易鏈，並無原告所指虛假
    交易之情形，應屬明確，且被告蔡福仁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
    署以涉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登載不實會計憑證罪、刑
    法第215條、第216條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證交法第17
    4條第1項第5款之虛偽登載帳簿、表冊、傳票等業務文件罪
    等罪嫌，經本院另案刑事判決判處無罪，是原告主部分主張
    尚不足採，又雖原告又稱縱使係因夏邦公司資金不足，而由
    伊同公司、伊索公司向夏邦公司購買後再轉賣予宇加公司，
    應以借貸方式處理等情，惟如前述本院並未認定此交易模式
    為借貸，是原告所述亦尚無足認定。
  ㈡前述本院認定之宇加公司虛偽交易部分，已虛增宇加公司營
    收，且該不實資訊納入系爭財報，具有重大性。
　⒈按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會應備置財務報表等簿冊供查閱，且
    應編造財務報表等表冊供監察人查核，此觀公司法第210條
    第1項、第228條第1項規定即明。次按發行人依本法規定申
    報或公告之財務報告及財務業務文件，其內容不得有虛偽或
    隱匿之情事，修正前證交法第20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修正
    前證交法第20條之1第1項，明定「前條第2項之財務報告及
    財務業務文件或依第36條第1項公告申報之財務報告，其主
    要內容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下列各款之人，對於發行人所
    發行有價證券之善意取得人、出賣人或持有人因而所受之損
    害，應負賠償責任：發行人及其負責人。發行人之職員，
    曾在財務報告或財務業務文件上簽名或蓋章者」。是修正前
    證交法第20條之1第1項，已明定發行人及其負責人，應就不
    實財務報告或財務業務文件，對於善意取得、出賣或持有發
    行人所發行有價證券之人負損害賠償之責。又財務報告係以
    會計文件反映企業過去某段期間之財務表現及期末狀況，主
    要有資產負債表、損益表、現金流量表及股東權益變動表，
    分別顯示企業目前財務狀況、財務年度之營收表現、財務年
    度之現金進出情形及淨收入對財務結構造成的影響，幫助投
    資者和債權人了解企業的經營狀況。是財務報告之主要內容
    ，應係指足以影響投資人對投資決策或其他行為之判斷的重
    要內容而言。
　⒉次就系爭財報不實是否具有重大性部分，蓋財報未允當表達
    財務狀況、經營結果，應至如何之程度，始能認為有重大性
    ，亦即足致誤導利害關係人之判斷決策，法律並未有明文規
    定；而揆諸美國法對於重大性標準之採定，美國證券管理委
    員會於1999年公布「第99號幕僚會計公告」則提出之質性及
    量性標準。首先就量性標準而論，若虛偽陳述低於5%，可初
    步假設該虛偽陳述不具重要性；次就質性標準而言，美國證
    券管理委員會採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Basic,Inc.v.Levins
    on案之判斷基準，判斷訊息是否具備重大性，應以理性投資
    人於作成投資決定時，是否實質可能認為其為重要內容為標
    準。且質性與量性標準，符合其一，即可認為已具有重大性
    。　
　⒊如前述，宇加公司於102年間，以前開虛偽循環交易，大幅虛
    增宇加公司營業收入金額3,826萬1,000元，並此製作財報予
    以公告。佐以上櫃公司股票係透過集中交易市場進行交易，
    投資人需以公司財務狀況判斷公司股票價格；且宇加公司財
    務報告所揭露之公司營收及財務狀況等相關資訊，依法均須
    公告於公開資訊觀測站，具有資訊流通性，當屬影響股價之
    重要資訊。而觀諸宇加公司102年度上半年因虛偽交易虛增
    營收金額共計3,826萬1,000元，已約占營業收入1億7,403萬
    3,000元之22%(見本院卷㈠第493頁)，足見宇加公司明知公司
    營收大幅衰退，竟為美化公司財務狀況，呈現公司獲利良好
    之假象，進行虛偽循環交易，並將該等不實資訊納入系爭財
    報內，而該等不實資訊對於宇加公司是否虧損或獲利具有關
    鍵性影響，足以影響投資人之投資決策，應屬重大。
  ㈢本件授權人為因信賴系爭財報之不實資訊，買進或繼續持有
    宇加公司股票，而受有損害。
　⒈按依證交法應公告申報之財務報告及財務文件，或依同法第3
    6條第1項公告申報之財務報告，其主要內容有虛偽或隱匿之
    情事，有價證券之善意取得人、出賣人或持有人就其因而所
    受之損害，得依同法第20條之1第1項至第3項之規定，向應
    負賠償責任之發行人、負責人、曾於財務報告或財務業務文
    件上簽名或蓋章之發行人職員及簽證會計師請求賠償，其性
    質為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人原應證明因信賴不實財報
    而陷於錯誤，因此一誤信而為投資之決定（買進、賣出或持
    續持有），並因該投資決定而受有損害。惟關於買賣投資行
    為與不實財報間之因果關係，基於股票價值之認定與一般商
    品不同，無從依外觀認定其價值，往往須參酌公司過往經營
    績效、公司資產負債、市場狀況等資訊之揭露，使市場上理
    性之投資人得以形成判斷；於投資人買進或賣出時，此不實
    消息已有效反應於股價上；故依「詐欺市場理論」，不論投
    資人是否閱讀此不實財報，均推定其信賴此財報而有交易因
    果關係（最高法院104年台上字第225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是以，企業經營管理者倘利用其資訊上之優勢，故意製作
    及公告虛偽之財務報告，足使投資人誤以該企業之業績將有
    成長或有所轉機，而作出買賣股票之決定；衡量危險領域理
    論、蓋然性理論、武器平等原則及誠信原則等因素，就受害
    之投資人交易與損害因果關係之舉證責任，自應依民事訴訟
    法第277條但書之規定予以減輕，俾符合資本市場之本質，
    並達成發展國民經濟，保障投資之目的；投資人僅須證明財
    報之不實資訊足以影響股價，且該不實資訊遭揭露或更正後
    ，股價因而有大幅變動等情，即足認定交易與損害因果關係
    之存在。
　⒉經查：
　⑴宇加公司將虛偽交易之不實資訊，納入系爭財報主要內容，
    並予以公告，用以美化財務狀況；且該等不實資訊對於宇加
    公司是否獲利或是虧損具有關鍵性影響，足以影響投資人之
    投資決策，而具有重大性；依上說明，即應推定授權人係對
    於宇加公司系爭財報之不實資訊產生信賴，而買入或繼續持
    有宇加公司股票，堪認系爭財報之不實資訊與授權人買入或
    繼續持有宇加公司股票間，應具有交易與損害因果關係存在
    。
　⑵宇加公司於104年6月16日發布重大訊息公告「新北地檢署與
    台北市調處執行搜索」，有公開資訊觀測站網頁資料可資佐
    證（見本院卷㈠第681頁），復於同日媒體即開始披露假交易
    美化財報，宇加公司套利上億被搜索等情（見本院卷㈤第257
    頁至第258頁），宇加公司104年6月15日之收盤價為每股36
    元，系爭財報不實消息爆發之當日即同年月16日收盤價即重
    挫至32.4元，跌幅高達8.33%【計算式：（$32.4–$36）∕$36
    】，而同年月15日收盤價每股36元至同年月22日收盤價23.7
    元，共計下跌12.3元，跌幅約34.16%【計算式：（$23.7–$3
    6）∕$36】，有個股日成交資訊、宇加公司股價走勢圖在卷
    可查（見本院卷㈠第682頁、本院卷㈤第259頁），足見宇加公
    司遭搜索後消息公開後，股票成交均價即大幅崩落。
　⑶並佐以前開期間宇加公司所屬之電子零組件類股之類股指數
    ，於104年6月16日為62.41點，同年月22日為63.90點，共計
    上升1.49點，漲幅約2.37%【計算式：（63.90–62.41）∕62.
    41】；而同期間之發行量加權股價指數，於104年6月16日為
    134.72點，同年月22日為137.57點，共計上升2.85點，漲幅
    約2.12%【計算式：（137.57–134.72）∕134.72】，此有股
    價指數採樣股票一覽表、產業分類股價一覽表、股價指數及
    股價指數平均數一覽表在卷可查（見本院卷㈤第261頁至第26
    5頁），亦見宇加公司不實財報遭揭露後股價下跌之走勢相
    悖離。
　⑷綜上可見，宇加公司進行上開虛偽交易之不實資訊，納入系
    爭財報主要內容，予以公告（見本院卷㈤第415頁至第436頁
    ），已破壞證券交易市場正確反應其股票價值之機能，甚至
    影響宇加公司股票公開交易之進行。則如授權人知悉系爭財
    報內容不實，衡情應不會再繼續持有或買進宇加公司股票，
    適足以推定授權人係因信賴系爭財報之不實資訊，誤認宇加
    公司營收狀況良好，而買進或繼續持有宇加公司股票。此外
    ，被告等人亦未提出授權人所受股價下跌之損失，係由於國
    內外政經情勢、金融局勢、大盤表現或其他非經濟因素所致
    ，而非導因於系爭財報不實所致，自無從推翻上開因果關係
    之推定。堪認系爭財報之不實資訊具有重大性，授權人係因
    信賴系爭財報，而買進或繼續持有宇加公司股票；系爭財報
    之不實資訊，與授權人買進或繼續持有宇加公司股票之行為
    間，具有交易及損害因果關係存在。
　㈢原告依修正前證交法第20條第3項、第20條之1第1項、第20條
    之1第3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4條第2項、第185
    條第1項、第188條第1項、第28條、民法第679條、第681條
    及類推適用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等規定，擇一
    請求被告連帶賠償，有無理由？
　⒈按適用修正前證交法第20條規定之損害賠償責任時，解釋上
    應援引95年公布證交法第20條之1規定之旨趣及民法第1條之
    規定，將發行人之負責人，包括董事長、總經理與公司法第
    8條所稱當然負責人之董事及職務負責人之監察人、經理人
    ，均涵攝在該條第3項所規定之責任主體範圍之列，以維護
    證券市場之交易秩序及保障投資人之權益；並就發行人及其
    負責人，其中關於董事長、總經理部分採結果責任主義（無
    過失主義），課其縱無故意或過失，亦應負賠償責任；至其
    他應負賠償責任之發行人負責人，即公司法第8條所稱之董
    事、監察人、經理人部分，則採過失推定主義，由其舉證證
    明已盡相當注意，且有正當理由可合理確信其內容無虛偽或
    隱匿之情事者，始得主張免負賠償責任，以與證交法第171
    條第1項第1款之罪係採故意之刑事責任有所區隔（最高法院
    101年度台上字第2037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另修正前證
    交法第20條之1之立法目的，係為發展國民經濟，並保障投
    資，自屬民法第184條第2項之「保護他人之法律」。而數人
    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規定，應
    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又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
    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
    償之責，公司法第23條第2項定有明文。
　⒉經查：
　⑴宇加公司部分：宇加公司為股票之發行人，就系爭財報內容
　　有虛偽不實之情事，依修正前證交法第20條之1第1項第1款
    規定，對於授權人因信賴系爭財報不實資訊所受之損害，應
    負全部賠償責任。　　
　⑵另案刑事案件不法行為人即孫國彰、詹世雄、林家毅、顏維
    德、林華逸、蔡福仁部分：
　①被告孫國彰於99年以法人代表人擔任宇加公司董事並於102年
    6月起擔任宇加公司董事長，如前述，其所為虛偽交易等行
    為，對於信賴系爭財報而買進或繼續持有宇加公司股票之授
    權人，依修正前證交法第20條之1第1項第1款、第20條第3項
    規定，應負賠償責任。且被告孫國彰於宇加公司業務之執行
    ，違反法令致授權人受有損害，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
    ，亦應與宇加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
　②又詹世雄、林家毅、顏維德、林華逸為與宇加公司為上開虛
    偽循環交易之關係企業負責人，並非宇加公司之內部人，但
    與孫國彰共同參與上開虛偽循環交易，並製作內容不實之帳
    簿、表冊、傳票、及其他相關必要業務文件，用以虛增宇加
    公司營收，使宇加公司得將上開虛偽循環交易之不實資訊，
    納入系爭財報主要內容，予以公告，均屬共同違反保護他人
    之法律，故應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第184條第2項規定，負
    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③至被告蔡福仁如本院認定尚不足證有與宇加公司進行虛假交
    易，且業經本院另案判決判處無罪，是原告請求被告蔡福仁
    賠償，則非有理。
　⑶宇加公司董事即陳正明、黃書青、中華開發公司、潘俊毓、
    孫國彰、郭江雄、王志誠，以及獨立董事吳益政、監察人黃
    義仁、施少桂、洪志明部分：
　①被告陳正明、黃書青、潘俊毓、孫國彰、中華開發公司、郭
    江雄、王志誠於前開宇加公司財報不實時期擔任董事，吳益
    政為獨立董事、黃義仁、施少桂為監察人，其等就系爭不實
    財報之結果，應負推定過失之損害賠償責任。
　②按宇加公司董事會負責公司業務之執行，並造具包含財務報
　　表之各項表冊，監察人則應行使監察權，查核、承認公司報
    表，監督公司業務之執行。被告陳正明、黃書青、潘俊毓、
    孫國彰、中華開發公司、郭江雄、王志誠為宇加公司董事，
    吳益政為獨立董事、黃義仁、施少桂為監察人，其等就系爭
    財報分別有通過、查核、承認之義務，至為灼然。其等於其
    執行職務範圍內亦屬公司負責人，均應依公司法第23條第1
    項規定負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上開
    被告未能舉證證明其等就系爭財報已盡相當之注意，且有正
    當理由可合理確信系爭財報之內容並無虛偽隱匿之情形，及
    有正當理由確信系爭不實財報為真實，自應依證交法第20條
    之1第1項規定，對於系爭財報不實負推定過失責任。再者，
    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會應備置財務報表等簿冊供查閱，且應
    編造財務報表等表冊供監察人查核，此觀公司法第210條第1
    項、第228條第1項規定即明。又監察人依同法第218條規定
    ，有隨時調查公司財務業務狀況及查核簿冊文件之實質審查
    權責。故董事及監察人所負詳實審認以通過及承認所公告並
    申報之財報之責任，即得經由編製財報，及實質審查財務報
    表等簿冊而達成。是上開被告非不得循上揭方式為調查，僅
    辯稱無法知悉系爭財報有何不實云云，難謂可採。　　　
　③又依證交法第36條第1項規定，發行有價證券之公司應於一
　　定時間內公告並申報，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董事會通過及監
    察人承認之年度財報及經會計師核閱之季報，可知證交法係
    為符合財報可靠性、公開性及時效性，而要求公司財報應經
    外部專業人士之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並及時公告申報，
    但仍需經由董事會及監察人通過及承認，此係與董事及監察
    人各司其責，而非解免董事及監察人詳實審認後方得予以通
    過及承認之義務。則前開被告辯稱已有專業會計師查核，故
    有正當理由確信財報之內容無虛偽及隱匿情事云云，洵屬無
    據。
　④按修正前證交法第20條之1第5項明定：「第1項各款……之人，
    除發行人、發行人之董事長、總經理外，因其過失致第一項
    損害之發生者，應依其責任比例，負賠償責任」，考其立法
    理由「參考美國1995年Private　Securities　Litigation 
    Reform　Act，未來法院在決定所應負責任時，可考量導致
    或可歸屬於原告損失之每一違法人員之行為特性，及違法人
    員與原告損害間因果關係之性質與程度，就個案予以認定」
    。則「基於責任衡平之考量，於法院認定發行人及發行人負
    責人之董事長、總經理外之其他負責人，或曾在財務報告或
    財務業務文件上簽名或蓋章之發行人職員應負責任時，尤須
    考量導致或可歸屬於被害人損失之每一違法人員之行為特性
    ，及違法人員與被害人損害間因果關係之性質與程度，進而
    依其責任比例之不同以定其賠償責任」（最高法院101年台
    上字第2037號民事判決）。爰審酌前開被告對於系爭財報不
    實雖應負推定過失責任，然其等於刑事案件未列為被告，對
    於系爭財報不實之歸責程度應屬較輕，認其等就本件授權人
    所受之損害，應各負30%之賠償責任。
　⑤惟中華開發公司於102年6月4日並非以自己之名義擔任宇加公
    司董事，係推派孫國彰、潘俊毓、郭江雄擔任法人代表人董
    事，其等擔任宇加公司之董事，並非執行中華開發投資投資
    公司職務，原告主張中華開發公司依應公司法第23條第2項
    、民法第28條之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並無依據。
　⑷宇加公司財會主管蘇鈺婷：
　  被告蘇鈺婷為宇加公司財務主管，屬於證交法第20條之1第1
    項第2款發行人之職員，曾在財務報告或財務業務文件上簽
    名或蓋章，故就系爭不實財報之結果，應負推定過失之損害
    賠償責任，其於執行職務範圍內亦屬公司負責人，均應依公
    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負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
    注意義務，被告蘇鈺婷並未舉證足認其並無過失，故對於授
    權人之損害負賠償責任。又按修正前證交法第20條之1第5項
    及上開最高法院101年台上字第2037號民事判決意旨，被告
    蘇鈺婷對於系爭財報不實雖應負推定過失責任，原告並未舉
    證舉證被告蘇鈺婷對於財報不實有故意行為，且其於刑事案
    件未列為被告，對於系爭財報不實之歸責程度應屬較輕，認
    其等就本件授權人所受之損害，應負30%之賠償責任。　
　⑸會計師及會計師事務所部分：
　⒈原告主張被告周維憲等3人分別為簽證宇加公司第101年第3季
    至102年第1季財務報告，且當時為被告弘基聯合會計師事務
    所之會計師；被告韋月桂、被告邢國震、被告張欣瑜則負責
    簽證宇加公司102年第2季至104年第1季財務報告，且當時係
    被告卓群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之會計師，其等身為宇加公司各
    該不實財務報告之簽證會計師，未盡其專業之注意義務，致
    本件授權人等誤信該等不實財務報告而受有損害，對授權人
    應負擔賠償責任，所屬會計師事務所亦應連帶賠償。
  ⒉原告所提出櫃買中心查核報告「宇加公司101 年第4 季至10
    2 年第1 季財務報告會計師就所詢事項說明對照表」（見本
    院卷㈠第586頁至第623頁），主張前開會計師未適行宇加公
    司新增10大銷售客戶之查核，而認會計師於簽證時有不正當
    行為或違反或廢弛業務上應盡之義務云云；然查櫃買中心查
    核報告中對造表櫃買意見雖記載「...前揭疏失，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業於104 年6 月25日會懲字第1040024834號公告
    予以停業3 個月處分在案。」，惟該處分係針對訴外人莊俊
    華、被告張仕奇查核99年至100年度財務報告違反會計師查
    核簽證財務報表準則、審計準則公報，此有金融監督管理會
    公告函文、會計師懲戒覆審委員會決議書在卷可查（見本院
    卷㈡第199頁至第206頁），除該處分自始與被告周維憲、許
    弘毅、韋月桂、邢國震、張欣瑜無涉外，該處分係針對99年
    至100年度之財務報告與原告主張101年第3季至104年第1季
    亦不同，與本院前開認定之102年有虛增營收之情形亦不相
    同，是難以此推論會計師有任何不當行為或違反或廢弛業務
    上應盡之義務。
　⒊原告並未舉證前開會計師核閱及簽證財報有何違背專業上注
    意義務之故意或過失等情，是原告主張依證交法、會計師法
    及依民法關於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等規定，請求前開會計師負
    賠償責任，即屬無據。至於原告另請求弘基聯合會計師事務
    所、卓群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連帶賠償部分，然原告並未舉證
    證明上開四人與其所屬會計師事務所間合夥關係之內容，且
    上開會計師亦無賠償責任，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亦非可採。
  ㈣本件關於損害賠償之計算方式：
　⒈按損害賠償之訴，原告已證明受有損害，惟有客觀上不能證
    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時，如仍強令原告舉證證明損
    害數額，非惟過苛，亦不符訴訟經濟之原則，民事訴訟法第
    222條修正理由已有敘明。復按，財報不實之損害計算方式
    ，有毛損益法及淨損差額法之分。所謂「毛損益法」，係以
    被害投資人的實際買進價格，與不實資訊被拆穿揭露後之賣
    出價格或持股價格，二者核算其差額為求償金額（計算式為
    ：買進價格-不實資訊被拆穿或更正後之賣出價格或持股價
    格=求償金額，如有多筆買賣，則依先進先出法進行配對計
    算）；「淨損差額法」，係以訴訟實施權授與人實際買進價
    格與真實價格之差額為準（計算式為：買進價格-真實價格=
    求償金額），真實價格則指未受不實資訊影響之該股票的適
    正價格或公平價格，然淨損差額法所稱之真實價格，並無一
    客觀判斷標準，係全然財務學上擬制之價格，素有法律上爭
    議。從而，我國實務多數見解，基於損害填補法理，多採毛
    損益法作為損害計算方法，故本件原告主張以毛損益法作為
    損害計算方法，且到庭被告並未爭執計算方式，故應准許。
　⒉採取毛損益法即以「授權人買進股票所支出之金額」與「日
    後賣出股票所得款項之金額（未賣出者則為持股價格）」核
    算其差額，作為授權人所受之損害金額。計算方式
　①就善意買受人之損害賠償金額計算：
　　查附表所列之A類編號授權人係於宇加公司102年第1季財務
    報告公告至104年6月15日（含）止買進該公司股票，而於該
    公司涉嫌假交易經媒體披露之日即104年6月16日（含當日）
    後賣出或仍持有股票者（原告雖因主張虛偽交易與本院認定
    不同，係以101年10月26日為計算始點，惟經查原告提出A類
    編號授權人配對概念求償表中並無為101年10月26日至102年
    第一季財報公開前買入者，故計算結果並無差別）。就於消
    息爆發後賣出者之計算方式，係以「買價」減掉「賣價」得
    出求償金額；於消息爆發後未賣出持股，而繼續持有至請求
    損害賠償時，係以「買價」減掉「持股價值」得出求償金額
    ，因宇加公司股票已無法於公開交易市場進行買賣，且該公
    司嗣於107年6月29日遭廢止，現已無營業，是本件自應以0
    元計算未賣出股票之持股價值。
　②善意持有人之損害賠償金額計算：
    查附表所列之B類編號授權人均係於證交法於95年1月11日增
    訂第20條之1（同年月13日施行）後，明文將持有人納入請
    求權人之範圍，應認善意持有人係自95年1月13日（含）起
    至不實財報公告前買進宇加公司公司股票，於消息爆發後使
    賣出或仍持有股票者。是於消息爆發後賣出者，對於賣出持
    股之「持有人」，亦係以「買價」減掉不實財報消息遭揭露
    後之「賣價」得出求償金額；於消息爆發後未賣出持股，而
    繼續持有至請求損害賠償時，對於繼續持股之「持有人」，
    係以95年1月13日（含）起至101年10月26日（含）止期間買
    入宇加公司股票之金額，減去該公司股票之「持股價值」0
    元，即為損害賠償金額。
　③綜上，本件訴訟實施權授與人，其受損金額係以前開算法逐
    一計算後，再因為部分受償而減縮為附表「求償金額」欄所
    示，總計為28,582,356元。
  ㈤連帶責任部分：
　①宇加公司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民法第28條規定，與被告孫
    國彰、蘇鈺婷就其責任範圍內負連帶賠償責任。
　②被告孫國彰、詹世雄、林家毅、顏維德、林華逸，依民法第1
    85條第1項、第184條第2項規定，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③被告陳正明、黃書青、中華開發公司、潘俊毓、孫國彰、郭
    江雄、王志誠，吳益政、黃義仁、施少桂、洪志明等人，原
    告並未舉證其等有何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
    他人之侵權行為，則其等僅依證交法第20條之1第5項規定，
    就其過失行為依其責任比例負賠償責任。故原告依民法第18
    4條第2項、第185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其等連帶
    賠償之責，即屬無據，自不足取。
　④再按數人負同一債務，明示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
    者，為連帶債務，無該項明示時，連帶債務之成立，以法律
    有規定者為限，民法第272條定有明文。是連帶債務，必當
    事人間有明示或法律有規定，始能成立。又不真正連帶債務
    係謂數債務人具有同一目的，本於各別之發生原因，對債權
    人各負全部給付之義務，因債務人中一人為給付，他債務人
    即應同免其責任之債務，又不真正連帶債務與連帶債務在性
    質上並不相同，民法有關連帶債務之規定，多不適用於不真
    正連帶債務，且其判決主文亦不得逕以「被告應連帶給付」
    之記載方式為之，否則即與不真正連帶債務本旨不符（最高
    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224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雖主張
    前開被告應係依第185條規定，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民法
    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負連帶責任。惟如前述
    除被告宇加公司、孫國彰、蘇鈺婷間、被告孫國彰、詹世雄
    、林家毅、顏維德、林華逸間外，其他被告間並無須負連帶
    責任之規定，惟其等客觀上均在填補同一之損害，其給付具
    有同一之目的，應為不真正連帶債務關係，以任一被告已為
    全部給付或一部之給付者，其餘被告就其已履行之範圍內，
    即可免給付之義務。
  ㈥利息起算日：
  ①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
    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
    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
    據者，週年利率為5%，此觀民法第229條第2項前段、第233
    條第1項本文、第203條規定甚明。查原告起訴時請求金額為
    26,227,899元，並以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利息，復於10
    6年6月15日增加授權人如附表編號49至53，具狀擴張聲明為
    29,130,556元，又於107年10月17日減縮求償金額為29,107,
    356元，復於108年7月15日具狀表示利息起算日以106年6月1
    5日起算，再於110年5月28日具狀減縮求償金額合計28,582,
    356元。
  ②如前述，就宇加公司、孫國彰、詹世雄、林家毅、顏維德、
    林華逸就附表編號1至48授權人部分，因其等收受起訴狀繕
    本翌日（見本院卷㈡送達證書）均早於106年6月15日，故以1
    06年6月15日為起算日，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由原
    告代為受領之，為有理由，惟就附表編號49至53應收受民事
    擴張之聲明狀翌日起算利息，被告林家毅、詹世雄、顏維德
    於106年6月21收受前開聲明狀，應以106年6月22日起算利息
    ，被告宇加公司於106年6月22日收受上開聲明狀，應以106
    年6月23日計算利息，被告孫國彰於106年6月22日寄存送達
    上開聲明狀，經10日為106年7月2日該日為假日，應於106年
    7月3日生送達效力，故利息起算日以106年7月4日起算，被
    告林華逸於106年6月23日寄存送達前開聲明狀，經10日而於
    106年7月3日生送達效力，故利息起算日應以106年7月4日起
    算，均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由原告代為受領之，亦
    有理由。
  ③如前述，被告陳正明、黃書青、潘俊毓、郭江雄、王志誠，
    吳益政、黃義仁、施少桂、洪志明、蘇鈺婷、中華開發公司
    應負擔附表「求償金額欄30%」之損害賠償，另就附表編號1
    至48授權人部分，因其等收受起訴狀繕本翌日均早於106年6
    月15日，故以106年6月15日為起算日，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
    利息，並由原告代為受領之，為有理由，惟就附表編號49至
    53應收受民事擴張之聲明狀翌日起算利息，被告黃書青於10
    6年6月20日收受前開聲明狀，其利息起算日應以106年6月21
    日起算；被告陳正明、吳益政、施少桂、洪志明、王志誠於
    106年6月21日收受前開聲明狀，其利息起算日應以106年6月
    22日起算；被告潘建璋、黃義仁、蘇鈺婷、中華開發公司於
    106年6月23日寄存送達前開聲明狀，經10日而於106年7月3
    日生送達效力，故利息起算日應以106年7月4日起算，被告
    郭江雄於106年6月28日公示送達，依民事訴訟法第152條規
    定，經20日發生效力，故於106年7月18日生送達效力，故應
    以106年7月19日為利息起算日，均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並由原告代為受領之，亦有理由。
四、綜上，原告主張被告孫國彰、宇加公司應連帶給付如附表所
    示授權人「求償金額」欄所示之金額，被告孫國彰、林家毅
    、詹世雄、顏維德、林華逸應連帶給付附表所示授權人「求
    償金額」欄所示之金額，被告陳正明、黃書青、潘建璋、郭
    江雄、王志誠，吳益政、黃義仁、施少桂、洪志明、中華開
    發公司應給付附表所示授權人「求償金額30%」欄所示之金
    額，被告蘇鈺婷、宇加公司應連帶給付附表所示授權人「求
    償金額30%」欄所示之金額，及前揭㈤利息起算日所認定之法
    定利息，其如主文所示第一項至第四項所命之給付，如其中
    任一項履行給付後，其他項於給付之範圍內，免給付義務，
    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即無理由，不應
    准許。
五、另按「保護機構依第28條規定提起訴訟或上訴，釋明在判決
    確定前不為執行，恐受難以抵償或難以計算之損害者，法院
    應依其聲請宣告准予免供擔保之假執行。」，投保法第36條
    定有明文。經查，本件係虛增營業收入等致使宇加公司之系
    爭財報內容虛偽不實，原告主張本件判決確定前不為執行，
    恐受難以抵償或難以計算之損害，應認已有相當之釋明，故
    就原告勝訴部分，准免供擔保假執行。又就部分被告陳明願
    供擔保請求准予宣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
    當之擔保金，部分被告未表示願供擔保請求准予宣告免為假
    執行，本院則依職權酌定相當之擔保金。至原告敗訴部分，
    其假執行及免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併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
    經審酌後均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此
    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
    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第79條、第85條第2 項、第392 條第
    2 項，投保法第36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2    月    30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許瑞東

                                    法  官  古秋菊

                                    法  官  宋家瑋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 　　月　　5 　　日
                                    書記官　洪愷翎
附表：授權人名單暨求償金額一覽表      編號 訴訟編號 訴訟編號 姓名 求償金額 求償金額30% (小數點4捨五入) 1 A00001 B00001 李淑娟 1,921,393  576,418 2 A00002 　 黃惠玲 49,688  14,907 3 　 B00002 謝美麗 61,864  18,559 4 A00003 　 吳香蘭 239,028  71,708 5 A00004 　 劉勇彰 309,514  92,854 6 A00005 　 嚴文秀 399,703  119,911 7 A00006 B00003 陳永華 556,935  167,081 8 　 B00004 陳美倫 285,653  85,696 9 A00007 　 陳柏江 97,706  29,312 10 A00008 　 喬秀楹 222,021  66,606 11 A00009 　 王乃玄 154,999  46,500 12 　 B00005 蔡麗卿 40,064  12,019 13 A00010 　 楊鴻正 315,403  94,621 14 　 B00006 周速月 86,953  26,086 15 A00011 　 何仙容 117,838  35,351 16 A00012 　 林永壽 49,098  14,729 17 A00013 　 林世祥 363,529  109,059 18 A00014 　 陳玲妃 143,024  42,907 19 A00015 　 蔡佩君 422,261  126,678 20 A00016 　 洪淑珠 95,201  28,560 21 A00017 　 詹維容 2,582,011  774,603 22 A00018 　 賴福田 207,815  62,345 23 A00019 　 魏文玲 232,107  69,632 24 A00020 　 黃金城 857,987  257,396 25 A00021 　 鄭詠之 972,906  291,872 26 A00022 　 陳珮雯 406,155  121,846 27 A00023 　 黃康智 1,670,302  501,091 28 　 B00007 李昇晏 850,280  255,084 29 　 B00008 李洛漳 590,403  177,121 30 　 B00009 林正偉 115,094  34,528 31 A00024 　 馬雲浩 107,242  32,173 32 A00025 　 詹秋蘭 206,619  61,986 33 　 B00010 蘇純緯 27,495  8,249 34 A00026 　 何阿足 1,388,764  416,629 35 A00028 　 蘇玉環 17,577  5,273 36 A00029 　 黃書蘭 182,710  54,813 37 A00030 　 蘇長蕙 242,306  72,692 38 　 B00011 張育銓 33,364  10,009 39 A00031 　 邱陳霞 4,106,164  1,231,849 40 A00032 　 陳韋志 37,069  11,120 41 A00033 　 李淑萍 377,108  113,132 42 　 B00012 陳力升 288,452  86,536 43 A00034 　 呂彥岱 26,711  8,013 44 A00035 　 許郁媚 981,960  294,588 45 A00036 　 喻晴巖 1,376,982  413,094 46 　 B00013 秦亨盟 1,719,380  515,814 47 A00037 　 吳士玉 146,117  43,835 48 A00038 　 黃羽甄 49,098  14,729 49 A00039 　 吳佳樺 218,833  65,650 50 A00040 　 林哲鈞 825,056  247,517 51 A00041 　 林楷程 288,682  86,605 52 A00042 　 張惠淑 1,228,765  368,630 53 A00043 　 林秉睿 288,965  86,690 　 　 　 　 28,582,356  8,574,706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5年度金字第14號
原      告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法定代理人  張心悌
訴訟代理人  沈安琪律師
被      告  林家毅（更名：林峻輝）
被      告  顏維德
訴訟代理人  陳明正律師
複  代理人  馬廷瑜律師
被      告  蔡福仁
訴訟代理人  馮昌國律師
            郭瑋萍律師
            尹景宣律師
被      告  陳正明
訴訟代理人  陳崇善律師
被      告  黃書青
訴訟代理人  楊宗翰律師
被      告  吳益政
訴訟代理人  倪映驊律師
被      告  黃義仁
訴訟代理人  曹詩羽律師
被      告  潘建璋（原名：潘俊毓）
            王志誠
            蘇鈺婷
前  三  人 
訴訟代理人  劉宇倢律師
被      告  周維憲
            張仕奇
            許弘毅
被      告  弘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法定代理人  莊俊華
前  四  人
訴訟代理人  林健群律師
被      告  張欣瑜
            邢國震
被      告  卓群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兼
法定代理人  韋月桂
前  四  人  
訴訟代理人  胡峰賓律師
被      告  孫國彰
            詹世雄
            林華逸
被      告  宇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孫國軒
            ○○○
被      告  中華開發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孫國彰
被      告  郭江雄
            施少桂
            洪志明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0 年10月27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孫國彰、宇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應連帶給付如附表所示授權人「求償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就附表編號1至48授權人「求償金額」欄所示金額自民國一○六年六月十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就附表編號49至53授權人如附表「求償金額」欄所示金額，被告孫國彰自民國一○六年七月四日起，被告宇加科技股份有限公自民國一○六年六月二十三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均由原告受領之。
被告孫國彰、林家毅、詹世雄、顏維德、林華逸應連帶給付如附表所示授權人「求償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就附表編號1至48授權人「求償金額」欄所示金額自民國一○六年六月十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就附表編號49至53授權人如「求償金額」欄所示金額，被告孫國彰、林華逸自民國一○六年七月四日起，被告林家毅、詹世雄、顏維德自民國一○六年六月二十二日起，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均由原告受領之。
被告陳正明、黃書青、潘建璋、郭江雄、王志誠，吳益政、黃義仁、施少桂、洪志明、中華開發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如附表所示授權人「求償金額30%」欄所示之金額，及就附表編號1至48授權人「求償金額30%」欄所示金額自民國一○六年六月十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附表編號49至53授權人如附表「求償金額30%」欄所示金額，被告黃書青自民國一○六年六月二十二日，被告陳正明、王志誠、吳益政、施少桂、洪志明自民國一○六年六月二十二日起，被告潘建璋、黃義仁、中華開發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自民國一○六年七月四日起，被告郭江雄自民國一○六年七月十九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由原告受領之。
被告蘇鈺婷、宇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應連帶給付如附表所示授權人「求償金額30%」欄所示之金額，及就附表編號1至48授權人「求償金額30%」欄所示金額自民國一○六年六月十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就附表編號49至53授權人「求償金額30%」欄所示金額，被告蘇鈺婷自民國一○六年七月四日起，被告宇加科技股份有限公自民國一○六年六月二十三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由原告受領之。
本判決第一項至第四項所命之給付，如其中任一項履行給付後，其他項於給付之範圍內，免給付義務。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孫國彰、林家毅、詹世雄、顏維德、林華逸、宇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連帶負擔百分之五十，陳正明、黃書青、潘建璋、郭江雄、王志誠，吳益政、黃義仁、施少桂、洪志明、蘇鈺婷、中華開發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各負擔百分之二，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至第四項得假執行。但如被告孫國彰、林家毅、詹世雄、顏維德、林華逸、宇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陳正明、黃書青、潘建璋、郭江雄、王志誠，吳益政、黃義仁、施少桂、洪志明、蘇鈺婷、中華開發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依其應給付之金額為應受給付之授權人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原告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邱欽庭，嗣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張心悌，有卷附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民國110年1月7日金管證交字第1100130076號函可稽（見本院卷㈣第505頁），並據其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㈣第503頁之聲明承受訴訟狀），核與民事訴訟法第175條第1項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又按保護機構為保護公益，於本法及其捐助章程所定目的範圍內，對於造成多數證券投資人或期貨交易人受損害之同一原因所引起之證券、期貨事件，得由20人以上證券投資人或期貨交易人授與仲裁或訴訟實施權後，以自己之名義，提付仲裁或起訴。保護機構依前項規定提付仲裁或起訴後，其他證券投資人或期貨交易人得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或詢問終結前，授與仲裁或訴訟實施權，擴張應受仲裁或判決事項之聲明，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下稱投保法）第28條第1項、第2項規定亦有明文。查本案訴訟實施權授與原告之被害投資人於原告起訴時共有李淑娟等49人，求償金額為新臺幣（下同）26,227,89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翌日起算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又本件訴訟繫屬中陸續有其他被害投資人依投保法第28條第2項規定授與仲裁或訴訟實施權予原告，原告分別於106年6月15日民事擴張訴之聲明狀擴張授權人李淑娟等54人求償金額合計29,130,556元；又於107年10月17日陳報狀更正為授權人李淑娟等53人，並減縮求償金額為29,107,356元，復於108年7月15日變更利息起算日為106年6月15日起算，再於110年5月28日具狀減縮求償金額合計28,582,356元，參諸前揭規定，均應予准許。
三、復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係以書狀撤回者，自撤回書狀送達之日起，10日內未提出異議者，視為同意撤回，民事訴訟法第262 條第1 項、第4 條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後，嗣於訴訟進行中具狀撤回對劉祥墩部分之訴（見本院卷㈤第55頁），劉祥墩於收受撤回狀後至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表示異議，視為同意原告之撤回，已非本案審理範圍。
四、又按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刑事法院以裁定移送民事庭後，即
    成為獨立之民事訴訟，既無非俟刑事訴訟解決，民事訴訟即
    無從或甚難判斷之情形，民事法院當可自行調查審理，不受
    刑事法院認定事實之拘束。即無在刑事訴訟程序終結前，停
    止訴訟程序之必要（最高法院78年度台抗字第263號裁判要旨參照）。又民事訴訟法第183 條固規定訴訟中有犯罪嫌疑
    牽涉其裁判者，法院得在刑事訴訟終結前，以裁定停止訴訟
    程序。惟民事法院就兩造所爭執之事實，本得依職權獨立認
    定，不受刑事訴訟所調查之證據，刑事判決所認定事實之影
    響，倘就所調查之結果，已足形成心證，自無停止訴訟程序
    之必要（最高法院89年度台抗字第214號裁定意旨參照）。查本院刑事庭105年度金重訴字第1號、105年度金訴字第30號、105年度金重訴第11號、105年度重訴字第31號、105年度易字第1775號、106年度金重訴字第4號、107年度重訴字第36號（下稱另案刑事判決）上訴至臺灣高等法院審理中，然依上說明，本院就兩造所爭執之事實，自得依職權獨立認定，是被告詹世雄聲請於刑事判決確定前，停止本件訴訟程序云云，自屬無據，不應准許。
五、本件被告林家毅（現已更名為林峻輝，惟下仍以行為時之名即林家毅稱之）、陳正明、孫國彰、詹世雄、林華逸、宇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宇加公司）、中華開發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開發公司）、郭江雄、施少桂、洪志明等人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又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 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孫國彰於擔任宇加公司負責人期間與趙亦平（趙亦平部分本院另行審理）、被告林家毅、詹世雄、顏維德、林華逸及蔡福仁等人基於共同之犯意，涉嫌於民國（下同）101年至103年間，使宇加公司與立燁國際有限公司（下稱立燁公司）、United Effort International Co. ,LTD（下稱UE公司）、千亞光電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千亞公司）、亞瑟光電有限公司（下稱亞瑟公司）、亞軒光電有限公司（下稱亞軒公司，後改名為源昇應材有限公司）、揚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揚華公司）、伊同有限公司（下稱伊同公司）、伊索有限公司（下稱伊索公司）、夏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夏邦公司）等公司以虛假之循環交易方式，虛增宇加公司營業額，使宇加公司對外公告並申報之101年第3季至104年度第1季各期財務報告（下稱系爭財報）涉有虛偽不實，導致本件授權人受有損害之事實。
　㈡被告之身份：
　⒈被告孫國彰（宇加公司董事長）、被告林家毅（揚華公司實際負責人）、被告詹世雄（揚華公司實際負責人）、被告顏維德（千亞公司、亞瑟公司、亞軒公司實際負責人）、被告林華逸（亞瑟公司登記負責人）、被告蔡福仁（伊同公司、伊索公司、夏邦公司實際負責人）均為刑事不法行為人。
  ⒉被告宇加公司為證交法第5條所規範之發行人；而被告陳正
    明、被告黃書青、被告中華開發公司（自102年6月4日起以自己之名義擔任宇加公司董事）、被告潘俊毓、被告郭江雄、被告吳益政、被告黃義仁、被告施少桂、被告王志誠（於104年1月1日至同年6月15日擔任董事長）、被告洪志明等人分別於宇加公司系爭財報期間擔任宇加公司之董事、監察人及獨立董事，被告蘇鈺婷為在系爭財報簽章之會計主管。
  ⒊被告周維憲、被告張仕奇、被告許弘毅分別為簽證宇加公司101年第3季至102年第1季財務報告，且該3人斯時為被告弘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之會計師；被告韋月桂、被告邢國震、被告張欣瑜則負責簽證宇加公司102年第2季至104年第1季財務報告，該3人於斯時係被告卓群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之會計師。
　㈢原告分別依104年7月1日修正前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20條第3項及第20條之1第1項、公司法第23條第2項及民法第28條、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請求宇加公司；修正前證交法第20條第3項、第20條之1第1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及第2項請求另案刑事案件不法行為人即孫國彰、趙亦平（趙亦平部分本院另行審結）、詹世雄、林家毅、顏維德、林華逸、蔡福仁；修正前證交法第20條第3項及第20條之1第1項、公司法第23條第2項及民法第28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請求宇加公司董事即陳正明、黃書青、中華開發公司、潘俊毓、孫國彰、郭江雄、王志誠，以及獨立董事吳益政、監察人黃義仁、施少桂、洪志明；修正前證交法第20條第3項及第20條之1第1項、公司法第23條第2項及民法第28條、184條第2項請求宇加公司會計主管蘇鈺婷；依修正前證交法第20條第3項、第20條之1第3項、民法第184條第2項，請求簽證會計師周維憲、許弘毅、張仕奇、韋月桂、邢國震、張欣瑜，並依民法第679條、第681條及類推適用民法第28條規定請求弘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卓群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復依民法第185條規定，請求前開被告應連帶給付如附表訴訟實施權授與人求償金額欄內所示之金額，及自106 年6 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請准為免供擔保宣告假執行，如不能免供擔保宣告假執行，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等語。
二、被告答辯主張：
  ㈠林家毅部分：  
    被告林家毅未參與宇加公司之營運決策或擔任財務會計人員，未實際參與宇加公司財務報表之編製，未核章於財務報表上，故被告林家毅並非證交法第20條之行為責任主體，原告請求被告林家毅負損害賠償責任，實屬無理。再者，原告稱因信賴宇加公司財務報告之真實性而受有損害，則其因果關係應僅限於因財務報告不實所致之損害，然被告林家毅縱有起訴書所載以揚華公司與宇加公司進行交易，但被告林家毅並未參與宇加公司之營運或財務報告之編制，宇加公司與各廠商間之交易應如何於財務報告與說明，顯非被告林家毅所能知悉或決定。依此，被告林家毅既無編製審核財務報告之權限，對原告因信賴財務報告所受之損害，自無因果關係，而無庸負連帶賠償責任。又民法第184 條第2 項所謂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者，係指以保護他人為目的之法律，亦即一般防止妨害他人權益或禁止侵害他人權益之法律而言，然證交法之立法目的係為發展國民經濟，並保障投資非保護個別股票投資人，本案授權人自無法據此規範主張證交法為保護他人之法律並作為本案請求權基礎。原告起訴請求被告林家毅連帶賠償，並無理由。聲明：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等語。
  ㈡顏維德部分：
  ⒈被告顏維德並非發行人，亦非宇加公司之董事或負責人、監察人、財務主管、財務會計人員或職員，對於宇加公司之實際經營或營運決策並未參與，宇加公司所申報或公告之財報公開說明書，亦無製作或變更其內容之權限，亦未於上留下隻字片語或核章，可證被告並非證交法第20條第3 項、第20條之1 第1 項之主體，實無該損害賠償之適用。
　⒉按公司法第23條第2 項、民法第28條規定，宇加公司縱使有不實財務報告，而宇加公司這段期間之負責人為孫國彰，被告顏維德亦非屬公司法第8 條之人，自無從依公司法第23條第2 項及民法第28條與宇加公司負擔連帶損害賠償之責；再被告顏維德係安揚公司之員工，但安揚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係詹世雄，被告顏維德在安揚公司之行為皆係依照詹世雄之指示和命令，是被告顏維德對於安揚公司之運作和經營，實無置喙之餘地，更難想像對安揚公司之交易行為如何為虛偽不實。此外，被告顏維德既非安揚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亦無從與宇加公司有何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因證交法第20條第1 、3 項、第20條之1 等規定無由成立，亦難以論及民法第184 條第2 項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是被告自無該當民法第184條第1 項後段、第2 項及民法第185 條共同侵權行為之可能。
  ⒊又財務報告是否已符合證交法第20之1第1項之「主要內容」而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原告應舉證以實其說。而財務報告即便有虛偽不實之情形時，是否會導致原告之授權人因此購入或繼續持有被告宇加公司之股票，而受有損害？其間是否有因果關係存在？民法第184 條之侵權行為亦是同理，須被害人之損害，與侵權行為人之行為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此部分因果關係之存在，依舉證責任之法則，亦需由原告予以舉證證明。此外，有價證券之交易價格，非取決於單一原因，可能或受國際金融環境變動因素、整體產業前景榮枯、國內政情等因素之影響，漲跌非全然跟隨公司之基本面，且各投資人對於發行公司公開資訊之解讀亦不盡相同，基於投資人自己責任原則，投資人對於投資報酬及風險之判斷，亦負有自負盈虧之責任。原告不能謂被告顏維德已於刑事偵查程序坦承犯行而有虛偽交易，即應令渠等應負擔損害賠償之責，仍應舉證說明會計憑證等帳冊是否屬於財報之主要內容以及行為與所受損害之間是否具有因果關係。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等語。
  ㈢蔡福仁部分：
  ⒈被告蔡福仁與夏邦公司、宇加公司間之鎂錠交易，均有給付相當對價並移轉所有權，買賣關係有效成立，原告對上開交易為通謀虛偽意思表示應負舉證責任。另依孫國彰、林華逸、蘇芝玲於法務部調查局台北市調處之證詞，無法證明被告蔡福仁與孫國彰間所為鎂錠買賣，有何通謀虛偽之意思表示，依相關公司發票、支票、匯款收據、領貨單、銷貨單、匯款單等，足證明被告蔡福仁與夏邦公司、宇加公司間均為真實交易。被告蔡福仁因具有現金優勢透過伊同公司、伊索公司向夏邦公司購買鎂錠，並以電匯方式支付買賣價金，嗣再出售予宇加公司，並以支票方式收取買賣價金，因鎂錠貨量龐大，將之置於高雄港海關倉庫，並以提單移轉所有權，是自被告蔡福仁向夏邦公司買受鎂錠，至出售宇加公司取得貨款前，被告蔡福仁之公司實際取得標的物所有權，承受標的物滅失及支票無法兌現之風險，被告蔡福仁無冒著票據無法收款及虛偽買賣之刑事責任，與宇加公司、夏邦公司為虛偽買賣之理。另一方面，宇加公司或夏邦公司如僅係因資金短缺而無實際買賣鎂錠之需求，以今企業融資之多元性、便利性，何須接受伊同公司、伊索公司加計貨款3%至5%利潤，顯高於法定借款利息之方式，虛偽交易而為借貸，不能僅因雙方交易之鎂錠貨量龐大，須以提單交易，率爾推論為虛偽交易，更不能以夏邦公司與宇加公司負責人有親戚關係，即推論被告蔡福仁有任何虛偽買賣之合意。
  ⒉被告蔡福仁非系爭有價證券實際募集、發行、買賣之人，對
　  系爭有價證券之財報亦無製作權限，非證交法第20條第1 項、第20之1 條所規範之主體。本件應回歸民事侵權責任檢視是否符合侵權行為，原告無援引證交法「詐欺市場理論」推定交易之因果關係。退萬步言，「詐欺市場理論」之理論基礎為有價證券交易市場為效率市場，而我國證券市場是否為「效率市場」尚非定論，況本案標的為「上櫃公司」股票，是否適用「詐欺市場理論」仍有疑慮，原告應就投資人是否確因信賴宇加公司財報而購入其股票並生損害，負舉證責任。
  ⒊104 年6 月16日檢調搜索宇加公司，當日該公司股票收盤價
    雖下跌，然搜索前一天，宇加公司股票即先行下跌9.89% ，
    6 月23日至29日均為上漲，故宇加公司股票漲跌應有諸多因
    素，與財報是否詳實尚難認有直接因果關係，此外，刑事起
    訴書附表三記載伊索公司於103 年度銷售與宇加公司之銷售額金額為17,899,000元，附表四記載伊同公司於103 年度銷售與宇加公司之銷售額金額為88,675,475元，此金額為何與附件1 所載與伊同公司及伊索公司有關之金額不同？依據為何？檢方起訴主張之虛增68% 之計算依據為何？均有賴進一步舉證及說明，據此，審酌被告蔡福仁上開交易均有給付相當對價及承擔交易風險，刑事部分亦未證明被告蔡福仁有任何虛偽交易之不法。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免予假執行等語。
  ㈣陳正明部分：
    孫國彰等人於刑事案件所示之虛偽交易及因而製作之虛假財務報表，並提出於董事會等相關資料，多數董監包括被告陳正明乃係受其蒙騙，誤信已經公司內部稽核及會計師查帳簽核等程序，未料卻有此等虛偽交易之情形。相關董監本身也因為持有相當股數而成為孫國彰等人違法行為之受害者，故本件投資人之損害應由孫國彰等人承擔，與被告陳正明無涉。聲明：原告之訴關於被告陳正明之部分駁回。如獲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假執行等語。
  ㈤黃書青部分：
    被告黃書青並未涉及原告引據起訴書所指之虛偽交易等不法行為，故並非刑事之不法行為人；再者，被告黃書青並無財務或會計之專業經歷，且對前述虛偽交易等不法行為尚無所悉，無從判斷系爭財報有無不實，宇加公司係公開發行股票之大規模企業，其營業狀況及相關財務簿冊，數量龐大且繁雜，非未具財務會計專業之人得以調查或查核，宇加公司及董事會委任弘基會計師事務所及卓群聯合會計師暨其所屬會計師，就宇加公司之財務報告進行簽證，可見被告黃書青就簽證會計師之選任，已盡相當之注意義務，況本件所涉財務報告，除宇加公司外，尚包含立燁公司、UE公司 、揚華公司、千亞公司、亞瑟公司、亞軒公司、夏邦公司、伊同公司及伊索公司等，均應係經專業會計師簽證，並出具無保留意見，依善意信賴及分工原則，被告基於合理確信，實無法察覺財報存在虛偽不實情事。本件實乃孫國彰等人故意蒙蔽董事會、監察人及股東會之犯罪行為，且被告黃青書並未參與宇加公司之經營決策，無從知悉孫國彰有原告主張之情事。是以，被告已盡相當之注意義務，並有正當理由可合理確信被告宇加公司經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告內容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依證交法第20條之1 第2 項規定，被告黃書青實免負賠償責任，故原告依證交法第20條第3 項、第20條之1 第1 項、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及後段、第2 項、第185 條第1 項前段及公司法第23條第2 項規定，請求負損害賠償責任，均無理由。退步言之，縱認系爭財務報告確有虛偽或隱匿等，被告黃書青應負部分責任，依證券交易法第20條之1 第5 項規定，應依責任比例，負賠償責任，故原告依民法第185 條第1 項前段請求被告黃書青等負「連帶賠償責任」，更顯無理由。此外，關於「原告代表之授權人得否主張市場詐欺理論，而減輕或免除舉證責任」暨「損害賠償額計算方式」等爭點，均尚待進一步釐清。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益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等語。
  ㈥吳益政部分：
  ⒈原告並未具體指明宇加公司有無設立審計委員會，被告吳益政究應負擔董事之義務，或應準用監察人章節規定而負有核對簿據調查財務報告相關表冊並監督董事之義務、被告何行為違背義務，致須負證交法第20條第3 項損害賠償責任等事實，當難認原告業盡舉證之責。再者，臺灣新北地方檢查署起訴書指在被告吳益政擔任宇加公司獨立董事期間（即99年6 月29日起至102 年6 月3 日），均係時任董事長孫國彰指示不知情員工買賣貨物並開立統一發票、製作會計傳票並記入帳冊，被告吳益政身為獨立董事難知悉上開情事，且被告吳益政之職責除應審查證交法第14條之3 所列舉之事項外，即係公司法第193 條、第202 條參與董事會決議並依法令章程與股東會決議執行業務，殊難想像獨立董事親力親為檢視貨物有無確實入庫、出庫等事宜。此外，孫國彰既指示不知情之員工製作不實貨款收、付紀錄、統一發票、會計傳票與記入公司帳冊，苟非知悉孫國彰之犯意，外觀上貨款收、付紀錄、統一發票會計傳票與公司帳冊當與真實無異。綜觀上情，依原告所提事實主張，尚難認定被告吳益政參與虛偽、隱匿或不實財務報告及有關業務文件之編製，遑論被告吳益政未受刑事訴追，更能證明並未知悉孫國彰之犯意也未參與其犯罪行為。
　⒉被告吳益政身為獨立董事，其職權係審查證交法第14條之3 所列舉之事項，與依公司法第193 條、第202 條參與董事會決議並依法令章程與股東會決議執行業務，殊難想像獨立董事應親力親為檢視貨物有無確實 入庫、出庫等事宜，苟非知悉孫國彰之犯意，外觀上貨款收、付紀錄、統一發票會計傳票與公司帳冊當與真實無異。被告吳益政依上開貨款收、付紀錄、統一發票會計傳票與公司帳冊檢視宇加公司財務報告有無錯誤，即業履行其注意義務，當與證券交易法第20條之1第2項所指情節相符，更能證明其已盡相當注意，且有正當理由可合理確信其內容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被告吳益政應免負賠償責任。
  ⒊按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第2 項、公司法第23條第2 項
    及民法第28條規定所涉過失義務，應係指獨立董事基於公司
    法第228 條董事應編製、通過財務報告之義務；惟獨立董事
    之注意義務，難想像應親力親為檢視貨物有無確實入庫、出
    庫等，且若非知悉孫國彰之犯意，外觀上貨款收、付紀錄、統一發票會計傳票與公司帳冊當與真實無異，被告依上開貨款收、付紀錄、統一發票會計傳票與公司帳冊檢視宇加公司財務報告有無錯誤，即業履行其注意義務，被告吳益政在執行宇加公司獨立董事業務時並無過失。依民法第184條第1 項後段要件，原告未善盡被告吳益政係故意以作為或不作為之行為違反法定職務之舉證責任，其主張當無理由；被告吳益政無任何侵權行為已如前所述，當難符合民法第185 條第1項前段共同侵權之要件。綜上，原告請求顯無理由，應予駁回，爰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等語。
  ㈦黃義仁部分：
  ⒈被告黃義仁係因借錢予孫國彰，孫國彰始給付宇加公司股份予被告黃義仁，並於99年6 月29日股東常會當選為監察人，然從未自宇加公司支領過酬勞或報酬，且當時被告黃義仁在大學任職，故沒有實際參與宇加公司營運，宇加公司就決策事項也從未通知被告黃義仁參與、告知決策事項，此可參新北政府檢送之公司登記案卷所附之董事會簽到簿，未有監察人之簽名欄。再進一步言，被告黃義仁沒有領取報酬，不應負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亦無「徒領薪酬無須負擔任何義務」之虞。被告黃義仁簽名於財務報表時，係後簽於宇加公司董事、法律顧問、會計師之後，宇加公司獨立董事劉祥敦更是資深法律人（且有領取報酬），被告黃義仁更合理確信內容無虛偽情事，且從股東常會及會計師之查核報表無從知悉宇加公司是否存有虛偽交易，被告黃義仁無任何故意或過失之行為。再者，被告黃義仁非會計專業，信任會計師之查核報告，應屬「有正當理由可合理確信其內容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得免負賠償責任，且進一步言之，縱宇加公司真有虛偽交易情事，然董事會提出之各種表冊，被告黃義仁非會計專業，信任會計師之查核報告而未能發現虛偽交易乙節，是否即能推論被告黃義仁具有故意或過失之行為？
  ⒉被告孫國彰約於99年入主宇加公司，舊有人員仍繼續經營宇
　  加公司，宇加公司舊有團隊如何經營，被告黃義仁怎能知悉？無從問起，資訊並不公開，營運狀況從未告知，對於宇加公司之虛偽交易情事從不知悉；會計師之查核報告也未能發現虛偽交易，被告黃義仁應屬「有正當理由可合理確信其內容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益徵其未有故意、過失行為。為此，懇請駁回原告之訴，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等語。
  ㈧潘建璋、王志誠、蘇鈺婷等3人部分：
  ⒈按原告主張被告潘建璋等3人曾分別擔任宇加公司之法人代表人董事、獨立董事、董事以及法人董事代表人，而依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第2 項、公司法第23條第2 項及第28條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惟原告迄未為相應舉證，被告潘建璋等3人既非另案刑事判決指涉之犯罪行為人，客觀上不存在任何侵權行為，原告主張顯乏實據，當無足採。
  ⒉參另案刑事判決就宇加公司向立燁公司進貨、再出貨予Unit
　  ed Effort 公司之認定，足見宇加公司藉向立燁公司進貨後再行加工、出貨予United Effort 公司，以期增加利潤、拓展市場，屬合理增加利潤之商業模式，故宇加公司財務報表與相關會計憑證均將銷售予UnitedEffort公司之銷售額列入營業收入，於法無違，客觀上不存在虛偽交易，原告無由據以主張被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宇加公司向千亞公司進貨LED CHIP，再銷售與予亞軒公司，及宇加公司自揚華公司進貨Water bond磊晶片再銷售予千亞公司亦係真實交易，原告稱有虛偽交易並不符實；宇加公司自夏邦公司買進鎂錠後銷售予中鋼鋁業公司、煜旌公司，及宇加公司和伊同公司、伊索公司間鎂錠買賣部分，業經判決認定屬真實交易，原告主張並無可採。是以，宇加公司前揭交易行為均為真實，原告主張宇加公司虛增營業收入而製作不實財報云云，無所依憑，依法應予駁回。
  ⒊又原告固稱應依「詐欺市場理論」推定本件投資人交易因果關係云云，惟詐欺市場理論於本件是否適用，原告應先證明市場價格已充分反應所有可得資訊，原告未能舉證，當受不利之認定。再原告所列授權人中之「持有人」，本質上即無適用「詐欺市場理論」之可能，縱可適用亦僅得推定「交易因果關係」，不得逕謂「損失因果關係」併同受推定，原告空言主張渠等損害係因財報不實所致，未為具體舉證說明，當無可憑信。況宇加公司為一上櫃公司，股票流通性極低，交易價格亦偏低，於103年以來平均約15元左右，最高成交價約20元，104 年3 月4日成交648,000 股，同月25日收盤價格高達63.8元，顯然有異，原告之授權人多為104 年1 月至6 月15日間購入股票，衡諸一般理性投資人會查證公司體質，評估以往交易價格及未來獲利能力而決定是否進行投資，原告授權人此時買入宇加公司股票顯悖於常理，殊難採信渠等係善意信賴宇加公司對外公開之財務報表而購入公司股票。再者，宇加公司104 年2 月9 日至3 月11日間確有股價異常上漲情形，經另案江盛洲涉犯證交法第171 條第1 款高買證券罪刑事判決，足證斯時宇加公司股價顯有異常上漲，與公司基本面相悖離，如係一般理性投資人經評估公司歷年股價以及公司營運狀況應無貿然投入之理，原告授權人多於此期間購入公司股票，顯難認係出於善意信賴財務報表所買入，更有可能係內線消息之受領者，圖利用股票市場廣大投資人尚未知悉之公司內部資訊而買賣股票，進而獲取利益，益彰渠等非善意信賴宇加公司財務報告而為股票之買賣至明。綜上，原告主張顯悖於事實，其請求損害賠償難認有理，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等語。
  ㈨周維憲、張仕奇、許弘毅（下合稱被告周維憲等3人）、弘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等人部分：
  ⒈原告附表所示之授權人，因渠等購入股票之日期，均非係在宇加公司101 年第3 季至102 年第1 季季報間，自與被告周維憲等3人、弘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等人無關。又證交法笫20條之適用，須以行為人有故意為不實財報之行為為限，不應恣意擴張責任於過失行為人。是以，原告主張被告周維憲等3人於查核簽證宇加公司之財務報告時，對投資人應盡專業上之注意義務，卻未適當執行宇加公司新增十大銷貨客戶之查核，涉有疏失，應依證交法第20條第3 項對授權人負損害賠償責任云云；惟原告既未就被告周維憲等3人有何故意行為舉證，然非不實財報之故意行為人，自毋庸負損害賠償責任，所屬之弘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亦同。
　⒉原告依櫃買中心查核報告「宇加公司101 年第4 季至102 年
    第1 季財務報告會計師就所詢事項說明對照表」而主張被告
    周維憲等3人於簽證時有不正當行為或違反或廢弛業務上應盡之義務云云；然依櫃買中心查核報告中櫃買中心意見記載「有關相關疏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業於104 年6 月25日會懲字第1040024834號公告予以停業3 個月處分在案。」，其處分係針對宇加公司99年度至100 年度財務報告所為，與本件101年第3 季季報、101 年度財報及102 年第1 季季報無涉，故櫃買中心意見是否即得認定被告周維憲等3人於簽證時有不正當行為或違反或廢弛其業務上應盡之義務即屬有疑，自無可採。原告主張宇加公司有虛假交易，虛增營業額致授權人受有損害等，經與櫃買中心查核報告所載相核，並無任何關聯，倘被告周維憲等3人就宇加公司之季報、財報有不正當行為或違反業務上應盡義務，主管機關得視情節輕重為相當之處分，惟被告周維憲等3人並未受任何處分，益徵並無任何不當行為或違反或廢弛業務上應盡之義務。
  ⒊證券詐欺受害人之損害乃「純粹經濟上之損失」，其所有之
    有價證券本身並未滅失或毀損，僅係證券所表彰之價值減損
    ，此經濟利益受到侵害，與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規範權
    利受侵害者有別，故原告依上開規定，主張損害賠償，自屬無據。再者，被告周維憲等3人無故意不法加害行為，無故意致宇加公司財報不實，無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是原告依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後段主張被告周維憲等3人應負擔損害賠償責任，並無理由。另民法第184 條第2 項規定立法旨趣係以保護他人為目的之法律，證交法第20條、第20條之1 既為獨立之特殊侵權行為類型，不得解為係保護他人之法律，原告依民法第184 條第2 項請求損害賠償，自屬無據。從而，被告周維憲等3人等人之行為不符合民法第184 條之要件，自毋庸依民法第185條負損害賠償，原告主張依民法第25條弘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負連帶賠償責任亦屬無據。綜上，原告請求顯無理由，應予駁回。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等語。
  ㈩被告張欣瑜、邢國震、韋月桂（下合稱張欣瑜等3人）、卓群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等人部分：
  ⒈原告主張適用修正前證交法第20條之1 第3 項規定，可見就會計師部分係採過失責任，原告應就被告張欣瑜等3人應對授權人負損害賠償責任，負舉證責任。又原告主張被告張欣瑜等3人應負過失責任，係以宇加公司財務報表經刑事案件認定確有不實，原告基於事後之結果片面推論，未就被告張欣瑜等三人，有不正當行為或違反或廢弛其業務上應盡義務之情事，有任何具體過失之處為任何舉證。原告稱被告張欣瑜等3人於102 、103 年度未適當執行新增前十大銷售客戶之查核，但被告張欣瑜等3人依據年月日，再加流水號編號抽核宇加公司單據編號，就102 、103 年度銷售及收款循環內控控制，自鼎新電腦系統分別就訂購作業、出貨作業、開立發票作業、收款作業、帳務調整作業等，於102 年12月底及103 年底進行抽樣測試，整理印出紙本底稿，有的廠商因筆數眾多較筆數少的廠商於內控測試時更易被抽測，102 年度前十大銷售客戶如漢武僅1 筆銷貨、亞瑟3 筆銷貨、亞軒5 筆銷貨；103 年度前十大銷售客戶如SKY 、Mega及柏格銷貨筆數，每個廠商僅2 筆銷貨，創威創新僅1 筆銷貨，故於內控測試時未包括在抽樣筆數內。被告張欣瑜等3人查核時，另就委任客戶前十大銷售廠商進行出貨單、訂購單、開立發票、分類帳入帳及收款單進行測試，故未將其列於一般內控測試底稿內，係另行存放。準此，被告張欣瑜等3人已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進行查核，無不正當行為或違反或廢弛業務上應盡義務之情事，原告主張全無舉證，自無所據。
  ⒉又縱認被告張欣瑜等3人有過失之處，在受查者舞弊下，會計師之過失行為與投資人損失間之因果關係應 「從嚴認定，並無推定因果關係之情」，而影響授權人等買賣股票因素眾多，依據財務報告進行決定者幾希，且股價漲跌變化實是出自於投資人之買賣。因此，本件被告張欣瑜等3人若有過失，與授權人等間之損害，仍難認有相當因果關係，而無從成立損害賠償責任。綜上，被告張欣瑜等3人已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並無任何過失，又縱設認有過失，授權人損害與被告張欣瑜等3人之過失行為間亦無相當因果關係，被告張欣瑜等3人自不負損害賠償責任；無論被告張欣瑜等3人與被告卓群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關係為何，原告就被告卓群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之請求亦無所據，應予駁回。為此，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等語。
  詹世雄部分： 
  本件以宇加公司與揚華公司、千亞公司、亞瑟公司、亞軒公
    司為上下游關係所進行的交易行為，均係為林家毅及顏維德
    所安排，與被告詹世雄並無關係，且完全未參與，實際上也不知情。另被告詹世雄並非揚華公司實際負責人，僅係揚華公司顧問，不介入公司經營，並於102 年11月遭解除顧問關係，原告請求被告詹世雄負損害賠償責任，顯屬無據，應予駁回。聲明：原告之訴暨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等語。
  施少桂部分：
    原告於民事訴訟狀所列新北地檢署檢察官起訴孫國彰等人所為刑事違法行為，因而損害宇加公司民事權益等情，被告施少桂未參與；孫國彰等人於前述刑事案件所示之虛偽交易、虛假財務報表、董事會會議相關資料，多數董監包括被告施少桂乃係受其矇騙，誤信已經公司內部稽核與查帳會計師查帳簽核等程序，未料卻有此虛偽交易之情；甚至，相關董監本身也因持有相當股數而成為孫國彰等人違法行為之受害者。被告認為係孫國彰等人之行為，致宇加公司之投資人受有所害，即應由孫國彰等人承擔。為此，原告請求被告施少桂負責，顯無理由，聲明：原告之訴關於被告部分均駁回。如獲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假執行等語。
  被告孫國彰、林華逸、宇加公司、中華開發公司、郭江雄、洪志明等人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任何書狀為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之事實分別為宇加公司與立燁公司、UE公司等公司間之交易屬虛假交易；宇加公司與揚華公司、千亞公司、亞瑟公司、亞軒公司等公司間之交易為虛假交易；宇加公司、夏邦公司與伊同公司、伊索公司間進行虛偽交易「鎂錠」等情，而有虛增宇加公司101年第3季至104年度第1季各期財務報告進貨、銷貨、營業毛利金額，致各期財務報告中關於「營業收入」、「營業成本」、「營業毛利」等會計科目均涉有不實等情，本院認定如下：
　⒈被告詹世雄88年至97年間為先進開發光電股份有限公司之總經理及董事長，於結識被告林家毅，後於被告詹世雄另成立鴻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並擔任總經理且實質經營鴻測公司，另邀請被告林家毅擔任業務部及財務部經理（任職至103年10月止），嗣被告詹世雄認鴻測公司發展有限，須於公開市場上市櫃發行始能募集更多資金以提升營運規模，遂與被告林家毅一同集資，於101年1月16日，以被告林家毅當時配偶林美惠（已離婚，經檢察官另為不起訴處分）名義成立氮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氮晶公司），以氮晶公司名義入股自81年11月30日起即公開發行，並於85年4月10日於公開市場上櫃交易之金美克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嗣自101年6月13日起更名為揚華公司，被告詹世雄及被告林家毅於104年6月2日前，及被告林家毅於104年6月28日後雖均非揚華公司董事，惟可實質控制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而實質指揮董事執行業務。嗣於被告詹世雄、林家毅經營揚華公司期間陸續與被告孫國彰所經營之宇加公司等其他公司進行LED產品交易，並安排被告詹世雄、林家毅或各自可實質控制之公司穿插在揚華公司與銥光科技股等各公司之交易鏈間進行LED晶片等相關產品交易，其中部分之交易鏈，揚華公司除以紙上作業（即根本未安排出貨物流）、用與訂單產品內容不符之下腳料或以不足之產品數量包裝為完整貨品，而佯以有實際物流之方式，直接向宇加公司間接虛偽進貨，另再分別以上開虛假方式將貨品虛偽銷予其他配合之公司，而為不實之虛偽交易，其中部分更銷回其等可得控制之關係人公司或借得可配合之公司，形成循環交易鏈。又被告顏維德於102年上半年間為千亞公司之登記負責人，亦實質負責千亞公司、亞軒公司、亞瑟公司（登記負責人為被告林華逸）之實際業務，為千亞公司、亞軒公司及亞瑟公司之實際負責人，而被告林華逸於102年上半年間，除為亞瑟公司之登記負責人外，亦為千亞公司之財務長，並受顏維德指示，實際從事千亞公司、亞軒公司、亞瑟公司之業務及財務事宜，其為亞瑟公司之公司負責人，而於執行千亞公司職務範圍內，為千亞公司之負責人，被告顏維德於101、102年間，因黃正朝之介紹，認識當時為宇加公司董事長之被告孫國彰，被告孫國彰因宇加公司於102年間營業狀況不佳，欲虛飾宇加公司營業額，並知悉千亞公司有資金壓力，遂以此為誘因，提議由宇加公司以現金或15日至30日較好之付款條件佯向千亞公司採購LED GHIP等產品，再由千亞公司自行為宇加公司安排下游客戶虛偽銷貨。因此交易模式有助於舒緩千亞公司當時之資金壓力，被告顏維德遂同意之，然其實際上並無欲以其所經營之上開3間公司與宇加公司為買賣交易之真意，於102年5月間，在無實際貨品交易之情形下，由林華逸居中聯繫千亞公司銷貨與宇加公司，再由宇加公司銷貨與亞軒公司、亞瑟公司，並指示不知情之員工以千亞公司名義，接續不實登載該等交易所需之相關交易業務文書，及接續填製含有不實銷貨內容統一發票充作會計憑證，交與宇加公司，再由不知情之員工接續不實登載亞軒公司、亞瑟公司該等交易所需之相關交易業務文書等交與宇加公司。
　⒉前開事實，業據證人林曉茹於調詢、偵查中之證言、證人游惠屏於調詢、偵查中證言、證人顏貫軒之於調詢之證言、被告顏維徳於訊問時之供述（見本院卷㈣第409頁至第420頁、本院卷㈤第201頁至第237頁），且經本院另案刑事判決之，應足認定。是原告主張宇加公司與揚華公司、千亞公司等公司各有增加營收之需求，而孫國彰、顏維德、詹世雄、林家毅明知宇加公司、揚華公司、千亞公司間並無出買賣系爭「Wafer bond磊晶片」產品之真意，所為之出賣、買進等法律行為均屬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仍先於102年1至3月間，由孫國彰指示宇加公司先以貨到付款方式向揚華公司陸續購買「Wafer bond磊晶片」共5,988萬8,940元（含稅為6,288萬3,387元），而揚華公司之不知情員工隨即開立統一發票予宇加公司，並記入各該公司帳冊，宇加公司之不知情員工則開立轉帳傳票之會計憑證，虛增揚華公司營業收入；再由宇加公司以出賣人名義，虛以買賣為名，陸續將前開「貨品」出售予千亞公司合計6,158萬3,910元，宇加公司不知情之員工即開立統一發票交與千亞公司，並由不知情之宇加公司會計人員將此不實事實記入宇加公司帳冊，故宇加公司經該等不真實之交易共虛增其營業收入6,158萬3,910元。且孫國彰為虛增宇加公司102年營業額，儘管明知宇加公司與千亞公司、亞瑟公司、亞軒公司間並無賣出、買受之真意，所為之出賣、買進等法律行為均屬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仍另於102年5月間以宇加公司多角化經營為由，增加LED原料（即LED CHIP）買賣業務，指示不知情之宇加公司員工向千亞公司進行採購，千亞公司實際負責人被告顏維德亦指示被告林華逸(時任亞瑟公司登記負責人，實際負責千亞公司及亞瑟公司之財務)配合於無實際貨品交易之情形下，由千亞公司以銷售「LED CHIP」產品名義，陸續虛偽銷貨3,697萬4,000元予宇加公司，由不知情之千亞公司員工查貴筠等人開立統一發票予宇加公司，並將此不實事項記入千亞公司帳冊、開立付款憑證。孫國彰則另指示宇加公司員工溫若伶等人，在無實際貨品交易下，分別以1,403萬元、1,314萬5,000元、1,108萬6,000元之價格將前開「貨品」轉售予亞瑟公司、亞軒公司、聯興達公司（位於深圳之中國公司），並由不知情之宇加公司員工溫若伶等人開立統一發票，將該等不實銷售事項載入宇加公司會計帳簿內，虛增宇加公司營業收入共計3,826萬1,000元，更據以編製該公司102年上半年度財務報告部分已足採信。
  ⒊至原告主張被告孫國彰為虛增宇加公司營業收入以美化財務
　  報表，明知立燁公司與UE公司實際上負責人均為趙亦平（趙亦平部分本院另行審結），且宇加公司與立燁公司與UE公司並無買賣交易之真意與必要，仍自101年8月起至102年4月間，由孫國彰指示宇加公司向趙亦平掌控之立燁公司進貨FLASH產品，趙亦平並交由不知情之立燁公司員工開立統一發票予宇加公司，並記入立燁公司帳冊，孫國彰則於宇加公司形式上完成進貨後，再虛偽銷貨予UE公司，並指示不知情之職員開立統一發票予United Effort公司，於101年間銷售額5,925萬3,000元、102年間銷售額合計1,586萬9,000元。趙亦平除配合孫國彰安排該等虛偽不實交易外，並以個人帳戶支付貨款。孫國彰則指示宇加公司員工以立燁公司或UE公司名義，利用現金或匯款等方式製作不實貨款收、付紀錄，再指示旗下不知情之財務人員據以編製相關會計傳票、帳冊及101年度、102年度之財務報告，致宇加公司101年之營業收入虛增達29%，足證上開財報不實已達影響本件授權人之決策判斷之程度等情，所憑之依據為被告趙亦平、孫國彰、顏維德之陳述、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102年9月23日證櫃監字第1020200891號函所附之專案查核報告內容（見本院卷㈣第439頁至第445頁），然查被告趙亦平於刑事案件僅坦承宇加公司有於101年、102年間向立燁公司進貨FLASH產品後復銷予UE公司等情，但否認此為虛假交易，辯稱宇加公司向立燁公司購買FLASH原料，我可以從中賺得差價，宇加公司將快閃記憶體晶片加工為成品，賣給UE公司後，我又可以透過UE公司將成品賣給之前找好的客戶中賺取佣金，比原本我直接將原料或成品賣給UE公司，再轉賣給外國客戶的利潤還好等語，被告孫國彰於偵查中陳述亦否認此為虛假交易（見偵9卷第77頁反面至第78頁、第87頁反面至第89頁）、且證人即宇加公司採購副理蘇芝羚、夏邦公司財務長孫寀媛、副總許正虔、立燁公司員工歐陽玉麗於調詢之證詞（見偵6卷第95頁反面至第97頁、第99頁至第100頁、偵9卷第1頁反面、偵65卷第195頁反面、第211頁反面），其等之證言可認宇加公司向立燁公司進貨後，有委外夏邦公司加工，夏邦公司以檢測FLASH為主要業務之一、夏邦公司有幫宇加公司代工FLASH檢測業務等情，又參以被告孫國彰、歐陽玉麗之證述可見立燁公司為小公司，資金並非充足，未必有足夠資金自行委外加工成品再自行售出，如能透過規模較大之宇加公司以較充足之資金向立燁公司採買FLASH產品並由宇加公司加工成價值較高之成品，對於雙方均有益處，是以此部分雙方之交易動機及緣由，亦屬合理。至於宇加公司於加工後固係銷售予同為被告趙亦平所掌控之UE公司，係UE公司之角色用本係作為立燁公司對外銷貨之中繼站，此亦有證人歐陽玉麗前揭證詞足可佐證，是以宇加公司僅係加入此原有之交易，提供資金將立燁公司之原料委外加工為成品，是雙方均有交易之真意，應屬明確。是依卷內現有事證，並不足證明宇加公司向立燁公司進貨FLASH產品後，再銷貨予UE公司間之交易有何不實，趙亦平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其配合孫國彰安排不實交易，並以個人帳戶支付貨款之行為，起訴其涉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登載不實會計憑證罪、刑法第215條、第216條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證交法第174條第1項第5款之虛偽登載帳簿、表冊、傳票等業務文件罪等罪嫌，均經本院另案刑事判決判處無罪，是原告主張宇加公司不應將此列入銷貨收入及銷貨成本，而財報不實之行為，尚無足夠事證可資佐證。
  ⒋又原告主張於103年間，被告孫國彰與夏邦公司合作買賣鎂錠業務，由夏邦公司向中國地區金星鎂業公司進貨後出售予宇加公司，由宇加公司將鎂錠出售予案外第三人中鋼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鋼鋁業公司）及煜旌企業有限公司（下稱煜旌公司）。被告蔡福仁係伊同公司、伊索公司之實際負責人，被告林華逸自103年2月起任職於夏邦公司，擔副總經
    理，負責銷售、採購、財務等業務，其明知伊同公司、伊索
    公司與宇加公司、夏邦公司間並無出賣、買受之真意，所為之出賣、買受等法律行為均屬通謀虛偽意思表示。惟因夏邦公司、宇加公司資金不足，急需資金周轉，故由蔡福仁以伊同公司、伊索公司名義向夏邦公司以貨到7日內電匯之付款條件承購鎂錠後，再由伊同公司、伊索公司加計3%至5%之利潤後，以月結60日之付款條件銷售予宇加公司，並開立不實統一發票共18張，金額合計1億657萬4,475元。嗣宇加公司將鎂錠轉售予中鋼鋁業公司、煜旌公司後，通知夏邦公司人員，由夏邦公司直接出貨予中鋼鋁業公司、煜旌公司，使被告孫國彰透過該等虛偽交易先行取得伊同、伊索公司之現金，計103年度宇加公司虛偽銷售鎂錠予中鋼鋁業公司、煜旌公司之營業收入，達9,897萬3,000元，影響程度達42%，另宇加公司與伊同、伊索公司間虛偽交易之銷貨成本虛增金額1億3,919萬8,000元，影響程度達68%等情，查就被告孫國彰引介伊索公司、伊同公司於103年間，由伊索、伊同公司向夏邦公司訂購鎂錠，再轉售與宇加公司等節，為被告蔡福仁、林華逸所不爭執，惟依被告蔡福仁調詢、偵查中陳述、被告林華逸於調詢、偵查中陳述，與被告孫國彰於調詢及偵訊中此部分之供述、被告即王志誠於調詢中證稱、證人蘇芝羚於調詢之證述、證人許正虔於調詢中、證人即煜旌公司實際負責人蔡美卿於偵訊時證述（見偵7卷第24頁、偵9卷第72頁至第73頁、第75頁反面、第78頁反面至第79頁、第83頁、第90頁、第97頁反面至第99頁、第120頁至第122頁、第126頁至第128頁反面、第136頁反面至第138頁見、偵65卷第194頁至第195頁反面、第209頁反面、第211頁反面、第213頁），可知宇加公司因取得可銷貨鎂錠與中鋼鋁業公司之業務，本想自行自中國進口鎂錠，然因宇加公司當時董事長孫國彰官司纏身且信用非佳，宇加公司因此透過其親屬所經營之關係人公司即夏邦公司向中國公司進口鎂錠後，由宇加公司購買，再銷貨與中鋼鋁業公司或煜旌公司。惟宇加公司嗣後顯乏足夠資金承擔中鋼鋁業公司之付款條件，而規模更小之夏邦公司若無宇加公司金流支應，亦無法向中國方面進口鎂錠，共同被告孫國彰因與被告蔡福仁熟識而知其有相當資力，遂請其以現金付款向夏邦公司購買鎂錠，使夏邦公司得以有足夠資金向中國方面進口鎂錠貨物後，再轉售予宇加公司銷貨予中鋼鋁業公司等，而被告蔡福仁因認有利可圖，且其亦有能力支撐此部分之金流，並放帳60日予宇加公司之能力，遂同意此安排，於交易初期，先以伊索公司出面以電匯方式向夏邦公司採購鎂錠，讓被告林華逸得以藉此金流向中國方面進貨，被告蔡福仁嗣另成立伊同公司向夏邦公司進貨，以維持其經營公司業務之單純性。是在此交易鏈中，各公司均有其角色。夏邦公司因宇加公司無法出面向中國方面進口鎂錠，由夏邦公司擔任進口商之角色，而伊索及伊同公司，因有足夠之資金，由其等提供資金，使夏邦公司得以順利採購鎂錠，並給予宇加公司適度之付款條件，使宇加公司得以順利週轉，而宇加公司則是掌握有中鋼鋁業公司等客戶之管道，可安排銷貨對象，是以被告林華逸、蔡福仁及共同被告孫國彰皆係在認知鎂錠有實際進口並銷貨至最終之客戶端如中鋼鋁業公司、煜旌公司而為真實交易等認知下，各自就自己所經營之公司各司其職而串起該等交易鏈，並無原告所指虛假交易之情形，應屬明確，且被告蔡福仁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以涉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登載不實會計憑證罪、刑法第215條、第216條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證交法第174條第1項第5款之虛偽登載帳簿、表冊、傳票等業務文件罪等罪嫌，經本院另案刑事判決判處無罪，是原告主部分主張尚不足採，又雖原告又稱縱使係因夏邦公司資金不足，而由伊同公司、伊索公司向夏邦公司購買後再轉賣予宇加公司，應以借貸方式處理等情，惟如前述本院並未認定此交易模式為借貸，是原告所述亦尚無足認定。
  ㈡前述本院認定之宇加公司虛偽交易部分，已虛增宇加公司營收，且該不實資訊納入系爭財報，具有重大性。
　⒈按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會應備置財務報表等簿冊供查閱，且應編造財務報表等表冊供監察人查核，此觀公司法第210條第1項、第228條第1項規定即明。次按發行人依本法規定申報或公告之財務報告及財務業務文件，其內容不得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修正前證交法第20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修正前證交法第20條之1第1項，明定「前條第2項之財務報告及財務業務文件或依第36條第1項公告申報之財務報告，其主要內容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下列各款之人，對於發行人所發行有價證券之善意取得人、出賣人或持有人因而所受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發行人及其負責人。發行人之職員，曾在財務報告或財務業務文件上簽名或蓋章者」。是修正前證交法第20條之1第1項，已明定發行人及其負責人，應就不實財務報告或財務業務文件，對於善意取得、出賣或持有發行人所發行有價證券之人負損害賠償之責。又財務報告係以會計文件反映企業過去某段期間之財務表現及期末狀況，主要有資產負債表、損益表、現金流量表及股東權益變動表，分別顯示企業目前財務狀況、財務年度之營收表現、財務年度之現金進出情形及淨收入對財務結構造成的影響，幫助投資者和債權人了解企業的經營狀況。是財務報告之主要內容，應係指足以影響投資人對投資決策或其他行為之判斷的重要內容而言。
　⒉次就系爭財報不實是否具有重大性部分，蓋財報未允當表達財務狀況、經營結果，應至如何之程度，始能認為有重大性，亦即足致誤導利害關係人之判斷決策，法律並未有明文規定；而揆諸美國法對於重大性標準之採定，美國證券管理委員會於1999年公布「第99號幕僚會計公告」則提出之質性及量性標準。首先就量性標準而論，若虛偽陳述低於5%，可初步假設該虛偽陳述不具重要性；次就質性標準而言，美國證券管理委員會採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Basic,Inc.v.Levinson案之判斷基準，判斷訊息是否具備重大性，應以理性投資人於作成投資決定時，是否實質可能認為其為重要內容為標準。且質性與量性標準，符合其一，即可認為已具有重大性。　
　⒊如前述，宇加公司於102年間，以前開虛偽循環交易，大幅虛增宇加公司營業收入金額3,826萬1,000元，並此製作財報予以公告。佐以上櫃公司股票係透過集中交易市場進行交易，投資人需以公司財務狀況判斷公司股票價格；且宇加公司財務報告所揭露之公司營收及財務狀況等相關資訊，依法均須公告於公開資訊觀測站，具有資訊流通性，當屬影響股價之重要資訊。而觀諸宇加公司102年度上半年因虛偽交易虛增營收金額共計3,826萬1,000元，已約占營業收入1億7,403萬3,000元之22%(見本院卷㈠第493頁)，足見宇加公司明知公司營收大幅衰退，竟為美化公司財務狀況，呈現公司獲利良好之假象，進行虛偽循環交易，並將該等不實資訊納入系爭財報內，而該等不實資訊對於宇加公司是否虧損或獲利具有關鍵性影響，足以影響投資人之投資決策，應屬重大。
  ㈢本件授權人為因信賴系爭財報之不實資訊，買進或繼續持有宇加公司股票，而受有損害。
　⒈按依證交法應公告申報之財務報告及財務文件，或依同法第36條第1項公告申報之財務報告，其主要內容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有價證券之善意取得人、出賣人或持有人就其因而所受之損害，得依同法第20條之1第1項至第3項之規定，向應負賠償責任之發行人、負責人、曾於財務報告或財務業務文件上簽名或蓋章之發行人職員及簽證會計師請求賠償，其性質為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人原應證明因信賴不實財報而陷於錯誤，因此一誤信而為投資之決定（買進、賣出或持續持有），並因該投資決定而受有損害。惟關於買賣投資行為與不實財報間之因果關係，基於股票價值之認定與一般商品不同，無從依外觀認定其價值，往往須參酌公司過往經營績效、公司資產負債、市場狀況等資訊之揭露，使市場上理性之投資人得以形成判斷；於投資人買進或賣出時，此不實消息已有效反應於股價上；故依「詐欺市場理論」，不論投資人是否閱讀此不實財報，均推定其信賴此財報而有交易因果關係（最高法院104年台上字第225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是以，企業經營管理者倘利用其資訊上之優勢，故意製作及公告虛偽之財務報告，足使投資人誤以該企業之業績將有成長或有所轉機，而作出買賣股票之決定；衡量危險領域理論、蓋然性理論、武器平等原則及誠信原則等因素，就受害之投資人交易與損害因果關係之舉證責任，自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但書之規定予以減輕，俾符合資本市場之本質，並達成發展國民經濟，保障投資之目的；投資人僅須證明財報之不實資訊足以影響股價，且該不實資訊遭揭露或更正後，股價因而有大幅變動等情，即足認定交易與損害因果關係之存在。
　⒉經查：
　⑴宇加公司將虛偽交易之不實資訊，納入系爭財報主要內容，並予以公告，用以美化財務狀況；且該等不實資訊對於宇加公司是否獲利或是虧損具有關鍵性影響，足以影響投資人之投資決策，而具有重大性；依上說明，即應推定授權人係對於宇加公司系爭財報之不實資訊產生信賴，而買入或繼續持有宇加公司股票，堪認系爭財報之不實資訊與授權人買入或繼續持有宇加公司股票間，應具有交易與損害因果關係存在。
　⑵宇加公司於104年6月16日發布重大訊息公告「新北地檢署與台北市調處執行搜索」，有公開資訊觀測站網頁資料可資佐證（見本院卷㈠第681頁），復於同日媒體即開始披露假交易美化財報，宇加公司套利上億被搜索等情（見本院卷㈤第257頁至第258頁），宇加公司104年6月15日之收盤價為每股36元，系爭財報不實消息爆發之當日即同年月16日收盤價即重挫至32.4元，跌幅高達8.33%【計算式：（$32.4–$36）∕$36】，而同年月15日收盤價每股36元至同年月22日收盤價23.7元，共計下跌12.3元，跌幅約34.16%【計算式：（$23.7–$36）∕$36】，有個股日成交資訊、宇加公司股價走勢圖在卷可查（見本院卷㈠第682頁、本院卷㈤第259頁），足見宇加公司遭搜索後消息公開後，股票成交均價即大幅崩落。
　⑶並佐以前開期間宇加公司所屬之電子零組件類股之類股指數，於104年6月16日為62.41點，同年月22日為63.90點，共計上升1.49點，漲幅約2.37%【計算式：（63.90–62.41）∕62.41】；而同期間之發行量加權股價指數，於104年6月16日為134.72點，同年月22日為137.57點，共計上升2.85點，漲幅約2.12%【計算式：（137.57–134.72）∕134.72】，此有股價指數採樣股票一覽表、產業分類股價一覽表、股價指數及股價指數平均數一覽表在卷可查（見本院卷㈤第261頁至第265頁），亦見宇加公司不實財報遭揭露後股價下跌之走勢相悖離。
　⑷綜上可見，宇加公司進行上開虛偽交易之不實資訊，納入系爭財報主要內容，予以公告（見本院卷㈤第415頁至第436頁），已破壞證券交易市場正確反應其股票價值之機能，甚至影響宇加公司股票公開交易之進行。則如授權人知悉系爭財報內容不實，衡情應不會再繼續持有或買進宇加公司股票，適足以推定授權人係因信賴系爭財報之不實資訊，誤認宇加公司營收狀況良好，而買進或繼續持有宇加公司股票。此外，被告等人亦未提出授權人所受股價下跌之損失，係由於國內外政經情勢、金融局勢、大盤表現或其他非經濟因素所致，而非導因於系爭財報不實所致，自無從推翻上開因果關係之推定。堪認系爭財報之不實資訊具有重大性，授權人係因信賴系爭財報，而買進或繼續持有宇加公司股票；系爭財報之不實資訊，與授權人買進或繼續持有宇加公司股票之行為間，具有交易及損害因果關係存在。
　㈢原告依修正前證交法第20條第3項、第20條之1第1項、第20條之1第3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第188條第1項、第28條、民法第679條、第681條及類推適用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等規定，擇一請求被告連帶賠償，有無理由？
　⒈按適用修正前證交法第20條規定之損害賠償責任時，解釋上應援引95年公布證交法第20條之1規定之旨趣及民法第1條之規定，將發行人之負責人，包括董事長、總經理與公司法第8條所稱當然負責人之董事及職務負責人之監察人、經理人，均涵攝在該條第3項所規定之責任主體範圍之列，以維護證券市場之交易秩序及保障投資人之權益；並就發行人及其負責人，其中關於董事長、總經理部分採結果責任主義（無過失主義），課其縱無故意或過失，亦應負賠償責任；至其他應負賠償責任之發行人負責人，即公司法第8條所稱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部分，則採過失推定主義，由其舉證證明已盡相當注意，且有正當理由可合理確信其內容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者，始得主張免負賠償責任，以與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罪係採故意之刑事責任有所區隔（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2037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另修正前證交法第20條之1之立法目的，係為發展國民經濟，並保障投資，自屬民法第184條第2項之「保護他人之法律」。而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規定，應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又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公司法第23條第2項定有明文。
　⒉經查：
　⑴宇加公司部分：宇加公司為股票之發行人，就系爭財報內容
　　有虛偽不實之情事，依修正前證交法第20條之1第1項第1款規定，對於授權人因信賴系爭財報不實資訊所受之損害，應負全部賠償責任。　　
　⑵另案刑事案件不法行為人即孫國彰、詹世雄、林家毅、顏維德、林華逸、蔡福仁部分：
　①被告孫國彰於99年以法人代表人擔任宇加公司董事並於102年6月起擔任宇加公司董事長，如前述，其所為虛偽交易等行為，對於信賴系爭財報而買進或繼續持有宇加公司股票之授權人，依修正前證交法第20條之1第1項第1款、第20條第3項規定，應負賠償責任。且被告孫國彰於宇加公司業務之執行，違反法令致授權人受有損害，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亦應與宇加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
　②又詹世雄、林家毅、顏維德、林華逸為與宇加公司為上開虛偽循環交易之關係企業負責人，並非宇加公司之內部人，但與孫國彰共同參與上開虛偽循環交易，並製作內容不實之帳簿、表冊、傳票、及其他相關必要業務文件，用以虛增宇加公司營收，使宇加公司得將上開虛偽循環交易之不實資訊，納入系爭財報主要內容，予以公告，均屬共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故應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第184條第2項規定，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③至被告蔡福仁如本院認定尚不足證有與宇加公司進行虛假交易，且業經本院另案判決判處無罪，是原告請求被告蔡福仁賠償，則非有理。
　⑶宇加公司董事即陳正明、黃書青、中華開發公司、潘俊毓、孫國彰、郭江雄、王志誠，以及獨立董事吳益政、監察人黃義仁、施少桂、洪志明部分：
　①被告陳正明、黃書青、潘俊毓、孫國彰、中華開發公司、郭江雄、王志誠於前開宇加公司財報不實時期擔任董事，吳益政為獨立董事、黃義仁、施少桂為監察人，其等就系爭不實財報之結果，應負推定過失之損害賠償責任。
　②按宇加公司董事會負責公司業務之執行，並造具包含財務報
　　表之各項表冊，監察人則應行使監察權，查核、承認公司報表，監督公司業務之執行。被告陳正明、黃書青、潘俊毓、孫國彰、中華開發公司、郭江雄、王志誠為宇加公司董事，吳益政為獨立董事、黃義仁、施少桂為監察人，其等就系爭財報分別有通過、查核、承認之義務，至為灼然。其等於其執行職務範圍內亦屬公司負責人，均應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負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上開被告未能舉證證明其等就系爭財報已盡相當之注意，且有正當理由可合理確信系爭財報之內容並無虛偽隱匿之情形，及有正當理由確信系爭不實財報為真實，自應依證交法第20條之1第1項規定，對於系爭財報不實負推定過失責任。再者，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會應備置財務報表等簿冊供查閱，且應編造財務報表等表冊供監察人查核，此觀公司法第210條第1項、第228條第1項規定即明。又監察人依同法第218條規定，有隨時調查公司財務業務狀況及查核簿冊文件之實質審查權責。故董事及監察人所負詳實審認以通過及承認所公告並申報之財報之責任，即得經由編製財報，及實質審查財務報表等簿冊而達成。是上開被告非不得循上揭方式為調查，僅辯稱無法知悉系爭財報有何不實云云，難謂可採。　　　
　③又依證交法第36條第1項規定，發行有價證券之公司應於一
　　定時間內公告並申報，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之年度財報及經會計師核閱之季報，可知證交法係為符合財報可靠性、公開性及時效性，而要求公司財報應經外部專業人士之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並及時公告申報，但仍需經由董事會及監察人通過及承認，此係與董事及監察人各司其責，而非解免董事及監察人詳實審認後方得予以通過及承認之義務。則前開被告辯稱已有專業會計師查核，故有正當理由確信財報之內容無虛偽及隱匿情事云云，洵屬無據。
　④按修正前證交法第20條之1第5項明定：「第1項各款……之人，除發行人、發行人之董事長、總經理外，因其過失致第一項損害之發生者，應依其責任比例，負賠償責任」，考其立法理由「參考美國1995年Private　Securities　Litigation Reform　Act，未來法院在決定所應負責任時，可考量導致或可歸屬於原告損失之每一違法人員之行為特性，及違法人員與原告損害間因果關係之性質與程度，就個案予以認定」。則「基於責任衡平之考量，於法院認定發行人及發行人負責人之董事長、總經理外之其他負責人，或曾在財務報告或財務業務文件上簽名或蓋章之發行人職員應負責任時，尤須考量導致或可歸屬於被害人損失之每一違法人員之行為特性，及違法人員與被害人損害間因果關係之性質與程度，進而依其責任比例之不同以定其賠償責任」（最高法院101年台上字第2037號民事判決）。爰審酌前開被告對於系爭財報不實雖應負推定過失責任，然其等於刑事案件未列為被告，對於系爭財報不實之歸責程度應屬較輕，認其等就本件授權人所受之損害，應各負30%之賠償責任。
　⑤惟中華開發公司於102年6月4日並非以自己之名義擔任宇加公司董事，係推派孫國彰、潘俊毓、郭江雄擔任法人代表人董事，其等擔任宇加公司之董事，並非執行中華開發投資投資公司職務，原告主張中華開發公司依應公司法第23條第2項、民法第28條之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並無依據。
　⑷宇加公司財會主管蘇鈺婷：
　  被告蘇鈺婷為宇加公司財務主管，屬於證交法第20條之1第1項第2款發行人之職員，曾在財務報告或財務業務文件上簽名或蓋章，故就系爭不實財報之結果，應負推定過失之損害賠償責任，其於執行職務範圍內亦屬公司負責人，均應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負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被告蘇鈺婷並未舉證足認其並無過失，故對於授權人之損害負賠償責任。又按修正前證交法第20條之1第5項及上開最高法院101年台上字第2037號民事判決意旨，被告蘇鈺婷對於系爭財報不實雖應負推定過失責任，原告並未舉證舉證被告蘇鈺婷對於財報不實有故意行為，且其於刑事案件未列為被告，對於系爭財報不實之歸責程度應屬較輕，認其等就本件授權人所受之損害，應負30%之賠償責任。　
　⑸會計師及會計師事務所部分：
　⒈原告主張被告周維憲等3人分別為簽證宇加公司第101年第3季至102年第1季財務報告，且當時為被告弘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之會計師；被告韋月桂、被告邢國震、被告張欣瑜則負責簽證宇加公司102年第2季至104年第1季財務報告，且當時係被告卓群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之會計師，其等身為宇加公司各該不實財務報告之簽證會計師，未盡其專業之注意義務，致本件授權人等誤信該等不實財務報告而受有損害，對授權人應負擔賠償責任，所屬會計師事務所亦應連帶賠償。
  ⒉原告所提出櫃買中心查核報告「宇加公司101 年第4 季至10
    2 年第1 季財務報告會計師就所詢事項說明對照表」（見本院卷㈠第586頁至第623頁），主張前開會計師未適行宇加公司新增10大銷售客戶之查核，而認會計師於簽證時有不正當行為或違反或廢弛業務上應盡之義務云云；然查櫃買中心查核報告中對造表櫃買意見雖記載「...前揭疏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業於104 年6 月25日會懲字第1040024834號公告予以停業3 個月處分在案。」，惟該處分係針對訴外人莊俊華、被告張仕奇查核99年至100年度財務報告違反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準則、審計準則公報，此有金融監督管理會公告函文、會計師懲戒覆審委員會決議書在卷可查（見本院卷㈡第199頁至第206頁），除該處分自始與被告周維憲、許弘毅、韋月桂、邢國震、張欣瑜無涉外，該處分係針對99年至100年度之財務報告與原告主張101年第3季至104年第1季亦不同，與本院前開認定之102年有虛增營收之情形亦不相同，是難以此推論會計師有任何不當行為或違反或廢弛業務上應盡之義務。
　⒊原告並未舉證前開會計師核閱及簽證財報有何違背專業上注意義務之故意或過失等情，是原告主張依證交法、會計師法及依民法關於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等規定，請求前開會計師負賠償責任，即屬無據。至於原告另請求弘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卓群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連帶賠償部分，然原告並未舉證證明上開四人與其所屬會計師事務所間合夥關係之內容，且上開會計師亦無賠償責任，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亦非可採。
  ㈣本件關於損害賠償之計算方式：
　⒈按損害賠償之訴，原告已證明受有損害，惟有客觀上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時，如仍強令原告舉證證明損害數額，非惟過苛，亦不符訴訟經濟之原則，民事訴訟法第222條修正理由已有敘明。復按，財報不實之損害計算方式，有毛損益法及淨損差額法之分。所謂「毛損益法」，係以被害投資人的實際買進價格，與不實資訊被拆穿揭露後之賣出價格或持股價格，二者核算其差額為求償金額（計算式為：買進價格-不實資訊被拆穿或更正後之賣出價格或持股價格=求償金額，如有多筆買賣，則依先進先出法進行配對計算）；「淨損差額法」，係以訴訟實施權授與人實際買進價格與真實價格之差額為準（計算式為：買進價格-真實價格=求償金額），真實價格則指未受不實資訊影響之該股票的適正價格或公平價格，然淨損差額法所稱之真實價格，並無一客觀判斷標準，係全然財務學上擬制之價格，素有法律上爭議。從而，我國實務多數見解，基於損害填補法理，多採毛損益法作為損害計算方法，故本件原告主張以毛損益法作為損害計算方法，且到庭被告並未爭執計算方式，故應准許。
　⒉採取毛損益法即以「授權人買進股票所支出之金額」與「日後賣出股票所得款項之金額（未賣出者則為持股價格）」核算其差額，作為授權人所受之損害金額。計算方式
　①就善意買受人之損害賠償金額計算：
　　查附表所列之A類編號授權人係於宇加公司102年第1季財務報告公告至104年6月15日（含）止買進該公司股票，而於該公司涉嫌假交易經媒體披露之日即104年6月16日（含當日）後賣出或仍持有股票者（原告雖因主張虛偽交易與本院認定不同，係以101年10月26日為計算始點，惟經查原告提出A類編號授權人配對概念求償表中並無為101年10月26日至102年第一季財報公開前買入者，故計算結果並無差別）。就於消息爆發後賣出者之計算方式，係以「買價」減掉「賣價」得出求償金額；於消息爆發後未賣出持股，而繼續持有至請求損害賠償時，係以「買價」減掉「持股價值」得出求償金額，因宇加公司股票已無法於公開交易市場進行買賣，且該公司嗣於107年6月29日遭廢止，現已無營業，是本件自應以0元計算未賣出股票之持股價值。
　②善意持有人之損害賠償金額計算：
    查附表所列之B類編號授權人均係於證交法於95年1月11日增訂第20條之1（同年月13日施行）後，明文將持有人納入請求權人之範圍，應認善意持有人係自95年1月13日（含）起至不實財報公告前買進宇加公司公司股票，於消息爆發後使賣出或仍持有股票者。是於消息爆發後賣出者，對於賣出持股之「持有人」，亦係以「買價」減掉不實財報消息遭揭露後之「賣價」得出求償金額；於消息爆發後未賣出持股，而繼續持有至請求損害賠償時，對於繼續持股之「持有人」，係以95年1月13日（含）起至101年10月26日（含）止期間買入宇加公司股票之金額，減去該公司股票之「持股價值」0元，即為損害賠償金額。
　③綜上，本件訴訟實施權授與人，其受損金額係以前開算法逐一計算後，再因為部分受償而減縮為附表「求償金額」欄所示，總計為28,582,356元。
  ㈤連帶責任部分：
　①宇加公司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民法第28條規定，與被告孫國彰、蘇鈺婷就其責任範圍內負連帶賠償責任。
　②被告孫國彰、詹世雄、林家毅、顏維德、林華逸，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第184條第2項規定，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③被告陳正明、黃書青、中華開發公司、潘俊毓、孫國彰、郭江雄、王志誠，吳益政、黃義仁、施少桂、洪志明等人，原告並未舉證其等有何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之侵權行為，則其等僅依證交法第20條之1第5項規定，就其過失行為依其責任比例負賠償責任。故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其等連帶賠償之責，即屬無據，自不足取。
　④再按數人負同一債務，明示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為連帶債務，無該項明示時，連帶債務之成立，以法律有規定者為限，民法第272條定有明文。是連帶債務，必當事人間有明示或法律有規定，始能成立。又不真正連帶債務係謂數債務人具有同一目的，本於各別之發生原因，對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義務，因債務人中一人為給付，他債務人即應同免其責任之債務，又不真正連帶債務與連帶債務在性質上並不相同，民法有關連帶債務之規定，多不適用於不真正連帶債務，且其判決主文亦不得逕以「被告應連帶給付」之記載方式為之，否則即與不真正連帶債務本旨不符（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224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雖主張前開被告應係依第185條規定，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負連帶責任。惟如前述除被告宇加公司、孫國彰、蘇鈺婷間、被告孫國彰、詹世雄、林家毅、顏維德、林華逸間外，其他被告間並無須負連帶責任之規定，惟其等客觀上均在填補同一之損害，其給付具有同一之目的，應為不真正連帶債務關係，以任一被告已為全部給付或一部之給付者，其餘被告就其已履行之範圍內，即可免給付之義務。
  ㈥利息起算日：
  ①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此觀民法第229條第2項前段、第233條第1項本文、第203條規定甚明。查原告起訴時請求金額為26,227,899元，並以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利息，復於106年6月15日增加授權人如附表編號49至53，具狀擴張聲明為29,130,556元，又於107年10月17日減縮求償金額為29,107,356元，復於108年7月15日具狀表示利息起算日以106年6月15日起算，再於110年5月28日具狀減縮求償金額合計28,582,356元。
  ②如前述，就宇加公司、孫國彰、詹世雄、林家毅、顏維德、林華逸就附表編號1至48授權人部分，因其等收受起訴狀繕本翌日（見本院卷㈡送達證書）均早於106年6月15日，故以106年6月15日為起算日，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由原告代為受領之，為有理由，惟就附表編號49至53應收受民事擴張之聲明狀翌日起算利息，被告林家毅、詹世雄、顏維德於106年6月21收受前開聲明狀，應以106年6月22日起算利息，被告宇加公司於106年6月22日收受上開聲明狀，應以106年6月23日計算利息，被告孫國彰於106年6月22日寄存送達上開聲明狀，經10日為106年7月2日該日為假日，應於106年7月3日生送達效力，故利息起算日以106年7月4日起算，被告林華逸於106年6月23日寄存送達前開聲明狀，經10日而於106年7月3日生送達效力，故利息起算日應以106年7月4日起算，均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由原告代為受領之，亦有理由。
  ③如前述，被告陳正明、黃書青、潘俊毓、郭江雄、王志誠，吳益政、黃義仁、施少桂、洪志明、蘇鈺婷、中華開發公司應負擔附表「求償金額欄30%」之損害賠償，另就附表編號1至48授權人部分，因其等收受起訴狀繕本翌日均早於106年6月15日，故以106年6月15日為起算日，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由原告代為受領之，為有理由，惟就附表編號49至53應收受民事擴張之聲明狀翌日起算利息，被告黃書青於106年6月20日收受前開聲明狀，其利息起算日應以106年6月21日起算；被告陳正明、吳益政、施少桂、洪志明、王志誠於106年6月21日收受前開聲明狀，其利息起算日應以106年6月22日起算；被告潘建璋、黃義仁、蘇鈺婷、中華開發公司於106年6月23日寄存送達前開聲明狀，經10日而於106年7月3日生送達效力，故利息起算日應以106年7月4日起算，被告郭江雄於106年6月28日公示送達，依民事訴訟法第152條規定，經20日發生效力，故於106年7月18日生送達效力，故應以106年7月19日為利息起算日，均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由原告代為受領之，亦有理由。
四、綜上，原告主張被告孫國彰、宇加公司應連帶給付如附表所示授權人「求償金額」欄所示之金額，被告孫國彰、林家毅、詹世雄、顏維德、林華逸應連帶給付附表所示授權人「求償金額」欄所示之金額，被告陳正明、黃書青、潘建璋、郭江雄、王志誠，吳益政、黃義仁、施少桂、洪志明、中華開發公司應給付附表所示授權人「求償金額30%」欄所示之金額，被告蘇鈺婷、宇加公司應連帶給付附表所示授權人「求償金額30%」欄所示之金額，及前揭㈤利息起算日所認定之法定利息，其如主文所示第一項至第四項所命之給付，如其中任一項履行給付後，其他項於給付之範圍內，免給付義務，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即無理由，不應准許。
五、另按「保護機構依第28條規定提起訴訟或上訴，釋明在判決確定前不為執行，恐受難以抵償或難以計算之損害者，法院應依其聲請宣告准予免供擔保之假執行。」，投保法第36條定有明文。經查，本件係虛增營業收入等致使宇加公司之系爭財報內容虛偽不實，原告主張本件判決確定前不為執行，恐受難以抵償或難以計算之損害，應認已有相當之釋明，故就原告勝訴部分，准免供擔保假執行。又就部分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請求准予宣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部分被告未表示願供擔保請求准予宣告免為假執行，本院則依職權酌定相當之擔保金。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及免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併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後均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
    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第79條、第85條第2 項、第392 條第2 項，投保法第36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2    月    30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許瑞東


                                    法  官  古秋菊


                                    法  官  宋家瑋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 　　月　　5 　　日
                                    書記官　洪愷翎
		附表：授權人名單暨求償金額一覽表

		


		


		


		


		




		編號

		訴訟編號

		訴訟編號

		姓名

		求償金額

		求償金額30%
(小數點4捨五入)



		1

		A00001

		B00001

		李淑娟

		1,921,393 

		576,418



		2

		A00002

		　

		黃惠玲

		49,688 

		14,907



		3

		　

		B00002

		謝美麗

		61,864 

		18,559



		4

		A00003

		　

		吳香蘭

		239,028 

		71,708



		5

		A00004

		　

		劉勇彰

		309,514 

		92,854



		6

		A00005

		　

		嚴文秀

		399,703 

		119,911



		7

		A00006

		B00003

		陳永華

		556,935 

		167,081



		8

		　

		B00004

		陳美倫

		285,653 

		85,696



		9

		A00007

		　

		陳柏江

		97,706 

		29,312



		10

		A00008

		　

		喬秀楹

		222,021 

		66,606



		11

		A00009

		　

		王乃玄

		154,999 

		46,500



		12

		　

		B00005

		蔡麗卿

		40,064 

		12,019



		13

		A00010

		　

		楊鴻正

		315,403 

		94,621



		14

		　

		B00006

		周速月

		86,953 

		26,086



		15

		A00011

		　

		何仙容

		117,838 

		35,351



		16

		A00012

		　

		林永壽

		49,098 

		14,729



		17

		A00013

		　

		林世祥

		363,529 

		109,059



		18

		A00014

		　

		陳玲妃

		143,024 

		42,907



		19

		A00015

		　

		蔡佩君

		422,261 

		126,678



		20

		A00016

		　

		洪淑珠

		95,201 

		28,560



		21

		A00017

		　

		詹維容

		2,582,011 

		774,603



		22

		A00018

		　

		賴福田

		207,815 

		62,345



		23

		A00019

		　

		魏文玲

		232,107 

		69,632



		24

		A00020

		　

		黃金城

		857,987 

		257,396



		25

		A00021

		　

		鄭詠之

		972,906 

		291,872



		26

		A00022

		　

		陳珮雯

		406,155 

		121,846



		27

		A00023

		　

		黃康智

		1,670,302 

		501,091



		28

		　

		B00007

		李昇晏

		850,280 

		255,084



		29

		　

		B00008

		李洛漳

		590,403 

		177,121



		30

		　

		B00009

		林正偉

		115,094 

		34,528



		31

		A00024

		　

		馬雲浩

		107,242 

		32,173



		32

		A00025

		　

		詹秋蘭

		206,619 

		61,986



		33

		　

		B00010

		蘇純緯

		27,495 

		8,249



		34

		A00026

		　

		何阿足

		1,388,764 

		416,629



		35

		A00028

		　

		蘇玉環

		17,577 

		5,273



		36

		A00029

		　

		黃書蘭

		182,710 

		54,813



		37

		A00030

		　

		蘇長蕙

		242,306 

		72,692



		38

		　

		B00011

		張育銓

		33,364 

		10,009



		39

		A00031

		　

		邱陳霞

		4,106,164 

		1,231,849



		40

		A00032

		　

		陳韋志

		37,069 

		11,120



		41

		A00033

		　

		李淑萍

		377,108 

		113,132



		42

		　

		B00012

		陳力升

		288,452 

		86,536



		43

		A00034

		　

		呂彥岱

		26,711 

		8,013



		44

		A00035

		　

		許郁媚

		981,960 

		294,588



		45

		A00036

		　

		喻晴巖

		1,376,982 

		413,094



		46

		　

		B00013

		秦亨盟

		1,719,380 

		515,814



		47

		A00037

		　

		吳士玉

		146,117 

		43,835



		48

		A00038

		　

		黃羽甄

		49,098 

		14,729



		49

		A00039

		　

		吳佳樺

		218,833 

		65,650



		50

		A00040

		　

		林哲鈞

		825,056 

		247,517



		51

		A00041

		　

		林楷程

		288,682 

		86,605



		52

		A00042

		　

		張惠淑

		1,228,765 

		368,630



		53

		A00043

		　

		林秉睿

		288,965 

		86,690



		　

		　

		　

		　

		28,582,356 

		8,574,706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5年度金字第14號
原      告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法定代理人  張心悌
訴訟代理人  沈安琪律師
被      告  林家毅（更名：林峻輝）
被      告  顏維德
訴訟代理人  陳明正律師
複  代理人  馬廷瑜律師
被      告  蔡福仁
訴訟代理人  馮昌國律師
            郭瑋萍律師
            尹景宣律師
被      告  陳正明
訴訟代理人  陳崇善律師
被      告  黃書青
訴訟代理人  楊宗翰律師
被      告  吳益政
訴訟代理人  倪映驊律師
被      告  黃義仁
訴訟代理人  曹詩羽律師
被      告  潘建璋（原名：潘俊毓）
            王志誠
            蘇鈺婷
前  三  人 
訴訟代理人  劉宇倢律師
被      告  周維憲
            張仕奇
            許弘毅
被      告  弘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法定代理人  莊俊華
前  四  人
訴訟代理人  林健群律師
被      告  張欣瑜
            邢國震
被      告  卓群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兼
法定代理人  韋月桂
前  四  人  
訴訟代理人  胡峰賓律師
被      告  孫國彰
            詹世雄
            林華逸
被      告  宇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孫國軒
            ○○○
被      告  中華開發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孫國彰
被      告  郭江雄
            施少桂
            洪志明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0 年10月27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孫國彰、宇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應連帶給付如附表所示授權人「求償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就附表編號1至48授權人「求償金額」欄所示金額自民國一○六年六月十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就附表編號49至53授權人如附表「求償金額」欄所示金額，被告孫國彰自民國一○六年七月四日起，被告宇加科技股份有限公自民國一○六年六月二十三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均由原告受領之。
被告孫國彰、林家毅、詹世雄、顏維德、林華逸應連帶給付如附表所示授權人「求償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就附表編號1至48授權人「求償金額」欄所示金額自民國一○六年六月十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就附表編號49至53授權人如「求償金額」欄所示金額，被告孫國彰、林華逸自民國一○六年七月四日起，被告林家毅、詹世雄、顏維德自民國一○六年六月二十二日起，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均由原告受領之。
被告陳正明、黃書青、潘建璋、郭江雄、王志誠，吳益政、黃義仁、施少桂、洪志明、中華開發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如附表所示授權人「求償金額30%」欄所示之金額，及就附表編號1至48授權人「求償金額30%」欄所示金額自民國一○六年六月十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附表編號49至53授權人如附表「求償金額30%」欄所示金額，被告黃書青自民國一○六年六月二十二日，被告陳正明、王志誠、吳益政、施少桂、洪志明自民國一○六年六月二十二日起，被告潘建璋、黃義仁、中華開發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自民國一○六年七月四日起，被告郭江雄自民國一○六年七月十九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由原告受領之。
被告蘇鈺婷、宇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應連帶給付如附表所示授權人「求償金額30%」欄所示之金額，及就附表編號1至48授權人「求償金額30%」欄所示金額自民國一○六年六月十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就附表編號49至53授權人「求償金額30%」欄所示金額，被告蘇鈺婷自民國一○六年七月四日起，被告宇加科技股份有限公自民國一○六年六月二十三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由原告受領之。
本判決第一項至第四項所命之給付，如其中任一項履行給付後，其他項於給付之範圍內，免給付義務。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孫國彰、林家毅、詹世雄、顏維德、林華逸、宇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連帶負擔百分之五十，陳正明、黃書青、潘建璋、郭江雄、王志誠，吳益政、黃義仁、施少桂、洪志明、蘇鈺婷、中華開發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各負擔百分之二，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至第四項得假執行。但如被告孫國彰、林家毅、詹世雄、顏維德、林華逸、宇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陳正明、黃書青、潘建璋、郭江雄、王志誠，吳益政、黃義仁、施少桂、洪志明、蘇鈺婷、中華開發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依其應給付之金額為應受給付之授權人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原告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邱欽庭，嗣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張心悌，有卷附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民國110年1月7日金管證交字第1100130076號函可稽（見本院卷㈣第505頁），並據其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㈣第503頁之聲明承受訴訟狀），核與民事訴訟法第175條第1項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又按保護機構為保護公益，於本法及其捐助章程所定目的範圍內，對於造成多數證券投資人或期貨交易人受損害之同一原因所引起之證券、期貨事件，得由20人以上證券投資人或期貨交易人授與仲裁或訴訟實施權後，以自己之名義，提付仲裁或起訴。保護機構依前項規定提付仲裁或起訴後，其他證券投資人或期貨交易人得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或詢問終結前，授與仲裁或訴訟實施權，擴張應受仲裁或判決事項之聲明，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下稱投保法）第28條第1項、第2項規定亦有明文。查本案訴訟實施權授與原告之被害投資人於原告起訴時共有李淑娟等49人，求償金額為新臺幣（下同）26,227,89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翌日起算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又本件訴訟繫屬中陸續有其他被害投資人依投保法第28條第2項規定授與仲裁或訴訟實施權予原告，原告分別於106年6月15日民事擴張訴之聲明狀擴張授權人李淑娟等54人求償金額合計29,130,556元；又於107年10月17日陳報狀更正為授權人李淑娟等53人，並減縮求償金額為29,107,356元，復於108年7月15日變更利息起算日為106年6月15日起算，再於110年5月28日具狀減縮求償金額合計28,582,356元，參諸前揭規定，均應予准許。
三、復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係以書狀撤回者，自撤回書狀送達之日起，10日內未提出異議者，視為同意撤回，民事訴訟法第262 條第1 項、第4 條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後，嗣於訴訟進行中具狀撤回對劉祥墩部分之訴（見本院卷㈤第55頁），劉祥墩於收受撤回狀後至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表示異議，視為同意原告之撤回，已非本案審理範圍。
四、又按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刑事法院以裁定移送民事庭後，即
    成為獨立之民事訴訟，既無非俟刑事訴訟解決，民事訴訟即
    無從或甚難判斷之情形，民事法院當可自行調查審理，不受
    刑事法院認定事實之拘束。即無在刑事訴訟程序終結前，停
    止訴訟程序之必要（最高法院78年度台抗字第263號裁判要旨參照）。又民事訴訟法第183 條固規定訴訟中有犯罪嫌疑
    牽涉其裁判者，法院得在刑事訴訟終結前，以裁定停止訴訟
    程序。惟民事法院就兩造所爭執之事實，本得依職權獨立認
    定，不受刑事訴訟所調查之證據，刑事判決所認定事實之影
    響，倘就所調查之結果，已足形成心證，自無停止訴訟程序
    之必要（最高法院89年度台抗字第214號裁定意旨參照）。查本院刑事庭105年度金重訴字第1號、105年度金訴字第30號、105年度金重訴第11號、105年度重訴字第31號、105年度易字第1775號、106年度金重訴字第4號、107年度重訴字第36號（下稱另案刑事判決）上訴至臺灣高等法院審理中，然依上說明，本院就兩造所爭執之事實，自得依職權獨立認定，是被告詹世雄聲請於刑事判決確定前，停止本件訴訟程序云云，自屬無據，不應准許。
五、本件被告林家毅（現已更名為林峻輝，惟下仍以行為時之名即林家毅稱之）、陳正明、孫國彰、詹世雄、林華逸、宇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宇加公司）、中華開發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開發公司）、郭江雄、施少桂、洪志明等人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又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 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孫國彰於擔任宇加公司負責人期間與趙亦平（趙亦平部分本院另行審理）、被告林家毅、詹世雄、顏維德、林華逸及蔡福仁等人基於共同之犯意，涉嫌於民國（下同）101年至103年間，使宇加公司與立燁國際有限公司（下稱立燁公司）、United Effort International Co. ,LTD（下稱UE公司）、千亞光電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千亞公司）、亞瑟光電有限公司（下稱亞瑟公司）、亞軒光電有限公司（下稱亞軒公司，後改名為源昇應材有限公司）、揚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揚華公司）、伊同有限公司（下稱伊同公司）、伊索有限公司（下稱伊索公司）、夏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夏邦公司）等公司以虛假之循環交易方式，虛增宇加公司營業額，使宇加公司對外公告並申報之101年第3季至104年度第1季各期財務報告（下稱系爭財報）涉有虛偽不實，導致本件授權人受有損害之事實。
　㈡被告之身份：
　⒈被告孫國彰（宇加公司董事長）、被告林家毅（揚華公司實際負責人）、被告詹世雄（揚華公司實際負責人）、被告顏維德（千亞公司、亞瑟公司、亞軒公司實際負責人）、被告林華逸（亞瑟公司登記負責人）、被告蔡福仁（伊同公司、伊索公司、夏邦公司實際負責人）均為刑事不法行為人。
  ⒉被告宇加公司為證交法第5條所規範之發行人；而被告陳正
    明、被告黃書青、被告中華開發公司（自102年6月4日起以自己之名義擔任宇加公司董事）、被告潘俊毓、被告郭江雄、被告吳益政、被告黃義仁、被告施少桂、被告王志誠（於104年1月1日至同年6月15日擔任董事長）、被告洪志明等人分別於宇加公司系爭財報期間擔任宇加公司之董事、監察人及獨立董事，被告蘇鈺婷為在系爭財報簽章之會計主管。
  ⒊被告周維憲、被告張仕奇、被告許弘毅分別為簽證宇加公司101年第3季至102年第1季財務報告，且該3人斯時為被告弘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之會計師；被告韋月桂、被告邢國震、被告張欣瑜則負責簽證宇加公司102年第2季至104年第1季財務報告，該3人於斯時係被告卓群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之會計師。
　㈢原告分別依104年7月1日修正前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20條第3項及第20條之1第1項、公司法第23條第2項及民法第28條、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請求宇加公司；修正前證交法第20條第3項、第20條之1第1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及第2項請求另案刑事案件不法行為人即孫國彰、趙亦平（趙亦平部分本院另行審結）、詹世雄、林家毅、顏維德、林華逸、蔡福仁；修正前證交法第20條第3項及第20條之1第1項、公司法第23條第2項及民法第28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請求宇加公司董事即陳正明、黃書青、中華開發公司、潘俊毓、孫國彰、郭江雄、王志誠，以及獨立董事吳益政、監察人黃義仁、施少桂、洪志明；修正前證交法第20條第3項及第20條之1第1項、公司法第23條第2項及民法第28條、184條第2項請求宇加公司會計主管蘇鈺婷；依修正前證交法第20條第3項、第20條之1第3項、民法第184條第2項，請求簽證會計師周維憲、許弘毅、張仕奇、韋月桂、邢國震、張欣瑜，並依民法第679條、第681條及類推適用民法第28條規定請求弘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卓群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復依民法第185條規定，請求前開被告應連帶給付如附表訴訟實施權授與人求償金額欄內所示之金額，及自106 年6 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請准為免供擔保宣告假執行，如不能免供擔保宣告假執行，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等語。
二、被告答辯主張：
  ㈠林家毅部分：  
    被告林家毅未參與宇加公司之營運決策或擔任財務會計人員，未實際參與宇加公司財務報表之編製，未核章於財務報表上，故被告林家毅並非證交法第20條之行為責任主體，原告請求被告林家毅負損害賠償責任，實屬無理。再者，原告稱因信賴宇加公司財務報告之真實性而受有損害，則其因果關係應僅限於因財務報告不實所致之損害，然被告林家毅縱有起訴書所載以揚華公司與宇加公司進行交易，但被告林家毅並未參與宇加公司之營運或財務報告之編制，宇加公司與各廠商間之交易應如何於財務報告與說明，顯非被告林家毅所能知悉或決定。依此，被告林家毅既無編製審核財務報告之權限，對原告因信賴財務報告所受之損害，自無因果關係，而無庸負連帶賠償責任。又民法第184 條第2 項所謂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者，係指以保護他人為目的之法律，亦即一般防止妨害他人權益或禁止侵害他人權益之法律而言，然證交法之立法目的係為發展國民經濟，並保障投資非保護個別股票投資人，本案授權人自無法據此規範主張證交法為保護他人之法律並作為本案請求權基礎。原告起訴請求被告林家毅連帶賠償，並無理由。聲明：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等語。
  ㈡顏維德部分：
  ⒈被告顏維德並非發行人，亦非宇加公司之董事或負責人、監察人、財務主管、財務會計人員或職員，對於宇加公司之實際經營或營運決策並未參與，宇加公司所申報或公告之財報公開說明書，亦無製作或變更其內容之權限，亦未於上留下隻字片語或核章，可證被告並非證交法第20條第3 項、第20條之1 第1 項之主體，實無該損害賠償之適用。
　⒉按公司法第23條第2 項、民法第28條規定，宇加公司縱使有不實財務報告，而宇加公司這段期間之負責人為孫國彰，被告顏維德亦非屬公司法第8 條之人，自無從依公司法第23條第2 項及民法第28條與宇加公司負擔連帶損害賠償之責；再被告顏維德係安揚公司之員工，但安揚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係詹世雄，被告顏維德在安揚公司之行為皆係依照詹世雄之指示和命令，是被告顏維德對於安揚公司之運作和經營，實無置喙之餘地，更難想像對安揚公司之交易行為如何為虛偽不實。此外，被告顏維德既非安揚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亦無從與宇加公司有何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因證交法第20條第1 、3 項、第20條之1 等規定無由成立，亦難以論及民法第184 條第2 項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是被告自無該當民法第184條第1 項後段、第2 項及民法第185 條共同侵權行為之可能。
  ⒊又財務報告是否已符合證交法第20之1第1項之「主要內容」而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原告應舉證以實其說。而財務報告即便有虛偽不實之情形時，是否會導致原告之授權人因此購入或繼續持有被告宇加公司之股票，而受有損害？其間是否有因果關係存在？民法第184 條之侵權行為亦是同理，須被害人之損害，與侵權行為人之行為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此部分因果關係之存在，依舉證責任之法則，亦需由原告予以舉證證明。此外，有價證券之交易價格，非取決於單一原因，可能或受國際金融環境變動因素、整體產業前景榮枯、國內政情等因素之影響，漲跌非全然跟隨公司之基本面，且各投資人對於發行公司公開資訊之解讀亦不盡相同，基於投資人自己責任原則，投資人對於投資報酬及風險之判斷，亦負有自負盈虧之責任。原告不能謂被告顏維德已於刑事偵查程序坦承犯行而有虛偽交易，即應令渠等應負擔損害賠償之責，仍應舉證說明會計憑證等帳冊是否屬於財報之主要內容以及行為與所受損害之間是否具有因果關係。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等語。
  ㈢蔡福仁部分：
  ⒈被告蔡福仁與夏邦公司、宇加公司間之鎂錠交易，均有給付相當對價並移轉所有權，買賣關係有效成立，原告對上開交易為通謀虛偽意思表示應負舉證責任。另依孫國彰、林華逸、蘇芝玲於法務部調查局台北市調處之證詞，無法證明被告蔡福仁與孫國彰間所為鎂錠買賣，有何通謀虛偽之意思表示，依相關公司發票、支票、匯款收據、領貨單、銷貨單、匯款單等，足證明被告蔡福仁與夏邦公司、宇加公司間均為真實交易。被告蔡福仁因具有現金優勢透過伊同公司、伊索公司向夏邦公司購買鎂錠，並以電匯方式支付買賣價金，嗣再出售予宇加公司，並以支票方式收取買賣價金，因鎂錠貨量龐大，將之置於高雄港海關倉庫，並以提單移轉所有權，是自被告蔡福仁向夏邦公司買受鎂錠，至出售宇加公司取得貨款前，被告蔡福仁之公司實際取得標的物所有權，承受標的物滅失及支票無法兌現之風險，被告蔡福仁無冒著票據無法收款及虛偽買賣之刑事責任，與宇加公司、夏邦公司為虛偽買賣之理。另一方面，宇加公司或夏邦公司如僅係因資金短缺而無實際買賣鎂錠之需求，以今企業融資之多元性、便利性，何須接受伊同公司、伊索公司加計貨款3%至5%利潤，顯高於法定借款利息之方式，虛偽交易而為借貸，不能僅因雙方交易之鎂錠貨量龐大，須以提單交易，率爾推論為虛偽交易，更不能以夏邦公司與宇加公司負責人有親戚關係，即推論被告蔡福仁有任何虛偽買賣之合意。
  ⒉被告蔡福仁非系爭有價證券實際募集、發行、買賣之人，對
　  系爭有價證券之財報亦無製作權限，非證交法第20條第1 項、第20之1 條所規範之主體。本件應回歸民事侵權責任檢視是否符合侵權行為，原告無援引證交法「詐欺市場理論」推定交易之因果關係。退萬步言，「詐欺市場理論」之理論基礎為有價證券交易市場為效率市場，而我國證券市場是否為「效率市場」尚非定論，況本案標的為「上櫃公司」股票，是否適用「詐欺市場理論」仍有疑慮，原告應就投資人是否確因信賴宇加公司財報而購入其股票並生損害，負舉證責任。
  ⒊104 年6 月16日檢調搜索宇加公司，當日該公司股票收盤價
    雖下跌，然搜索前一天，宇加公司股票即先行下跌9.89% ，
    6 月23日至29日均為上漲，故宇加公司股票漲跌應有諸多因
    素，與財報是否詳實尚難認有直接因果關係，此外，刑事起
    訴書附表三記載伊索公司於103 年度銷售與宇加公司之銷售額金額為17,899,000元，附表四記載伊同公司於103 年度銷售與宇加公司之銷售額金額為88,675,475元，此金額為何與附件1 所載與伊同公司及伊索公司有關之金額不同？依據為何？檢方起訴主張之虛增68% 之計算依據為何？均有賴進一步舉證及說明，據此，審酌被告蔡福仁上開交易均有給付相當對價及承擔交易風險，刑事部分亦未證明被告蔡福仁有任何虛偽交易之不法。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免予假執行等語。
  ㈣陳正明部分：
    孫國彰等人於刑事案件所示之虛偽交易及因而製作之虛假財務報表，並提出於董事會等相關資料，多數董監包括被告陳正明乃係受其蒙騙，誤信已經公司內部稽核及會計師查帳簽核等程序，未料卻有此等虛偽交易之情形。相關董監本身也因為持有相當股數而成為孫國彰等人違法行為之受害者，故本件投資人之損害應由孫國彰等人承擔，與被告陳正明無涉。聲明：原告之訴關於被告陳正明之部分駁回。如獲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假執行等語。
  ㈤黃書青部分：
    被告黃書青並未涉及原告引據起訴書所指之虛偽交易等不法行為，故並非刑事之不法行為人；再者，被告黃書青並無財務或會計之專業經歷，且對前述虛偽交易等不法行為尚無所悉，無從判斷系爭財報有無不實，宇加公司係公開發行股票之大規模企業，其營業狀況及相關財務簿冊，數量龐大且繁雜，非未具財務會計專業之人得以調查或查核，宇加公司及董事會委任弘基會計師事務所及卓群聯合會計師暨其所屬會計師，就宇加公司之財務報告進行簽證，可見被告黃書青就簽證會計師之選任，已盡相當之注意義務，況本件所涉財務報告，除宇加公司外，尚包含立燁公司、UE公司 、揚華公司、千亞公司、亞瑟公司、亞軒公司、夏邦公司、伊同公司及伊索公司等，均應係經專業會計師簽證，並出具無保留意見，依善意信賴及分工原則，被告基於合理確信，實無法察覺財報存在虛偽不實情事。本件實乃孫國彰等人故意蒙蔽董事會、監察人及股東會之犯罪行為，且被告黃青書並未參與宇加公司之經營決策，無從知悉孫國彰有原告主張之情事。是以，被告已盡相當之注意義務，並有正當理由可合理確信被告宇加公司經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告內容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依證交法第20條之1 第2 項規定，被告黃書青實免負賠償責任，故原告依證交法第20條第3 項、第20條之1 第1 項、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及後段、第2 項、第185 條第1 項前段及公司法第23條第2 項規定，請求負損害賠償責任，均無理由。退步言之，縱認系爭財務報告確有虛偽或隱匿等，被告黃書青應負部分責任，依證券交易法第20條之1 第5 項規定，應依責任比例，負賠償責任，故原告依民法第185 條第1 項前段請求被告黃書青等負「連帶賠償責任」，更顯無理由。此外，關於「原告代表之授權人得否主張市場詐欺理論，而減輕或免除舉證責任」暨「損害賠償額計算方式」等爭點，均尚待進一步釐清。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益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等語。
  ㈥吳益政部分：
  ⒈原告並未具體指明宇加公司有無設立審計委員會，被告吳益政究應負擔董事之義務，或應準用監察人章節規定而負有核對簿據調查財務報告相關表冊並監督董事之義務、被告何行為違背義務，致須負證交法第20條第3 項損害賠償責任等事實，當難認原告業盡舉證之責。再者，臺灣新北地方檢查署起訴書指在被告吳益政擔任宇加公司獨立董事期間（即99年6 月29日起至102 年6 月3 日），均係時任董事長孫國彰指示不知情員工買賣貨物並開立統一發票、製作會計傳票並記入帳冊，被告吳益政身為獨立董事難知悉上開情事，且被告吳益政之職責除應審查證交法第14條之3 所列舉之事項外，即係公司法第193 條、第202 條參與董事會決議並依法令章程與股東會決議執行業務，殊難想像獨立董事親力親為檢視貨物有無確實入庫、出庫等事宜。此外，孫國彰既指示不知情之員工製作不實貨款收、付紀錄、統一發票、會計傳票與記入公司帳冊，苟非知悉孫國彰之犯意，外觀上貨款收、付紀錄、統一發票會計傳票與公司帳冊當與真實無異。綜觀上情，依原告所提事實主張，尚難認定被告吳益政參與虛偽、隱匿或不實財務報告及有關業務文件之編製，遑論被告吳益政未受刑事訴追，更能證明並未知悉孫國彰之犯意也未參與其犯罪行為。
　⒉被告吳益政身為獨立董事，其職權係審查證交法第14條之3 所列舉之事項，與依公司法第193 條、第202 條參與董事會決議並依法令章程與股東會決議執行業務，殊難想像獨立董事應親力親為檢視貨物有無確實 入庫、出庫等事宜，苟非知悉孫國彰之犯意，外觀上貨款收、付紀錄、統一發票會計傳票與公司帳冊當與真實無異。被告吳益政依上開貨款收、付紀錄、統一發票會計傳票與公司帳冊檢視宇加公司財務報告有無錯誤，即業履行其注意義務，當與證券交易法第20條之1第2項所指情節相符，更能證明其已盡相當注意，且有正當理由可合理確信其內容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被告吳益政應免負賠償責任。
  ⒊按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第2 項、公司法第23條第2 項
    及民法第28條規定所涉過失義務，應係指獨立董事基於公司
    法第228 條董事應編製、通過財務報告之義務；惟獨立董事
    之注意義務，難想像應親力親為檢視貨物有無確實入庫、出
    庫等，且若非知悉孫國彰之犯意，外觀上貨款收、付紀錄、統一發票會計傳票與公司帳冊當與真實無異，被告依上開貨款收、付紀錄、統一發票會計傳票與公司帳冊檢視宇加公司財務報告有無錯誤，即業履行其注意義務，被告吳益政在執行宇加公司獨立董事業務時並無過失。依民法第184條第1 項後段要件，原告未善盡被告吳益政係故意以作為或不作為之行為違反法定職務之舉證責任，其主張當無理由；被告吳益政無任何侵權行為已如前所述，當難符合民法第185 條第1項前段共同侵權之要件。綜上，原告請求顯無理由，應予駁回，爰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等語。
  ㈦黃義仁部分：
  ⒈被告黃義仁係因借錢予孫國彰，孫國彰始給付宇加公司股份予被告黃義仁，並於99年6 月29日股東常會當選為監察人，然從未自宇加公司支領過酬勞或報酬，且當時被告黃義仁在大學任職，故沒有實際參與宇加公司營運，宇加公司就決策事項也從未通知被告黃義仁參與、告知決策事項，此可參新北政府檢送之公司登記案卷所附之董事會簽到簿，未有監察人之簽名欄。再進一步言，被告黃義仁沒有領取報酬，不應負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亦無「徒領薪酬無須負擔任何義務」之虞。被告黃義仁簽名於財務報表時，係後簽於宇加公司董事、法律顧問、會計師之後，宇加公司獨立董事劉祥敦更是資深法律人（且有領取報酬），被告黃義仁更合理確信內容無虛偽情事，且從股東常會及會計師之查核報表無從知悉宇加公司是否存有虛偽交易，被告黃義仁無任何故意或過失之行為。再者，被告黃義仁非會計專業，信任會計師之查核報告，應屬「有正當理由可合理確信其內容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得免負賠償責任，且進一步言之，縱宇加公司真有虛偽交易情事，然董事會提出之各種表冊，被告黃義仁非會計專業，信任會計師之查核報告而未能發現虛偽交易乙節，是否即能推論被告黃義仁具有故意或過失之行為？
  ⒉被告孫國彰約於99年入主宇加公司，舊有人員仍繼續經營宇
　  加公司，宇加公司舊有團隊如何經營，被告黃義仁怎能知悉？無從問起，資訊並不公開，營運狀況從未告知，對於宇加公司之虛偽交易情事從不知悉；會計師之查核報告也未能發現虛偽交易，被告黃義仁應屬「有正當理由可合理確信其內容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益徵其未有故意、過失行為。為此，懇請駁回原告之訴，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等語。
  ㈧潘建璋、王志誠、蘇鈺婷等3人部分：
  ⒈按原告主張被告潘建璋等3人曾分別擔任宇加公司之法人代表人董事、獨立董事、董事以及法人董事代表人，而依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第2 項、公司法第23條第2 項及第28條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惟原告迄未為相應舉證，被告潘建璋等3人既非另案刑事判決指涉之犯罪行為人，客觀上不存在任何侵權行為，原告主張顯乏實據，當無足採。
  ⒉參另案刑事判決就宇加公司向立燁公司進貨、再出貨予Unit
　  ed Effort 公司之認定，足見宇加公司藉向立燁公司進貨後再行加工、出貨予United Effort 公司，以期增加利潤、拓展市場，屬合理增加利潤之商業模式，故宇加公司財務報表與相關會計憑證均將銷售予UnitedEffort公司之銷售額列入營業收入，於法無違，客觀上不存在虛偽交易，原告無由據以主張被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宇加公司向千亞公司進貨LED CHIP，再銷售與予亞軒公司，及宇加公司自揚華公司進貨Water bond磊晶片再銷售予千亞公司亦係真實交易，原告稱有虛偽交易並不符實；宇加公司自夏邦公司買進鎂錠後銷售予中鋼鋁業公司、煜旌公司，及宇加公司和伊同公司、伊索公司間鎂錠買賣部分，業經判決認定屬真實交易，原告主張並無可採。是以，宇加公司前揭交易行為均為真實，原告主張宇加公司虛增營業收入而製作不實財報云云，無所依憑，依法應予駁回。
  ⒊又原告固稱應依「詐欺市場理論」推定本件投資人交易因果關係云云，惟詐欺市場理論於本件是否適用，原告應先證明市場價格已充分反應所有可得資訊，原告未能舉證，當受不利之認定。再原告所列授權人中之「持有人」，本質上即無適用「詐欺市場理論」之可能，縱可適用亦僅得推定「交易因果關係」，不得逕謂「損失因果關係」併同受推定，原告空言主張渠等損害係因財報不實所致，未為具體舉證說明，當無可憑信。況宇加公司為一上櫃公司，股票流通性極低，交易價格亦偏低，於103年以來平均約15元左右，最高成交價約20元，104 年3 月4日成交648,000 股，同月25日收盤價格高達63.8元，顯然有異，原告之授權人多為104 年1 月至6 月15日間購入股票，衡諸一般理性投資人會查證公司體質，評估以往交易價格及未來獲利能力而決定是否進行投資，原告授權人此時買入宇加公司股票顯悖於常理，殊難採信渠等係善意信賴宇加公司對外公開之財務報表而購入公司股票。再者，宇加公司104 年2 月9 日至3 月11日間確有股價異常上漲情形，經另案江盛洲涉犯證交法第171 條第1 款高買證券罪刑事判決，足證斯時宇加公司股價顯有異常上漲，與公司基本面相悖離，如係一般理性投資人經評估公司歷年股價以及公司營運狀況應無貿然投入之理，原告授權人多於此期間購入公司股票，顯難認係出於善意信賴財務報表所買入，更有可能係內線消息之受領者，圖利用股票市場廣大投資人尚未知悉之公司內部資訊而買賣股票，進而獲取利益，益彰渠等非善意信賴宇加公司財務報告而為股票之買賣至明。綜上，原告主張顯悖於事實，其請求損害賠償難認有理，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等語。
  ㈨周維憲、張仕奇、許弘毅（下合稱被告周維憲等3人）、弘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等人部分：
  ⒈原告附表所示之授權人，因渠等購入股票之日期，均非係在宇加公司101 年第3 季至102 年第1 季季報間，自與被告周維憲等3人、弘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等人無關。又證交法笫20條之適用，須以行為人有故意為不實財報之行為為限，不應恣意擴張責任於過失行為人。是以，原告主張被告周維憲等3人於查核簽證宇加公司之財務報告時，對投資人應盡專業上之注意義務，卻未適當執行宇加公司新增十大銷貨客戶之查核，涉有疏失，應依證交法第20條第3 項對授權人負損害賠償責任云云；惟原告既未就被告周維憲等3人有何故意行為舉證，然非不實財報之故意行為人，自毋庸負損害賠償責任，所屬之弘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亦同。
　⒉原告依櫃買中心查核報告「宇加公司101 年第4 季至102 年
    第1 季財務報告會計師就所詢事項說明對照表」而主張被告
    周維憲等3人於簽證時有不正當行為或違反或廢弛業務上應盡之義務云云；然依櫃買中心查核報告中櫃買中心意見記載「有關相關疏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業於104 年6 月25日會懲字第1040024834號公告予以停業3 個月處分在案。」，其處分係針對宇加公司99年度至100 年度財務報告所為，與本件101年第3 季季報、101 年度財報及102 年第1 季季報無涉，故櫃買中心意見是否即得認定被告周維憲等3人於簽證時有不正當行為或違反或廢弛其業務上應盡之義務即屬有疑，自無可採。原告主張宇加公司有虛假交易，虛增營業額致授權人受有損害等，經與櫃買中心查核報告所載相核，並無任何關聯，倘被告周維憲等3人就宇加公司之季報、財報有不正當行為或違反業務上應盡義務，主管機關得視情節輕重為相當之處分，惟被告周維憲等3人並未受任何處分，益徵並無任何不當行為或違反或廢弛業務上應盡之義務。
  ⒊證券詐欺受害人之損害乃「純粹經濟上之損失」，其所有之
    有價證券本身並未滅失或毀損，僅係證券所表彰之價值減損
    ，此經濟利益受到侵害，與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規範權
    利受侵害者有別，故原告依上開規定，主張損害賠償，自屬無據。再者，被告周維憲等3人無故意不法加害行為，無故意致宇加公司財報不實，無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是原告依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後段主張被告周維憲等3人應負擔損害賠償責任，並無理由。另民法第184 條第2 項規定立法旨趣係以保護他人為目的之法律，證交法第20條、第20條之1 既為獨立之特殊侵權行為類型，不得解為係保護他人之法律，原告依民法第184 條第2 項請求損害賠償，自屬無據。從而，被告周維憲等3人等人之行為不符合民法第184 條之要件，自毋庸依民法第185條負損害賠償，原告主張依民法第25條弘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負連帶賠償責任亦屬無據。綜上，原告請求顯無理由，應予駁回。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等語。
  ㈩被告張欣瑜、邢國震、韋月桂（下合稱張欣瑜等3人）、卓群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等人部分：
  ⒈原告主張適用修正前證交法第20條之1 第3 項規定，可見就會計師部分係採過失責任，原告應就被告張欣瑜等3人應對授權人負損害賠償責任，負舉證責任。又原告主張被告張欣瑜等3人應負過失責任，係以宇加公司財務報表經刑事案件認定確有不實，原告基於事後之結果片面推論，未就被告張欣瑜等三人，有不正當行為或違反或廢弛其業務上應盡義務之情事，有任何具體過失之處為任何舉證。原告稱被告張欣瑜等3人於102 、103 年度未適當執行新增前十大銷售客戶之查核，但被告張欣瑜等3人依據年月日，再加流水號編號抽核宇加公司單據編號，就102 、103 年度銷售及收款循環內控控制，自鼎新電腦系統分別就訂購作業、出貨作業、開立發票作業、收款作業、帳務調整作業等，於102 年12月底及103 年底進行抽樣測試，整理印出紙本底稿，有的廠商因筆數眾多較筆數少的廠商於內控測試時更易被抽測，102 年度前十大銷售客戶如漢武僅1 筆銷貨、亞瑟3 筆銷貨、亞軒5 筆銷貨；103 年度前十大銷售客戶如SKY 、Mega及柏格銷貨筆數，每個廠商僅2 筆銷貨，創威創新僅1 筆銷貨，故於內控測試時未包括在抽樣筆數內。被告張欣瑜等3人查核時，另就委任客戶前十大銷售廠商進行出貨單、訂購單、開立發票、分類帳入帳及收款單進行測試，故未將其列於一般內控測試底稿內，係另行存放。準此，被告張欣瑜等3人已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進行查核，無不正當行為或違反或廢弛業務上應盡義務之情事，原告主張全無舉證，自無所據。
  ⒉又縱認被告張欣瑜等3人有過失之處，在受查者舞弊下，會計師之過失行為與投資人損失間之因果關係應 「從嚴認定，並無推定因果關係之情」，而影響授權人等買賣股票因素眾多，依據財務報告進行決定者幾希，且股價漲跌變化實是出自於投資人之買賣。因此，本件被告張欣瑜等3人若有過失，與授權人等間之損害，仍難認有相當因果關係，而無從成立損害賠償責任。綜上，被告張欣瑜等3人已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並無任何過失，又縱設認有過失，授權人損害與被告張欣瑜等3人之過失行為間亦無相當因果關係，被告張欣瑜等3人自不負損害賠償責任；無論被告張欣瑜等3人與被告卓群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關係為何，原告就被告卓群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之請求亦無所據，應予駁回。為此，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等語。
  詹世雄部分： 
  本件以宇加公司與揚華公司、千亞公司、亞瑟公司、亞軒公
    司為上下游關係所進行的交易行為，均係為林家毅及顏維德
    所安排，與被告詹世雄並無關係，且完全未參與，實際上也不知情。另被告詹世雄並非揚華公司實際負責人，僅係揚華公司顧問，不介入公司經營，並於102 年11月遭解除顧問關係，原告請求被告詹世雄負損害賠償責任，顯屬無據，應予駁回。聲明：原告之訴暨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等語。
  施少桂部分：
    原告於民事訴訟狀所列新北地檢署檢察官起訴孫國彰等人所為刑事違法行為，因而損害宇加公司民事權益等情，被告施少桂未參與；孫國彰等人於前述刑事案件所示之虛偽交易、虛假財務報表、董事會會議相關資料，多數董監包括被告施少桂乃係受其矇騙，誤信已經公司內部稽核與查帳會計師查帳簽核等程序，未料卻有此虛偽交易之情；甚至，相關董監本身也因持有相當股數而成為孫國彰等人違法行為之受害者。被告認為係孫國彰等人之行為，致宇加公司之投資人受有所害，即應由孫國彰等人承擔。為此，原告請求被告施少桂負責，顯無理由，聲明：原告之訴關於被告部分均駁回。如獲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假執行等語。
  被告孫國彰、林華逸、宇加公司、中華開發公司、郭江雄、洪志明等人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任何書狀為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之事實分別為宇加公司與立燁公司、UE公司等公司間之交易屬虛假交易；宇加公司與揚華公司、千亞公司、亞瑟公司、亞軒公司等公司間之交易為虛假交易；宇加公司、夏邦公司與伊同公司、伊索公司間進行虛偽交易「鎂錠」等情，而有虛增宇加公司101年第3季至104年度第1季各期財務報告進貨、銷貨、營業毛利金額，致各期財務報告中關於「營業收入」、「營業成本」、「營業毛利」等會計科目均涉有不實等情，本院認定如下：
　⒈被告詹世雄88年至97年間為先進開發光電股份有限公司之總經理及董事長，於結識被告林家毅，後於被告詹世雄另成立鴻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並擔任總經理且實質經營鴻測公司，另邀請被告林家毅擔任業務部及財務部經理（任職至103年10月止），嗣被告詹世雄認鴻測公司發展有限，須於公開市場上市櫃發行始能募集更多資金以提升營運規模，遂與被告林家毅一同集資，於101年1月16日，以被告林家毅當時配偶林美惠（已離婚，經檢察官另為不起訴處分）名義成立氮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氮晶公司），以氮晶公司名義入股自81年11月30日起即公開發行，並於85年4月10日於公開市場上櫃交易之金美克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嗣自101年6月13日起更名為揚華公司，被告詹世雄及被告林家毅於104年6月2日前，及被告林家毅於104年6月28日後雖均非揚華公司董事，惟可實質控制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而實質指揮董事執行業務。嗣於被告詹世雄、林家毅經營揚華公司期間陸續與被告孫國彰所經營之宇加公司等其他公司進行LED產品交易，並安排被告詹世雄、林家毅或各自可實質控制之公司穿插在揚華公司與銥光科技股等各公司之交易鏈間進行LED晶片等相關產品交易，其中部分之交易鏈，揚華公司除以紙上作業（即根本未安排出貨物流）、用與訂單產品內容不符之下腳料或以不足之產品數量包裝為完整貨品，而佯以有實際物流之方式，直接向宇加公司間接虛偽進貨，另再分別以上開虛假方式將貨品虛偽銷予其他配合之公司，而為不實之虛偽交易，其中部分更銷回其等可得控制之關係人公司或借得可配合之公司，形成循環交易鏈。又被告顏維德於102年上半年間為千亞公司之登記負責人，亦實質負責千亞公司、亞軒公司、亞瑟公司（登記負責人為被告林華逸）之實際業務，為千亞公司、亞軒公司及亞瑟公司之實際負責人，而被告林華逸於102年上半年間，除為亞瑟公司之登記負責人外，亦為千亞公司之財務長，並受顏維德指示，實際從事千亞公司、亞軒公司、亞瑟公司之業務及財務事宜，其為亞瑟公司之公司負責人，而於執行千亞公司職務範圍內，為千亞公司之負責人，被告顏維德於101、102年間，因黃正朝之介紹，認識當時為宇加公司董事長之被告孫國彰，被告孫國彰因宇加公司於102年間營業狀況不佳，欲虛飾宇加公司營業額，並知悉千亞公司有資金壓力，遂以此為誘因，提議由宇加公司以現金或15日至30日較好之付款條件佯向千亞公司採購LED GHIP等產品，再由千亞公司自行為宇加公司安排下游客戶虛偽銷貨。因此交易模式有助於舒緩千亞公司當時之資金壓力，被告顏維德遂同意之，然其實際上並無欲以其所經營之上開3間公司與宇加公司為買賣交易之真意，於102年5月間，在無實際貨品交易之情形下，由林華逸居中聯繫千亞公司銷貨與宇加公司，再由宇加公司銷貨與亞軒公司、亞瑟公司，並指示不知情之員工以千亞公司名義，接續不實登載該等交易所需之相關交易業務文書，及接續填製含有不實銷貨內容統一發票充作會計憑證，交與宇加公司，再由不知情之員工接續不實登載亞軒公司、亞瑟公司該等交易所需之相關交易業務文書等交與宇加公司。
　⒉前開事實，業據證人林曉茹於調詢、偵查中之證言、證人游惠屏於調詢、偵查中證言、證人顏貫軒之於調詢之證言、被告顏維徳於訊問時之供述（見本院卷㈣第409頁至第420頁、本院卷㈤第201頁至第237頁），且經本院另案刑事判決之，應足認定。是原告主張宇加公司與揚華公司、千亞公司等公司各有增加營收之需求，而孫國彰、顏維德、詹世雄、林家毅明知宇加公司、揚華公司、千亞公司間並無出買賣系爭「Wafer bond磊晶片」產品之真意，所為之出賣、買進等法律行為均屬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仍先於102年1至3月間，由孫國彰指示宇加公司先以貨到付款方式向揚華公司陸續購買「Wafer bond磊晶片」共5,988萬8,940元（含稅為6,288萬3,387元），而揚華公司之不知情員工隨即開立統一發票予宇加公司，並記入各該公司帳冊，宇加公司之不知情員工則開立轉帳傳票之會計憑證，虛增揚華公司營業收入；再由宇加公司以出賣人名義，虛以買賣為名，陸續將前開「貨品」出售予千亞公司合計6,158萬3,910元，宇加公司不知情之員工即開立統一發票交與千亞公司，並由不知情之宇加公司會計人員將此不實事實記入宇加公司帳冊，故宇加公司經該等不真實之交易共虛增其營業收入6,158萬3,910元。且孫國彰為虛增宇加公司102年營業額，儘管明知宇加公司與千亞公司、亞瑟公司、亞軒公司間並無賣出、買受之真意，所為之出賣、買進等法律行為均屬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仍另於102年5月間以宇加公司多角化經營為由，增加LED原料（即LED CHIP）買賣業務，指示不知情之宇加公司員工向千亞公司進行採購，千亞公司實際負責人被告顏維德亦指示被告林華逸(時任亞瑟公司登記負責人，實際負責千亞公司及亞瑟公司之財務)配合於無實際貨品交易之情形下，由千亞公司以銷售「LED CHIP」產品名義，陸續虛偽銷貨3,697萬4,000元予宇加公司，由不知情之千亞公司員工查貴筠等人開立統一發票予宇加公司，並將此不實事項記入千亞公司帳冊、開立付款憑證。孫國彰則另指示宇加公司員工溫若伶等人，在無實際貨品交易下，分別以1,403萬元、1,314萬5,000元、1,108萬6,000元之價格將前開「貨品」轉售予亞瑟公司、亞軒公司、聯興達公司（位於深圳之中國公司），並由不知情之宇加公司員工溫若伶等人開立統一發票，將該等不實銷售事項載入宇加公司會計帳簿內，虛增宇加公司營業收入共計3,826萬1,000元，更據以編製該公司102年上半年度財務報告部分已足採信。
  ⒊至原告主張被告孫國彰為虛增宇加公司營業收入以美化財務
　  報表，明知立燁公司與UE公司實際上負責人均為趙亦平（趙亦平部分本院另行審結），且宇加公司與立燁公司與UE公司並無買賣交易之真意與必要，仍自101年8月起至102年4月間，由孫國彰指示宇加公司向趙亦平掌控之立燁公司進貨FLASH產品，趙亦平並交由不知情之立燁公司員工開立統一發票予宇加公司，並記入立燁公司帳冊，孫國彰則於宇加公司形式上完成進貨後，再虛偽銷貨予UE公司，並指示不知情之職員開立統一發票予United Effort公司，於101年間銷售額5,925萬3,000元、102年間銷售額合計1,586萬9,000元。趙亦平除配合孫國彰安排該等虛偽不實交易外，並以個人帳戶支付貨款。孫國彰則指示宇加公司員工以立燁公司或UE公司名義，利用現金或匯款等方式製作不實貨款收、付紀錄，再指示旗下不知情之財務人員據以編製相關會計傳票、帳冊及101年度、102年度之財務報告，致宇加公司101年之營業收入虛增達29%，足證上開財報不實已達影響本件授權人之決策判斷之程度等情，所憑之依據為被告趙亦平、孫國彰、顏維德之陳述、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102年9月23日證櫃監字第1020200891號函所附之專案查核報告內容（見本院卷㈣第439頁至第445頁），然查被告趙亦平於刑事案件僅坦承宇加公司有於101年、102年間向立燁公司進貨FLASH產品後復銷予UE公司等情，但否認此為虛假交易，辯稱宇加公司向立燁公司購買FLASH原料，我可以從中賺得差價，宇加公司將快閃記憶體晶片加工為成品，賣給UE公司後，我又可以透過UE公司將成品賣給之前找好的客戶中賺取佣金，比原本我直接將原料或成品賣給UE公司，再轉賣給外國客戶的利潤還好等語，被告孫國彰於偵查中陳述亦否認此為虛假交易（見偵9卷第77頁反面至第78頁、第87頁反面至第89頁）、且證人即宇加公司採購副理蘇芝羚、夏邦公司財務長孫寀媛、副總許正虔、立燁公司員工歐陽玉麗於調詢之證詞（見偵6卷第95頁反面至第97頁、第99頁至第100頁、偵9卷第1頁反面、偵65卷第195頁反面、第211頁反面），其等之證言可認宇加公司向立燁公司進貨後，有委外夏邦公司加工，夏邦公司以檢測FLASH為主要業務之一、夏邦公司有幫宇加公司代工FLASH檢測業務等情，又參以被告孫國彰、歐陽玉麗之證述可見立燁公司為小公司，資金並非充足，未必有足夠資金自行委外加工成品再自行售出，如能透過規模較大之宇加公司以較充足之資金向立燁公司採買FLASH產品並由宇加公司加工成價值較高之成品，對於雙方均有益處，是以此部分雙方之交易動機及緣由，亦屬合理。至於宇加公司於加工後固係銷售予同為被告趙亦平所掌控之UE公司，係UE公司之角色用本係作為立燁公司對外銷貨之中繼站，此亦有證人歐陽玉麗前揭證詞足可佐證，是以宇加公司僅係加入此原有之交易，提供資金將立燁公司之原料委外加工為成品，是雙方均有交易之真意，應屬明確。是依卷內現有事證，並不足證明宇加公司向立燁公司進貨FLASH產品後，再銷貨予UE公司間之交易有何不實，趙亦平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其配合孫國彰安排不實交易，並以個人帳戶支付貨款之行為，起訴其涉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登載不實會計憑證罪、刑法第215條、第216條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證交法第174條第1項第5款之虛偽登載帳簿、表冊、傳票等業務文件罪等罪嫌，均經本院另案刑事判決判處無罪，是原告主張宇加公司不應將此列入銷貨收入及銷貨成本，而財報不實之行為，尚無足夠事證可資佐證。
  ⒋又原告主張於103年間，被告孫國彰與夏邦公司合作買賣鎂錠業務，由夏邦公司向中國地區金星鎂業公司進貨後出售予宇加公司，由宇加公司將鎂錠出售予案外第三人中鋼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鋼鋁業公司）及煜旌企業有限公司（下稱煜旌公司）。被告蔡福仁係伊同公司、伊索公司之實際負責人，被告林華逸自103年2月起任職於夏邦公司，擔副總經
    理，負責銷售、採購、財務等業務，其明知伊同公司、伊索
    公司與宇加公司、夏邦公司間並無出賣、買受之真意，所為之出賣、買受等法律行為均屬通謀虛偽意思表示。惟因夏邦公司、宇加公司資金不足，急需資金周轉，故由蔡福仁以伊同公司、伊索公司名義向夏邦公司以貨到7日內電匯之付款條件承購鎂錠後，再由伊同公司、伊索公司加計3%至5%之利潤後，以月結60日之付款條件銷售予宇加公司，並開立不實統一發票共18張，金額合計1億657萬4,475元。嗣宇加公司將鎂錠轉售予中鋼鋁業公司、煜旌公司後，通知夏邦公司人員，由夏邦公司直接出貨予中鋼鋁業公司、煜旌公司，使被告孫國彰透過該等虛偽交易先行取得伊同、伊索公司之現金，計103年度宇加公司虛偽銷售鎂錠予中鋼鋁業公司、煜旌公司之營業收入，達9,897萬3,000元，影響程度達42%，另宇加公司與伊同、伊索公司間虛偽交易之銷貨成本虛增金額1億3,919萬8,000元，影響程度達68%等情，查就被告孫國彰引介伊索公司、伊同公司於103年間，由伊索、伊同公司向夏邦公司訂購鎂錠，再轉售與宇加公司等節，為被告蔡福仁、林華逸所不爭執，惟依被告蔡福仁調詢、偵查中陳述、被告林華逸於調詢、偵查中陳述，與被告孫國彰於調詢及偵訊中此部分之供述、被告即王志誠於調詢中證稱、證人蘇芝羚於調詢之證述、證人許正虔於調詢中、證人即煜旌公司實際負責人蔡美卿於偵訊時證述（見偵7卷第24頁、偵9卷第72頁至第73頁、第75頁反面、第78頁反面至第79頁、第83頁、第90頁、第97頁反面至第99頁、第120頁至第122頁、第126頁至第128頁反面、第136頁反面至第138頁見、偵65卷第194頁至第195頁反面、第209頁反面、第211頁反面、第213頁），可知宇加公司因取得可銷貨鎂錠與中鋼鋁業公司之業務，本想自行自中國進口鎂錠，然因宇加公司當時董事長孫國彰官司纏身且信用非佳，宇加公司因此透過其親屬所經營之關係人公司即夏邦公司向中國公司進口鎂錠後，由宇加公司購買，再銷貨與中鋼鋁業公司或煜旌公司。惟宇加公司嗣後顯乏足夠資金承擔中鋼鋁業公司之付款條件，而規模更小之夏邦公司若無宇加公司金流支應，亦無法向中國方面進口鎂錠，共同被告孫國彰因與被告蔡福仁熟識而知其有相當資力，遂請其以現金付款向夏邦公司購買鎂錠，使夏邦公司得以有足夠資金向中國方面進口鎂錠貨物後，再轉售予宇加公司銷貨予中鋼鋁業公司等，而被告蔡福仁因認有利可圖，且其亦有能力支撐此部分之金流，並放帳60日予宇加公司之能力，遂同意此安排，於交易初期，先以伊索公司出面以電匯方式向夏邦公司採購鎂錠，讓被告林華逸得以藉此金流向中國方面進貨，被告蔡福仁嗣另成立伊同公司向夏邦公司進貨，以維持其經營公司業務之單純性。是在此交易鏈中，各公司均有其角色。夏邦公司因宇加公司無法出面向中國方面進口鎂錠，由夏邦公司擔任進口商之角色，而伊索及伊同公司，因有足夠之資金，由其等提供資金，使夏邦公司得以順利採購鎂錠，並給予宇加公司適度之付款條件，使宇加公司得以順利週轉，而宇加公司則是掌握有中鋼鋁業公司等客戶之管道，可安排銷貨對象，是以被告林華逸、蔡福仁及共同被告孫國彰皆係在認知鎂錠有實際進口並銷貨至最終之客戶端如中鋼鋁業公司、煜旌公司而為真實交易等認知下，各自就自己所經營之公司各司其職而串起該等交易鏈，並無原告所指虛假交易之情形，應屬明確，且被告蔡福仁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以涉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登載不實會計憑證罪、刑法第215條、第216條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證交法第174條第1項第5款之虛偽登載帳簿、表冊、傳票等業務文件罪等罪嫌，經本院另案刑事判決判處無罪，是原告主部分主張尚不足採，又雖原告又稱縱使係因夏邦公司資金不足，而由伊同公司、伊索公司向夏邦公司購買後再轉賣予宇加公司，應以借貸方式處理等情，惟如前述本院並未認定此交易模式為借貸，是原告所述亦尚無足認定。
  ㈡前述本院認定之宇加公司虛偽交易部分，已虛增宇加公司營收，且該不實資訊納入系爭財報，具有重大性。
　⒈按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會應備置財務報表等簿冊供查閱，且應編造財務報表等表冊供監察人查核，此觀公司法第210條第1項、第228條第1項規定即明。次按發行人依本法規定申報或公告之財務報告及財務業務文件，其內容不得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修正前證交法第20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修正前證交法第20條之1第1項，明定「前條第2項之財務報告及財務業務文件或依第36條第1項公告申報之財務報告，其主要內容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下列各款之人，對於發行人所發行有價證券之善意取得人、出賣人或持有人因而所受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發行人及其負責人。發行人之職員，曾在財務報告或財務業務文件上簽名或蓋章者」。是修正前證交法第20條之1第1項，已明定發行人及其負責人，應就不實財務報告或財務業務文件，對於善意取得、出賣或持有發行人所發行有價證券之人負損害賠償之責。又財務報告係以會計文件反映企業過去某段期間之財務表現及期末狀況，主要有資產負債表、損益表、現金流量表及股東權益變動表，分別顯示企業目前財務狀況、財務年度之營收表現、財務年度之現金進出情形及淨收入對財務結構造成的影響，幫助投資者和債權人了解企業的經營狀況。是財務報告之主要內容，應係指足以影響投資人對投資決策或其他行為之判斷的重要內容而言。
　⒉次就系爭財報不實是否具有重大性部分，蓋財報未允當表達財務狀況、經營結果，應至如何之程度，始能認為有重大性，亦即足致誤導利害關係人之判斷決策，法律並未有明文規定；而揆諸美國法對於重大性標準之採定，美國證券管理委員會於1999年公布「第99號幕僚會計公告」則提出之質性及量性標準。首先就量性標準而論，若虛偽陳述低於5%，可初步假設該虛偽陳述不具重要性；次就質性標準而言，美國證券管理委員會採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Basic,Inc.v.Levinson案之判斷基準，判斷訊息是否具備重大性，應以理性投資人於作成投資決定時，是否實質可能認為其為重要內容為標準。且質性與量性標準，符合其一，即可認為已具有重大性。　
　⒊如前述，宇加公司於102年間，以前開虛偽循環交易，大幅虛增宇加公司營業收入金額3,826萬1,000元，並此製作財報予以公告。佐以上櫃公司股票係透過集中交易市場進行交易，投資人需以公司財務狀況判斷公司股票價格；且宇加公司財務報告所揭露之公司營收及財務狀況等相關資訊，依法均須公告於公開資訊觀測站，具有資訊流通性，當屬影響股價之重要資訊。而觀諸宇加公司102年度上半年因虛偽交易虛增營收金額共計3,826萬1,000元，已約占營業收入1億7,403萬3,000元之22%(見本院卷㈠第493頁)，足見宇加公司明知公司營收大幅衰退，竟為美化公司財務狀況，呈現公司獲利良好之假象，進行虛偽循環交易，並將該等不實資訊納入系爭財報內，而該等不實資訊對於宇加公司是否虧損或獲利具有關鍵性影響，足以影響投資人之投資決策，應屬重大。
  ㈢本件授權人為因信賴系爭財報之不實資訊，買進或繼續持有宇加公司股票，而受有損害。
　⒈按依證交法應公告申報之財務報告及財務文件，或依同法第36條第1項公告申報之財務報告，其主要內容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有價證券之善意取得人、出賣人或持有人就其因而所受之損害，得依同法第20條之1第1項至第3項之規定，向應負賠償責任之發行人、負責人、曾於財務報告或財務業務文件上簽名或蓋章之發行人職員及簽證會計師請求賠償，其性質為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人原應證明因信賴不實財報而陷於錯誤，因此一誤信而為投資之決定（買進、賣出或持續持有），並因該投資決定而受有損害。惟關於買賣投資行為與不實財報間之因果關係，基於股票價值之認定與一般商品不同，無從依外觀認定其價值，往往須參酌公司過往經營績效、公司資產負債、市場狀況等資訊之揭露，使市場上理性之投資人得以形成判斷；於投資人買進或賣出時，此不實消息已有效反應於股價上；故依「詐欺市場理論」，不論投資人是否閱讀此不實財報，均推定其信賴此財報而有交易因果關係（最高法院104年台上字第225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是以，企業經營管理者倘利用其資訊上之優勢，故意製作及公告虛偽之財務報告，足使投資人誤以該企業之業績將有成長或有所轉機，而作出買賣股票之決定；衡量危險領域理論、蓋然性理論、武器平等原則及誠信原則等因素，就受害之投資人交易與損害因果關係之舉證責任，自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但書之規定予以減輕，俾符合資本市場之本質，並達成發展國民經濟，保障投資之目的；投資人僅須證明財報之不實資訊足以影響股價，且該不實資訊遭揭露或更正後，股價因而有大幅變動等情，即足認定交易與損害因果關係之存在。
　⒉經查：
　⑴宇加公司將虛偽交易之不實資訊，納入系爭財報主要內容，並予以公告，用以美化財務狀況；且該等不實資訊對於宇加公司是否獲利或是虧損具有關鍵性影響，足以影響投資人之投資決策，而具有重大性；依上說明，即應推定授權人係對於宇加公司系爭財報之不實資訊產生信賴，而買入或繼續持有宇加公司股票，堪認系爭財報之不實資訊與授權人買入或繼續持有宇加公司股票間，應具有交易與損害因果關係存在。
　⑵宇加公司於104年6月16日發布重大訊息公告「新北地檢署與台北市調處執行搜索」，有公開資訊觀測站網頁資料可資佐證（見本院卷㈠第681頁），復於同日媒體即開始披露假交易美化財報，宇加公司套利上億被搜索等情（見本院卷㈤第257頁至第258頁），宇加公司104年6月15日之收盤價為每股36元，系爭財報不實消息爆發之當日即同年月16日收盤價即重挫至32.4元，跌幅高達8.33%【計算式：（$32.4–$36）∕$36】，而同年月15日收盤價每股36元至同年月22日收盤價23.7元，共計下跌12.3元，跌幅約34.16%【計算式：（$23.7–$36）∕$36】，有個股日成交資訊、宇加公司股價走勢圖在卷可查（見本院卷㈠第682頁、本院卷㈤第259頁），足見宇加公司遭搜索後消息公開後，股票成交均價即大幅崩落。
　⑶並佐以前開期間宇加公司所屬之電子零組件類股之類股指數，於104年6月16日為62.41點，同年月22日為63.90點，共計上升1.49點，漲幅約2.37%【計算式：（63.90–62.41）∕62.41】；而同期間之發行量加權股價指數，於104年6月16日為134.72點，同年月22日為137.57點，共計上升2.85點，漲幅約2.12%【計算式：（137.57–134.72）∕134.72】，此有股價指數採樣股票一覽表、產業分類股價一覽表、股價指數及股價指數平均數一覽表在卷可查（見本院卷㈤第261頁至第265頁），亦見宇加公司不實財報遭揭露後股價下跌之走勢相悖離。
　⑷綜上可見，宇加公司進行上開虛偽交易之不實資訊，納入系爭財報主要內容，予以公告（見本院卷㈤第415頁至第436頁），已破壞證券交易市場正確反應其股票價值之機能，甚至影響宇加公司股票公開交易之進行。則如授權人知悉系爭財報內容不實，衡情應不會再繼續持有或買進宇加公司股票，適足以推定授權人係因信賴系爭財報之不實資訊，誤認宇加公司營收狀況良好，而買進或繼續持有宇加公司股票。此外，被告等人亦未提出授權人所受股價下跌之損失，係由於國內外政經情勢、金融局勢、大盤表現或其他非經濟因素所致，而非導因於系爭財報不實所致，自無從推翻上開因果關係之推定。堪認系爭財報之不實資訊具有重大性，授權人係因信賴系爭財報，而買進或繼續持有宇加公司股票；系爭財報之不實資訊，與授權人買進或繼續持有宇加公司股票之行為間，具有交易及損害因果關係存在。
　㈢原告依修正前證交法第20條第3項、第20條之1第1項、第20條之1第3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第188條第1項、第28條、民法第679條、第681條及類推適用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等規定，擇一請求被告連帶賠償，有無理由？
　⒈按適用修正前證交法第20條規定之損害賠償責任時，解釋上應援引95年公布證交法第20條之1規定之旨趣及民法第1條之規定，將發行人之負責人，包括董事長、總經理與公司法第8條所稱當然負責人之董事及職務負責人之監察人、經理人，均涵攝在該條第3項所規定之責任主體範圍之列，以維護證券市場之交易秩序及保障投資人之權益；並就發行人及其負責人，其中關於董事長、總經理部分採結果責任主義（無過失主義），課其縱無故意或過失，亦應負賠償責任；至其他應負賠償責任之發行人負責人，即公司法第8條所稱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部分，則採過失推定主義，由其舉證證明已盡相當注意，且有正當理由可合理確信其內容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者，始得主張免負賠償責任，以與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罪係採故意之刑事責任有所區隔（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2037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另修正前證交法第20條之1之立法目的，係為發展國民經濟，並保障投資，自屬民法第184條第2項之「保護他人之法律」。而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規定，應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又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公司法第23條第2項定有明文。
　⒉經查：
　⑴宇加公司部分：宇加公司為股票之發行人，就系爭財報內容
　　有虛偽不實之情事，依修正前證交法第20條之1第1項第1款規定，對於授權人因信賴系爭財報不實資訊所受之損害，應負全部賠償責任。　　
　⑵另案刑事案件不法行為人即孫國彰、詹世雄、林家毅、顏維德、林華逸、蔡福仁部分：
　①被告孫國彰於99年以法人代表人擔任宇加公司董事並於102年6月起擔任宇加公司董事長，如前述，其所為虛偽交易等行為，對於信賴系爭財報而買進或繼續持有宇加公司股票之授權人，依修正前證交法第20條之1第1項第1款、第20條第3項規定，應負賠償責任。且被告孫國彰於宇加公司業務之執行，違反法令致授權人受有損害，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亦應與宇加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
　②又詹世雄、林家毅、顏維德、林華逸為與宇加公司為上開虛偽循環交易之關係企業負責人，並非宇加公司之內部人，但與孫國彰共同參與上開虛偽循環交易，並製作內容不實之帳簿、表冊、傳票、及其他相關必要業務文件，用以虛增宇加公司營收，使宇加公司得將上開虛偽循環交易之不實資訊，納入系爭財報主要內容，予以公告，均屬共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故應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第184條第2項規定，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③至被告蔡福仁如本院認定尚不足證有與宇加公司進行虛假交易，且業經本院另案判決判處無罪，是原告請求被告蔡福仁賠償，則非有理。
　⑶宇加公司董事即陳正明、黃書青、中華開發公司、潘俊毓、孫國彰、郭江雄、王志誠，以及獨立董事吳益政、監察人黃義仁、施少桂、洪志明部分：
　①被告陳正明、黃書青、潘俊毓、孫國彰、中華開發公司、郭江雄、王志誠於前開宇加公司財報不實時期擔任董事，吳益政為獨立董事、黃義仁、施少桂為監察人，其等就系爭不實財報之結果，應負推定過失之損害賠償責任。
　②按宇加公司董事會負責公司業務之執行，並造具包含財務報
　　表之各項表冊，監察人則應行使監察權，查核、承認公司報表，監督公司業務之執行。被告陳正明、黃書青、潘俊毓、孫國彰、中華開發公司、郭江雄、王志誠為宇加公司董事，吳益政為獨立董事、黃義仁、施少桂為監察人，其等就系爭財報分別有通過、查核、承認之義務，至為灼然。其等於其執行職務範圍內亦屬公司負責人，均應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負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上開被告未能舉證證明其等就系爭財報已盡相當之注意，且有正當理由可合理確信系爭財報之內容並無虛偽隱匿之情形，及有正當理由確信系爭不實財報為真實，自應依證交法第20條之1第1項規定，對於系爭財報不實負推定過失責任。再者，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會應備置財務報表等簿冊供查閱，且應編造財務報表等表冊供監察人查核，此觀公司法第210條第1項、第228條第1項規定即明。又監察人依同法第218條規定，有隨時調查公司財務業務狀況及查核簿冊文件之實質審查權責。故董事及監察人所負詳實審認以通過及承認所公告並申報之財報之責任，即得經由編製財報，及實質審查財務報表等簿冊而達成。是上開被告非不得循上揭方式為調查，僅辯稱無法知悉系爭財報有何不實云云，難謂可採。　　　
　③又依證交法第36條第1項規定，發行有價證券之公司應於一
　　定時間內公告並申報，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之年度財報及經會計師核閱之季報，可知證交法係為符合財報可靠性、公開性及時效性，而要求公司財報應經外部專業人士之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並及時公告申報，但仍需經由董事會及監察人通過及承認，此係與董事及監察人各司其責，而非解免董事及監察人詳實審認後方得予以通過及承認之義務。則前開被告辯稱已有專業會計師查核，故有正當理由確信財報之內容無虛偽及隱匿情事云云，洵屬無據。
　④按修正前證交法第20條之1第5項明定：「第1項各款……之人，除發行人、發行人之董事長、總經理外，因其過失致第一項損害之發生者，應依其責任比例，負賠償責任」，考其立法理由「參考美國1995年Private　Securities　Litigation Reform　Act，未來法院在決定所應負責任時，可考量導致或可歸屬於原告損失之每一違法人員之行為特性，及違法人員與原告損害間因果關係之性質與程度，就個案予以認定」。則「基於責任衡平之考量，於法院認定發行人及發行人負責人之董事長、總經理外之其他負責人，或曾在財務報告或財務業務文件上簽名或蓋章之發行人職員應負責任時，尤須考量導致或可歸屬於被害人損失之每一違法人員之行為特性，及違法人員與被害人損害間因果關係之性質與程度，進而依其責任比例之不同以定其賠償責任」（最高法院101年台上字第2037號民事判決）。爰審酌前開被告對於系爭財報不實雖應負推定過失責任，然其等於刑事案件未列為被告，對於系爭財報不實之歸責程度應屬較輕，認其等就本件授權人所受之損害，應各負30%之賠償責任。
　⑤惟中華開發公司於102年6月4日並非以自己之名義擔任宇加公司董事，係推派孫國彰、潘俊毓、郭江雄擔任法人代表人董事，其等擔任宇加公司之董事，並非執行中華開發投資投資公司職務，原告主張中華開發公司依應公司法第23條第2項、民法第28條之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並無依據。
　⑷宇加公司財會主管蘇鈺婷：
　  被告蘇鈺婷為宇加公司財務主管，屬於證交法第20條之1第1項第2款發行人之職員，曾在財務報告或財務業務文件上簽名或蓋章，故就系爭不實財報之結果，應負推定過失之損害賠償責任，其於執行職務範圍內亦屬公司負責人，均應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負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被告蘇鈺婷並未舉證足認其並無過失，故對於授權人之損害負賠償責任。又按修正前證交法第20條之1第5項及上開最高法院101年台上字第2037號民事判決意旨，被告蘇鈺婷對於系爭財報不實雖應負推定過失責任，原告並未舉證舉證被告蘇鈺婷對於財報不實有故意行為，且其於刑事案件未列為被告，對於系爭財報不實之歸責程度應屬較輕，認其等就本件授權人所受之損害，應負30%之賠償責任。　
　⑸會計師及會計師事務所部分：
　⒈原告主張被告周維憲等3人分別為簽證宇加公司第101年第3季至102年第1季財務報告，且當時為被告弘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之會計師；被告韋月桂、被告邢國震、被告張欣瑜則負責簽證宇加公司102年第2季至104年第1季財務報告，且當時係被告卓群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之會計師，其等身為宇加公司各該不實財務報告之簽證會計師，未盡其專業之注意義務，致本件授權人等誤信該等不實財務報告而受有損害，對授權人應負擔賠償責任，所屬會計師事務所亦應連帶賠償。
  ⒉原告所提出櫃買中心查核報告「宇加公司101 年第4 季至10
    2 年第1 季財務報告會計師就所詢事項說明對照表」（見本院卷㈠第586頁至第623頁），主張前開會計師未適行宇加公司新增10大銷售客戶之查核，而認會計師於簽證時有不正當行為或違反或廢弛業務上應盡之義務云云；然查櫃買中心查核報告中對造表櫃買意見雖記載「...前揭疏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業於104 年6 月25日會懲字第1040024834號公告予以停業3 個月處分在案。」，惟該處分係針對訴外人莊俊華、被告張仕奇查核99年至100年度財務報告違反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準則、審計準則公報，此有金融監督管理會公告函文、會計師懲戒覆審委員會決議書在卷可查（見本院卷㈡第199頁至第206頁），除該處分自始與被告周維憲、許弘毅、韋月桂、邢國震、張欣瑜無涉外，該處分係針對99年至100年度之財務報告與原告主張101年第3季至104年第1季亦不同，與本院前開認定之102年有虛增營收之情形亦不相同，是難以此推論會計師有任何不當行為或違反或廢弛業務上應盡之義務。
　⒊原告並未舉證前開會計師核閱及簽證財報有何違背專業上注意義務之故意或過失等情，是原告主張依證交法、會計師法及依民法關於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等規定，請求前開會計師負賠償責任，即屬無據。至於原告另請求弘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卓群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連帶賠償部分，然原告並未舉證證明上開四人與其所屬會計師事務所間合夥關係之內容，且上開會計師亦無賠償責任，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亦非可採。
  ㈣本件關於損害賠償之計算方式：
　⒈按損害賠償之訴，原告已證明受有損害，惟有客觀上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時，如仍強令原告舉證證明損害數額，非惟過苛，亦不符訴訟經濟之原則，民事訴訟法第222條修正理由已有敘明。復按，財報不實之損害計算方式，有毛損益法及淨損差額法之分。所謂「毛損益法」，係以被害投資人的實際買進價格，與不實資訊被拆穿揭露後之賣出價格或持股價格，二者核算其差額為求償金額（計算式為：買進價格-不實資訊被拆穿或更正後之賣出價格或持股價格=求償金額，如有多筆買賣，則依先進先出法進行配對計算）；「淨損差額法」，係以訴訟實施權授與人實際買進價格與真實價格之差額為準（計算式為：買進價格-真實價格=求償金額），真實價格則指未受不實資訊影響之該股票的適正價格或公平價格，然淨損差額法所稱之真實價格，並無一客觀判斷標準，係全然財務學上擬制之價格，素有法律上爭議。從而，我國實務多數見解，基於損害填補法理，多採毛損益法作為損害計算方法，故本件原告主張以毛損益法作為損害計算方法，且到庭被告並未爭執計算方式，故應准許。
　⒉採取毛損益法即以「授權人買進股票所支出之金額」與「日後賣出股票所得款項之金額（未賣出者則為持股價格）」核算其差額，作為授權人所受之損害金額。計算方式
　①就善意買受人之損害賠償金額計算：
　　查附表所列之A類編號授權人係於宇加公司102年第1季財務報告公告至104年6月15日（含）止買進該公司股票，而於該公司涉嫌假交易經媒體披露之日即104年6月16日（含當日）後賣出或仍持有股票者（原告雖因主張虛偽交易與本院認定不同，係以101年10月26日為計算始點，惟經查原告提出A類編號授權人配對概念求償表中並無為101年10月26日至102年第一季財報公開前買入者，故計算結果並無差別）。就於消息爆發後賣出者之計算方式，係以「買價」減掉「賣價」得出求償金額；於消息爆發後未賣出持股，而繼續持有至請求損害賠償時，係以「買價」減掉「持股價值」得出求償金額，因宇加公司股票已無法於公開交易市場進行買賣，且該公司嗣於107年6月29日遭廢止，現已無營業，是本件自應以0元計算未賣出股票之持股價值。
　②善意持有人之損害賠償金額計算：
    查附表所列之B類編號授權人均係於證交法於95年1月11日增訂第20條之1（同年月13日施行）後，明文將持有人納入請求權人之範圍，應認善意持有人係自95年1月13日（含）起至不實財報公告前買進宇加公司公司股票，於消息爆發後使賣出或仍持有股票者。是於消息爆發後賣出者，對於賣出持股之「持有人」，亦係以「買價」減掉不實財報消息遭揭露後之「賣價」得出求償金額；於消息爆發後未賣出持股，而繼續持有至請求損害賠償時，對於繼續持股之「持有人」，係以95年1月13日（含）起至101年10月26日（含）止期間買入宇加公司股票之金額，減去該公司股票之「持股價值」0元，即為損害賠償金額。
　③綜上，本件訴訟實施權授與人，其受損金額係以前開算法逐一計算後，再因為部分受償而減縮為附表「求償金額」欄所示，總計為28,582,356元。
  ㈤連帶責任部分：
　①宇加公司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民法第28條規定，與被告孫國彰、蘇鈺婷就其責任範圍內負連帶賠償責任。
　②被告孫國彰、詹世雄、林家毅、顏維德、林華逸，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第184條第2項規定，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③被告陳正明、黃書青、中華開發公司、潘俊毓、孫國彰、郭江雄、王志誠，吳益政、黃義仁、施少桂、洪志明等人，原告並未舉證其等有何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之侵權行為，則其等僅依證交法第20條之1第5項規定，就其過失行為依其責任比例負賠償責任。故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其等連帶賠償之責，即屬無據，自不足取。
　④再按數人負同一債務，明示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為連帶債務，無該項明示時，連帶債務之成立，以法律有規定者為限，民法第272條定有明文。是連帶債務，必當事人間有明示或法律有規定，始能成立。又不真正連帶債務係謂數債務人具有同一目的，本於各別之發生原因，對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義務，因債務人中一人為給付，他債務人即應同免其責任之債務，又不真正連帶債務與連帶債務在性質上並不相同，民法有關連帶債務之規定，多不適用於不真正連帶債務，且其判決主文亦不得逕以「被告應連帶給付」之記載方式為之，否則即與不真正連帶債務本旨不符（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224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雖主張前開被告應係依第185條規定，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負連帶責任。惟如前述除被告宇加公司、孫國彰、蘇鈺婷間、被告孫國彰、詹世雄、林家毅、顏維德、林華逸間外，其他被告間並無須負連帶責任之規定，惟其等客觀上均在填補同一之損害，其給付具有同一之目的，應為不真正連帶債務關係，以任一被告已為全部給付或一部之給付者，其餘被告就其已履行之範圍內，即可免給付之義務。
  ㈥利息起算日：
  ①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此觀民法第229條第2項前段、第233條第1項本文、第203條規定甚明。查原告起訴時請求金額為26,227,899元，並以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利息，復於106年6月15日增加授權人如附表編號49至53，具狀擴張聲明為29,130,556元，又於107年10月17日減縮求償金額為29,107,356元，復於108年7月15日具狀表示利息起算日以106年6月15日起算，再於110年5月28日具狀減縮求償金額合計28,582,356元。
  ②如前述，就宇加公司、孫國彰、詹世雄、林家毅、顏維德、林華逸就附表編號1至48授權人部分，因其等收受起訴狀繕本翌日（見本院卷㈡送達證書）均早於106年6月15日，故以106年6月15日為起算日，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由原告代為受領之，為有理由，惟就附表編號49至53應收受民事擴張之聲明狀翌日起算利息，被告林家毅、詹世雄、顏維德於106年6月21收受前開聲明狀，應以106年6月22日起算利息，被告宇加公司於106年6月22日收受上開聲明狀，應以106年6月23日計算利息，被告孫國彰於106年6月22日寄存送達上開聲明狀，經10日為106年7月2日該日為假日，應於106年7月3日生送達效力，故利息起算日以106年7月4日起算，被告林華逸於106年6月23日寄存送達前開聲明狀，經10日而於106年7月3日生送達效力，故利息起算日應以106年7月4日起算，均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由原告代為受領之，亦有理由。
  ③如前述，被告陳正明、黃書青、潘俊毓、郭江雄、王志誠，吳益政、黃義仁、施少桂、洪志明、蘇鈺婷、中華開發公司應負擔附表「求償金額欄30%」之損害賠償，另就附表編號1至48授權人部分，因其等收受起訴狀繕本翌日均早於106年6月15日，故以106年6月15日為起算日，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由原告代為受領之，為有理由，惟就附表編號49至53應收受民事擴張之聲明狀翌日起算利息，被告黃書青於106年6月20日收受前開聲明狀，其利息起算日應以106年6月21日起算；被告陳正明、吳益政、施少桂、洪志明、王志誠於106年6月21日收受前開聲明狀，其利息起算日應以106年6月22日起算；被告潘建璋、黃義仁、蘇鈺婷、中華開發公司於106年6月23日寄存送達前開聲明狀，經10日而於106年7月3日生送達效力，故利息起算日應以106年7月4日起算，被告郭江雄於106年6月28日公示送達，依民事訴訟法第152條規定，經20日發生效力，故於106年7月18日生送達效力，故應以106年7月19日為利息起算日，均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由原告代為受領之，亦有理由。
四、綜上，原告主張被告孫國彰、宇加公司應連帶給付如附表所示授權人「求償金額」欄所示之金額，被告孫國彰、林家毅、詹世雄、顏維德、林華逸應連帶給付附表所示授權人「求償金額」欄所示之金額，被告陳正明、黃書青、潘建璋、郭江雄、王志誠，吳益政、黃義仁、施少桂、洪志明、中華開發公司應給付附表所示授權人「求償金額30%」欄所示之金額，被告蘇鈺婷、宇加公司應連帶給付附表所示授權人「求償金額30%」欄所示之金額，及前揭㈤利息起算日所認定之法定利息，其如主文所示第一項至第四項所命之給付，如其中任一項履行給付後，其他項於給付之範圍內，免給付義務，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即無理由，不應准許。
五、另按「保護機構依第28條規定提起訴訟或上訴，釋明在判決確定前不為執行，恐受難以抵償或難以計算之損害者，法院應依其聲請宣告准予免供擔保之假執行。」，投保法第36條定有明文。經查，本件係虛增營業收入等致使宇加公司之系爭財報內容虛偽不實，原告主張本件判決確定前不為執行，恐受難以抵償或難以計算之損害，應認已有相當之釋明，故就原告勝訴部分，准免供擔保假執行。又就部分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請求准予宣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部分被告未表示願供擔保請求准予宣告免為假執行，本院則依職權酌定相當之擔保金。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及免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併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後均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
    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第79條、第85條第2 項、第392 條第2 項，投保法第36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2    月    30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許瑞東

                                    法  官  古秋菊

                                    法  官  宋家瑋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 　　月　　5 　　日
                                    書記官　洪愷翎
附表：授權人名單暨求償金額一覽表      編號 訴訟編號 訴訟編號 姓名 求償金額 求償金額30% (小數點4捨五入) 1 A00001 B00001 李淑娟 1,921,393  576,418 2 A00002 　 黃惠玲 49,688  14,907 3 　 B00002 謝美麗 61,864  18,559 4 A00003 　 吳香蘭 239,028  71,708 5 A00004 　 劉勇彰 309,514  92,854 6 A00005 　 嚴文秀 399,703  119,911 7 A00006 B00003 陳永華 556,935  167,081 8 　 B00004 陳美倫 285,653  85,696 9 A00007 　 陳柏江 97,706  29,312 10 A00008 　 喬秀楹 222,021  66,606 11 A00009 　 王乃玄 154,999  46,500 12 　 B00005 蔡麗卿 40,064  12,019 13 A00010 　 楊鴻正 315,403  94,621 14 　 B00006 周速月 86,953  26,086 15 A00011 　 何仙容 117,838  35,351 16 A00012 　 林永壽 49,098  14,729 17 A00013 　 林世祥 363,529  109,059 18 A00014 　 陳玲妃 143,024  42,907 19 A00015 　 蔡佩君 422,261  126,678 20 A00016 　 洪淑珠 95,201  28,560 21 A00017 　 詹維容 2,582,011  774,603 22 A00018 　 賴福田 207,815  62,345 23 A00019 　 魏文玲 232,107  69,632 24 A00020 　 黃金城 857,987  257,396 25 A00021 　 鄭詠之 972,906  291,872 26 A00022 　 陳珮雯 406,155  121,846 27 A00023 　 黃康智 1,670,302  501,091 28 　 B00007 李昇晏 850,280  255,084 29 　 B00008 李洛漳 590,403  177,121 30 　 B00009 林正偉 115,094  34,528 31 A00024 　 馬雲浩 107,242  32,173 32 A00025 　 詹秋蘭 206,619  61,986 33 　 B00010 蘇純緯 27,495  8,249 34 A00026 　 何阿足 1,388,764  416,629 35 A00028 　 蘇玉環 17,577  5,273 36 A00029 　 黃書蘭 182,710  54,813 37 A00030 　 蘇長蕙 242,306  72,692 38 　 B00011 張育銓 33,364  10,009 39 A00031 　 邱陳霞 4,106,164  1,231,849 40 A00032 　 陳韋志 37,069  11,120 41 A00033 　 李淑萍 377,108  113,132 42 　 B00012 陳力升 288,452  86,536 43 A00034 　 呂彥岱 26,711  8,013 44 A00035 　 許郁媚 981,960  294,588 45 A00036 　 喻晴巖 1,376,982  413,094 46 　 B00013 秦亨盟 1,719,380  515,814 47 A00037 　 吳士玉 146,117  43,835 48 A00038 　 黃羽甄 49,098  14,729 49 A00039 　 吳佳樺 218,833  65,650 50 A00040 　 林哲鈞 825,056  247,517 51 A00041 　 林楷程 288,682  86,605 52 A00042 　 張惠淑 1,228,765  368,630 53 A00043 　 林秉睿 288,965  86,690 　 　 　 　 28,582,356  8,574,706 
　　　　　　　　　　　　　


